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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成立 政府帳目委員會根據《香港特別

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2條的規定成立，這些規定載於本

報告書附錄 1。  
 
 
2 .  委員會的成員  立法會主席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

第 72(3)條任命下列議員為委員會成員： 
 

主席   ：黃宜弘議員 , GBS 
 
副主席 ：陳茂波議員 , MH, JP 
 
委員   ：鄭家富議員  

石禮謙議員 , SBS, JP 
湯家驊議員 ,  SC 
何秀蘭議員  
李慧琼議員 ,  JP 

 

秘書   ：韓律科女士  
 
法律顧問： 張炳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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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的程序 委員會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2條決

定的行事方式及程序如下：  
 

(a) 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2條被傳召出席委員會會

議的官員，通常應為審計署署長在其報告書裏提及的

收支總目的管制人員；如果所研究的事宜影響超過一

個收支總目，或涉及政策或原則問題，則應傳召政府

的有關政策局局長或其他適當人員。到委員會席前應

訊，應是被傳召官員的個人責任。雖然他可以由屬員

陪同出席，協助解釋細節，但委員會要求提出的資

料、紀錄或文件，均應由他單獨負責；  
 

(b) 如果審計署署長的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報告書所提及

的任何事項與政府補助機構的事務有關，則到委員會

席前應訊的人士通常應為管制補助費撥款的人員。如

委員會認為傳召有關補助機構的代表有助審議，則委

員會亦可傳召該代表出席；  
 
(c) 管制人員或其他人士向委員會提供資料或解釋時，委

員會會要求審計署署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協

助；  
 
(d) 委員會在報告書內提及不屬於政府及補助機構的任

何人士或機構前，須先行聽取這些人士或機構的陳

詞；  
 
(e) 委員會通常不應單憑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述而就某

一事項提出建議；  
 
(f) 委員會不應容許管制人員以書面作證，但作為親身到

委員會席前應訊的附加資料，則屬例外；及  
 
(g) 委員會應不時與審計署署長進行非正式磋商，向署長

建議甚麼地方可進行有收穫的衡工量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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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員會委員的保密承諾書  為加強委員會及其工作行事

持正，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委員簽署保密承諾書。委員同意，就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的研究工作，他們不會披露任何關涉委員會

有關程序而被列為機密的事情，這些事情包括任何向委員會提

供的證據或文件，以及任何與委員會在非公開會議上所作討論

或商議有關的資料。委員亦同意採取所需步驟，防止這些事情

在委員會向立法會提交報告之前或之後向外披露，但經委員會

撤銷保密限制的事情，則不受這限制。 

 
 

3. 委員會委員所簽署的保密承諾書已上載至立法會網站。  
 
 
4. 委 員 會 的 報 告 書  本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報 告 書 對 應 於

2010年 11月 17日提交立法會的下述兩份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  2009-2010年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報

告書；及  
 
─  第五十五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審計署署長是根據 1998年 2月 11日提交臨時立法會的《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工作的範圍  ⎯⎯  "衡工量值式審計 "》文件

所列的準則及程序進行衡工量值式審計。該份文件載於附錄 2。  
 
 
5. 此外，本報告書檢討政府當局就委員會第五十二、五十三及

五十三A號報告書各項建議採取行動的最新進展，並就這些已採

取的行動提出意見，詳情分別載於本報告書第 3、4及 5部。  
 
 
6. 政府的回應  政府對委員會報告書的回應，載於政府覆文

內。在該覆文內，政府在適當時會就委員會的結論及建議提出

意見，並就委員會或審計署署長指出的不合規則事宜提出糾正

方法；如有需要，更解釋政府不擬採取行動的理由。政府已表

示會在委員會報告書提交立法會後 3個月內，向立法會呈交有關

的政府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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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報告書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二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

果報告書已於2009年4月22日提交立法會。委員會撰寫的報告書

(第五十二號報告書 )，隨後亦已於 2009年 7月 8日提交立法會，因

此符合《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2條的規定，在審計署署長提交

報告書後 3個月內，將其報告書提交立法會。  
 
 
2. 政府覆文  回應委員會第五十二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在

2009年 10月 21日提交立法會。當局隨後在 2010年 10月 22日就政

府覆文中有待處理的事項提交進展報告。這些事項的最新發展

及委員會所作的進一步評論載於下文第3及4段。  
 
 
平等機會委員會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二號報告書第 4部第1章 ) 
 
3. 委員會獲悉：  
 

企業管治  
 
管治架構  
 
─  因應審計署及委員會的建議，平等機會委員會 ("平機

會 ")於 2010年 1月委聘了外聘審計師，進行符規和管理

研究，以加強平機會的內部財務監控及管理能力。該

研究於 2010年 5月完成，研究認為平機會已適當地落

實審計署及委員會的所有建議，有關建議亦已納入其

機構管治及日常行政安排。研究就加強平機會的管治

方面提出進一步建議，包括有關採購、離港職務訪問

的程序，以及定期檢討《行政安排備忘錄》。平機會

管治委員會於 2010年 6月通過該項研究的建議，有關

建議亦已藉相應措施得以落實；及  
 
─  平機會主席空缺的公開招聘工作在 2009年年底已經

完成，經考慮遴選委員會的建議，行政長官委任了

林煥光先生為平機會主席，任期由2010年 2月 1日起生

效，為期 3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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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二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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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到平機會已進行改善管治的工作，設立新營運總

裁一職的事宜已押後，以便有時間評估上述符規和管

理研究的其他跟進工作，從而闡明主席與營運總裁之

間，以及營運總裁與各科組主管之間的角色和責任如

何劃分。考慮的關鍵是，增加這個職位將如何在平機

會的最高層達致妥善制衡，而又不會妨礙管理效率。

政府當局將進一步向委員會匯報有關職責劃分及招

聘營運總裁工作的進展。  
 
 

4.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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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報告書 審計署署長 2008-2009年度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報告書及第五十三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

告書，已於 2009年 11月 25日提交立法會。委員會撰寫的報告書

(第五十三號報告書 )，隨後亦已於 2010年 2月 3日提交立法會，因

此符合《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2條的規定，在審計署署長提交

報告書後 3個月內，將其報告書提交立法會。  
 
 
2. 政府覆文 回應委員會第五十三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在

2010年 5月 12日提交立法會。當局隨後在 2010年 10月 22日就政府

覆文中有待處理的事項提交進展報告。這些事項的最新發展及

委員會所作的進一步評論載於下文第 3至 40段。  
 
 

在政府物業進行商業項目和物業的使用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三號報告書第 3部第3及 4段 ) 

 
3. 委員會獲悉：  
 

私人發展項目內原本預留作港鐵車站出入口範圍的使用  
 
─  自 2010年 5月以來，政府產業署 ("產業署 ")與有關部門

一直採取積極行動，爭取把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 3個
預留範圍轉作其他有效益用途。產業署曾與大廈A、B
及C的有關各方會面，商討更改預留範圍的用途，以

及有關大廈的屋宇裝備／設施供預留範圍使用的可

行性。 3個預留範圍的確切安排如下：  
 

(a)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分別在2009年 9月及 2010年 3月
確認，並無計劃使用該 3個預留範圍。2010年 6月，

產業署獲建築事務監督及消防處批准，把 3個預留

範圍轉作店鋪用途；  
 

(b) 關於大廈A，把預留範圍轉作其他有效益用途，

並無法律障礙。該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在2010年
7月原則上同意，該大廈的屋宇裝備及公用地方可

供預留範圍使用。有關改裝預留範圍成一個兩層

的店鋪的工程已在同月展開，預計在 2011年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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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其後，產業署會公開招標，出租該預留範

圍；  
 

(c) 關於大廈B，假如未經該大廈的發展商及 620名單

位業主同意而更改有關預留範圍的用途，難保他

們不會提出法律質疑。因此，產業署在 2010年 7月
致函發展商，請其在政府擬更改預留範圍用途一

事上，表明放棄執行或確認不會執行相關契約的

條款。假如發展商作出正面回應，產業署會致函

該大廈所有業主，徵求他們同意更改預留範圍的

用途。然而，發展商已在 2010年 9月拒絕產業署的

要求；  
 

(d) 在此情況下，政府當局不建議動用公帑為大廈B
的預留範圍進行改裝工程，因爲一旦發展商或任

何一名單位業主對政府當局在未得其同意下更改

有關預留範圍的用途提出質疑，所花費的公帑便

會付諸流水。政府當局亦曾考慮把預留範圍，按

"目前狀況 "推出市場出售的方案，但鑒於該預留

範圍難以更改用途，成功出售的機會渺茫。由於

未能就更改用途一事取得有關各方同意，政府當

局會讓該預留範圍維持現狀，並會不時進行小型

工程，保持該預留範圍的臨街面外觀完好；及  
 

(e) 至於大廈C，任何更改用途的做法，都必須先徵

得 發 展 商 及 所 有 155名 單 位 業 主 同 意 。 2010年
4月，業主立案法團同意，可更改預留範圍用途，

唯只能轉作社區設施之用。產業署在 2010年 6月致

函發展商及所有單位業主，徵求同意把預留範圍

改 作 擬 議 的 社 區 設 施 用 途 ， 並 請 他 們 最 遲 在

2010年 7月底回覆。雖然發展商作出正面回應，但

在 36名作出回覆的單位業主當中，有8名反對有關

建議。由於未能取得有關各方同意，而出售預留

範圍的方案相信亦會因該預留範圍難以更改用途

而不能實行，政府當局會如大廈B一樣，維持預

留範圍現狀，並會定期進行小型工程，保持該預

留範圍的臨街面外觀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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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有關大廈B及大廈C的問題，主要源於相關法律文

件有明確限制條款規管上述預留範圍用途。假如日後

有需要設立這類預留範圍時，當局會適當地草擬有關

法律文件，以確保預留範圍可轉作其他用途；  
 
─  關於滲水問題，產業署在大廈A的預留範圍進行改裝

工程時，會與該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緊密合作，解決

此事。至於大廈B，產業署現正與該大廈的業主立案

法 團 就 預 留 範 圍 内 裝 設 排 除 積 水 泵 的 方 案 進 行 磋

商；及  
 
─  政府當局已採取行動，為上述 3個預留範圍作出安

排，並會在政府當局的日常工作中跟進尚未解決的事

宜。  
 
 
4. 委員會：  

 
─  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大廈A個案的最新發展；

及  
 
─  建議產業署應定期重新考慮大廈B和大廈C的個案，以

期取得有關各方的同意，令個案得以圓滿解決。  
 
 
香港戒毒會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三號報告書第 3部第5及 6段 ) 

 
5. 委員會獲悉：  
 
 策略管理、衡量服務表現的準則及匯報  

 
─  效率促進組已在 2010年 8月完成有關檢討香港戒毒會

("戒毒會 ")戒毒治療和康復資源定位的範疇界定研究

報告。保安局禁毒處現正聯同衞生署和戒毒會一起完

善各項建議以訂出策略方向，從而提升該會的能力，

以應付更多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人士對服務的需求，並

更有效管理有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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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有關檢討和最新統計數字，戒毒會轄下由衞生署

資助的 4間住院戒毒治療及康復中心，其中 3間 (即凹頭

青少年中心、區貴雅修女紀念婦女康復中心及成年婦

女康復中心 )已接收更多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人士。該類

人士佔所有入住者的比率已由 2006年的平均 41%上升

至 2009年的 79%。 2009年的平均入住率達 96%；  
 
─  至於餘下位於石鼓洲的康復院，一向以服務吸食鴉片

類毒品人士為主，其入住率在 2009年維持在 69%。按

照效率促進組檢討的建議，以及政府就戒毒會策略方

向所提的意見，即建議該會適當重組服務以切合更多

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人士的需要，戒毒會已在 2009年
12月提交一項為期 3年、為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人士而

設的先導計劃 "新德青年計劃 "，以善用石鼓洲康復院

未盡其用的設施；  
 
─  2010年 5月，禁毒處向戒毒會提供政府各有關部門對

上述建議的綜合評估。 2010年 7月，禁毒處又與香港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交流對打擊青少年吸毒問題的

政策意見，以及政府對戒毒會所提建議的初步評估。

戒毒會為回應有關評估，正着手完善其建議和擬定細

節，以便再提交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如建議的

先導計劃得以落實，將有助戒毒會進一步證明該會有

能力為吸食危害精神毒品青少年提供戒毒治療和康

復服務。當戒毒會為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人士提供新計

劃時，計算長遠所需資源的合適水平，也會有所依據； 
 
─  衞生署正與戒毒會商討如何協助該會擬製效率促進

組檢討所建議的會計報表範本，以便日後匯報戒毒會

提供的服務項目的成本；  
 
企業管治  
 
─  因應戒毒會企業管治的檢討和有關建議，衞生署已由

2010年 5月起提名一名職員加入戒毒會管理委員會。

戒毒會現正研究檢討所提出的其餘建議，包括由衞生

署提名 3名人士 (非政府人員或戒毒會成員 )擔任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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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委員。禁毒處現正聯同衞生署及戒毒會從速處

理此事；及  
 

政府資助的管理及控制  
 
─  衞生署及戒毒會已就訂定津貼及服務協議 ("協議 ")，

積極交換意見，並且取得進展。參照上文所述戒毒會

新策略方向的建議，協議須加入適當條文。衞生署和

戒毒會會聯同禁毒處，進一步審研協議擬稿，冀盡快

訂立協議；  
 
 
6. 委員會：  
 

─  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上述事宜的最新發展；及  
 

─  察悉審計署已就住院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進行另一

項審查，審查結果已載於 2010年 10月發表的審計署署

長第五十五號報告書。委員會就此章節的觀察所得及

結論及建議，載於本報告書第 8部第2章節。  
 
 

短期租約的管理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三號報告書第 4部第3及 4段 ) 
 
7. 委員會獲悉，地政總署已通知業界，投標者必須在標書內

提交一封銀行證明書。此做法將在 2011年以試行方式予以實

施，為期 6個月。各相關政府部門互通承租人資料的做法已經落

實，並成為常規。  
 
 
8.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投標者必須在標

書內提交一封銀行證明書的最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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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公共博物館服務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三號報告書第 4部第9及 10段 ) 
 
9. 委員會獲悉：  
 

博物館藏品的徵集及管理  
 
─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繼續全力處理香港歷史

博物館、香港文化博物館和香港電影資料館積壓未登

記入冊的藏品。香港電影資料館已於 2010年 7月底處

理全部為數 436 200件積壓的藏品。截至 2010年 9月
30日，香港歷史博物館及香港文化博物館已處理大部

分積壓的藏品。香港歷史博物館原有 257 780件積壓的

藏品，現已把當中的 257 078件登記入冊，並會按原定

計劃，於 2010年年底或之前把餘下的 702件藏品登記

入冊。香港文化博物館已把 17 489件藏品登記入冊，

餘下的 1 261件藏品亦可望於 2010年完成登記入冊工

作。康文署負責監察清理有待登記入冊藏品進度的專

責小組，在 2010年 4月至 9月期間，到香港歷史博物

館、香港文化博物館及香港電影資料館進行了 3次實

地視察。專責小組將繼續每 4個月一次進行實地視

察，以密切監察進度；  
 
─  由於葵涌業成街的倉庫現況欠佳，需要龐大經費及相

當長時間才可改建作臨時藏品倉庫，供香港歷史博物

館使用，因此，康文署會研究其他方案以解決儲存空

間不足的問題，包括興建新儲存庫或使用其他已空置

的倉庫儲存博物館藏品；  
 
康文署博物館的服務表現  
 
─  香港科學館的賽馬會環保廊已於 2010年 8月開放，以

助推廣環境保護意識和環保生活態度；及  
 
─  香 港 藝 術 館 繼 續 以 試 行 形 式 提 供 手 語 導 賞 服 務 至

2010年 12月 29日為止，並且每月為不同展覽安排附設

手語傳譯的公眾導賞團，以鼓勵聽障人士多接觸藝

術。該館亦致力提供更多元化的藝術欣賞活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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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在大堂舉辦免費音樂會，以供市民欣賞及為博物

館增添藝術氣氛。  
 
 
10.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提供水上康樂及體育設施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三號報告書第 4部第11至 13段 ) 
 
11. 委員會獲悉：  
 

在憲報公布停止使用橋咀洲橋咀泳灘  
 
─  截至 2010年 7月，地政總署並未收到有關私人發展商

把橋咀洲發展為度假島的建議書。地政總署如收到建

議書，會就此諮詢各相關政府部門，包括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 ("康文署 ")；及  
 
劃一所有游泳池場館和游泳訓練班的各項收費  
 
─  檢討康樂服務收費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 ")現正研究不

同類別康體設施 (包括游泳池場館 )收費結構和收費水

平的各個方面。研究的事宜主要包括：使用率、更改

收費結構／水平對收回成本比率的影響、優惠安排、

理順現時收費結構／水平的可能性，以及劃一收費的

不同方案。工作小組進行檢討時，會考慮推動體育發

展和推廣 "普及體育 "的政策目標、收回成本比率，以

及市民的負擔能力和接受程度。與此同時，工作小組

也會研究康文署所舉辦康體活動 (包括游泳訓練班 )的
各項收費，並會評估更改或劃一活動收費項目對財政

的影響。一俟擬備具體建議，康文署即會諮詢公眾。 
 
 

12.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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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  ⎯⎯ 一般行政事務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三號報告書第 4部第16及 17段 ) 
 
13. 委員會獲悉，政府當局計劃在 2011年年初，就釐訂及調整

專上學生生活開支貸款水平機制進行檢討的顧問研究提出的初

部建議，諮詢政府助學金聯合委員會。  
 
 
14.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  ⎯⎯ 職員薪酬福利條件及獎助學金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三號報告書第 4部第18及 19段 ) 
 
薪酬結構  
 
15. 委員會獲悉，香港理工大學經考慮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的意見後，對《2009年香港理工大學 (修訂 )條例草案》作出若干

修訂，並會在 2010-2011立法年度提交立法會。  
 
 
16.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破產管理署提供的服務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三號報告書第 4部第20及 21段 ) 
 
17. 委員會獲悉，把更多債務人呈請的破產個案外判予私營機

構從業員的外判計劃運作暢順。破產管理署會定期檢討各個外

判計劃。就該署營運成本及有關成本對收費的影響所進行的檢

討已依照計劃進行，整體檢討工作預計會於 2010年年底完成。  
 
 

18.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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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回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尚欠的暫支款項問題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三號報告書第 4部第22及 23段 ) 
 
19. 委員會獲悉：  
 

─  政府繼續敦促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 ("專員署 ")
再次向國際社會募捐，以便早日償還 11億 6,200萬元的
暫支款項。保安局於 2010年 3月及 8月先後去信專員署
香港辦事處處長重申政府的立場，並再次表明香港市
民期望專員署可早日償還該筆款項；及  

 
─  鑒於專員署正面對世界各地迫切的服務需求，政府對

於專員署短期內償還欠款不表樂觀。然而，政府會繼
續要求專員署早日償還有關暫支款項。  

 
 
20.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為敦促專員署向政府
償還尚欠的暫支款項而採取的行動。  
 
 
連接中區 5座商業樓宇的行人天橋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三號報告書第 4部第24及 25段 ) 
 
21. 委員會獲悉，地政總署現正積極安排聯合會議，讓樓宇 I
及樓宇 II的業主商討雙方就擬建天橋的關注及要求。因應樓宇 I
業主的提議，樓宇 II的業主正在準備一些資料以供商談。  
 
 
22.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當局為制訂可行的解
決方案，以落實興建上述行人天橋的建議，與兩幢相關樓宇的
業主所作的進一步磋商。  
 
 
新界小型屋宇批建事宜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三號報告書第 4部第26至 28段 ) 
 
23. 委員會獲悉：  
 

落實小型屋宇政策  
 
─  在檢討小型屋宇政策時，政府當局已多方面辨別各有關

問題並進行研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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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當局已制訂一些計劃並落實執行。由於其餘的問
題性質複雜，政府當局內部需要進一步審慎考慮。  

 
 

24.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有關檢討小型屋宇政

策的進展。  
 
 
徵用和清理船廠用地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三號報告書第 4部第29及 30段 ) 
 
25. 委員會獲悉，視乎前承租人是否要求土地審裁處就其根據

《前濱及海床 (填海工程 )條例》(第127章 )提出賠償申索一事恢復

全面聆訊，土地審裁處會在稍後釐定有關的賠償金額。  
 
 

26.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所採取行動的進展。  
 

 
愉景灣和二浪灣的批地事宜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三號報告書第 4部第31及 32段 ) 
 
27. 委員會獲悉，地政總署現正與法律顧問商討下一步行動。 

 
 

28.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所採取行動的進展。  
 
 
西灣河土地發展項目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三號報告書第 4部第33及 34段 ) 
 
29. 委員會獲悉，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已於 2009年 6月至 10月進

行 "優化建築設計  ⎯⎯ 締造可持續建築環境 "的社會參與過

程，並已於 2010年 6月向政府提交其建議。有關建議提出收緊現

行就建築物內不同設施 (例如環保及完善生活設施及停車場等 )
批出總樓面面積寬免的安排。  
 
30. 委員會詢問政府當局研究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所提交建議

的 時 間 表 及 將 於 何 時 知 悉 有 關 結 果 。 發 展 局 局 長 在 2011 年

1月25日發出的函件 (附錄 3)內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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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0-2011年度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重申政府一直

致力提升新樓的設計水平，為我們的下一代締造優質

及可持續的建築環境。行政長官並宣布因應可持續發

展委員會提出的建議，政府將推出一系列措施，要求

新建樓宇加入樓宇分隔或增加建築物的通透度、樓宇

後移和綠化等設計元素。為了在本港廣泛推廣綠色建

築，政府會提高建築物能源效益標準，並要求發展商

提供樓宇的環保和耗能資料，供準用家參考；  
 
─  有關的一系列措施亦包括收緊為私人樓宇提供總樓

面面積寬免的政策，主要改變包括取消部分設施的寬

免，降低停車場、露台、工作平台和會所的寬免，並

為多項仍享有寬免的設施加設 10%的整體寬免上限，

同時又收緊容許興建窗台的面積；  
 
─  此 等 建 議 及 實 施 計 劃 的 詳 情 已 載 列 於 2010 年

10月 13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題為 "締造優質

及可持續建築環境的措施 ")。訂明有關詳盡建議的修

訂作業備考將於 2011年 4月 1日生效；及  
 
─  發展局相信這一系列新措施一方面顧及樓宇的環保

及舒適要求，另一方面盡量減低對周邊環境造成影

響，在兩者之間取得適當平衡。方案亦確保本港建築

物的設計有展示創意的空間。  
 
 
31.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緊急救護服務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三號報告書第 5部第3及 4段 ) 
 
32. 委員會獲悉：  
 

為促進及確保妥善調配緊急救護資源而採取的措施  
 

─  政府當局已在 2010年 4月就引進救護車調派分級制

("分級制 ")的建議，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匯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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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諮詢結果。政府當局正審慎考慮各委員的觀點和意

見，以制訂未來路向；  
 
檢討緊急救護服務的12分鐘目標召達時間的時間表及結果  
 
─  如建議中的分級制得以實施，將徹底改變救護車的調

派及運作模式，而目標召達時間也需相應作出調整。

當局會在確定分級制的未來路向後，重新檢視目標召

達時間；  
 
在新界區域物色適當地點以供興建額外救護站的進展  
 
─  消防處已於打鼓嶺鄉村中心政府大廈加設臨時救護

車候命地點。雖然較早前在古洞何東醫局設立額外臨

時候命地點的建議並不可行，但消防處已成功在附近

的石仔嶺花園覓得另一合適地方，可於 2010年年底至

2014年期間作救護車候命之用。長遠而言，政府當局

會研究在上水興建新救護站的可行性；  
 
消防處在備存與使用個別救護車的故障和維修紀錄方面

的進展，以及把救護車車隊可供調派車輛數目維持在符合

公眾期望的水平  
 
─  消防處已獲撥款建立 "救護車管理資料系統 "，以適時

提供每輛救護車的故障和維修紀錄等詳盡資料。消防

處現正進行招標，預計系統可於 2012年年底前投入運

作；及  
 
檢討救護車的出動時間  
 
─  在確定分級制的未來路向後，政府當局會重新檢視救

護車的出動時間。  
 
 
33.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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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資助計劃的管理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三號報告書第 8部第1章 ) 
 
34. 委員會獲悉：  
 

全面檢討體育資助計劃  
 

─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擔任主席，全面檢討體育資

助計劃 ("該計劃 ")的督導委員會於 2010年 6月已通過

多項初步建議，以改善該計劃的管理。下文概述主要

的初步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會在建議

定稿前諮詢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港
協 暨 奧 委 會 ") 及 體 育 總 會 ， 並 在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於

2011-2012年度內推行改善措施；  
 
工作表現目標及資助金的分配  
 
─  鑒於委員會關注如何釐定準則，衡量體育機構是否合

資格根據該計劃收取資助，督導委員會建議任何根據

該計劃申請資助的新申請機構均應符合一套準則，包

括申請機構是否港協暨奧委會及相關運動的國際協

會的會員／附屬組織，以及該項運動是否已經或很可

能成為大型國際賽事 (如奧運會或亞運會 )的項目。

康文署發出邀請提交申請的公告時，應同時把該等準

則上載其網頁，以便有意申請的機構擬備提交給康文

署的資助申請；  
 
─  關於審計署所提出為體育總會制訂可量化工作表現

目標的建議，督導委員會已指定幾個主要工作表現範

疇 (例如籌辦活動及發展體育 )，要求體育總會就這些

範疇訂定更多客觀及可量化的工作表現目標，並把這

些目標納入其全年計劃內。康文署會訂立指引，以協

助體育總會訂定這些目標。康文署會依照委員會的建

議，在釐定批予體育總會的資助金時，採用以工作表

現為本的做法。康文署會把體育總會在主要工作表現

範疇的成績，與下一年度批給該體育總會的資助額掛

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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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導委員會已檢討康文署釐定不同類別體育活動的

資助額的兩種方法 (一種是把收入納為考慮因素之

一，另一種則不是 )，並建議應予以統一。康文署為所

有活動類別釐定批予個別體育總會的資助額時，應考

慮活動可以帶來的預算收入，以及該類活動合資格申

領資助的開支的最高資助額；  
 
監察體育總會的表現  
 
─  體育總會逾期提交報告及財務報表，以及不遵守提交

報告的規定的情況，備受審計署及委員會關注。為

此，康文署採取多項措施加強監察體育總會的表現，

包 括 定 期 向 體 育 總 會 發 出 催 辦 通 知 書 和 安 排 簡 報

會，提醒體育總會必須嚴格遵守資助協議及相關指

引，以及在 2010-2011年度的資助協議內加入新條文，

使該署可以對沒有履行協議所載規定的體育總會採

取具追溯力的制裁；  
 
─  康文署現正研發一套電腦系統，以加強管理該計劃和

監察體育總會的表現／有否遵守規定，以及方便體育

總會按時提交報告。該系統分兩個階段推行。第一階

段會在 2011-2012年度投入運作，將會加強康文署的監

察能力。第二階段會在 2012-2013年度完成，將會改善

體育總會的溝通、運作效率及網上提交報告能力。有

關的服務合約已於 2010年 8月以招標形式批出。中標

的承辦商現正開發一套將會同時向康文署人員及體

育總會發出提示的電腦系統，以便雙方可以適時地採

取適當的跟進行動。該系統亦有助找出體育總會所提

交的報告的錯誤或不符合規定的情況，以及確保體育

總會的撥款及儲備金計算正確；  
 
─  督導委員會亦建議精簡匯報規定及制度。體育總會應

只須就每項活動每季提交一份 (先前是 3份 )活動報

告，以及每年提交整個資助期的審計師報告。不過，

體育總會應仍須在新的活動報告內匯報主要事宜，包

括有否達成工作表現目標，以及預算和實際開支／收

入之間的重大差異 (如有的話 )。康文署人員在審核活

動報告後，將要簽字認可。如活動取消或有人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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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體育總會應於一個月內另行向康文署匯報。如屬

於取消活動的情況，須說明理由；  
 
─  為協助康文署人員監察體育總會，康文署會擬備一套

"內部處理報告和執行跟進工作的最佳工作常規 "，其

內包括下述工作的一覽表：核實活動報告、審計師報

告及跟進工作；計算體育總會的儲備金；以及盡快向

體育總會討回未動用的資助金；  
 
─  督導委員會在研究過審計署就某些活動類別的一筆

過撥款方法提出的問題後，認為體育總會應可靈活決

定如何能最為理想地調配 5類活動所得的資助金。該

5類活動分別為： (a)在香港以外舉行的國際賽事、

(b)香港代表隊及青少年代表隊訓練、 (c)區域代表隊

訓練、 (d)工作人員訓練，以及 (e)會議及大型會議。

督導委員會建議有關活動應以 "意願名單 "方式處理，

由體育總會按優先次序列出其建議，而康文署則應視

乎可用撥款決定撥給有關活動的資助額。體育總會應

只在舉辦及參與有關年度的 "意願名單 "上的所有活動

後，才可把節省的金額存入儲備金帳戶，否則，未動

用的資助金應被扣除，又或在事先取得康文署批准的

前提下，在同一財政年度內用作舉辦同一體育總會的

其他活動；  
 
─  督導委員會亦建議採用 "以風險為依據 "的新方法，實

地視察受資助的活動。 "以風險為依據 "的方法會有助

決定康文署人員因應活動性質及複雜程度，以及體育

總會的風險水平而進行實地視察的頻密程度。至於新

的或試驗性質的活動，應要求體育總會進行意見調

查，以收集使用者或參加者的意見，供康文署參考。

有關的康文署人員應制訂來年視察各體育總會的計

劃，交由上司審批。他們於每次視察後，應備妥視察

報告提交上司備考，並在有需要時採取跟進行動；  
 
體育總會的內部管制  
 
─  為協助體育總會改善內部管制和遵守會計及審計規

定，康文署會繼續定期舉辦工作坊及研討會。康文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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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檢討現行的指引，並正制訂體育總會內部管制最佳

工作常規的一覽表，以協助體育總會及其人員；  
 
─  為 回 應 審 計 署 對 審 計 安 排 的 關 注 ， 康 文 署 已 修 訂

2010-2011年度資助協議的條文，規定體育總會須提交

已委聘審計師擬備審計師報告的書面證明。督導委員

會建議，審計師報告的標準應予提高，以合理保證體

育總會遵守有關指引及規定。康文署將會擬備審計師

聘書及審計師報告的範本，供體育總會的審計師參

考；  
 
─  為確保康文署服務質素檢定組提出的建議獲得妥善

跟進，康文署會公布指引，供其職員及體育總會人員

遵守。具體而言，應要求體育總會在收到服務質素檢

定組報告的一個月內，就其跟進行動提交進度報告。

服務質素檢定組的工作進展，以及康文署及體育總會

人員採取跟進行動的進度，會定時向康文署的高層管

理人員匯報；及  
 
─  康文署為回應委員會的建議，已就體育總會現時使用

的會計軟件進行調查，並已於 2010年 9月為體育總會

提供適用的會計軟件清單，以供參考和採用。該等會

計軟件有助體育總會 (特別是仍然使用人手處理會計

工作的體育總會 )加強管理帳目和加快擬備財務報

表，以便按時向康文署提交。  
 
 

35. 委員會亦獲悉，督導委員會於 2010年 9月開始就建議的改

善措施諮詢體育界，並在有關建議定稿前先考慮收到的意見。

康文署會繼續向委員會匯報有關進展。  
 
 
36.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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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企業管治及行政事宜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三號報告書第 8部第3章 ) 
 
37. 委員會獲悉：  
 

企業管治、符規及慎用公帑的文化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促進局 ")的高層人員於 2010年
5月參與由效率促進組舉辦的受資助機構企業管治研
討會。促進局日後更新其企業管治手冊時，會參考該
組編製的《受資助機構企業管治指引》；  

 
─  促進局理事會按委員會的建議修訂轄下財務委員會

的職權範圍後，進一步檢討了其他 3個常務委員會的

職權範圍，並作出修訂以反映促進局近期為改善管治

架構而對工作方式所作的改變，包括副總裁的委任權

由職員事務委員會提升至理事會，在策略規劃方面，

促進局理事會全體成員會先檢討和討論 3年策略計

劃，然後才通過周年計劃和預算；  
 

生產力大樓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大廈管理服務  
 

─  2010年 8月，促進局理事會檢討了生產力大樓管理有

限公司的現行運作，決定生產力大樓管理有限公司應

交出部分跟管理生產力大樓沒有直接關係的行政工

作。在公司重整有關工作後，多名生產力大樓管理有

限公司的職員已調往促進局，他們並須肩負額外職

務。促進局理事會計劃在 2011年年初進行另一次基準

評估，以檢討生產力大樓管理有限公司的成本效益；

及  
 

建議全面檢討《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條例》  
 
─  政府當局稍後會考慮是否有實際需要檢討《香港生產

力促進局條例》 (第 1116章 )；如有需要，會考慮檢討

的範圍和時間。基於這項工作的複雜性，以及促進局

擴大其服務的計劃，當局和相關團體需時審議及制訂

未來路向。政府當局會因應情況諮詢相關的持份者和

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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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三號報告書第 8部第4章 ) 
 
39. 委員會獲悉：  
 

企業管治  
 

─  按照審計署及委員會的建議，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公署 ")繼續透過落實多項措施以改善其企業管治。

有關招聘內務總監以加強內部監控和符規的計劃，由

於在招聘過程中未能物色到適合人選，公署已決定招

聘一個編外 "首席機構服務經理 "，以負責監督行政、

財務及機構傳訊等部門。有關職位會集中處理加強內

部財務及管理的監控及符規事宜。視乎招聘該職位的

結果，公署會研究是否需要委聘專業顧問公司，檢討

公署內部程序，以提出促進符規及內部監控的建議；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會根據《行政安排備忘錄》繼續監

察公署的整體表現，透過定期與公署舉行工作進度檢

討會議及工作層面的會議，以及審閱公署每季就運作

表現提交的進度檢討報告，進行有關監察；  
 

投訴個案的管理  
 
─  因應委員會的意見，公署致力改善處理投訴個案的程

序，以及清辦逾期個案。公署已利用在 2010-2011年度

獲增的撥款，聘請一名首席個人資料主任和一名個人

資料主任，應付增加的投訴個案，以及聘請一名律

師，提供所需的法律支援。公署現正招聘一名高級個

人資料主任以改善投訴個案的處理。公署並已調配人

手，於 2010年 5月額外調派一名首席個人資料主任到

執行部，負責監督投訴個案的處理及應付增加的工作

量。公署會繼續密切監察情況及有效運用資源，處理

投訴個案，以盡量減少逾期個案的數目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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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 45日內向投訴人送達拒絕通知書的符規情況，公

署除持續進行工作以評估及採取管理措施處理不符

規的風險外，亦已檢討公署執行部的工作流程，並委

派一名首席個人資料主任，領導一組人員，負責審閱

投訴個案的工作。在改變工作流程後， 2010年 7月的

統計數字顯示已完成的投訴個案中，有 73%符合 45日
期限的規定，而 2009年的全年平均數則只有 49%；及  

 
─  至於委員會對 45日期限規定的適當解釋的關注，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在 2009年發表的檢討《個人資料 (私隱 )
條例》(第 486章 )的公眾諮詢文件中，建議刪除有關中

止調查決定的規定。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正在分析及總

結於公眾諮詢期內所收集的意見，並會就有關法例修

訂建議於 2010年秋季諮詢公眾。  
 
 
40.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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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報告書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三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
果報告書，已於 2009年 11月 25日提交立法會。委員會就審計署
署長報告書第 5章撰寫的補充報告書 (第五十三A號報告書 )，亦已
於 2010年 6月 2日提交立法會。  
 
 
2. 政府覆文  回應委員會第五十三 A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
在 2010年 10月 20日提交立法會。這些事項的最新發展及委員會
所作的進一步評論載於下文第 3及 4段。  
 
 
西藥的規管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三A號報告書第 4部 ) 
 
3. 委員會獲悉：  
 

檢討現時對藥物的規管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和衞生署署長把確保香港藥物的

安全、療效和品質列為首要工作。在制訂政府策略及

為收緊監管而擬備立法修訂時，食物及衞生局會認真

考慮審計署及委員會的意見及建議。食物及衞生局十

分重視加強本港藥物的規管制度。政府當局正準備修

改法例及完成落實建議的詳細計劃，以改善藥物的規

管和監控制度；  
 
進口未經註冊藥物  
 
─  為加強與其他相關政策局和部門的合作，收緊對藥劑

製品的進出口管制，衞生署已成立藥劑製品進出口管

制專責小組，成員包括食物及衞生局、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效率促進組、香港海關和工業貿易署的代表，

負責以風險評估為基礎，訂定策略，以管制進口本港

作轉口用途的藥物，以及落實審計署和香港藥物監管

制度檢討委員會的建議。專責小組現正探討可否發展

一套電腦系統，以追蹤未經註冊藥物的進口和轉口情

況，並方便衞生署、香港海關和工業貿易署共用資

料。政府當局會就工作進度適時告知立法會衞生事務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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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經銷商的工作及其他執法行動  
 

─  因應委員會的建議，衞生署已改善有關巡查經銷商的

工作及其他執法行動，並積極探討其他措施，以改善

其巡查工作及執法行動的次數、質素和成效。衞生署

已實施對製造商進行突擊巡查，並會應審計署的建

議，日後繼續採用這個做法。衞生署計劃分階段提高

本地藥物製造商的水平，並會採用最新的國際 "良好

生產規範 "標準，進行巡查和作出巡查報告。衞生署

會以風險評估為基礎，定期檢討巡查批發商、進出口

商、藥房及藥行的次數和範圍。衞生署亦已增加試買

行動的次數，並開始在周末及夜間進行試買行動。

衞生署會繼續聯同藥劑業及毒藥管理局 ("管理局 ")探
討更多監管措施，如要求藥房及藥行於零售商店入口

展示牌照，以及在衞生署網頁上刊登除牌的藥行名

單。政府當局會適時向委員會及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

會匯報最新進展；  
 
藥物化驗、回收及安全警報  
 
─  衞生署已優先處理藥物化驗、監察藥物回收及發出安

全警報方面的工作，並已因應審計署的建議，改善監

察藥物回收的工作。衞生署現正與政府化驗所緊密合

作，每年檢討化驗樣本的數目，並根據從市面產品監

測系統所選取藥物的風險評估，為化驗樣本的處理時

間訂定工作表現目標，以及研究把某些化驗工作外

判；  
 
拒絕發牌準則、檢控及紀律處分  
 
─  衞生署與管理局已考慮審計署有關改善檢控工作、紀

律處分和懲處制度的建議，以加強阻嚇作用及保障公

眾利益。衞生署會積極考慮和跟進審計署建議的措

施。管理局已成立專責小組負責檢討並加強發牌準

則。管理局已修訂常規程序，在考慮藥房的註冊申請

時，加入檢查相關藥房定罪紀錄的程序。因應審計署

和委員會的關注，管理局及轄下紀律委員會已清理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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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的紀律個案，並已對藥房施加較重的罰則以加強阻

嚇作用；  
 
公眾資訊及內部支援  
 
─  衞生署現正與有關各方緊密合作，以期在衞生署網頁

提供更多有關藥物和經銷商的資料，並確保資料經常

更新。衞生署正檢討藥劑事務部現行的資訊科技系

統，並會尋求效率促進組的支援及協助，以加強其規

管工作。政府當局會適時向委員會及立法會衞生事務

委員會匯報最新進展；及  
 
審計署各項建議的落實進度  
 
─  有關落實審計署各項建議的進度載於附錄 4。  

 
 
4.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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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在 2010年 11月 17日提交立法會的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一如往年，委員會認為不必深入調查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提出

的每個事項。因此，委員會只選出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報告

書中其認為涉及較嚴重的違反常規情形或弊端的章節進行調

查。委員會就這些章節所進行的調查，構成本報告書的主要內

容。  
 
 
2. 會議 委員會先後就本報告書所涵蓋的各個議題召開了

15次會議和6次公開聆訊。在公開聆訊中，委員會聆聽了 19名證

人，包括 3名局長及 2名部門首長的證供。證人名單載於本報告

書附錄 5。主席在2010年 11月 29日就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報告

書舉行第一次公開聆訊中的序辭全文則載於附錄 6。  
 
 
3. 報告書的編排 出席委員會聆訊的證人所作的證供，以及

委員會根據這些證供及研究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有關章節後所作

出的具體結論和建議，載於下文第 8部第 1至3章節。  
 
 
4. 委員會公開聆訊過程的錄音紀錄已上載至立法會網站，供

市民取聽。  
 
 
5. 鳴謝  委員會衷心感謝所有應邀出席作證的人士，他們都

採取合作的態度；同時，亦很多謝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委

員會法律顧問和秘書，他們一直從旁給予協助，提供有建設性

的意見。此外，審計署署長在編寫其報告書時，採用了客觀而

專業的手法，委員會深表謝意；署長及其屬下人員更在整個研

議期間為委員會提供不少協助，委員會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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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察悉審計署署長 2009-2010年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帳目 ("政府帳目 ")審計結果報告書的內容。  
 
 
2. 委員會曾要求審計署署長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提供

有關上述報告書的進一步資料。委員會作出的查詢、審計署署長

透過其 2011年 1月 10日的函件 (附錄 7)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透過其 2011年 1月 24日的函件 (附錄 8)所提供的資料，載於下文各

段。  
 
 
管理報告書／建議書 

 
3. 委員會向審計署署長查詢，審計署在審核政府帳目後，會

否向政府當局發出管理報告書／建議書，述明財務監管或會計

制度中存在的缺點、嚴重的不當行為、在應用規例方面有欠一

致的地方，或欺詐或舞弊的行為。 

 

 

4. 審計署署長表示，與私營界別的做法一致，審計署曾就

政府帳目的審計工作向政府當局發出管理建議書 (以便箋的形

式 )。審計署署長應委員會要求，提供了一份 2009-2010年度發出

的管理建議書的樣本，供委員會參考。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其他收入  
 
5. 委員會詢問從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港鐵公司 ")收回一筆

1億 3,100萬元款項的性質。該筆款項在 2010年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帳目中列作原來預算收入 (見審計署署長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報告書

第 27頁 )。  
 
 
6. 審計署署長答稱，該筆1億 3,100萬元的款項屬政府當局為

港鐵公司進行建造工程而預算應從該公司收回的款項。截至

2009-2010年度完結為止，政府當局仍未收到港鐵公司的款項，

原因是政府當局和港鐵公司仍未就該公司尚未清付的款項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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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協議。政府當局表示，1億 3,100萬元是可從該公司收回的款

項的最接近預算。  
 
 
在政府帳目中加入差異分析  
 
7. 委員會察悉，政府帳目中載有實際收入／開支與原來預算

相差超過 10%的政府一般收入帳目收入／開支總目的差異分

析。然而，根據《公共財政條例》 (第 2章 )第29條設立 (或當作為

設立 )的 9個政府基金並沒有類似的收入／開支分析。委員會詢問

兩種不同做法的原因。  
 
 
8.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答稱，政府一般收入帳目每年的開

支受法律規管，而政府大部分開支亦從政府一般收入帳目項下

直接撥款支付，因此，政府帳目提供政府一般收入帳目的差異

分析。  
 
 
9.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應委員會要求，在其 2011年 1月
24日的函件中提供了 2009-2010年度個別基金的差異分析。  
 
 
政府綜合帳目的編製  
 
10. 委員會察悉，庫務署署長同時以現金收付制及應計制編製

政府綜合帳目 (即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和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

29條設立或當作為設立的基金的綜合財務報表 )。然而，現時並

無法定條文規定應如何擬備、審計及提交現金收付制及應計制

綜合帳目。委員會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修改相關法例 (例如

《核數條例》(第 122章 ))，授權審計署署長對綜合帳目進行審核。 
 
 
11.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答稱：  
 

─  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及個別基金的財務報表根據《核數

條例》 (獎券基金則根據《政府獎券條例》 (第 334章 ))
由審計署署長審核。為了顯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

整體財政狀況及現金資源，除了編製法定帳目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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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一般收入帳目及個別基金 (債券基金除外 )經調整各

帳目之間的轉撥款項後，合計為現金收付制綜合帳

目。由於綜合有關帳目的程序相對簡單直接，政府當

局 認 為 現 金 收 付 制 綜 合 帳 目 不 需 由 審 計 署 署 長 審

核；及  
 
─  除了現金收付制綜合帳目外，政府當局自 2002-2003

年度開始編製應計制財務報表，以提供額外資料。此

後，為更能符合普遍認同的會計原則並簡化編製工

作，政府當局不斷改良應計會計政策及相關的電腦系

統。政府當局會繼續檢討及改良按應計制編製的帳

目，並在適當時候研究需否就有關帳目進行法定審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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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言  
 
委員會報告書  
 
 審計署就直接資助 ("直資 ")計劃進行衡工量值式審計工

作，範圍包括直資計劃的管理和監管，以及直資學校的管治及

行政事宜。委員會知悉，為了更透徹瞭解直資學校的運作，審

計署揀選了 4間直資學校進行實地審查。除就 4間直資學校進行

實地審查外，審計署亦審查了教育局所有有關直資學校的紀

錄，當中包括校董登記冊、學校的周年計劃、發展計劃、經審

核的財務報表、服務合約及租約等。審計署在教育局進行的審

計工作涵蓋所有直資學校。  
 
 
2. 審計結果載於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報告書 ("審計署署

長報告書 ")中兩個獨立的章節，即 "直接資助計劃的管理 "(第 1章 )
及 "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的管治及行政 "(第 2章 )。  
 
 
3. 委員會於 2010年 11月 29日及 2010年 12月 2日、 13日及 20日
分別舉行了 4次公開聆訊，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內上述兩章的研

究結果及觀察所得聽取證供。  
 
 
4. 委員會的報告書載述委員會取得的證供，這些證供關乎審

計署署長報告書上述兩章所指出及在公開聆訊時進一步揭示的

問題，以及委員會就這些問題作出的結論及建議。報告書分為

下列各部分：  
 

A. 引言；  
 
B. 與辦學團體簽訂的服務合約；  
 
C. 與具法團地位的學校管治團體簽訂的服務合約；  
 
D. 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  
 
E. 學費調整；  
 
F. 財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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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加入直接資助計劃的程序；  
 
H. 監察學校表現；  
 
I. 直接資助計劃津貼；  
 
J. 直接資助計劃內的國際學校；  
 
K. 人力資源管理；  
 
L. 一般行政及其他管治問題；及  
 
M. 結論及建議。  

 
 
披露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曾審查的直資學校的身份及相關資料  
 
5. 自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發表以來，審計署署長所指出有關直

資學校的問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公眾亦一直揣測審計署曾審

查的學校的身份。為籌備舉行公開聆訊，委員會要求教育局提

供審計署曾進行實地審查的 4間直資學校的名稱及其欠妥之

處。由於此事備受社會關注，委員會亦向教育局清楚闡明，委

員會不反對教育局將委員會要求提供的資料公開。  
 
 

6.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先生在 2010年 11月 23日的函件 (附錄 9)
中告知委員會：  
 

─  教育局關注到財務通告第 2/2010號中有關委員會與政

府當局就披露資料的協議： "在報告書提交立法會省

覽至進行公開聆訊的一段期間，雙方應盡量避免公開

爭辯委員會會進一步調查的事項，以確保政府帳目委

員會能順利而公平地進行公開聆訊，而我們亦應避免

公開反駁報告書所載的審計結果。 "；  
 
─  基於以上理解，教育局在 2010年 11月 29日進行公開聆

訊之前，把委員會要求提供的資料列載於其函件的

附件A，供委員會作內部參考，而有關資料是根據審

計署提供的資料制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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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內所牽涉的不只是審計署曾進行

實地審查的 4間學校，而是涵蓋所有直資學校。教育

局認為，就報告書的內容提供所有相關直資學校的資

料，較只提供點名的 4間學校的資料為恰當。教育局

相信提供上述資料將有助全面及公平地討論有關事

宜。審計署署長報告書內所有相關直資學校的資料載

於其函件的附件B，而有關資料是根據審計署提供的

詳情制訂的；及  
 
─  由於審計的對象是教育局，該局會在委員會的公開聆

訊 上 回 應 與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研 究 結 果 相 關 的 事

宜。因此，教育局認為在當時向公眾披露個別直資學

校的資料，或會損害財務通告第 2/2010號所列明委員

會與政府當局先前達成的協議，並會無可避免地引起

公眾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內提及這 4間學校的事項作

爭辯。這樣亦會對有關學校構成不公正及不公平的情

況。然而，若委員會認為有關資料可向公眾披露，教

育局亦會配合。  
 
 
7. 委員會經考慮教育局局長的回覆後，於 2010年 11月 24日致

函教育局局長，述明：  
 

─  委員會曾審慎檢視財務通告第 2/2010號所反映的委員

會與政府當局之間的協議，以及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

提出的事宜。委員會認為，雖然學校的身份與那些事

宜息息相關，但學校的身份本身卻並非與審計結果相

關的事宜。政府當局妥善披露有關學校的名稱，不應

對委員會與政府當局之間的協議構成任何損害；及  
 
─  經考慮所有相關情況後，委員會認為局長應將其在

2010年 11月 23日函件中所提供的資料公開。  
 
 
8. 教育局局長於 2010年 11月 24日傍晚將被指有欠妥之處的

全部直資學校的資料 (即載於教育局局長 2010年 11月 23日函件

附件B的資料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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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利益及序辭  
 
9. 在委員會於 2010年 11月 29日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舉行的

首次公開聆訊上，何秀蘭議員申報，她的朋友黃英琦女士是其

中一間直資學校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的校監，並曾贊助她參加

2008年立法會選舉。  
 
 
10. 陳茂波議員申報，他的女兒在一間國際學校就讀。此外，

他現時擔任香港明愛 ("明愛 ")理事會的委員，亦曾經擔任明愛之

友的主席。明愛有開辦直資學校，但他沒有參與其中。  
 
 
11. 湯家驊議員申報，他的兒子曾在拔萃男書院就讀。  
 
 
12. 審計署署長鄧國斌先生及教育局局長在 2010年 11月 29日
的公開聆訊上發表序辭。他們的序辭全文分別載於附錄 10及
附錄 11。  
 
 
B. 與辦學團體簽訂的服務合約  

 
簽訂服務合約的規定  
 
13. 委員會提述教育局局長在序辭中指出，教育局認為現行的

直資學校制度及其監管機制是有效的，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針

對的大部分是執行及技術性的問題。局長並表示，對於個別學

校的欠妥之處，教育局會適時跟進及採取合適措施。然而，委

員會指出，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揭示多宗違反教育局的指導原則

或規定的個案，其中部分更屬嚴重個案，而教育局未能確保那

些問題獲得適時糾正。  
 
 
14. 委員會引述教育局與直資學校的辦學團體簽訂服務合約

("辦學團體服務合約 ")的相關問題為例。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第1章第3.2至 3.4段所述，由 2000-2001學年 1起，任何學校一旦獲

                                                           
1 除另有說明外，下文提述的年度指學年，由該年 9月 1日開始，至翌年

8月 31日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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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加入直資計劃，其辦學團體須與教育局簽訂辦學團體服務合

約。此外，如學校的辦學團體獲分配校舍，或獲撥逾 2,100萬元

的非經常資助金，亦須簽訂辦學團體服務合約。在 72間直資學

校中， 57間須與教育局簽訂辦學團體服務合約。  
 
 
15. 據第 1章第 3.5段報告，直至 2010年 6月 30日，在該 57間須

與教育局簽訂辦學團體服務合約的學校中， 5間 (9%)仍未簽妥，

而簽訂辦學團體服務合約的限期已過了約 18個月至 8年不等。

第 3.11段進一步顯示，在 52間已簽訂辦學團體服務合約的學校

中，26間 (50%)學校都是延遲一段時間才簽訂合約，延遲時間由

一年以內至 7年以上不等。  
 
 
16. 基於上述背景，委員會質疑教育局是否：  
 

─  未能有效擔當監察直資學校的角色，以確保直資學校

的管治、問責及透明度符合所要求的標準及公眾期

望；及  
 
─  沒有充分重視直資學校的管理問題的嚴重程度。  

 
 
17. 教育局局長回應時表示：  
 

─  審計署指出的很多問題，都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在推行直資計劃初期，為鼓勵更多學校參加該計劃，

政府當局當時採取了較寬鬆和彈性的做法，容許一些

初 步 符 合 加 入 直 資 計 劃 準 則 的 學 校 先 加 入 直 資 計

劃，然後才逐步辦理符合有關規定的手續。政府當局

當時以為這些學校可於一段短時間內符合加入直資

計劃的規定。然而，事實並非如當初設想般簡單；  
 
─  有關簽訂辦學團體服務合約的事宜，教育局當初預期

可在一至兩年內解決此事，但事情卻拖延達 8年之

久，主要是因為有關學校的歷史悠久，而且各自有本

身的法團條例。有關學校辯稱，辦學團體服務合約的

部分條款及條件與其法團條例所訂者不相符，並會侵

損其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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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學校亦在有關取得非牟利資格的規定方面遇到

法律問題，當局經過一段長時間才能解決與這些學校

之間的爭議；  
 
─  為免類似情況出現，由2007年起，所有加入直資計劃

的學校必須在正式加入該計劃前符合所有準則；及  
 
─  教育局重視監察直資學校的工作，並接納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提出的批評及建議。事實上，報告書提及的部

分問題早在是次審計進行前，教育局已經發現。舉例

來說，教育局發現有一間學校以不當方式購置物業，

多年來一直要求該校糾正此問題，但該校卻一直對教

育局提出的要求置之不理。教育局未能有效跟進發現

所得的違規個案。教育局對違規學校 "沒有牙力 "。  
 
 
18. 鑒於關乎 5間學校簽訂辦學團體服務合約的問題已經拖延

一段長時間，委員會詢問，教育局曾在這段期間採取甚麼行動

以解決此事，以及曾否考慮對有關學校採取懲罰性措施，例如

發出勸諭信或警告信。  
 
 
19. 教育局局長及教育局常任秘書長黃鴻超先生回應時表示： 
 

─  在這 5間學校當中，現時只有 3間學校 (即學校C、D及

E)尚未與教育局簽訂辦學團體服務合約，另外兩間已

經簽訂有關合約；  
 
─  教育局是在該 3間學校加入直資計劃後才開始與它們

磋商辦學團體服務合約的條款及條件。由於該 3間學

校各有獨特的歷史環境，它們對服務合約的部分條款

及條件與教育局持不同意見，教育局致力尋求雙方皆

可接納的解決方法。過去多年來已經取得一定進展。

該 3間學校其實相當合作，並已就多項事宜與教育局

達成共識。因此，向這些學校發出勸諭信或警告信並

不恰當，亦不宜對這些學校採取其他懲罰性措施；及  
 
─  自教育局由 2007-2008年度開始要求所有加入直資計

劃的學校必須在加入該計劃前簽訂辦學團體服務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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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後，學校在加入直資計劃後才與教育局磋商服務合

約的條款及條件的問題將不會出現。  
 
 

20. 委員會進而詢問：  
 

─  學校C、D及E不同意的條款及條件詳情及爭議要點；

及  
 
─  教育局曾採取甚麼行動以加快簽訂辦學團體服務合

約，以及此事的最新情況。  
 
 
21. 教育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17日的函件 (附錄 12)附件L中表

示：  
 

─  學校C、D及E在加入直資計劃前均為資助學校，並有

自己的法團條例。這 3間學校不接受辦學團體服務合

約 2擬稿內有關學校管治架構的條款。合約擬稿規定校

董會應由校長、辦學團體代表、家長和教師、其他社

會人士或專業人士及校友 (如適用者 )組成。學校不同

意在獲批准加入直資計劃後須改變本身的法團條例

所訂定的學校管治架構。它們認為，學校應獲准繼續

採用在申請及獲批准加入直資計劃時所建議的管治

組合。在考慮學校的特殊情況及徵詢律政司的意見

後，教育局同意修訂合約擬稿，容許學校繼續在其原

有的管治架構下管理及營辦；  
 
─  上述 3間學校的其中兩間 (即學校C及E)同時關注校董

會服務合約內的一項條文，就是有關校董會服務合約

終止時，校董會須將所有由政府津貼或學校產生的經

費所購買的資產及物品轉交政府，並承擔有關開支。

它們不同意該項規定，認為由於它們歷史悠久，其資

產及物品很多都是在轉為直資學校前已購置，這些資

產及物品不應在校董會服務合約終止時轉交政府。教

育局一有與學校聯絡，並透過發出提醒信及與學校舉

行 會 議 ， 促 請 學 校 盡 快 簽 訂 服 務 合 約 。 教 育 局 於

                                                           
2 由 2000-2001學年起，每間加入直資計劃的學校都必須簽訂辦學團體

服務合約及校董會服務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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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9月同意考慮學校的獨特歷史環境，並打算修

訂校董會服務合約中有關服務合約終止時將資產轉

交政府的條文。教育局現正徵詢律政司的意見。一俟

雙方同意校董會服務合約中有關條文的修訂，便會簽

訂辦學團體服務合約；及  
 
─  至 於 餘 下 的 一 間 學 校 ( 即 學 校 D) ， 其 辦 學 團 體 於

2010年 8月同意，在辦學團體服務合約內的一些條文

予以輕微修改後簽訂合約。教育局正就辦學團體提出

的修改建議徵詢律政司的意見，並會在切實可行的情

況下盡快簽訂服務合約。  
 
 

22. 對於教育局局長指教育局對違規學校 "沒有牙力 "，委員會

提述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1章第1.18(c)及 (d)段；該等段落開列教

育局可針對違規學校採取的多項行政及懲罰性措施，當中包括

發出勸諭信或警告信；委任校董加入校董會／法團校董會；以

及停止向學校發放津貼，使其喪失直資學校的資格。教育局甚

至可在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服務合約屆滿前，隨時終止合約。  
 
 
23. 為確定教育局曾否有效利用現行的行政及懲罰性措施處

理違規學校的問題，委員會詢問教育局曾否就審計署署長報告

書所提出的不當行為及欠妥之處向直資學校發出勸諭信或警告

信。  
 
 
24. 教育局局長及教育局副秘書長黃邱慧清女士回應時表示： 
 

─  教育局一直採取寬鬆及容忍的態度處理違規學校，並

給予學校較多時間糾正發現所得的問題，因為教育局

不希望影響學校的學與教，尤以學生的利益為然；  
 
─  教育局很多時都可透過不同方法 (例如作出口頭勸諭 )

令情況有所改善，而無需發出警告信。若教育局在查

核學校的經審核帳目時或在進行帳目稽核時發現問

題，該局會向有關學校發出管理建議書，要求學校糾

正。教育局會考慮不同因素，例如學校作出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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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妥之處的嚴重程度，以及學校是否願意糾正錯誤，

並會在決定採取適當跟進行動時作出專業判斷；及  
 
─  教育局至今曾向兩間直資學校發出警告信，主要是因

為學校在行政方面的不當行為。至於審計署署長報告

書第 2章所涵蓋的有關直資學校的管治及行政事宜方

面的不當行為及欠妥之處，教育局曾發出多封勸諭

信。  
 
 

25. 教育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10日的函件 (附錄 13)附件D中告

知委員會，教育局於過去 3個年度 (即 2007-2008學年至 2009-2010
學年 )向直資學校發出的勸諭信數目，以及勸諭信的主要內容。

至於發出勸諭信及警告信的機制，教育局局長解釋：  
 

─  教育局在進行帳目稽核或查核學校每年提交的經審

核帳目時，若發現學校有欠妥之處或違規行為，會向

相關學校發出勸諭信，要求學校糾正；  
 
─  教育局亦會向未有遵從教育局其他規定 (例如有關提

交經審核帳目及簽訂辦學團體／校董會／法團校董

會服務合約等規定 )的學校發出勸諭信；及  
 
─  教育局會向有嚴重管理問題，以致儘管收到多次勸諭

或提醒而仍未能糾正違規行為及欠妥之處的學校發

出警告信，要求學校糾正其違規行為及欠妥之處。警

告信會引用《教育條例》(第 279章 )內的相關條文，說

明若學校未能於指定期限內糾正相關情況所面臨的

後果 (例如由教育局委派校董加入校董會 )。  
 
 
遵守服務合約  
 
學校管治團體成立為法團  
 
26.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1章第 3.16及 3.17段顯示，雖然根據辦

學團體服務合約的規定，直資學校應在開辦前成立校董會，但

有 18間直資學校在開辦後才成立其校董會，延遲了兩日至大約

9年不等，平均延遲 3年。此外，直至 2010年 6月，有 3間在200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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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至 2008-2009年度開辦的直資學校仍未成立具法團地位的管

治團體。委員會質疑教育局為何沒有執行辦學團體服務合約的

規定。  
 
 

27. 教育局局長表示，根據該局的經驗，部分新學校無法在辦

學團體服務合約所訂定的時限內成立校董會，或成立具法團地

位的管治團體等。因此，教育局給予這些學校較長時間 (即一年

時間 )以完成符合各項規定的相關程序。  
 
 

校董會／法團校董會豁免繳稅的資格  
 
28. 根據辦學團體服務合約，辦學團體應確保校董會／法團校

董會根據《稅務條例》 (第 112章 )取得豁免繳稅資格。據審計署

署長報告書第 1章第 3.19段所述，直至 2010年 6月 30日， 3間在

2004-2005至 2008-2009年度開辦的直資學校的校董會／法團校

董會尚未根據《稅務條例》取得豁免繳稅資格。委員會詢問：  
 

─  為何該 3間學校的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尚未取得豁免

繳稅資格；及  
 
─  教育局何時得悉有關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尚未取得

豁免繳稅資格，以及教育局曾採取甚麼行動，確保它

們會盡快取得豁免繳稅資格，不會有所延誤。  
 
 
29. 教育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8日的函件 (附錄 14)附件 B中解

釋，為何該 3間學校的校董會／法團校董會需要較長時間才取得

豁免繳稅資格。至於此事截至2011年1月底的最新情況，由審計署

署長 (2011年 1月 27日的函件 (附錄 15))、教育局局長 (2011年 1月
28日的函件 (附錄 16))及教育局提供的最新資料亦載於下文：  
 

第一間學校  
 
─  該校於 2008年 9月轉為直資學校。由於協助校董會草

擬《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的負責人屬義務性

質，故用了較長時間檢閱及修訂有關文件。同時，該

《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亦需於校董會會議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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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討論及修訂，故需時較長。教育局一直與該校保

持聯絡，重申校董會須於 2009年 8月 31日前簽訂校董

會服務合約；  
 
─  教育局亦一直與該校就成立具法團地位的校董會及

取得豁免繳稅資格等事宜保持聯絡。據學校在 2010年
8月 9日提交的資料，該校校董會已取得豁免繳稅資

格，並追溯至由 2010年 6月 7日起生效。校董會其後於

2010年 9月 10日與教育局簽訂校董會服務合約；  
 
第二間學校  
 
─  該校 (一間小學 )於 2008年 9月 1日由資助學校轉為直資

學校。教育局一直與該校就成立法團校董會、簽訂服

務合約及申請豁免繳稅資格等事宜保持緊密聯繫；  
 
─  就校董會服務合約一事，辦學團體要求該校中學部的

校友會而非小學校友會提名校友出任小學的校友校

董。教育局曾就此事與有關辦學團體多次磋商，因而

阻延了完成草擬《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及校董

會取得豁免繳稅資格的進度；  
 
─  辦學團體最終接納教育局的建議，同意其校友校董必

須為該校的校友。該校於 2010年 11月完成對校董會

《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的進一步修訂，並於

2011年 1月初就校董會的豁免繳稅資格向稅務局提出

申請；  
 
第三間學校  
 
─  該校於 2004年 9月 1日開辦。由於辦學團體對辦學團體

服務合約擬稿内有關校董會的條件有所保留，以致未

能達成共識。經多次聯絡商討後，辦學團體於 2009年
7月 15日與政府簽訂辦學團體服務合約；  

 
─  在商討辦學團體服務合約期間，教育局就簽訂校董會

服務合約一事與辦學團體保持聯絡。教育局並曾催促

該校盡快完成《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的擬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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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便申請成立具法團地位的團體及申請豁免繳稅

資格；及  
 
─  於辦學團體服務合約簽妥後，學校表示正在草擬《組

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並承諾在 2009-2010學年內

完成有關工作。教育局曾多次與學校聯繫，並催促學

校加快進度。校董會最終於 2010年 11月 9日在《公司

條例》 (第 32章 )下成為具法團地位的團體。該校於

2010年 12月 9日告知教育局，豁免繳稅資格已獲稅務

局批准，並追溯至由 2010年 11月 9日起生效。  
 
 

審計署署長查閱紀錄和帳目的權利  
 
30. 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1章第 3.32段所述，現行的標準辦

學團體服務合約載有一項條文，賦予審計署署長查閱直資學校

的紀錄和帳目的權利。不過，在辦學團體與教育局簽訂的 52份
辦學團體服務合約中，只有 34份包含該條文。委員會詢問教育

局為何沒有向另外 18間學校執行該項規定，並詢問教育局會針

對這情況採取甚麼行動。  
 
 
31.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答稱：  
 

─  有 關 的 18間 學 校 的 辦 學 團 體 服 務 合 約 在 較 早 期 簽

訂，該等合約並沒有包含條文，賦予審計署署長查閱

學校的紀錄和帳目的權利；及  
 
─  這問題已經予以糾正。教育局在 2010年 11月發出教育

局通告第12/2010號，要求所有直資學校妥善保存行政

和財務紀錄，並在有需要時提交審計署署長審查。該

份通告的規定亦適用於該 18間學校。  
 
 

32. 應委員會的要求，教育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8日的函件

(附錄 14)附件C中提供該份教育局通告第12/20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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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監察及監管直資學校的措施  
 
33. 由於直資學校的符規問題廣泛存在，委員會詢問教育局將

採取甚麼措施，以加強監察及監管直資學校。  
 
 
34. 教育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10日的函件 (附錄 13)附件E中告

知委員會：  
 

─  教育局曾於 2010年 6月為直資學校舉行講座，以加強

學校的日常運作及管理；  
 
─  教育局在 2010年 11月 5日發出教育局通告第 12/2010號

《直接資助計劃學校運用非政府經費》，重申正確運

用非政府經費的現行規則、規例及指引，以供直資學

校遵守或參閱 (視乎何者適用 )；  
 
─  教育局已增強與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 ("直資學校議

會 ")的溝通，並支援直資學校議會轄下在 2010年 8月新

成立的工作小組研究改善直資學校的內部監控工作； 
 
─  將會通過由學校核數組對選定學校進行帳目審核，進

行更廣泛的查核工作；及  
 
─  因應政府帳目委員會及審計署的觀察和建議，教育局

將會加大力度，改善直資學校的管治。為此，教育局

局長已委派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考慮檢視直資學校的

管治架構、內部監控和執行機制，以及財務管理。教

育局將於 2011年 1月初成立工作小組，憑借直資學

校、學術界和具備管治、財務管理及其他相關經驗的

專業人士的助力，進行相關的檢視工作，以及回應政

府帳目委員會及審計署提出的事宜。  
 
 

35. 根據教育局於 2011年 1月底提供的資料，該工作小組已經

成立。教育局將於 2011年 2月為工作小組成員舉辦背景簡介講

座，以加強成員對下述事宜的瞭解：直資計劃政策的緣起及發

展、現行規管制度、直資學校的多元背景、審計署的觀察所得，

以及在政府帳目委員會公開聆訊上的觀察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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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委員會知悉教育局曾向直資學校發出大量通告，並詢問教

育局如何確保學校遵守各通告所載的指引／規定。  
 
 
37.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答稱，教育局發出新通告前，會先檢視

並整理現有通告。教育局並會就有關通告的內容諮詢直資學校

議會。事實上，教育局一直透過與直資學校議會舉行定期會議，

與該會保持良好溝通。教育局並期望學校履行其責任，遵守各

通告所載的規定及指引。  
 

 
C. 與具法團地位的學校管治團體簽訂的服務合約  

 
38. 根據直資計劃，直資學校的校董會／法團校董會須在學校

開辦後一年內，與教育局簽訂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服務合約。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1章第 4.4及 4.5段顯示，有 53間直資學校須

在 2010年 6月或之前與教育局簽訂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服務合

約。然而，截至 2010年 6月30日，有13間學校仍未簽訂有關合約，

包括 3間其後於 2010年 7月及 8月簽訂合約的學校。  
 
 
39. 根據校董會服務合約，校董會的成員須包括校長、辦學團

體代表、家長、教師、其他社會／專業人士及校友 (如適用者 )。
《教育條例》訂明，法團校董會的成員應包括辦學團體校董、

校長、教員校董、家長校董、校友校董及獨立校董。然而，審

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1章第 4.12及 4.13段顯示，有些法團校董會和

校董會的組成分別不符合《教育條例》和校董會服務合約的規

定。  
 
 
40. 由於符規問題廣泛存在，委員會質疑教育局能否有效監管

直資學校，確保該等學校設立妥善的管治架構。  
 
 
41. 教育局局長及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回應時表示，其中部分問

題其實由教育局發現，而校方其後已就違規情況作出解釋。舉

例來說，兩個法團校董會沒有校長校董，是因為該兩校的校長

均為署任校長，還未完成校長資格認證程序。然而，教育局承

認其監管直資學校的工作尚有改進空間。另一方面，教育局認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五號報告書  ⎯⎯ 第 8部第 1章節  

 
直接資助計劃的管理和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的管治及行政  

 

 

 -  46  -

為校方有責任確保其校董會／法團校董會的成員組合符合校董

會服務合約及《教育條例》的規定。  
 
 
D. 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  
 
為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而撥出的學費收入  
 
42. 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章第3.2段所述，直資學校須推行

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使學生不會純粹因無能力繳付學費而

失去入讀直資學校的機會。委員會知悉並關注以下審計結果：  
 

─  22間直資學校並沒有撥出規定款額的學費收入作學

費減免／獎學金計劃之用；  
 
─  在審計署曾進行實地審查的 4間直資學校中，兩間學

校沒有在其章程中提及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有違

教育局的規定。另外兩間學校則沒有在其章程中提供

有關計劃的全部詳情 (例如申領準則和學費減免的最

高百分比 )；  
 
─  只有 47間 (65%)直資學校在校方網站提及設有學費減

免／獎學金計劃可供學生申請，而在這47間學校中，

只有 23間學校提供有關計劃的詳情；  
 
─  兩間直資學校的學費減免計劃的申領準則遜於政府

提供予學生的資助計劃；及  
 
─  14間直資學校的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的運用率在

50%或以下。  
 

 
43. 委員會指出，直資學校推行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的主要

作用，是確保不但來自經濟環境較富裕的家庭的學生可以選擇

入讀直資學校，來自基層家庭的學生也享有在直資學校就讀的

公平機會。基於上述審計結果，委員會質疑：  
 

─  部分學校的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的運用率偏低，是

否由於家長並不知悉學校設有這些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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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家境清貧的家長因欠缺這些計劃的資料而不

為子女申請入讀直資學校；及  
 
─  教育局是否知悉部分學校違反該局就這些計劃訂定

的規定，以及教育局如何確保直資學校不會成為只為

富裕階層服務的 "貴族學校 "。  
 
 
44. 教育局局長回應時表示：  
 

─  教育局在監察直資學校時最關注的是學校提供的教

育的質素。雖然教育局應監察學校的符規情況，但這

並非亦不應是教育局的監管焦點；  
 
─  教育局認為直資學校所推行的學費減免／獎學金計

劃並沒有出現任何嚴重問題。家境清貧的直資學校學

生有多種途徑可申請學費減免／獎學金。由於個別學

校的情況各有不同，因此，不同學校運用這些計劃的

比率也有分別。部分學校的運用率偏低，是因為其學

生的經濟環境較佳，無需財政援助，但部分其他學校

的運用率則頗高；  
 
─  並非所有直資學校都收取高昂學費。部分學校收取的

學費非常低廉。以為直資學校是全港最好的學校，而

未能入讀直資學校的學生只能入讀較差的學校，亦是

一種錯誤的想法。事實上，很多辦學出色的學校都沒

有加入直資計劃；及  
 
─  推行直資計劃的基本原則是要令本港的教育制度更

趨多元化，讓家長有更多選擇。直資學校為家長在官

立學校及資助學校以外提供多一個可行選擇。為應付

運作及發展需要，直資學校在各範疇都獲賦予較大彈

性，包括學校管理、資源調配、聘用教職員、課程設

計、收生及收取學費等，令直資學校可以更快捷及靈

活地應付其學生的不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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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補充：  
 

─  教育局認為直資學校所推行的學費減免／獎學金計

劃是直資計劃的重要元素。教育局從沒有對這問題掉

以輕心，並已嚴格執行相關規定；及  
 
─  若教育局發現某間學校並沒有將足夠的學費收入款

額撥作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之用，教育局會跟進有

關學校的情況，並會要求學校填補差額。如某間直資

學校的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儲備，累積至超過學校

全年學費收入的一半數額，教育局便會要求該校提交

調配計劃，說明該校計劃如何更有效地運用該儲備，

例如調低學費水平及資助學生的書簿、文具或課外活

動開支。如情況需要，教育局亦會與有關學校磋商，

以確定可否放寬這些計劃的申領準則。  
 
 

46. 委員會質疑，直資學校廣泛存在違規問題，到底是歸因於

系統性漏洞，還是出於人為錯誤。根據教育局局長在 2010年 11月
25日的函件 (附錄 17)附件C中提供的教育局架構圖，教育局轄下

各個由相關首席助理秘書長統領的不同分部皆負有監察直資學

校的責任。依委員會之見，教育局內似乎沒有一個專責的高層

次組織負責監管直資計劃的管理及有關學校在直資計劃下的符

規情況。為確定情況是否如此，委員會詢問：  
 

─  教育局內有否設立專責組織，負責推行直資計劃；若

有，該組織由何人統領；  
 
─  若從直資學校提交的經審核周年帳目中發現有不當

行為及欠妥之處，教育局轄下各分部將如何處理，以

及各分部會否向較高層人員匯報情節嚴重的個案，例

如某間學校連續多年出現同一不當行為；及  
 
─  有關部分直資學校撥作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的款

額不足的問題，有否向教育局的高層人員 (包括教育局

常任秘書長及教育局局長 )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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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教育局副秘書長回應時表示：  
 

─  直資計劃專責小組於 2000年成立，負責監管直資計

劃。專責小組每季開會一次，檢討直資計劃的政策和

措施、就申請加入直資計劃的準則提出建議，以及建

議是否批准加入直資計劃的申請。專責小組由她本人

擔任主席，成員包括教育局轄下各相關分部的代表；

及  
 
─  如有需要，專責小組的決定會呈交較高層人員 (例如教

育局常任秘書長 )考慮，或提交予由較高級人員出席的

教育局其他會議席上考慮，但這些人員不會獲邀出席

專責小組的會議。  
 
 
48.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表示：  
 

─  直資學校每年提交的經審核周年帳目會先由教育局

轄下的財政分部審查，如發現有不當行為及欠妥之

處，會將個案轉交適當的分部跟進。財政分部亦會向

他匯報每年查核周年帳目的整體結果，並會特別提述

該分部認為較重要的事宜。這些報告不會交由直資計

劃專責小組討論，但會在由他擔任主席的教育局首長

級人員會議席上討論。財政分部的人員會提出改善建

議並採取跟進行動。雖然教育局局長並非首長級人員

會議的成員，但若涉及政策事宜，他會徵詢局長的意

見；及  
 
─  就他記憶所及，在過去數年，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

的撥備款額不足一事，並沒有被視為一項非常嚴重的

問題，因此並沒有列入財政分部向他提交的報告內。

他是在審計署提出後才知悉這問題。  
 
 

49.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政 )曾周碧英女士表示：  
 

─  財 政 分 部 每 年 均 會 審 查 直 資 學 校 的 經 審 核 周 年 帳

目，在這個過程中，財政分部會查看所有學校是否已

在 有 關 年 度 為 學 費 減 免 ／ 奬 學 金 計 劃 撥 出 足 夠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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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因此，財政分部能夠識別出不符合有關規定的學

校。這些個案會轉交教育局區域教育服務處跟進。若

該問題在翌年仍然存在，財政分部會再次告知區域教

育服務處，以便其採取行動；及  
 
─  教育局知悉審計署的觀察所得，即 5間學校的學費減

免／獎學金計劃經費並非來自學費收入，以及 22間學

校並沒有撥出規定款額的學費收入作學費減免／獎

學金計劃之用。實際上，教育局容許學校以學費以外

的 其 他 財 政 來 源 作 為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的 經

費。此外，教育局和審計署分別採取不同方法，以確

定某間學校撥作這些計劃的款額是否足夠。據教育局

的評估，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的撥備款額不足的學

校少於 22間。  
 
 
50.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學校發展 )李煜輝先生補充，區域

教育服務處的人員在接獲財政分部所轉交的個案後，會向有關

學校發出函件，要求學校填補差額。很多學校都會遵照教育局

的勸諭，糾正錯誤。然而，有一間學校被發現數年都沒有撥出

足夠款項作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之用。為跟進這宗個案，教

育局發出了多封勸諭信，最近並已發出一封警告信。  
 
 
51. 為確定教育局局長在教育局監察和監管直資學校的工作

上的參與程度，委員會詢問教育局局長：  
 

─  在審計署發現此事前，他是否知悉學校違反教育局有

關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的規定；  
 
─  教育局人員會否向他匯報嚴重的違規情況及不當行

為，例如學校屢次漠視教育局要求學校就學費減免／

獎學金計劃作出足夠撥款的問題；及  
 
─  曾在甚麼情況下獲悉直資學校的欠妥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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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教育局局長答稱：  
 

─  對於審計署所匯報有關直資學校學費減免／獎學金

計劃的違規個案，他並不知悉。教育局人員會視乎不

同個案的嚴重程度和性質，採取不同的方法處理。關

於技術和運作層面的問題，有關分部的人員可以自行

處理，無需提升至較高層次。不過，若有關個案顯示

教育局有必要檢討其政策或制度，他便會參與其中；

及  
 
─  大部分直資學校均符合教育局的規定，撥出足夠款額

作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之用。有些學校為這些計劃

作出的撥款額甚至高於規定款額。雖然部分學校的撥

款不足，但從部分學校的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運用率

偏低的情況反映出，只要這些學校預留作學費減免／獎

學 金 計 劃 之 用 的 撥 備 足 以 照 顧 學 校 所 有 學 生 的 需

要，學生的利益便不會受到影響。  
 
 
53. 至於他曾在甚麼情況下獲悉直資學校的欠妥之處，教育局

局長在公開聆訊上並在 2010年 12月 1日的函件 (附錄 18)中告知委

員會，若直資學校有欠妥之處，一般會經由適當職級的人員處

理，不會告知他本人。然而，如有關個案可能對政策帶來影響

及引起公眾關注，便會知會他，而他亦會給予指示。根據教育

局備存過去 3年的紀錄，在處理下列兩宗個案時，教育局局長本

人曾經參與其中：  
 
─  就一宗有關辦學團體後來放棄營辦基督教臻美黃乾

亨小學暨初中學校的個案，局方曾在 2008年 5月告知

教育局局長。有關辦學團體表示有意放棄營辦該所學

校。其後，在 2009年 5月至 11月，教育局高層首長級

人員在其會議中，曾數次集中討論該事件的跟進工

作；及  
 

─  另一宗曾告知教育局局長的個案，是有關香港華人基

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真道書院 ")的個案，即審計署署

長報告書中提及的學校。由 2010年 11月 10日至 12月
1日，這個案曾在與教育局局長商討有關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的 6次工作會議中提及。局長知悉教育局曾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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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11月 12日向這所學校發出警告信，並同時考慮

因應學校的欠妥之處及不當行為，委派校董加入該校

的校董會。  
 
 
54. 委員會知悉，過去數年屢次沒有撥出足夠款項作學費減免／

獎學金計劃之用的學校，就是真道書院。一如審計署署長報告

書第 2章第 3.4段所報告，雖然該校自 2005年 9月以來已遭教育局

屢次提醒，須撥出規定款額的學費收入以推行學費減免／獎學

金計劃，但直至 2010年 6月，該校仍沒有採取行動。委員會亦知

悉，該校在 2008-2009年度的撥款不足額高達 300萬元。鑒於教育

局有權停止向學校發放津貼，使其喪失直資學校的資格，委員

會詢問：  
 

─  教育局為何不採取更強力的行動，要求該校盡早糾正

該欠妥之處；及  
 

─  教育局自 2005年 9月以來採取了甚麼措施，確保該校

按照其建議填補有關差額，以及該校作出了甚麼回

應。  
 
 
55. 教育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11日的函件 (附錄 19)附件A中述

明：  
 

─  該校以 "一條龍 "模式營辦，其小學及中學部分別於

2002年 9月及 2003年 9月開辦；  
 

─  教育局於 2004-2005學年查核該校 2002-2003年度的經

審核帳目時，首次發現該校並沒有撥出規定款額的學

費 收 入 作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之 用 。 教 育 局 於

2005年 9月 8日勸諭學校糾正這問題。然而，教育局在

隨後 4年查核該校的經審核帳目時，仍發現同一不當

行為。因此，教育局曾先後多次於2007年 2月、2007年
10月、2008年 11月、2009年 9月及2010年 8月去信要求

該校採取所需行動，糾正這問題；及  
 

─  學校最終於 2010年 9月回覆，稱該校已撥出規定款額
作學費減免之用。雖然學校已承諾撥出規定款額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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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減免之用，但卻沒有糾正教育局發現的其他不當行
為。因此，教育局於 2010年 11月 12日向該校發出警告
信。學校於 2010年 11月 23日回覆教育局。教育局會繼
續與校方保持緊密聯絡，跟進各項事宜。  

 
 

56. 對於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政 )在發言時表示，教育局
和審計署分別採取不同方法，以確定某間學校撥作學費減免／
獎學金計劃的款額是否足夠，委員會詢問：  

 
─  為何有此分別，以及若教育局認為在學費減免／獎學

金計劃撥款方面應賦予學校彈性，該局為何不修訂有
關準則；及  
 

─  教育局和審計署所採用的準則有何分別。  
 
 

57. 教育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11日的函件 (附錄 19)附件A中述
明：  

 
─  為推行學費減免／奬學金計劃，直資學校須撥出：  
 

(a) 學費收入的 10%；或  
 
(b) 高 出 直 資 計 劃 津 貼 額 三 分 之 二 的 學 費 收 入 的

50%(如學費介乎直資計劃津貼額的三分之二至
二又三分之一 )，  

 
以較高款額者為準；及  
 

─  教育局每年均會審查直資學校的經審核周年帳目，在
這個過程中，教育局會查看所有學校是否已符合最低
要求，在有關年度撥出不少於學費收入的 10%作學費
減免／奬學金計劃之用。至於 10%以上的撥款，教育
局依靠直資學校的外聘核數師查核學校是否符合有
關規定。如有不足之數，區域教育服務處會與有關學
校跟進，並要求校方糾正問題和填補差額。事實上，
在審計署所指出沒有為學費減免／奬學金計劃撥備
足夠數額的 22間學校中，有 10間學校符合上文 (b)項的
準則，而教育局最近詳細查閱這 10間學校的內部紀錄
後，發現只有一間學校因誤解而撥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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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教育局局長在同一封函件中進一步解釋：  
 

─  教育局注意到，審計署在引用上文第 57段 (b)項準則

時，是以2008-2009年度的 "預計 "直資計劃津貼額及截

至 2008年 9月 30日的 "定影學生人數 "作為計算基準。然

而，教育局在進行評估時則以 2008-2009年度 "經審定

後的 "直資計劃津貼額及大多數學校所採用的實際學

生人數計算；  
 

─  教育局注意到，不同學校或會視乎其獨特情況而採用

不同的記帳做法，故此教育局在評估學校是否已按照

規 定 預 留 足 夠 撥 款 作 學 費 減 免 ／ 奬 學 金 計 劃 之 用

時，採用了務實的方式；  
 
─  教育局在進行評估時特別注意到，評估工作的目的是

確保學校為清貧學生提供足夠撥款。因此，教育局確

保學校符合規定的同時，亦會容許學校對學費減免／

奬學金計劃撥款的記帳安排存在一些合理差異。具體

來說，除了從學費收入中直接明確扣除規定款額以

外，教育局亦會容許學校從其他經費來源撥出規定款

額，包括 (但不局限於 )累積儲備結餘，以及從收支帳

撥付年內的助學金／奬學金／學費減免開支。此外，

教育局亦接受學校以學生實際支付的學費 (即在學費

減免後 )按照上文第 57段 (a)項或 (b)項準則，撥出足夠

數額作學費減免／奬學金計劃的撥備；及  
 

─  教育局亦容許極輕微 (如 0.01%)的撥款不足數額 (在
2008-2009年度，有一宗個案涉及的差額只有 10元，另

一宗則約為 1,000元 )。  
 
 
59. 至於採用教育局和審計署的評估方法所得出的結果，教育局

局長表示：  
 

─  根據審計署的審計結果 (載於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章
第3.3(b)段表一 )，有 22間直資學校在 2008-2009年度帳

目中作學費減免／獎學金計劃之用的撥款不足，款額

由 1元至100萬元以上不等。教育局對審計署的審計結

果進行了覆查，結果該局認為，在上述 22間直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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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 16間學校已在 2008-2009年度的帳目中提供足夠

撥款用作學費減免／獎學金計劃。除了一間學校外，

出現不同評估結果都是由於上文第 58段所開列的理

由所致；  
 

─  至於餘下 6間學校，則不論根據教育局的評估還是審

計署在報告書中的觀察所得，其學費減免／獎學金計

劃的撥款均屬不足。教育局已通知校方，而這 6間學

校亦已同意，在2009-2010年度的帳目中填補少撥的款

項。在這 6間學校中，有 3間學校在 2006-2007年度、

2007-2008年度及 2008-2009年度皆沒有撥出規定款額

作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之用；及  
 

─  為免因對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的規定有不同詮釋

而可能產生誤解，教育局承諾修訂指引，使行事方式

更為清晰及一致。  
 
 
60. 有關在 2006-2007、2007-2008及 2008-2009年度皆沒有撥出

規定款額作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之用的 3間學校，教育局

局長在 2010年 12月 17日的函件 (附錄 12)附件A中提供資料，述明

在上述 3個年度，該 3間學校每年撥作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之

用的實際金額及不足之數，以及最新的符規情況。  
 
 
61. 有關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章表一所提及的 22間學校，委

員 會 並 知 悉 教 育 局 局 長 在 2010 年 12 月 11 日 的 函 件 ( 附 錄 19)
附件A-1中提供的有關這 22間學校的以下資料：  

 
(a) 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的撥款準則；  
 
(b) 2008-2009年度全年學費收入；  
 
(c) 按照審計署計算的 2008-2009年度實際撥款不足額；  
 
(d) 按照教育局計算的 2008-2009年度實際撥款不足額；  
 
(e) 按照教育局計算的 2008-2009年度運用率；及  
 
(f) (c)和 (d)的差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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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擬稿的手法  
 
62. 委員會知悉審計署與教育局的評估結果有所差異，並指出

教育局所採用的方法或許並非不合理。然而，委員會質疑教育

局為何沒有將其評估直資學校的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撥備時

所慣常採用的方法，或教育局就撥款不足問題所作的分析，告

知審計署。依委員會之見，若教育局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擬稿

作出回應時已經澄清此事，並將實際情況告知審計署，因直資

學校被指廣泛違反有關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的規定而令市民

大眾譁然的情況或可避免，而有關學校亦無須承受不必要的壓

力。委員會詢問教育局曾否就此事與審計署溝通。  
 
 
63. 審計署署長及審計署助理署長潘紹祥先生回應時表示：  
 

─  教育局從未告知審計署，該局在確定某間學校是否符

合有關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的規定時所採用的方

法。審計署所採用的方法，是以教育局較早時所發出

的一份通告為依據。審計署認為，為制訂預算，根據

直資計劃的 "預測 "津貼額及學年開始時的收生人數撥

出規定款額，是較為恰當的做法；及  
 
─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擬稿於 2010年 8月底送交教育局。

審計署於 2010年 9月 6日與教育局舉行會議，討論報告

書擬稿。報告書擬稿因應討論結果予以修訂後，經確

定的擬稿於 2010年 9月 13日送交教育局，以供教育局

於 2010年 9月底前作出回應。教育局於 2010年 10月
12日將其意見送交審計署。  

 
 

64.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教育局副秘書長及教育局首席助理

秘書長 (財政 )回應時表示：  
 

─  教育局明白到，審計署根據其專業知識評估此事，而

教育局則以務實方式進行評估，以致兩者的結果有差

異。這並非審計署和教育局誰對誰錯的問題。教育局

所關注的，是確保學校為清貧學生提供的學費減免／

獎學金的撥備款額並無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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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容許學校將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的撥款計入

學費收入帳目以外的其他帳目，教育局曾就這做法與

審計署溝通。然而，對於在計算時使用 "定影 "數字，

則並無進行具體討論，因為教育局當時並沒有這方面

的詳盡資料。教育局知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質疑教育

局的做法是否恰當後，便要求有關學校提供詳細資

料。經教育局進一步查核相關資料後，才知悉結果出

現差異的原因；及  
 
─  教育局只有很短時間審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擬稿。由

於該報告涵蓋眾多學校，而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擬稿的

內容須予保密，教育局根本無法向個別學校核實報告

書所提出的事宜。事實上，教育局對審計署署長報告

書擬稿所載的部分資料有疑問，並於 2010年 9月向審

計署取得有關學校名單，以期就整體情況進行分析。

然而，這樣做相當困難，因為有關事宜載於審計署署

長報告書兩個章節內的不同部分，但時間卻已甚為緊

迫。結果，教育局集中研究審計署所提建議的可行

性，以及審計署有否準確描述教育局的政策及措施，

並按需要向審計署作出回應。審計署在考慮教育局的

意見後，曾就報告書的內容作出修訂。教育局日後處

理類似的報告書時，警覺性會高一點。然而，該局仍

必須遵守保密原則。  
 
 

65. 對於教育局解釋，由於時間不足，該局未能向個別學校核

實資料，委員會指出，教育局至少可集中向審計署曾進行實地

審查的 4間學校核實，與其相關的事實資料是否正確。委員會質

疑教育局處理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擬稿的手法是否恰當。  
 
 
66. 委員會並詢問，原則上，如教育局接觸一間審計署署長報

告書擬稿所批評的學校，以核實相關事實資料，例如法團校董

會／校董會的成員組合及計算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撥款的基

準，此舉會否構成違反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擬稿的保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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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審計署署長表示：  
 

─  他認為，若教育局向有關學校核實事實資料，並沒有

問題。舉例來說，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1章第4.14(c)段
述明： "14個法團校董會沒有校友校董，是因為這些

學校的歷史較短，以致仍未成立校友會，或其畢業的

校友太年輕未能出任校董。 "這項資料是教育局經過

向有關學校查詢後提供予審計署的；及  
 
─  審計署透過審查教育局所備存的紀錄而得出對直資

學校 (4間審計署曾進行實地審查的學校除外 )的觀察

所得。審計署不便就教育局應否向個別學校核實事實

資料一事作出評論。  
 
 

68. 教育局局長回應時表示：  
 

─  有關教育局採取甚麼基準以評估某間學校是否符合

有關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的規定，教育局並無以書

面形式開列這些基準，實屬不幸。他同意教育局日後

應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擬稿提供更清晰的回應；  
 
─  是次審計的對象是教育局而非個別學校。審計目的是

改善教育局監察直資學校的工作，而審計署署長報告

書擬稿指出，教育局的監察工作有不足之處。在此情

況下，教育局不宜向每間學校作出查詢，以確定報告

書所指出的不足之處是否確有其事；及  
 
─  雖然審計署有關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的觀察所得

只涉及 22間學校，但審計署署長報告書亦提出很多其

他問題。由於審計署透過查閱教育局所備存的相關檔

案和紀錄獲取有關學校的資料，再綜合審計署自行從

其他途徑獲得的學校資料，教育局無法確知審計署是

否全面掌握實際情況。由於時間及資料不足，教育局

根本無從與學校核實所有相關事實資料，並在審計署

署長報告書擬稿中就審計署的觀察所得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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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的宣傳情況  
 
69. 一如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章第 3.14段所顯示，雖然根據

直資計劃，學校須在章程中述明有關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的

全部詳情，但在審計署曾進行實地審查的 4間學校中，只有兩間

學校在其章程中提及有關計劃。然而，校方卻沒有提供有關計

劃的全部詳情 (例如申領準則和學費減免的最高百分比 )。鑒於在

審計署曾進行實地審查的學校中，有 50%不符合教育局的規定，

委員會詢問教育局有否設立任何機制，以查核學校是否符合其

指引和規定。  
 
 
70.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及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學校行政及

支援 )胡寶玲女士表示，推行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是學校加入

直資計劃的一項重要條件。教育局認為，在章程中述明有關學

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的全部詳情屬學校的責任，而學校亦有能

力這樣做。教育局不會規定學校提交其章程以供局方查核。  
 
 

71. 委員會指出，直資學校將其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的全部

詳情公布周知非常重要，以便有意為子女選擇入讀直資學校的

家長可在評估自己是否有能力支付學費時，把這些計劃納入其

考慮之列。若學校不公開這些資料，或會令部分家境清貧的家

長因此而不為子女申請入讀直資學校。委員會詢問教育局將如

何改善情況，以及如何提高直資學校推行的學費減免／獎學金

計劃的透明度，以保障有需要的家長及學生的利益。  
 
 
72.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在公開聆訊上表示，而教育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17日的函件 (附錄 20)附件B中亦述明：  
 
─ 教 育 局 已 在 2010 年 11 月 5 日 發 出 的 教 育 局 通 告

第12/2010號中，更清晰闡明有關直資學校須提供學費

減免／獎學金計劃的規定。直資學校必須採取多項措

施，包括制訂清晰並具透明度的準則 (例如申領準則和

學費減免的最高百分比 )，為清貧學生提供學費減免及

足夠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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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一直有規定，直資學校應在章程中述明有關學

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的全部詳情，任何人士若提出要

求，學校均會派發章程予有關人士閱覽。教育局會向

不遵守該項規定的學校作出跟進。教育局並同意，學

校宜將有關計劃的詳情上載於學校網站，以方便家長

在為子女申請入讀直資學校前評估將獲減免的學費

金額。教育局已在教育局通告第12/2010號中要求學校

這樣做；及  
 
─ 教育局為回應委員會及審計署提出的事宜而成立的

工作小組會進一步研究各項可行措施，以提高直資學

校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的透明度 (包括確保家長可

獲 得 有 關 學 校 的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的 充 足 資

料，以及學校如何有效使用這些計劃的累積儲備 )與效

能，以助確保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不會因經濟原因

而未能入讀直資學校。  
 
 
73. 委員會進而詢問，教育局曾否發出任何指引，述明若直資

學校就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預留的儲備過多，學校應如何運

用這些儲備，以及這些儲備的正確用途。教育局局長在同一封

函件中答稱：  
 

─  教育局已在教育局第 12/2010號通告內就直資學校處

理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儲備的安排發出指引；及  
 

─  有關儲備的可接受用途包括：透過放寬發放準則以擴

大獎學金／學費資助計劃；減收學費；資助合資格學

生購買課本／參考書／文具；以及資助學生參加課外

活動，包括參加海外學術活動和交流計劃等的開支。 
 
 
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的申領準則  
 
74.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章第 3.16段知悉，有 23間
直資學校在其學校網站登載其學費減免計劃的詳情，而在這

23間學校中，兩間學校的申領準則遜於政府提供予學生的資助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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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委員會並提述德望學校 2010-2011年度學費減免計劃的申

領 準 則 ( 載 於 教 育 局 局 長 2010 年 12 月 11 日 的 函 件 ( 附 錄 19)
附件A-8)。委員會知悉，該校採用計分制評核學生申請學費減免

的資格，而根據該制度，學生會獲得兩方面 (即家庭收入及家屬 )
的分數。相關指引載明："若家屬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不
包括高齡津貼及傷殘津貼 )受惠人，即不合資格獲得任何分數 "。
委員會亦知悉，德望學校除向需要經濟援助的學生發放獎學金

外，亦設立多項獎學金，獎勵在不同方面有傑出表現的學生。  
 
 
76. 基於上述背景，委員會質疑：  
 

─  德望學校所推行的學費減免計劃有否歧視來自領取

綜援家庭的學生 ("綜援學生 ")；及  
 
─  教育局曾否向學校發出任何指引，規定學校必須撥出

較高比例的獎學金以協助需要經濟援助的學生，而非

獎勵表現優異的學生。  
 
 
77.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及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學校行政及

支援 )答稱：  
 

─  根據直資計劃的規定，直資學校所推行的學費減免／

獎學金計劃的申領準則不應遜於政府提供予學生的

資助計劃。由於德望學校評核學生申請學費減免資格

時所採用的計分準則，與政府資助計劃所採用的評核

準則大相徑庭，因此難以將兩者作直接比較。教育局

認為，直資學校所推行的學費減免計劃必須清晰易

明，這點極為重要。為此，教育局會與德望學校磋商，

以研究可如何改善及簡化其計劃，令家長易於瞭解該

計劃及其申領準則；及  
 
─  鑒於教育局規定，學校撥作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用

途的撥款不得低於學費收入的某一百分比，只要學校

符合教育局這個下限規定，而有關計劃的申領準則亦

並非遜於政府資助計劃，教育局給予學校極大彈性，

讓學校可因應其歷史及學生的背景，自行制訂本身的

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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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對於委員會就德望學校推行的學費減免計劃進一步提出

的問題，教育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17日的函件 (附錄 20)附件G中

告知委員會：  
 
─ 德望學校解釋，在現行制度下，學生所領取的綜援金

若已包括學費資助，即不符合申請學費減免的準則。

然而，如學生所領取的綜援金並不包括學費資助，他

們可隨時向校方申請減免學費，校方亦定會予以批

准。該校亦澄清，學費減免計劃申請指引加入了綜援

受惠者的考慮因素，旨在避免學生獲得雙重資助，即

同時獲得綜援及學費減免計劃的資助。德望學校表明

會盡快修改有關指引，令申領準則更清晰；  
 

─ 在 2010-2011學年，該校有兩名分別是中二及中四的綜

援學生，他們都獲批學費全免；及  
 
─ 德望學校表示，該校從未拒絕批准綜援學生的學費減

免申請。此外，該校亦從未協助學生向社會福利署

("社署 ")申請學費減免，因為如綜援學生領取的綜援

金並不包括學費資助，校方定會批予學費全免。 

 
 

79. 為確定直資學校有否歧視綜援學生，委員會詢問學校在取

錄綜援學生及批予綜援學生學費減免方面所採取的政策。根據

教育局局長在同一封函件的附件E及教育局在 2011年 1月底提供

的資料：  
 

─  德望學校對綜援學生及非綜援學生採取劃一收生政

策。該校並沒有要求申請人述明是否綜援受惠人。所

有學生均符合資格根據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提出

申請；及  
 
─  在其餘 71間直資學校，所有綜援學生均符合資格申請

學校的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另外，所有學校均對

綜援學生和非綜援學生採取劃一收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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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至於政府在減免直資學校綜援學生的學費方面所採取的
政策，教育局局長在同一封函件的附件F中表示，根據社署提供
的資料：  

 
─  綜援計劃是為在經濟上無法自給的人士而設的安全

網，以協助他們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  
 
─  根據現行綜援計劃，22歲以下的學生在文法學校及職

訓學校接受中學或以下程度教育，均可獲發放特別津
貼，以應付學費及其他教育費用等開支。由於政府已
在中、小學實施免費教育，學生可在官立或資助學校
接受免費教育，因此，如學生選擇入讀直資學校，一
般不會在綜援計劃下獲發放學費特別津貼；及  

 
─  若學生在申領綜援前已經入讀直資學校，社署會給予

他們充足的時間作出合適的安排。一般而言，社署會
繼續發放學費特別津貼，讓這些學生完成整個學年的
課程，期間他們可以向就讀學校申請學費減免，或申
請轉往其他官立或資助學校就讀。對於小五及小六學
生，社署可向他們發放學費特別津貼，讓他們完成整
個小學課程；同樣，社署可向中五及中六的學生發放
學費特別津貼，讓他們可以完成中學課程。  

 
 
E. 學費調整  
 
審批學費調整和諮詢家長  
 
81. 據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第 2 章 第 4.4 至 4.6 段 所 述 ， 在
2009-2010年度，擬申請增加學費的直資學校如： (a)申請的學費
增幅超過 7％；或 (b)該校的累積營運儲備超逾全年營運開支，須
取得大多數家長的同意。審計署審查了 18宗獲批於 2009-2010年
度增加學費的申請紀錄，發現在 6宗須取得大多數家長同意的申
請中，有一宗申請的學校並沒有向教育局提供證明文件。至於
其餘 5宗申請，有關的學校並沒有向家長提供學校的相關財務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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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委員會詢問，教育局有否規定直資學校就申請增加學費建

議諮詢家長時，應向家長提供哪類財務資料 (例如學校的財務狀

況 )。  
 
 
83.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及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學校發展 )
答稱：  
 

─  教育局規定，擬申請增加學費的學校須取得大多數家

長的同意，而學校的校監會在申請文件上簽署，聲明

已經取得大多數家長的同意。然而，目前並無規定學

校必須向教育局提供證明文件，證明學校確實取得所

需同意；及  
 
─  雖然教育局同意學校應在有關增加學費的諮詢過程

中向家長提供足夠資料，但並沒有訂明應向家長提供

哪類財務資料。教育局會進一步考慮學校應在諮詢家

長的過程中提供哪類財務資料。  
 
 
84. 委 員 會 從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第 2 章 第 4.3 段 得 悉 ， 在

2008-2009和 2009-2010年度，教育局分別批准了 30宗和 18宗增加

學費的申請。這兩年獲批的學費增幅，分別為 500元至 17,500元
及 100元至 12,000元不等。應委員會的提問，審計署署長表示，

就 學 費 增 幅 最 大 的 兩 間 學 校 而 言 ， 其 中 一 間 學 校 的 學 費 由

4,500元增加至 22,000元，另一間則由 48,000元增加至 60,000元。

委員會詢問教育局在批准如此大幅增加學費的申請時，有否考

慮家長的負擔能力。  
 
 
85. 教育局局長及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表示：  
 

─  教育局在批准增加學費申請時會考慮有關學校的情

況。舉例來說，學校可能轉行小班教學並需增聘教

師，或需擴建原有校舍；及  
 
─  教育局亦會要求學校，如申請的學費增幅超過 7%，須

取得大多數家長的同意；換言之，有關增加學費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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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顧及家長的負擔能力。教育局亦會評估，學校有

否就家長提出的關注作出適當回應。  
 
 

86. 應委員會的要求，教育局局長提供了學費增幅最大的兩間

學校為獲取家長同意增加學費而發出的函件副本 (載於教育局局

長 2010年 12月 11日的函件 (附錄 19)附件B)。委員會知悉，在學費

由 48,000元增至 60,000元的學校所發出的文件 2中，校方指 "從財

政數據推算，我們若維持現時的學費水平，學校將由 2009-2010
學年開始錄得營運虧損。 "委員會詢問，有關的財政預測資料有

否提供予家長，以及該兩間學校曾否舉行家長會議，以徵詢家

長意見。  
 
 

87.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及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學校發展 )
答稱：  
 

─  教育局並沒有紀錄顯示，該校曾否向家長提供有關營

運虧損的資料，因為教育局現時沒有規定學校須向教

育局提供該等紀錄。教育局會要求直資學校，日後就

增加學費建議諮詢家長時，應提高其財務狀況的透明

度；及  
 
─  兩間學校均曾在其家長教師會的會議上討論加費建

議，但並沒有舉行會議以徵詢全體家長的意見。  
 
 
88. 至於容許該校由 2009-2010年度開始將學費由 48,000元增

至 60,000元的原因，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學校發展 )解釋，教

育局在決定批准該校增加學費時曾考慮以下因素：  
 

─  自該校轉為直資學校以來，過去 7年從未增加學費；  
 
─  該校最近遷入新校舍，新校舍的面積較舊校舍面積大

4倍，因而令維修開支大幅增加；及  
 
─  若不調整學費，該校的營運儲備將不足以應付至少兩

個月的營運開支，而這是教育局規定的營運儲備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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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為瞭解教育局審核直資學校調整學費申請的工作，委員會
詢問：  

 
─  教育局批准或拒絕直資學校增加學費申請的準則；及  

 
─  現時有何機制，確保直資學校在增加學費申請中作出

的財務預測公平合理。  
 
 

90.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學校發展 )在公開聆訊上表示，而
教育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11日的函件 (附錄 19)附件B中亦述明：  

 
─ 除家長同意外，教育局在考慮學校提出增加學費的申

請時亦會考慮其他因素。以下為審批調整學費申請的
主要考慮因素：  

 
(a) 學校的財務狀況 (例如學校的營運儲備及下一年

度的財政預算 )；  
 
(b) 申請調整學費的原因及理據；及  
 
(c) 完成適當的諮詢家長程序；  

 
─ 為確保調整學費申請的審批工作保持貫徹一致，教育

局制訂了一套包含審批調整學費申請準則的內部指
引 (有關準則概述於函件內 )；及  

 
─  區域教育服務處初步審閱學校申請的資料後，所有加

費申請即轉交教育局財政分部提供專業意見。財政分
部會根據區域教育服務處的初步審批結果，在審視學
校的經審核帳目後指出異常的開支項目 (例如過高的
額外津貼 )，以便區域教育服務處作出跟進。  

 
 

91. 應 委 員 會 的 要 求 ， 教 育 局 局 長 在 同 一 封 函 件 中 提 供
2008-2009至 2010-2011學年遭拒絕批准所有／部分級別的增加
學費申請及被要求於調低加幅後才批准其增加學費的直資學校
數目。他並開列拒絕學校申請增加學費的主要原因如下：  
 

─  學校未能提交相關年度的經審核帳目供教育局審視
財政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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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有充足財政累積盈餘，亦沒有充分理據支持加
費；及  

 
─  學校提交的資料未能清楚顯示家長已充分瞭解加費

的原因。  
 
 

92. 教育局局長並開列要求學校調低學費加幅的主要原因如

下：  
 
─  就學校的財政累積盈餘情况及理據而言，有必要下調

學費加幅；及  
 
─  要求學校須在建議增加學費時顧及家長的負擔能力。 

 
 
申請書所載的財政預測  
 
93.  委員會知悉，財政狀況是教育局批准增加學費申請的可

接受理據之一。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章第 4.10及 4.11段顯示，

在 30宗獲批於 2008-2009年度增加學費的申請中，有 26宗出現低

估累積營運儲備的情況。一如第4.10(a)段的表四所顯示，有 8間
學校的實際累積營運儲備較預測的數目超出 100%。委員會詢問

該 8間學校的實際營運儲備與預測營運儲備出現重大差異的原

因為何。  
 
 
94. 教育局局長表示：  
 

─  教育局規定，學校須經常備存足夠應付至少兩個月營

運開支的營運儲備；就一間中學而言，這個數額約為

1,000萬元。教育局亦認為，若學校的營運儲備介乎 2至
12個月的營運開支，屬合理水平；及  

 
─  一如表四所顯示，有一間學校的預測儲備為 30萬元，

但實際儲備卻是 180萬元；換言之，兩者的差額為

150萬元 (500%)。雖然相差幅度達 500%看似相當大，

但實際數額卻並非十分龐大，少於教育局所規定的兩

個月學校營運開支。由於要作出準確的預測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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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實際差額相對而言亦不算龐大 (約為 3至 4個月的學

校營運開支 )，他認為上述差額可以接受。  
 
 

95. 應委員會的要求，教育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11日的函件

(附錄 19)附件B中提供資料，分析該 8間學校的實際營運儲備與預

測營運儲備出現差異的原因。概括而言，他述明：  
 

─ 除其他資料外，申請在 2008-2009年度增加學費的學校

須在 2008年 5月左右提交以下財務資料：  
 

(a) 2006-2007年度經審核帳目；  
 
(b) 2007-2008年度修訂預算；及  
 

(c) 2008-2009年度預算，並已在預算中計及加費建議

的影響；  
 

─ 2008-2009年度的預測儲備是學校在 2008年 5月編製

的 ， 即 在 大 多 數 學 校 截 至 2009 年 8 月 31 日 為 止 的

2008-2009年 度 實 際 營 運 儲 備 落 實 前 大 約 16個月編

製。換言之，收支項目的預測數字與實際結果的時間

相隔約 16個月。收支預算與實際收支情況的變動會導

致審計署所指出的預測營運儲備與實際營運儲備的

差別；及  
 
─ 學校在 2008年 5月擬備 2008-2009年度的財政預算時，

定會參考 2007-2008年度的預計直資單位津貼額，該津

貼額是當時的最新數據 (2007-2008和 2008-2009年度

的經審定後的直資單位津貼額分別在 2008年 10月和

2009年 10月才會得知 )。 2008-2009年度的經審定後的

直資單位津貼額較 2007-2008年度的預計直資單位津

貼額高 6%至 16%，導致學校獲得較高的直資津貼收

入，因而令實際營運儲備高於預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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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教育局局長並在同一封函件中述明，在這 8間學校當中，

兩間學校在不同方面有大筆比預算為小的支出，詳情如下：  
 
─  有一間學校的開支較預算少 22%，由數個原因造成 (包

括一項學校自資擴建工程延期，以及大型維修工程費

用與教師薪金開支均低於預期等 )；及  
 
─  另一間學校在 2008-2009年度預算中包括了大型維修

工程／自資建築工程的費用，但約有 1,400萬元沒有於

該學年內使用。  
 
 
97. 委員會進而提述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章第 4.12段。該段

顯示，一間直資學校透過採取將計算新校舍折舊率的年期定為

只有 5年的政策，令新校舍的折舊開支高達其預算建築成本的

22%，以致在其加費申請中大幅高估其營運虧損。這做法與正常

做法不符；按照正常做法，以較長年期 (例如 50年 )計算校舍的折

舊率，新校舍的折舊開支只是預算建築成本的 2%。委員會詢問

教育局在批准該校的加費申請時，是否知悉該校採取不尋常的

折舊政策。  
 
 
98.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政 )表示，這問題由財政分部發

現，並轉交區域教育服務處跟進。  
 
 
99.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學校發展 )表示，區域教育服務處

不接納 22%的折舊率。經區域教育服務處的職員與該校的辦學團

體磋商後，該校已於翌年更改其折舊政策，將其校舍的折舊年

期定為 40年，從而大幅減少其折舊開支。教育局在審核該校的

加費申請時並沒有考慮折舊開支。考慮到教師薪金增加，以及

新校舍啟用所衍生的開支，教育局只批准該校增加其初中班級

的學費。  
 
 
利用營運儲備支付工程開支  
 
100. 委員會從教育局局長的回覆中得悉，部分學校將大型維修

工程或建築工程的撥備列入由學費收入累積的營運儲備內。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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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之見，如學校將這類大型工程 (例如興建新校舍 )的開支記

入學校營運儲備的帳目，學校便可以此作為申請大幅增加學費

的有力理據，並會因而對家長造成沉重的財政負擔；學校若打

算在一段短時間 (例如 5年 )內籌募工程經費，情況尤其明顯。委

員會詢問教育局這方面的政策，以及教育局如何保障家長的利

益。  
 
 
101. 教育局局長表示，教育局規定，若直資學校的累積營運儲

備超過相當於全年營運開支的水平，須向教育局提交發展計

劃。發展計劃應述明學校將如何運用其累積營運儲備，例如興

建新校舍。若學校申請增加學費以支付大型工程的開支，學校

須在諮詢過程中向家長闡釋其計劃，並獲得家長同意。教育局

亦會確保，學校在增加學費申請書上所作出的財務預測理據充

分及合理。至於在申請增加學費時擁有大筆累積營運儲備的學

校，教育局會考慮學校擬將儲備用於甚麼用途。  
 
 
102. 委員會進而詢問，就第2章第4.10(a)段表四所提及的 8間學

校而言，其非經常性工程開支佔營運儲備的百分比為何。  
 
 
103. 教育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17日的函件 (附錄 12)附件 I中答

稱，根據有關學校 2008-2009年度的經審核帳目及其提供的資

料，在 8間學校當中， 6間學校沒有將非經常性工程開支記入該

年度的收支帳或累積營運儲備的帳目內。餘下兩間學校將非經

常性工程開支記入有關帳目，而有關開支分別佔其營運儲備的

2.4%及 15.1%。  
 
 
104. 教育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17日的函件 (附錄 12)附件H中述

明：  
 

─  直資學校獲賦予彈性，可將非政府經費的營運儲備，

用於支付各項工程和高於標準設施的維修保養的開

支，例如加建樓層和游泳池等，而這些工程會令學生

受惠。除運用由學費收入累積的營運儲備外，部分直

資學校會另行籌募款項，以支付進行大型工程項目所

需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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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方便日後對營運儲備進行監察，教育局將與直資學

校商議是否有需要為大型工程及其相應的維修保養

另行撥備並採用獨立帳目，以及制訂有關另行撥備的

守則。此外，教育局會明確提醒直資學校，在策劃大

型工程時應考慮下列因素：  
 

(a) 工程應配合教育及學校用途，並符合學生利益；

及  
 
(b) 應適當照顧家長的負擔能力，並應採取適當措

施，以減輕學費的增幅；這些措施可包括把工程

開支的年期攤長等；及  
 

─ 教育局並會要求直資學校，應在策劃進行大型工程時

諮詢家長，並在諮詢過程中為家長提供足夠的資料，

包括有關工程可能對學費帶來的影響，以及學校的財

務資料。  
 
 

F. 財務管理  
 
經審核帳目  
 
105.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章第 5.27段載述，根據直資計劃，

學校須確保就學校帳目提交的外聘核數師報告書包括一份聲

明，述明學校已按照教育局就直資計劃所公布的規則運用政府

津貼。然而，審計署注意到，在 67間學校提交的 2008-2009年度

經審核帳目中，有 18間學校的外聘核數師報告書並沒有遵守這

項規定。  
 
 
106. 委員會詢問教育局：  
 

─  會否查核由學校提交的外聘核數師報告書，以確定報

告書的內容是否符合教育局的規定，以及如有不符合

規定之處，教育局會採取甚麼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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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否提供任何核數應聘書樣本及核數師報告書格式

樣本，讓直資學校有所依循，以助確保有關報告書符

合教育局的要求；及  
 
─  會否考慮為直資學校訂定自我評估制度，由學校自行

申報有否遵守教育局的各項規定，以及要求學校把不

遵守規定的理據記錄在案。  
 
 
107.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及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政 )在公

開聆訊上，以及教育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17日的函件 (附錄 20)
附件 J中作出回應時表示：  

 
─  教育局接獲直資學校就學校帳目提交的外聘核數師

報告書後，通常不會查核其內容，因此並不知悉審計

署所指出的違規情況。目前，若教育局發覺外聘核數

師並沒有在報告書中述明，學校已按照教育局就直資

學校所公布的規則運用政府津貼，教育局不會將該報

告書退回學校，以便學校提交另一份符合教育局規定

的外聘核數師報告書。然而，由於審計署已提出此

事，教育局同意應加強執行有關規定，並要求學校在

類似情況下提交另一份外聘核數師報告書；  
 
─  個別直資學校自行聘用自己的核數師。教育局已透過

教育局通告第 17/2008號開列核數應聘書的大綱，供學

校參考。有關外聘核數師報告書，教育局已向所有直

資學校發出 "直資學校核數師參考資料 "，列明教育局

的要求。教育局會考慮要求所有直資學校採用劃一的

核數應聘書；及  
 
─  教育局正考慮制訂一份重要事項清單，要求學校申報

是否符合清單所載事項。委員會提出有關為直資學校

訂定自我評估機制的建議，與教育局的構思不謀而

合，該局會審慎地加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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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撥款的利息收入  
 
108.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章第 5.31段知悉，一間學

校少報了 3年的政府撥款利息收入，數額約為 448,000元。應委員

會的提問，審計署高級核數師吳曙明先生表示，該校解釋，上

述錯誤是由於該校誤解直資學校的會計安排所致。教育局首席

助理秘書長 (財政 )表示，在審計署發現上述欠妥之處後，教育局

已採取跟進行動。  
 
 
109. 教育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17日的函件 (附錄 20)附件K中補

充 ， 該 校 於 2010 年 12 月 14 日 確 認 ， 將 會 在 2010 年 12 月 內 把

2006-2007 至 2008-2009 學 年 政 府 撥 款 的 利 息 收 入 共

447,726.35元，從非政府經費帳轉撥至政府經費帳。  
 
 
政府撥款的運用  
 
110. 委員會提述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章第 5.35段。該段顯

示，部分直資學校在 2008-2009和 2009-2010年度把未經認可的開

支項目記入政府經費帳。這些開支項目包括： (a)一筆 8,400元用

於 3名教師進行訪問交流的交通費開支； (b)一筆約 29,000元用於

為員工舉辦周年晚宴的開支； (c)一筆 42,000元的開支，用於

租用土地興建犬舍，供學校養狗以防非法入境者進入校舍；及

(d )一筆 410萬元稅款和一筆 510萬元捐款。  
 
 
111. 依委員會之見，除上文 (d)項所述的稅款和捐款外，上文

(a)、 (b)及 (c)項的開支均有充分理由，而所涉開支數額亦屬合

理。委員會因此詢問審計署及教育局為何認為這些開支項目不

恰當。  
 
 

112. 審計署署長及審計署高級核數師解釋，教育局曾發出通告

知會直資學校，只有屬於教育性質的認可開支項目才可記入學

校的政府經費帳。雖然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章第 5.35段所述的

開支數額或許並非不合理，但由於這些開支並非該通告所指明

的認可項目，因此應記入學校的非政府經費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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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及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學校行政及

支援 )回應時表示：  
 

─  教育局同意審計署的意見，認為上述開支項目不應記

入政府經費帳。根據教育局的政策，政府撥款只可用

於教育用途，並使學生得益。其他開支 (如員工的酬酢

開支 )應記入學校的非政府經費帳；  
 
─  在決定某項開支項目應否記入政府經費帳時，教育局

會考慮學校的情況及有關活動的性質。舉例來說，若

某間學校就舉辦員工交流活動或員工酬酢活動訂有

妥善程序或機制，教育局或會容許學校將有關活動所

招致的開支記入其政府經費帳。在現時討論的相關個

案中，有關學校並沒有訂定這些程序或機制；及  
 
─  教育局日後就審計署及委員會的建議與直資學校議

會作出跟進時，會與該會磋商，以確定可如何改善教

育局的指引。  
 
 
非政府經費的運用  
 
購置物業  
 
114. 委 員 會 從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第 2 章 第 5.41 段 知 悉 ， 在

2006年至 2009年間，真道書院曾動用非政府經費購置 3項物業。

這些物業看來是以信託安排持有，而教育局認為有關安排並不

恰當。委員並知悉，教育局於 2009年 3月對學校進行帳目審核時

才發現此問題。委員會詢問：  
 

─  上述不當行為的詳情；  
 
─  為何在 2009年之前，教育局未能透過真道書院向局方

提交的學校財務報表發現該校購置物業一事，及至該

局於 2009年 3月對學校進行帳目審核後才發現這項不

當行為；以及學校有否及如何在相關年度的學校經審

核帳目中匯報購置物業一事；及  
 
─  教育局曾採取的跟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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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教育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11日的函件 (附錄 19)附件 C及

2010年 12月 30日的函件 (附錄 21)附件A中提供相關資料。概括而

言，他表示：  
 

─  教育局每年檢視學校的經審核帳目，並去信要求學校

糾正局方發現的不當行為及欠妥之處。真道書院於

2006年 8月購置一項物業，並在 2005-2006年度的經審

核帳目中記錄為 "校舍 "下的 "添置 "而沒有提供其他詳

情，包括並沒有指出這些添置項目為購置物業。由於

學校為校舍進行加建工程 (如小型建築工程及翻新工

程 )的情況並非不常見，故教育局沒有特別與該校跟進

此事；  
 
─  教育局於 2009年 3月對學校進行帳目稽核時首次發現

該校購置物業並以信託形式持有，教育局隨後一直向

學校跟進此事。教育局於 2010年 2月向學校發出管理

建議書，要求學校採取多項行動，包括就上述安排及

其他財務上的欠妥之處提供理據／作出糾正。由於學

校沒有作出回應，教育局分別於 2010年 3月及8月去信

提醒學校須回覆教育局。由於學校仍不作出回應，教

育局於 2010年 11月向學校發出警告信，要求學校就物

業信託安排及教育局發現所得的其他欠妥之處提供

有關詳細資料及將會採取的具體行動，包括購買物業

的相關文件紀錄及理據，以及有關校董會批准購買物

業及作出信託安排的文件紀錄及理據。學校最終於

2010年 11月 23日作出回覆，答允迅速採取糾正行動；

及  
 
─  教育局會要求直資學校由 2009-2010年度開始，在帳目

中披露購置物業的詳情。  
 
 
116. 委員會進而詢問該校將 3項物業轉交校董會直接持有的最

新進展。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在公開聆訊上表示，而教育局局長

在 2010年 12月 30日的函件 (附錄 21)附件B及 2011年 1月 24日的函

件 (附錄 22)亦述明：  
 

─  學校已委託律師事務所跟進此事。根據真道書院的校

監提供的資料，該 3項物業的信託聲明內訂明，受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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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為真道書院法團校董會持有物業。由於學校現時

並沒有法團校董會，而辦學團體亦無計劃於短期內成

立法團校董會，法律意見認為有需要向法庭申請轉讓

令，以將該 3項物業轉交校董會 (即真道書院校董會有

限公司 )直接持有。校董會已接納律師建議，向法庭申

請轉讓令。就此，學校聘用的律師已指示大律師申請

所需的轉讓令；及  
 
─  教育局會密切留意事態發展，以確保有關轉讓過程不

會延誤。  
 

 

為內地校長開辦培訓計劃  
 
117.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章第 5.42段知悉，真道書

院為來自內地的校長開辦培訓計劃。直至2010年 5月，該計劃涉

及的開支約為 151,000元，並記入該校的非政府經費帳。委員會

詢問教育局認為這項安排是否適當。  
 
 
118.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表示，按照教育局的規定，直資學校的

開支應使校內學生得益。教育局認為有關安排並不適當，因為

有關培訓計劃令內地校長得益，而非令該校的學生直接得益。

因此，在教育局向該校發出的警告信中，亦已要求該校就舉辦

有關培訓計劃提交理據。  
 
 
剩餘款項的投資  
 
119.  根據教育局通告第 2/2003號，學校 (包括直資學校 )可把

無須即時動用的剩餘款項存入根據《銀行業條例》 (第 155章 )獲
發牌的銀行，作定期或儲蓄存款。該局不建議學校把款項用作

任何其他投機性的投資 (例如投資本港股票 )，以免招致任何財務

虧損。然而，第 2章第 5.47段顯示，在審計署曾進行實地審查的

4間學校中，其中一間學校 (即德望學校 )沒有按教育局的指引把

剩餘款項存作定期或儲蓄存款，卻把部分款項投放於金融工具

(例如本港股票和投資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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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委員會詢問有關不當行為及教育局的跟進行動詳情，以及

教育局這方面的指引。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及教育局首席助理

秘書長 (財政 )答稱：  
 

─  教育局於 2007年 12月 (即審計署進行審計前 )對學校進

行帳目稽核時發現有關投資事宜。教育局得悉，學校

在作出投資前已獲其校董會批准。教育局曾向學校發

出管理建議書，提醒學校該局不建議學校作這類投機

性的投資。教育局並已告知學校，任何因投資而導致

的財務虧損，須由學校管理當局承擔，任何財務虧損

均不得記入學校的任何帳目；   
 
─  因應教育局發出的管理建議書，德望學校已承諾將其

剩餘款項投放於低風險的投資項目，並會逐步出售本

港股票和投資基金；  
 
─  一如傳媒報道，教育局通告第 2/2003號的中英文本用

字有差異。該通告的英文本述明，該局 "不建議 "(not 
recommended)學校作投機性的投資，但中文本則為學

校 "不得 "作投機性的投資。教育局最近已修訂該通告

的中文本用字，使之與英文本的用字相符。事實上，

按照教育局的一貫立場，該局 "不建議 "學校作投機性

的投資；及  
 
─  教育局在 2010年 11月發出教育局通告第12/2010號，就

運用非政府經費進行投資訂定校本機制一事向直資

學校提供指引。學校如基於非常強而有力及充分的理

據而打算運用非政府經費進行投資，必須採取多項行

動，包括諮詢主要持份者，以及事先取得辦學團體及

校董會／法團校董會的批准。  
 
 
121. 應委員會的其他提問，教育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30日的函

件 (附錄 21)附件C中述明，根據德望學校提交的資料，該校是經

審核帳目內匯報所有投資的登記擁有人，而由投資得來的所有

股息收入／額外基金單位賣出所得均在學校的經審核帳目中匯

報為利息收入／投資買賣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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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款活動  
 
122. 委員會提述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章第 5.56段所載述由一
間學校進行的籌款活動，並詢問：  
 

─  教育局為何未能發現欠妥之處，而要待審計署指出有
關問題；  

 
─  自該校在 2008年 6月展開有關活動以來，如何在學校

的經審核帳目中披露所籌得的款項；及  
 
─  教育局曾採取的跟進行動。  
 

 
123. 教育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30日的函件 (附錄 21)附件D中述
明：  
 

─  根據有關學校的 2007-2008年度經審核帳目，在帳目註
釋中 "其他營辦開支 "下有一項名為 "膠椅捐贈四川地
震災區 "的收入及開支記項，金額同為 508,408元；  

 
─  至於審計署在第 2章第 5.56(c)段指出，從籌款活動籌

得的善款中，約有 16萬元以保留盈餘的名目記入學校
帳目內，教育局曾為此再次翻查學校的 2007-2008及
2008-2009年度經審核帳目，發現學校並沒有在帳目內
另行披露該筆盈餘；  

 
─  其後，教育局從 2008-2009年度經審核帳目知悉，上述

籌款活動已經結束，但教育局卻從未接獲學校舉辦該
項活動的申請。因此，教育局於 2010年 8月 31日去信
要求學校向局方補辦申請批准的手續。學校於 2010年
9月 14日回覆教育局，表示籌款活動全由家長會主
辦，以家長為募捐對象，所以學校認為不需要向教育
局申請批准；  

 
─  應教育局的進一步詢問，該校校董會於 2010年 12月

23日去信教育局確認籌款活動由家長會主辦，並由學
校提供協助。不過，即使校內的籌款活動由其他組織
舉辦，但仍須取得教育局的事先批准。因此，校董會
已承諾向教育局補辦申請批准手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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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免引致學校可將盈餘用於其他用途的誤會，該校進
一步承諾將盈餘轉撥回家長會的帳目，而家長會亦已
於 2010年 11月 22日向家長交代有關籌款活動的財務
報表。  

 
 
124.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補充，該校有責任按照教育局的指引，

就每項籌款活動編製獨立財務報表，而不是在學校其他帳目匯

報有關活動。該校亦須將這份財務報表展示一段合理時間，以

供各持份者 (包括教師、家長及學生 )查閱。  
 
 
G. 加入直接資助計劃的程序  
 
評審學校過往的表現  
 
125. 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1章第2.2至 2.5段所述，在處理資助

學校申請加入直資計劃時，直資計劃專責小組會評審申請學校

過往的表現。然而，審計署在審查 2008-2009年度和 2009-2010
年度 10份加入直資計劃的申請紀錄時卻發現，其中一宗個案，

質素保證分部是根據 10年前所作的視學結果評分，另有 4宗個案

則由於申請學校從未接受校外評核 ("外評 ")或質素保證視學，因

此質素保證分部沒有給予評分。  
 
 
126. 委員會詢問教育局為何沒有根據最新和適切的資料評審

申請學校過往的表現，以及在缺乏這些資料的情況下，教育局

作出審批決定時有何根據。  
 
 
127. 教育局副秘書長回應時表示：  
 

─ 直資學校專責小組處理學校申請加入直資計劃時會

考慮一籃子的因素，而其中一項考慮因素就是學校過

往接受外評時的表現。對於過往從未接受外評或質素

保證視學的申請學校，如已有該校過往紀錄的充分資

料，足供專責小組據以作出專業判斷，專責小組或會

認為無需進行視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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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日後對申請學校過往的表

現進行評審時，如有需要，質素保證分部會重新到學

校視學，以評審其表現。  
 
 

128. 應委員會的提問，審計署助理署長表示，審計署署長報告

書 第 1 章 第 2.5(a) 段 中 提 述 的 申 請 已 被 教 育 局 拒 絕 。 至 於

第 2.5(b)段提述的 4宗個案，教育局在考慮過其他相關適切因素

後已予以批准，並已將那些因素記錄在案。  
 
 
符合加入直資計劃的條件  
 
學校須屬非牟利性質  
 
129. 據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第 1 章 第 2.9 至 2.12 段 所 述 ， 自

1999-2000年度起，牟利學校已不再符合資格參加直資計劃。有

5間牟利學校 (4間於 1999-2000年度及 1間於 2000-2001年度加入

直資計劃 )須於加入直資計劃後一年內辦妥轉為非牟利學校的手

續。然而，截至 2010年 6月，該 5間學校仍屬牟利性質。委員會

知悉，教育局在第 2.12段的回應中表示，該局在 2006年 1月至

2010年 6月期間曾努力釐清落實有關解決方案的正確程序。委員

會詢問：  
 

─ 該 5間學校在過去 5年如何運用其營運盈餘；及  
 
─ 自 2006年 1月至今，釐清有關學校轉為非牟利學校所

涉問題和程序耗時甚久的原因。  
 
 
130. 教育局局長在 2010年 11月 25日的函件 (附錄 17)附件A中表

示，雖然該 5間學校的辦學團體仍未獲得法律上認可的非牟利身

份，但學校一直以非牟利方式營辦。學校所有的累積盈餘，會

保留用作與學生利益有關的用途，例如進行大型維修、提升校

舍設施、購買家具及設備，以及聘用額外教師等。事實上，這

5間屬同一機構的學校所收取的學費是一致的，其學費相對較

低，而且甚少申請增加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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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關於釐清程序事宜耗時甚久的原因，教育局副秘書長在公

開聆訊上表示，而教育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8日的函件 (附錄 14)
附件A中亦述明：  

 
─ 該 5間學校為前 "買位計劃 "下的學校，分別由兩間牟利

的有限公司營辦。這兩個學校營辦者於 90年代在 "買
位計劃 "下向政府借貸合共 2億 4,700萬港元購買 5所校

舍，並與政府簽訂了 5份 "借貸合約 "，以及在地政總署

登記了經雙方簽署的 "法定式抵押 "。這兩個學校營辦

者屬於 "公司股東以出資額為限對公司債務承擔有限

責任 "，它們成立了 5個已完成非牟利註冊的團體，用

以成為有關學校的辦學團體，並建議透過雙方簽訂

"約務更替契約 "，將辦學權由現時的學校營辦者轉移

至新的辦學團體；  
 
─ 由於事件的獨特性及複雜性，當中涉及的不只是新舊

辦學團體的辦學權轉移，尚有物業擁有權 (法定式抵

押 )和借貸合約的法律責任的轉移，故此，教育局採取

了審慎的態度。該局不時徵詢律政司與法律諮詢及田

土轉易處的法律意見，以確保政府的利益受到適當保

障；  
 
─ 在 2007年年初，教育局開始檢討以公司註冊的辦學團

體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的標準條文及細

則。與此同時，教育局亦為資助學校辦學團體轉移辦

學權制訂程序指引 ("《轉移辦學權程序指引》 ")，供

教育局內部參考。教育局認為在處理這 5間學校的個

案時，該局既應顧及前者的標準條文及細則，亦應參

考後者的指引，以確保貫徹一致。《組織章程大綱及

章程細則》的相關標準條文及細則於 2007年完成更新

並提供予學校使用。制訂《轉移辦學權程序指引》的

工作則於 2008年完成；  
 
─ 2009年，教育局參照《轉移辦學權程序指引》擬訂了

處理這 5間學校新舊辦學團體轉移辦學權的工作流

程。教育局同時要求新辦學團體提供其現有的《組織

章 程 大 綱 及 章 程 細 則 》 供 教 育 局 查 核 。 教 育 局 在

2010年 1月收到《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並於

2010年 6月要求新辦學團體修訂其《組織章程大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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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細則》，以符合最新的要求。學校在 2010年 9月
提交經修訂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供教育局

審閱。待辦學團體作進一步修訂後，便可把經修訂的

《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送交公司註冊處及稅務

局確認；及  
 
─ 這宗涉及複雜法律事宜的個案並無先例可援。由於直

資計劃是相對較新的制度，而部分推行細節須在實施

過程中不時微調以配合不同情況的實際需要，教育局

用了不少時間解決有關事宜。教育局承認工作進度未

如理想。一俟相關的 "約務更替契約 "及 "轉讓契約 "得
到校方、律政司、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和教育局的

同意，教育局便會依據相關程序進行工作。  
 
 
校舍須為自置物業  
 
132. 一如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1章第 2.13及2.14段所指出，批准

加入直資計劃的條件之一，是學校必須設有自置校舍。至於租

用校舍的學校，校方必須在加入計劃後 10年 (或教育局指明的任

何其他年期 )內擁有自置校舍。在 1999-2000年度，兩間學校獲批

准 在 有 條 件 的 情 況 下 加 入 直 資 計 劃 ， 訂 明 這 兩 間 學 校 須 在

2004-2005年度完結前擁有自置校舍。然而，直至2010年 6月，兩

校仍租用校舍辦學。  
 
 
133. 應委員會的提問，教育局局長在 2010年 11月 25日的函件
(附錄 17)附件A中答稱，按照差餉物業估價署的估價，該兩間仍
租用校舍辦學的學校所繳付的租金屬市值租金。  
 
 
H. 監察學校表現  
 
把帳目審核報告交予學校及跟進帳目審核  
 
134. 委員會知悉，教育局對直資學校進行帳目審核，以瞭解學

校有沒有按照相關規定，處理財政和會計工作。一如審計署署

長報告書第 1章第 5.9及 5.12段所報告，審計署審查了 20份直資學

校的帳目審核紀錄，發現教育局延遲把帳目審核報告交予 11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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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學校，延遲的時間由 6至240天不等。此外，教育局在審核

學校帳目時，即使發現存在明顯不當做法，亦沒有進行跟進帳

目審核。在審計署曾進行實地審查的 4間學校中，教育局在其中

3間學校找出的一些明顯不當做法仍未獲糾正。  
 
 
135. 委員會質疑上述審計結果是否反映教育局監管直資學校

的工作寬鬆。  
 
 
136. 教育局局長承認，教育局在把帳目審核報告交予學校方面

有所疏忽；教育局會作出改善，確保適時把報告交予學校。他

亦表示，只有少數個別學校存在明顯不當做法，嚴重違規並非

所有直資學校的普遍現象。  
 
 
137. 應委員會的提問，教育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11日的函件

( 附 錄 19) 附 件 C中 告 知 委 員 會 ， 在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第 1 章

第 5.12段表四載述，存在明顯不當做法的 3間學校為德信中學、

真道書院及德望學校。他在同一封函件中解釋為何該 3間學校的

明顯不當做法經過一段長時間後仍未獲糾正，並開列教育局曾

採取的行動及這些不當做法的現況。  
 
 
對直資學校進行帳目審核  
 
138. 委員會進而提述第 1章第 5.6段。該段匯報直至 2010年 6月
30日，在 72間直資學校中，教育局只完成了 28間 (39%)的帳目審

核。鑒於對學校進行帳目審核的重要功能，就是瞭解學校有否

按照相關規定處理財政和會計工作，委員會因此關注到，對直

資學校進行帳目審核的次數太少。委員會因而詢問：  
 

─  為進行直資學校帳目審核及跟進在審核中發現的問

題而調配的人手，以及教育局認為人手是否足夠；及  
 
─  在過去 5年，即 2005年至 2010年，這方面的人手曾否

有所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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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學校行政及

支援 )及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政 )表示：  
 

─  教育局明白到，由於直資學校是相對較新的辦學形

式，直資學校在財務管理方面獲賦予很大彈性，以致

需要調配更多資源對直資學校進行帳目審核。事實

上，教育局已經增撥資源進行這方面的工作，並逐步

增 加 對 直 資 學 校 進 行 的 帳 目 審 核 ， 審 核 次 數 已 由

2006年的兩次增至 2009年的 8次。教育局亦已主動計

劃在 2010-2011年度把對學校進行帳目審核的次數增

至 12次；及  
 
─  教育局將會檢討現時負責進行學校帳目審核及跟進

工作的人手是否足夠。教育局亦同意審計署所提建

議，即該局應制訂有系統的風險分析機制，以揀選學

校進行帳目審核。  
 
 
140. 對於為進行直資學校帳目審核而調配的人手，教育局局長

在 2010年 12月 11日的函件 (附錄 19)附件C中表示：  
 

─  教育局的財政分部及區域教育服務處負責有關學校

教育服務的一系列工作。現時全港約有 4 000間學校，

包括資助、官立、直資、按位津貼、私立學校及幼稚

園。 4個區域教育服務處轄下的 15個學校發展組負責

為學校的行政及發展提供支援。有關對直資學校進行

帳目審核及所需跟進工作，教育局內並沒有專門為此

而設的職位；  
 
─  財 政 分 部 的 學 校 核 數 組 會 對 直 資 學 校 進 行 帳 目 審

核。在到校進行帳目稽核後，學校核數組會繼續與學

校 跟 進 一 些 學 校 未 能 即 時 提 供 的 文 件 ／ 資 料 ／ 澄

清。在取得政策分部的意見後，學校核數組會向有關

學校發出管理建議書。除此之外，財政分部亦會調配

職員審查直資學校的經審核帳目及學費調整申請；及  
 
─  學校須就管理建議書作出回覆，而區域教育服務處會

按需要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對於直資學校，除上述

有關跟進稽核的工作外，區域教育服務處亦負責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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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200萬元的大型維修工程、學費調整、投訴、服

務合約續約事宜、學校設施提升及其他學校行政工作

(例如危機處理、校長聘任及商業活動 )。為有效運用

資源，區域教育服務處並沒有專職人員處理直資學校

事務。  
 
 

141. 對於委員會問及，在過去 5年，有關人手曾否有所轉變，

教育局局長在同一封函件中提供以下兩個列表。他亦述明，下

表所列的人手是指： (a)負責執行與直資學校帳目審核相關職務

及有關跟進工作的學校核數組職員的人數； (b)按比例分攤負責

直資學校整體行政及支援的人手資源，而這數字是根據直資學

校與其他類別學校的相對工作量計算出來的。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預計 )

就 直 資 學

校 進 行 帳

目 稽 核 的

次數  

4 2 6 6 8 12 

參 與 直 資

學 校 帳 目

稽 核 工 作

的 學 校 核

數 組 職 員

人數  

0.9 0.4 1.3 1.3 1.7 2.5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負責直資

計劃整體

行政及支

援 的 區域

教育服務

處職員人

數  

3.2 3.8 4.2 4.9 5.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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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直接資助計劃津貼  
 
142. 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1章第6.13及 6.14段所述，當時的教

育統籌局並沒有告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一間學校已

獲得豁免，以確保在實施兩級制後該校仍可繼續獲得舊有的直

資計劃津貼額。委員會詢問該局為何沒有將此事告知財委會。  

 
 
143.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表示，當時的教育統籌局和庫務局均認

為，改為以兩級制計算津貼額的方法無須財委會批准，因為兩

級制並沒有偏離財委會核准的撥款原則，因此沒有呈請財委會

批准採用兩級制。特別批准一間學校在推行兩級制後繼續按舊

有津貼額獲得直資計劃津貼，實際上與推行新措施的理由無

關。故此，財委會未獲告知此事。  
 
 
144. 委員會進一步詢問，教育局是否同意，若財委會當時獲告

知該校獲得特別批准，此事的透明度將會有所提高。  
 
 
145.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表示，他並無理由質疑當時的教育統籌

局和庫務局經詳細考慮後所作的判斷。然而，按照一般性的原

則，他同意應每次都向立法會提供齊全的資料。  
 
 
146.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 (庫務 )劉焱女士表示，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亦同意，按照一般性的原則，應每次都向財委會提

供齊全及準確的資料。  
 
 
J. 直接資助計劃內的國際學校  
 
147. 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1章第 7.2段所述，直資計劃在

1991-1992年度推出時，國際學校符合資格參加該計劃。在 1995年
10月，政府決定安排國際學校逐步退出直資計劃。直至 2009-2010
年度，直資計劃內仍有一間國際學校 (學校 I ⎯⎯  李寶椿聯合世

界書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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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第 7.9及 7.10段顯示，政府當局於 1995年 10月請行政局決定

是否通過國際學校退出直資計劃的安排時，當時尚有 5間直資國

際學校。然而，在政府當局提交行政局的備忘錄中，當時的教

育統籌科 3沒有把學校 I包括在將獲安排逐步退出直資計劃的國

際學校名單上。委員會詢問教育局是否同意，與其他逐步退出

的國際學校相比，學校 I得到更優惠的待遇，以及為何准許學校 I
繼續留在直資計劃內。  
 
 
149. 教育局局長回應時表示：  
 

─ 當時的教育統籌局人員於 1999年決定准許學校 I繼續

留在直資計劃內。一如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述，有關

的政策局與部門多年來曾反覆檢討這項決定。根據當

時的教育署在 2002年所作的紀錄，作出這決定的理據

是，學校 I開辦的是國際預科文憑課程，而香港和海外

大學在收生時都承認該資歷，以及在學校 I取錄的學生

中，約 40%為本地生；及  
 
─ 在翻查各前任局長准許學校 I繼續留在直資計劃內的

原因的相關紀錄後，他認為若當時是由他來作決定的

話，很可能會作出同一決定。  
 

 
150.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表示，教育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認同

該局應審慎檢討准許學校 I繼續留在直資計劃內的理據。教育局

局長在 2010年 12月 30日的函件 (附錄 21)附件E中補充，教育局成

立的工作小組會再次檢視當年批准學校 I繼續留在直資計劃內的

理據。工作小組會考慮當時與現在的各項因素，包括學校 I的營

運模式、該校提供的教育的質素，以及相關的法律意見等。  
 
 
151. 應委員會的提問，教育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8日的函件

(附錄 14)附件D中述明，在1999年參與處理容許學校 I繼續留在直

資計劃內的教育統籌局局長是王永平先生。  
 
 
                                                           
3 1997年 7月，教育統籌科改稱為教育統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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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據第 1章第 7.3至 7.7段所述，在 1991年 6月，當局在向財委

會申請批准撥款供學校 I興建新校舍和購置設備之用時，曾向財

委會表示，政府不會為學校 I提供經常津貼。然而，在學校 I於
1994年加入直資計劃時，當時的教育統籌科並沒有告知財委

會，學校 I加入直資計劃後將可獲發經常津貼。委員會亦知悉，

當時的教育統籌科和財政科曾討論，是否有需要將有關轉變告

知財委會。委員會詢問為何當局最終沒有告知財委會。  
 
 
153.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 (庫務 )表示，教育統籌科及財

政科均同意，學校 I加入直資計劃及向學校 I發放經常直資計劃津

貼一事，無須呈請財委會批准。財政科只是認為宜向財委會提

交資料文件，告知議員有關轉變。經討論後，教育統籌科沒有

就此向財委會提交資料文件。  
 
 
K. 人力資源管理  
 
154.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章第6.7至 6.9段知悉，在審

計署曾進行實地審查的 4間直資學校中， 3間學校於 2007-2008年
度至 2009-2010年度並無循公開招聘方式招聘部分員工。這些員

工包括一個相等於副校長職級的高級職位、一名校長及 36名其

他員工等。委員會詢問，在審計署提出有關事項前，教育局是

否知悉上述情況。  
 
 
155.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及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學校發展 )
回應時表示：  
 

─ 有關聘任校長事宜，現時設有既定程序，而且必須獲

得教育局批准。由於有關學校沒有遵照該程序，教育

局不批准該校聘任該名新校長。聘任其他員工則無需

教育局批准，故該局並不知悉這些員工並非循公開方

式招聘。聘任員工基本上屬於學校自行作出的決定； 
 

─ 直資學校在不同範疇，包括人力資源管理方面，都享

有很大的自由。校方可因應學校的發展和課程來聘任

適合的教師，並給予他們適當的薪酬。教育局已發出

多份指引，就最佳的人力資源管理安排，向直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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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建議。基本原則是校方應以公平及公開的方式進

行招聘、應設立妥善機制以確保個別員工的薪酬福利

條件公平合理，以及妥善處理工作表現管理等。教育

局亦要求學校遵循廉政公署發出的指引，制訂學校的

人力資源制度； 

 

─  儘管發出指引，教育局不會就須設立的機制訂明各項

具體細節，要求校方遵從。這是學校校董會／法團校

董會的責任；及  
 

─  教育局設立的工作小組會研究如何協助直資學校改

善其人力資源管理安排。  
 
 
L. 一般行政及其他管治問題  
 
156. 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章第 7.22段所述，在審計署曾進

行實地審查的 4間直資學校中，有兩間接受了營辦商的捐款，但

沒有記錄是否有必須接受捐款的理據，也沒有在學校報告內披

露捐款詳情。委員會詢問有關學校是否已獲學校管治團體批准

接受捐款，以及教育局在此方面有何規定。  
 
 
157.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及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政 )表示：  

 
─  有關學校已獲其學校管治團體批准，接受飯盒供應商

的捐款。然而，上述批准並不足夠。根據教育局的規

定，只有在十分例外的情況下，並有必須接受的理

據，學校才應考慮接受營辦商／供應商的捐贈或利

益，並須得到學校管治團體的批准；及  
 
─  學校在接受捐贈或利益時必須遵從一些指導原則，包

括學校接受的所有捐贈，只可運用於學校及教育用

途，學校的校譽和學生的利益均不得受到損害，以及

在任何情況下，學校均不得向供應商及承辦商示意會

提供利益以換取對方的捐贈等。學校亦須設立處理捐

贈的機制，而訂定機制時須參考廉政公署的防止賄賂

指引及教育局發出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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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委員會從第 2章第 7.18段知悉，在審計署曾進行實地審查

的 4間學校中，有 3間學校從售出的部分物品所得的利潤超過教

育局訂定的 15%利潤上限。利潤率由 20%至 150%不等。委員會詢

問那些是甚麼物品。  
 
 
159. 審計署署長答稱，利潤最高的物品是學校的襟針。襟針的

成本是 4元，售價 10元，利潤率即為 150%。  
 
 
M. 結論及建議  
 
160. 委員會：  
 

─  知悉：  
 

(a) 審計署的衡工量值式審計是針對教育局所管理的

直接資助 ("直資 ")計劃，而非針對個別直資學校

本身；   
 
(b) 是次審計的範圍只限於教育局對直資計劃的管理

及監管和直資學校的管治及行政事宜，並不包括

直資學校提供教育的質素；及  
 
(c) 在推行直資計劃初期，為鼓勵更多學校加入該計

劃，政府當局容許部分尚未能符合加入直資計劃

的所有規定的學校先行加入直資計劃，以致教育

局其後要求該等學校符合加入直資計劃的某些條

件時，難以處理因而出現的問題；  
 
─  認為雖然直資計劃的目的是透過發展強大的受資助

私校體制，令本港的學校體制更趨多元化，讓家長有

更多選擇，而當局在多個範疇上賦予直資學校較大的

彈性，但教育局仍須擔當監察角色，以確保學校符合

當局的規定，並確保學校的管治、問責及透明度符合

所要求的標準及公眾期望；  
 
─ 對教育局局長一直未獲告知直資學校在符規方面廣

泛存在的各項問題，而教育局內亦沒有一個專責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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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組織負責監管直資計劃的管理及有關學校在直

資計劃下的符規情況，表示極度遺憾，並認為不可接

受；  
 

─  對以下情況表示失望：  
 

(a) 從若干直資學校嚴重違反教育局的指導原則或規

定，而教育局沒有採取有效行動確保適時糾正那

些問題，足可反映教育局未能有效發揮其監察直

資學校的角色；有關的違規情況詳載於下文各部

分；   
 
(b) 教育局沒有充分重視直資學校的管理問題的嚴重

程度，因為該局純粹將有關問題視作運作層面的

問題處理，而沒有充分理解到有需要呈報教育局

局長，以進行政策檢討；及  
 
(c) 政府當局容許部分尚未能符合加入直資計劃的所

有規定的學校先行加入直資計劃，但事前卻沒有

考慮個別學校的情況；這些個別學校的情況令學

校難以在一段合理時間內符合加入直資計劃的全

部條件；  
 

─  對教育局局長指教育局對違規直資學校 "沒有牙力 "的
言論感到驚訝，亦不接受這說法，因為教育局可針對

這些學校採取行政及懲罰性措施；  
 

─  對以下情況表示遺憾：   
 

(a) 部分直資學校沒有將規定的學費收入款額撥作學

費減免／獎學金計劃；及   
 
(b) 部分直資學校沒有述明這些計劃的申領準則，或

沒有充分宣傳有關計劃，這或會令家境清貧的家

長因欠缺這方面的資料而不為子女申請入讀直資

學校；  
 
─  察悉下述情況：為加強及加大力度改善直資學校的管

治，教育局局長已委派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考慮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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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資學校的管治架構、內部監控和執行機制，以及財

務管理。教育局轄下已成立工作小組，憑借直資學

校、學術界和具備管治、財務管理及其他相關經驗的

專業人士的助力，進行相關的檢視工作，以及回應委

員會及審計署署長提出的事宜；  
 
─  強烈促請教育局局長：  

 
(a) 加強其對直資計劃的監管，並確保教育局會更有

效發揮監察直資學校的角色；   
 
(b) 在教育局內成立一個專責的高層次組織，負責監

管直資計劃的管理，以及其監控和監察直資學校

的工作。該組織的職責應包括定期就教育局的監

控及監察機制進行檢討，以加強直資學校的管治

及行政；  
 
(c) 建立一個制度，規定教育局人員在適當的情況

下，向足夠級別的高級人員 (包括教育局常任秘書

長及教育局局長 )匯報直資學校的違規情況及不

當行為，以進行跟進；  
 

(d) 要求工作小組把檢討教育局為直資學校制訂的監

控及監察機制列為首要工作，以確保有關機制完

善有效，讓當局可及時發現違反教育局規定的情

況及不當行為、採取強力行動以確保有關規定獲

得遵從及作出糾正，並因應問題的嚴重程度對有

關學校採取適當的懲罰性措施。工作小組應在進

行檢討時諮詢各持份者及教育事務委員會；及  
 

(e) 除要求直資學校改善其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

外，亦須進行全面檢討，研究採取有效措施，確

保來自基層家庭的學生享有在直資學校就讀的公

平機會，例如向家境清貧的學生提供足夠的財務

資助，以應付他們在這些學校就讀所需的開支 (除
學費外 )，並在進行檢討時諮詢教育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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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辦學團體簽訂的服務合約  
 

─  知悉直至 2010年 12月中，須與教育局簽訂辦學團體服

務合約的學校 C、 D及 E的辦學團體仍未簽妥有關合

約，因為這些辦學團體認為，辦學團體服務合約擬稿

規定的學校管治架構與其法團條例所訂者不相符，而

學校C及E同時關注校董會服務合約內有一項條文，訂

明在有關校董會服務合約終止時，須將政府資助的資

產轉交政府；  
 

─  關注部分已簽訂辦學團體服務合約的直資學校並不

符合這些合約的條款，有關情況如下：  
 
(a) 雖然直資學校應在開辦前成立校董會，但有 18間

直資學校在開辦後才成立其校董會，延遲了兩日

至大約 9年不等，平均延遲 3年；   
 
(b) 直 至 2010 年 6 月 初 ， 有 3 間 在 2004-2005 年 度 至

2008-2009年度開辦的直資學校仍未成立具法團

地位的管治團體，而根據《稅務條例》(第112章 )
取得豁免繳稅資格的規定亦尚未獲得遵從；  

 
(c) 在審計署曾進行實地審查的4間直資學校中， 3間

學校的辦學團體沒有與校董會／法團校董會簽訂

服務合約，有違辦學團體服務合約的規定；  
 
(d) 直至 2010年 6月，在審計署審查的 15間學校中，一

間 學 校 雖 然 已 於 2003-2004 年 度 以 直 資 模 式 開

辦，但仍未按所簽訂的辦學團體服務合約所規

定，向教育局提交學校發展計劃；  
 
(e) 部分直資學校提交的學校發展計劃並無載列全部

所需資料 (例如學校財政預算、學生學業目標及收

生條件 )；  
 
(f) 兩間直資學校沒有按照辦學團體服務合約的規

定，在獲得教育局事先批准後才進行校舍改善工

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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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在已簽訂的 52份辦學團體服務合約中，只有 34份
包含一項條款，賦予審計署署長查閱直資學校的

紀錄和帳目的權利；  
 

─  對下述情況表示關注：教育局沒有備存辦學團體與校

董會／法團校董會簽訂服務合約的紀錄，以致教育局

無法確定這項規定是否已予執行；  
 

─  察悉：  
 
(a) 教 育 局 局 長 同 意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第 1 章

第3.13、3.29及 3.33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   
 
(b) 教育局同意修訂學校C、D及E的辦學團體服務合

約擬稿，容許學校繼續在其原有的管治架構下管

理及營辦。教育局亦打算修訂學校C及E的校董會

服務合約中有關在校董會服務合約終止時須將資

產轉交政府的條文；  
 

(c) 截至 2010年 11月底，在 3個尚未取得豁免繳稅資格

的學校管治團體中，兩個已分別由2010年 6月 7日
及 2010年 11月 9日起取得有關資格，尚餘一個辦學

團體仍在辦理豁免繳稅資格的手續；及  
 
(d) 教 育 局 在 2010 年 11 月 發 出 的 教 育 局 通 告

第12/2010號中，要求所有直資學校妥善保存行政

和財務紀錄，並在有需要時提交審計署署長審查； 
 

─  促請教育局局長：  
 
(a) 盡早解決當局就辦學團體服務合約擬稿及校董會

服務合約的條款及條件與學校C、D及E的分歧，

以確保有關學校會妥為簽訂辦學團體服務合約；

及  
 
(b) 對於審計署所發現的違反辦學團體服務合約條款

的情況，須採取有效措施，確保盡早加以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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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具法團地位的學校管治團體簽訂的服務合約  
 
─  對以下情況表示關注：  

  
(a) 雖然有 53間直資學校須在 2010年 6月或之前，與教

育局簽訂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服務合約，但截至

2010年 6月 30日，其中 13間仍未簽訂有關合約 (其
中 3間已在 2010年 7月和8月簽訂有關合約 )；  

 
(b) 部分法團校董會及校董會的成員組合並不符合

《教育條例》(第 279章 )及校董會服務合約所分別

訂明的規定；及   
 
(c) 截至 2010年 6月 30日，有 8間直資學校仍未與教育

局簽訂租約，儘管這些租約已拖延了約 4至 10年
(其中一間已於 2010年 7月簽訂租約 )；   

 
─  知悉有 14個法團校董會沒有校友校董 (見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第 1章第4.13(a)(v)段 )，是因為有關學校的歷史

較短，以致仍未成立校友會，或其畢業的校友過於年

輕，未可出任校董；  
 
─  察悉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1章第 4.7、

4.15及 4.22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   
 
─  促請教育局局長在考慮有關學校的特殊情況後，把推

行上述審計署建議列為首要工作；   
 

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   
 
─  知悉直資學校須推行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使學生

不會純粹因無能力繳付學費而失去入讀直資學校的

機會；  
 
─  對教育局沒有履行其職責，以監察直資學校有否將教

育局所規定的學費收入款額撥作學費減免／獎學金

計劃之用，以及直資學校有否遵從教育局就這些計劃

的宣傳、推行及申領準則所施加的各項規定；以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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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局局長和教育局常任秘書長並不知悉以下違規情

況，認為完全不可接受：  
 

(a) 有 5間直資學校的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經費並

非來自學費收入，有違教育局的規定。根據審計

署的評估，有 22間直資學校撥作其學費減免／獎

學金計劃之用的學費收入款額，較規定款額為少； 
 
(b) 即使採用教育局的務實方式，仍有 6間學校沒有撥

出足夠款項作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之用。在這

6 間 學 校 之 中 ， 有 3 間 學 校 在 2006-2007 年 度 、

2007-2008年度及 2008-2009年度連續 3個年度皆

沒有撥出規定款額。儘管自 2005年 9月起，教育局

曾多次勸告其中一間學校作出更正，但該校仍一

直沒有聽從；  
 
(c) 儘管教育局的財政分部在查核學校經審核帳目時

發現上述違規個案，但按照教育局的慣常做法，

有關個案只轉介予教育局區域教育服務處跟進，

而不會呈報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及教育局局長；  
 
(d) 在審計署曾進行實地審查的 4間直資學校中，兩間

學校沒有在其章程中提及學費減免／獎學金計

劃，有違教育局的規定。另有兩間直資學校並沒

有在其章程中提供有關計劃的全部詳情 (例如申

領準則和學費減免的最高百分比 )。因此，部分家

長可能對學校的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並不知

情；及   
 
(e) 只有 23間直資學校在其學校網站登載其學費減免

計劃的詳情。在這23間直資學校中，兩間學校的

學費減免計劃的申領準則遜於政府提供予學生的

資助計劃；  
 

─  對 14間直資學校的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的運用率

在 50%或以下表示遺憾；  
 

─  知悉根據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計劃的現行政

策，如學生選擇就讀直資學校，一般不會獲發放綜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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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的學費特別津貼；對這做法或會令來自領取綜援

家庭的學生 ("綜援學生 ")失去入讀直資學校的機會，

表示遺憾；  
 
─  察悉：  

  
(a) 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章第 3.9及

3.17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  
 
(b) 為免因對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的規定有不同詮

釋而可能產生誤會，教育局承諾會修訂指引，令

執行上更為清晰一致；   
 
(c) 由教育局成立的工作小組亦會研究可行措施，以

提高直資學校的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的透明度

和成效，確保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不會因經濟

原因而未能入讀直資學校；及   
 
(d) 在所有直資學校中，綜援學生均符合資格申請學

校的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而所有學校對綜援

學生和非綜援學生採取同一收生政策；  
 

─  強烈促請教育局局長：  
  
(a) 加強教育局在監察直資學校遵從學費減免／獎學

金計劃規定方面的工作，以及提高市民對有關計

劃的認識，讓家長在考慮是否為子女申請入讀直

資學校時可作參考；及  
 
(b) 採取措施，以確保直資學校在執行其學費減免／

獎學金計劃時不會歧視綜援學生；  
 

─  強烈促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修訂現行的綜援政策，向

選擇就讀直資學校的學生發放綜援計劃的學費特別

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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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調整  
 
─  對以下情況感到驚訝及深切關注：  
 

(a) 在 6宗獲批於 2009-2010年度增加學費的申請中，

其中一宗申請的學校並無提供證明文件，顯示其

已取得所需的大多數家長同意；   
 
(b) 在 30 宗 獲 批 於 2008-2009 年 度 增 加 學 費 的 申 請

中，有 26間直資學校低估了其在 2008-2009年度終

結前的預測累積營運儲備；及  
 
(c) 直資學校獲賦予彈性，可將非政府經費的營運儲

備，用於支付大型工程和高於標準設施的維修保

養的開支，例如加建樓層和游泳池等。將這類開

支計入學校營運儲備的帳目，可能成為學校申請

大幅增加學費的理據，或會因而對家長造成額外

的財政負擔；  
 
─  察悉：  
 

(a) 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章第 4.7及
4.14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及   

 
(b) 教育局將與直資學校商議是否有需要為大型工程

及其相應的維修保養另行撥備並採用獨立帳目，

以及列明這些學校在策劃大型工程時應考慮的因

素，包括家長的負擔能力；  
 

─  促請教育局局長：  
 

(a) 要求直資學校就其申請增加學費的建議諮詢家長

時，須向所有家長提供有關學校財政狀況的資料；  
 
(b) 採取有效措施，確保直資學校在申請增加學費時

所作出的財務預測公平合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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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優先研究有何措施，可確保直資學校策劃及進行

大型工程，不會對學費水平及家長的負擔能力造

成不當影響；  
 
財務管理  
 
─  對審計署曾進行實地審查的 4間直資學校所出現的以

下情況，感到驚訝：  
 

(a) 有一間學校動用非政府經費購置 3項物業。這些物

業看來是以信託安排持有，但教育局認為有關的

安排並不恰當；及  
 
(b) 另一間學校則沒有按教育局的指引把剩餘款項存

作定期或儲蓄存款，卻把部分款項投放於金融工

具 (例如本港股票和投資基金 )；  
 
─  對出現以下違反教育局有關直資學校財務管理規則

的個案，而教育局未能發現違規情況，並且在若干個

案中沒有採取有效行動以確保違規情況得以糾正，深

表關注：  
 

(a) 教育局沒有訂定直資學校的儲備上限，有違財務

通告第 9/2004號所載的規定；   
 
(b) 截至 2008年 8月 31日，有 13間直資學校的累積營運

儲備超過相當於全年營運開支的水平。然而，其

中一間學校拒絕按規定向教育局提交發展計劃，

述明將如何把累積營運儲備運用於學校的發展；  
 
(c) 直資學校 2007-2008年度經審核帳目顯示，有 6間

學校並沒有依循教育局的規定，維持足以應付至

少兩個月營運開支的累積營運儲備。截至2009年
8月 31日，其中兩間學校的累積營運儲備仍低於所

規定的水平；  
 
(d) 截至 2008年 9月 30日，共有 162名非本地學生入讀

17間直資學校。鑒於這些學校的本地和非本地學

生支付相同水平的學費，加上這些學校沒有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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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學生開設獨立帳目，就本地學生發放的直資

計劃津貼可能已用於交叉補貼非本地學生；及  
 
(e) 有 18間直資學校的外聘核數師並無在有關學校帳

目的報告內述明，這些學校已按照教育局就直資

計劃所公布的規則運用政府津貼；  
 
─  察悉：  
 

(a) 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章第 5.8、
5.13、5.17、5.22、5.28、5.32、5.36、5.44、5.48、
5.52及 5.60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  

 
(b)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第2章第5.8、 5.17及 5.22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  
 
(c) 曾動用非政府經費購置 3項物業的學校的校監已

通知教育局，校董會已接納律師建議，向法庭申

請轉讓令，將 3項物業轉交校董會直接持有；  
 
(d) 教育局會要求直資學校由 2009-2010年度開始，在

帳目中披露購置物業的詳情；及  
 
(e) 教 育 局 已 在 2010 年 11 月 發 出 教 育 局 通 告

第12/2010號，就運用非政府經費進行投資訂定校

本機制一事向直資學校提供指引；  
 

─  促請教育局局長：  
 

(a) 密切監察有關學校將 3項物業轉交校董會直接持

有的進展，確保有關轉交手續盡快完成，並無延

誤；  
 
(b) 制訂措施，以加強直資學校的內部監控，並採取

有效的介入措施，以確保適時糾正所發現的違規

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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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考慮為直資學校訂定自我評估制度，由學校自行

申報有否遵守教育局各項財務管理規定，以及要

求學校把不遵守規定的理據記錄在案；及  
 
(d) 為直資學校的人員提供更多培訓，讓他們熟悉教

育局各項財務管理規定，以助直資學校的人員遵

從相關規定；   
 

加入直接資助計劃的程序  
 
─  對以下情況深表關注：  
 

(a) 在 5宗有關學校加入直資計劃的個案中，當局在評

審申請學校的過往表現時，並非以最新和適切的

資料為依據；  
 
(b) 雖然屬牟利性質的直資學校必須在加入直資計劃

後一年內辦妥轉為非牟利學校的手續，但截至

2010年 6月，仍有5間直資學校 (4間於 1999-2000年
度及 1間於 2000-2001年度加入直資計劃 )屬牟利

性質；及  
 
(c) 截至 2010年 6月，有兩間須在 2004-2005年度完結

前擁有自置校舍的學校 (於 1999-2000年度獲批在

有條件的情況下加入直資計劃 )仍租用校舍辦學； 
 

─  察悉：  
 

(a) 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1章第 2.6及
2.15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及  

 
(b) 由 2007年起，所有加入直資計劃的學校須在加入

時即符合加入直資計劃的所有條件；  
 

─  促請教育局局長：  
 

(a) 立即與上述 5間直資學校解決其餘有關 "約務更替

契約 "及 "轉讓契約 "的問題，以便其辦妥轉為非牟

利學校的手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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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嚴格執行有關規則，規定所有加入直資計劃的學

校須在加入時即符合所有相關規定；  
 

監察學校表現  
 
─  關注以下的情況：  
 

(a) 在 2005年至 2009年，每年對直資學校進行帳目審

核的次數稀少，介乎 2至 8次不等，以及同期調配

進行與直資學校帳目審核有關的職務及跟進工作

的 學 校 核 數 組 人 員 亦 為 數 不 多 ， 只 介 乎 0.4 至

1.7人不等；  
 
(b) 教育局並非根據有系統的風險分析機制揀選學校

作帳目審核；  
 
(c) 教育局延遲把帳目審核報告交予 11間學校，當中

有兩間延遲超過 200天；  
 
(d) 教育局在審核學校帳目時，即使發現存在明顯不

當做法，亦沒有進行跟進帳目審核；  
 
(e) 在審計署審查的 20間直資學校中，只有 5間 (25%)

按照教育局的規定，把學校計劃及報告上載至學

校網站；  
 
(f) 直資學校上載至網站的部分學校報告沒有提供所

需資料 (例如財務摘要、學生表現及對未來計劃的

意見 )；及  
 
(g) 有兩間直資學校只因其提供非本地課程或只開辦

預科班級便獲豁免接受校外評核；  
 

─  察悉：  
 

(a) 教 育 局 局 長 同 意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第 1 章

第5.13、5.23及 5.29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及  
 
(b) 教育局計劃在 2010-2011年度把對學校進行帳目

審核的次數增至 1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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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請教育局局長調配足夠人力資源，對直資學校進行

更多帳目審核，以確保這些學校妥為使用政府撥款和

學校經費；  
  

直接資助計劃津貼 

 
─  對以下情況表示不滿，並認為不可接受：  
 

(a) 儘管當局曾數次修訂推出的直資計劃措施，但當

時的教育統籌局並非每次都向立法會提交全面而

準確的資料，匯報修訂詳情；  
 
(b) 當時的教育統籌局並沒有就引入兩級制呈請立法

會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批准，儘管這對政府造

成財務影響；及  
 
(c) 當時的教育統籌局並沒有告知財委會，該局已豁

免一間學校無須根據兩級制計算津貼，以確保該

校可繼續獲得舊有的直資計劃津貼額；  
  

─  察悉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第 1章第6.15段所載審計署建議的一般原則；  
 
─  促請教育局局長確保向立法會提交的資料均為準確

及齊全；  
  
直接資助計劃內的國際學校  
 
─  對以下情況表示不滿，並認為不可接受：  
  

(a) 當時的教育統籌科沒有告知財委會，學校 I(該校

於 1991年同意承擔全部營運費用 )於 1994年加入

直資計劃後會獲發經常津貼；及  
 
(b) 儘管當時的行政局已決定，國際學校不應再獲准

加入直資計劃，而那些已加入直資計劃的國際學

校應逐步退出，但在政府當局提交行政局的備忘

錄中，當時的教育統籌科沒有把學校 I包括在將獲

安排逐步退出直資計劃的國際學校名單上，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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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教育署的紀錄不能解釋為何不安排學校 I逐步

退出；  
 

─  察悉由教育局成立的工作小組將會審慎檢討准許學

校 I繼續留在直資計劃內的理據；  
 
─  促請教育局局長：  

 
(a) 如對先前提交立法會的資料作出重大改動，應主

動將有關改動告知立法會；  
 
(b) 確保向行政會議提供齊全的資料；及  
 
(c) 因應工作小組就學校 I獲准繼續留在直資計劃內

的理據進行檢討所得的結果，按需要採取適當措

施處理此事；  
 

人力資源管理  
 
─  對審計署曾進行實地審查的 4間直資學校所出現的以

下情況，深表關注：  
 

(a) 3間學校於 2007-2008年度至 2009-2010年度並無

循公開招聘方式招聘部分員工；  
 
(b) 兩間學校於 2008-2009年度及 2009-2010年度並無

遵照教育局的要求，向所屬學校的管治團體匯報

員工招聘結果；  
 
(c) 一間學校沒有遵照教育局的要求設立機制，以釐

定非教學人員的薪酬福利條件；  
 
(d) 一間學校沒有設立正式的員工工作表現管理制

度。另一間學校只為部分員工進行工作表現評

核。第三間學校無法提供 6名員工的員工評核報告

以供審計署進行審查。餘下一間學校並無要求評

核人員記錄評核理據；及  
 
(e) 一間學校的校董會並非基於員工的工作表現評核

結果決定員工是否獲得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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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 悉 教 育 局 局 長 同 意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第 2 章

第6.12、6.17、 6.21及 6.25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  
 

─  促請教育局局長：  
 
(a) 為直資學校的人員提供更多培訓，讓他們熟悉教

育局各項人力資源管理規定，以助學校加強內部

監控機制；及  
 
(b) 考慮要求直資學校申報有否遵守教育局的各項人

力資源管理規定，以及要求這些學校把不遵守規

定的理據記錄在案；  
 
 一般行政  
 

─  對審計署曾進行實地審查的 4間直資學校所出現的以

下情況，深表關注：  
 

(a) 3間學校並沒有在進行一些商業活動前事先徵得

教育局批准；及  
 
(b) 兩間學校接受了營辦商的捐款，但沒有記錄是否

有必須接受捐款的理據，也沒有在學校報告內披

露捐款詳情；  
 

─  對審計署曾進行實地審查的 4間直資學校所出現的以

下情況，表示關注：  
 

(a) 一間學校沒有制訂正式的採購政策和程序。在另

一間學校，校方在動用非政府經費採購物品時，

所採用的採購程序較教育局為資助學校制訂的指

引寬鬆。該校並無紀錄顯示，校董會曾批准採用

較寬鬆的程序；亦無紀錄顯示，校方曾把上述程

序告知該校各持份者；  
 
(b) 3間學校並無紀錄顯示，涉及採購及物料供應職務

的人員曾簽署所規定的承諾書，承諾如其本人或

其直系親屬現正或將會與供應商有連繫，會向學

校管治團體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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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間學校從售出的部分物品所得的利潤超過教育

局所定的 15%利潤上限；及  
 
(d) 一間學校沒有以招標／報價方式，甄選食物部營

辦商。另一間學校沒有以招標／報價方式，甄選

營辦商／供應商營辦學校食物部、提供校巴服務

和供應飯盒；  
 
─  察 悉 教 育 局 局 長 同 意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第 2 章

第7.12及7.23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  
 
─  促請教育局局長盡快落實上述審計署建議；  
 
其他管治問題 

 
─  關注以下的情況：  
 

(a) 在 6間直資學校的學校管治團體 (根據本身的法團

條例成立 )的成員組合中，並不包括由家長及教師

代表出任校董，這做法不符合現代管治模式；  
 
(b) 除法團校董會外，並無規定須向公眾披露辦學團

體校董的詳情 (每名校董的姓名、任期及所屬類

別 )；及  
 
(c) 在審計署曾進行實地審查的 4間直資學校中：  
 

(i) 兩間學校的部分校董在學校管治團體會議的

出席率偏低；  
 

(ii) 兩間學校的學校管治團體的部分會議的法定

人數不足；及  
 
(iii) 所有 4間學校均沒有完全遵守教育局指引及

《教育條例》中有關管理利益衝突的規定；  
 

─  察悉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章第 2.8、
2.15、 2.23及 2.28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  

 
─  促請教育局局長盡快落實上述審計署建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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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行動  
 
─  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  

 
(a) 工作小組檢視直資學校的管治架構、內部監控和

執行機制及財務管理的進展；及  
 
(b) 落實委員會及審計署各項建議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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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言  
 
 審計署曾就住院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進行審查。審查工作

集中於以下範疇：  
 

─  分配予香港戒毒會的資源；  
 

─  戒毒中心的使用情況；  
 
─  設於政府用地／樓宇的戒毒中心；及  
 
─  發牌予戒毒中心的情況。  

 
 
2. 陳茂波議員申報，他曾是禁毒基金的成員及明愛之友的主

席，現時則是香港明愛理事會的委員。香港明愛轄下部分機構

曾為吸毒者提供服務，但他沒有參與有關服務。  
 
 
3.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

在 2010年 12月 7日的公開聆訊中分別發表序辭。兩人的序辭全文

分別載於附錄 23及附錄24。  

 
 

B. 分配予香港戒毒會的資源  
 

中心 1重整服務的情況  
 
4. 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1.2及 1.5段所載，就香港青少年吸

毒問題而言，危害精神毒品已取代海洛英成為頭號敵人。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 21歲以下青少年吸毒者吸食危害精神毒品有上

升趨勢。在 2009-2010年度，政府撥出約1億元，資助各間受資助

戒毒中心營運。  

 
 
5. 委員會提述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3及 2.4段，當中載明委

員會在 2008年第五十號報告書中雖已關注到，由吸食海洛英轉

為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情況持續，導致香港戒毒會的中心 1使用

率偏低，但中心1尚未成功重整服務。第2.6段所載的表一甚至顯

示，中心1的入住率從2006-2007年度的64.1%下降至2008-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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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 63.5%。儘管如此，政府在 2009-2010年度仍把大量公帑批撥

予香港戒毒會。委員會詢問：  
 

─  政府撥出 1億元資助各間受資助戒毒中心營運，當中

香港戒毒會所佔的部分為何；及  
 

─  為何中心 1經過兩年仍未成功重整服務。  
 
 
6. 審計署副署長伍梁慧芬女士回應時表示，在2009-2010年度，

香港戒毒會獲政府撥款 8,100萬元，該筆 1億元撥款中的 6,500萬
元與其戒毒中心的服務有關。  
 
 
7. 保安局局長及禁毒專員黃碧兒女士答稱：  
 

─  在中心 1的 316個宿位中，約 200個已有吸食海洛英人

士入住。政府一直探討有何措施可利用餘下的 100個
宿位；  

 
─  為協助香港戒毒會，保安局已委託效率促進組進行研

究，主要目的是找出及考慮不同的方案，讓香港戒毒

會重訂現有資源的優先次序，以及擴展該會為吸食危

害精神毒品人士提供的戒毒治療及康復計劃；及  
 
─  根據效率促進組的建議，香港戒毒會於 2010年 8月在

中心1推出一項計劃，名為 "新德計劃 "。除為吸食海洛

英的男性提供服務外，該中心亦為吸食危害精神毒品

的年青成年男性提供服務。  
 

 

8. 衞生署助理署長 (衞生行政及策劃 )黎潔廉醫生補充：  

 
─  雖然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人士對戒毒治療服務的需求

有上升趨勢，但吸食海洛英人士對戒毒治療服務仍有

需求。為此，當局不應把用於海洛英戒毒治療服務的

資源，全部轉為提供危害精神毒品戒毒治療服務。

中心 1一直嘗試分配更多資源，為吸食危害精神毒品

人士提供服務。由於為這兩類吸毒者提供戒毒治療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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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員工需要不同的技能組合，故此有需要因應資源

的轉移為員工提供培訓；及  
 
─  除培訓員工外，中心 1亦需要時間吸納服務使用者。

雖然感化主任嘗試將更多受感化者轉介給該中心，但

最終決定由受感化者作出。視乎 "新德計劃 "的反應，

衞生署希望中心 1可以加快重整服務的進度。  
 
 
9. 委員會進一步詢問：  

 
─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要求香港戒毒會轄下的中心 1達到

一定的使用水平 (例如入住率須達 80%或 90%)，作為撥

款資助該會的其中一項條件；及  
 

─  衞生署有否依循委員會於 2008年 7月的敦促，與香港

戒毒會訂立《津貼及服務協議》。  
 
 
10. 禁毒專員在公開聆訊上表示及保安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22日的函件 (附錄 25)中補充：  
 

─  衞生署已要求香港戒毒會檢討中心 1的資源，以期重

新調配剩餘的資源 (如有的話 )，為更多吸食危害精神

毒品人士提供服務。預計檢討工作可於 2011年 1月底

之前完成。政府當局隨後會考慮要求香港戒毒會轄下

的中心 1須達到一定的使用水平，作為撥款資助該會

的其中一項條件；及  
 
─  長遠而言，政府當局的目標是把目前資助香港戒毒會

的模式，由以補足資助金資助改為以整筆補助金資

助。禁毒處、衞生署及香港戒毒會希望與香港戒毒會

訂立《津貼及服務協議》的工作可於2010-2011年度完

結前完成。  
 
 
11. 衞生署助理署長 (衞生行政及策劃 )補充，衞生署在計算資

助 金 額 時 會 考 慮 入 院 治 療 病 人 人 數 和 病 人 佔 用 病 牀 日 數 。

衞生署注意到，中心 1的病人佔用病牀日數正在下降。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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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沒有要求香港戒毒會須達到某個入住率的表現目標，但

該署一直密切監察中心 1的使用情況。中心 1所面對的主要困難

是沒有足夠的吸食海洛英人士入住。  
 
 
12. 鑒於為這兩類吸毒者提供戒毒治療服務的員工所需的技

能組合並不相同，委員會詢問：  
 

─  為吸食海洛英人士及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人士提供的

戒毒治療服務，兩者所需的員工技能和設施有何分

別；及  
 
─  就吸食這兩類毒品而言，哪類的戒毒治療較為簡單。 
 
 

13. 衞生署助理署長 (衞生行政及策劃 )表示：  
 

─  對於鴉片類毒品 (例如海洛英 )所使用的戒毒治療方

法，與對於危害精神毒品所使用的方法並不相同。就

治療吸食鴉片類毒品而言，通常會採用醫療模式，以

協助紓緩戒毒者在脫毒期間的症狀。這方面所需的人

手會較多，原因是需要為戒毒者提供 24小時的醫療護

理服務，以應付他們對戒毒治療的反應，尤其是在晚

間及戒毒治療初期。採用醫療模式的戒毒中心除須向

社會福利署 ("社署 ")領取牌照外，亦須符合《醫院、

護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 (第 165章 )的發牌規定；  
 

─  治療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並沒有一套標準方法，因須視

乎所吸食的毒品種類和濫用程度而定。鑒於吸食危害

精神毒品人士所需的醫療護理服務不如吸食海洛英

人士般廣泛，所需的醫療人手可能較少。雖然吸食危

害精神毒品人士不一定需要住院戒毒服務，但不容忽

視針對他們的康復需要而提供的輔導服務和教育或

職前訓練；及  
 
─  由於為吸食海洛英及危害精神毒品人士提供戒毒服

務的人員所需的技能組合並不相同，因此難以概括斷

定哪類戒毒治療服務較為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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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禁毒專員回應委員會的詢問時補充，據禁毒處觀察所得，

採用福音戒毒模式 (尤其是沒有接受資助 )的戒毒中心，重整服務

的步伐或會較快，因為這些中心所推行的計劃一般較為靈活，

並可切合不斷轉變的吸毒情況或社會需要。目前，這些中心大

部分均收納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人士。  
 
 
"新德青年計劃 "和 "新德計劃 " 
 
15. 據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第 2.9 至 2.11 及 2.13(d) 段 所 載 ，

香港戒毒會於 2009年 12月向禁毒處提交一項為期 3年的先導計

劃 (名為 "新德青年計劃 ")建議大綱。與此同時，該會就該項擬議

的先導計劃向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申請資助。有關計劃以

跨專業及全方位的服務模式，為 12至 18歲的青少年提供禁毒及

康復計劃。委員會詢問：  
 

─  "新德青年計劃 "與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有何關

係；及  
 
─  "新德青年計劃 "的最新發展為何。  

 
 
16. 禁毒專員在公開聆訊上答稱及保安局局長在 2011年 1月
17日的函件 (附錄 26)中表示：  
 

─  政 府 當 局 一 直 按 審 計 署 和 委 員 會 過 往 的 建 議 ， 與

香港戒毒會衷誠合作，協助該會重整資源和設施。擬

議的 "新德青年計劃 "的其中一項服務，是在中心 1完成

所需的改善和改建工程後，利用有關設施為 12至 18歲
的男性青少年提供住院服務；  

 
─  由於推行先導計劃需要一次過撥款，政府當局必須評

估該計劃的成效，以考慮向其批出撥款；  
 

─  自 2010年 5月起，禁毒處向香港戒毒會提出對該計劃

的詳細觀察及意見，使推行計劃的理據更見充分，

從而協助該會繼續向香港賽馬會申請撥款。政府當局

曾多次與該會交換意見和舉行會議，就該計劃給予意

見 和 協 助 。 保 安 局 和 禁 毒 處 強 調 有 需 要 加 快 推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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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青年計劃 "，藉以充分善用中心 1未盡其用的設

施，為更多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人士提供服務，並且盡

早重新調配現有資源以推行這項先導計劃；  
 

─  香港戒毒會於 2010年 11月告知禁毒處，該會不會再發

展 "新德青年計劃 "。反之，該會將轉移力量並集中推

行由 2010年 8月起於中心 1開展的 "新德計劃 "，以應付

不斷轉變的吸毒情況。 "新德計劃 "為年齡介乎 21至
35歲的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成年男性提供為期 26至
52周的住院療程。為了推行 "新德計劃 "，中心 1初步已

撥出 38個宿位；  
 

─  保安局及禁毒處已審慎研究 "新德計劃 "的目標，並認

為該計劃可讓香港戒毒會  ⎯⎯  
 

(a) 及早並充分善用中心 1的現有資源和設施，為吸食

危害精神毒品的年青成年男性提供服務，而無須

尋求額外撥款或進行大規模的改建工程；  
 
(b) 因應不斷轉變的吸毒情況，提供切合需要的服

務。根據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的資料，在

2005年至 2009年期間，年齡介乎 21至 40歲的吸食

危害精神毒品人士數目，顯著上升了 86%，遠遠

高 於 21 歲 以 下 人 士 所 增 加 的 數 目 (51%) 。 在

2009年，這兩個年齡組別所舉報的吸毒者人數相

若，兩者均超過 3 000人；及  
 
(c) 盡量善用中心 1在處理成年男性吸毒者方面的優

勢，並進一步加強職訓元素，以協助吸食危害精

神毒品的年青成年男性在完成新訂的住院療程後

重新融入社會；  
 

─  保安局及禁毒處認為 "新德計劃 "先撥出 38個宿位 (如
這些宿位全部住滿，中心 1整體入住率會升至 66%)，
是 香 港 戒 毒 會 循 正 確 方 向 踏 出 積 極 而 審 慎 的 第 一

步。香港戒毒會持續努力為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男性

提供更多宿位，假以時日，將會有確切的空間提升中

心 1的整體入住率至大約 80%；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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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着這個方向，香港戒毒會一直與感化辦事處等各有

關方面緊密合作，推薦 "新德計劃 "予有需要的服務對

象。截至2011年 1月 12日，"新德計劃 "已收納 15名吸食

危害精神毒品的男性。該會承諾會繼續努力不懈，並

於適當時逐步擴展該計劃。禁毒處和衞生署會繼續與

香港戒毒會合作，務求善用中心 1的資源和設施。  
 
 

C. 戒毒中心的使用情況  
 
對非資助戒毒中心的管制  
 
17. 委員會察悉，由17個非政府機構營辦、為吸毒者提供戒毒

治療及康復服務的 40間自願戒毒中心中， 20間獲政府資助，另

外 20間並非由政府資助。委員會詢問把 20間非資助中心包括在

這項帳目審查之內的原因何在。  
 
 
18. 審計署署長鄧國斌先生及審計署副署長答稱：  
 

─  所有戒毒中心 (包括非資助戒毒中心 )均須取得由政府

發出的牌照後方可營辦。此外，審計署發現的部分問

題同時涉及受資助中心及非資助中心；  
 
─  在 20間非資助中心中，10間設於政府用地／樓宇，故

此有需要檢視那些用地／樓宇是否用得其所；及  
 
─  倘若這項帳目審查並不包括那些非資助中心，審計署

署長報告書便無法全面反映現時為吸毒者提供的戒

毒治療及康復服務的各項問題。  
 
 
19. 委員會進一步詢問：  
 

─  是否有戒毒中心沒有受到政府任何形式的資助；及  
 
─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向入住戒毒中心的吸毒者

所提供的財政援助，是否屬間接資助，以及有關吸毒

者的數目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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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社會福利署署長聶德權先生及保安局局長分別在公開聆

訊上及在 2010年 12月 22日的函件中答稱，就非資助戒毒中心而

言，有些完全沒有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資助，並屬自資性質。

有些則得到政府協助，包括提供用地、收取象徵式租金、寬免

差餉、向合資格的受助人發放綜援金，以及發放津貼聘請教師

等。截至2010年 11月底，合共有 554名綜援受助人入住戒毒中心。 
 
 
21. 委員會察悉，非資助中心的運作模式較為獨立，而政府對

這些中心的管制可能有限。委員會詢問，鑒於青少年濫用精神

科藥物的情況有上升趨勢，政府當局如何確保為吸毒者提供足

夠的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  
 
 
22. 保安局局長答稱：  
 

─  為打擊日趨嚴重的吸毒問題 (尤其是青少年吸毒問

題 )，政府近年採取了多項行動，包括以下各項：  
 

(a) 2007年 10月，一個由律政司司長擔任主席的高層

次跨部門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 ("專責小組 ")
已推出短期、中期和長期策略，以打擊吸毒問題。

在 2009年，行政長官親自統籌落實這些策略的工

作；  
 
(b) 政府亦已增撥資源，從教育、宣傳及打擊毒品來

源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戒毒治療及康復措施，以及

推行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及  
 
(c) 鑒於立法會已通過撥款，向禁毒基金注資 30億

元，政府會善用該基金的投資回報，在戒毒中心

領取牌照方面提供支援。申請一經批准，基金便

會即時發放款項給申請機構；及  
 

─  政府在過去 12個月進行的工作已取得成效。根據有關

統計數據，青少年吸毒者的人數已下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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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社會福利署署長補充：  
 
─  基於歷史因素，很多戒毒中心均由非資助的非政府機

構營辦。然而，所有戒毒中心均須受《藥物倚賴者治

療康復中心 (發牌 )條例》 (第 566章 )("發牌條例 ")中的

牌照管制約束；及  
 
─  在 2008年，政府已增撥資源，以增設 101個資助宿位。

除了以部分新增資源用於將非資助宿位轉為資助宿

位外，淨增加的宿位亦有 37個。  
 

 

戒毒中心的整體宿位名額及工作量不均的情況  
 

24. 雖然當局自 2008-2009年度起已增撥資源，以推行一系列

戒毒治療及康復措施，但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8段圖一顯示，

在 2010年，戒毒中心的整體宿位名額，較 2003年有所減少。

委員會詢問宿位名額減少的原因何在。  
 
 
25. 保安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22日的函件中解釋，在 2003至
2010年的 7年間，有些戒毒中心的牌照宿位名額有所減少，原因

是 9間戒毒中心基於各種理由 (包括相關非政府機構重整服務，以

及數間非政府機構提出減少宿位 )而關閉。同期，亦因為有 6間中

心擴展服務和 1間新中心成立而增加了牌照宿位名額。計及

166個已增加的宿位和 310個已減少的宿位後，2010年 8月的整體

宿位的淨額為 1 635個。  
 
 
26. 委員會提到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13及 3.14段，當中載述

戒毒中心的工作量並不平均。有些戒毒中心的入住率相當高，

輪候時間亦長，但有些戒毒中心卻有大量餘額。委員會關注到，

當局沒有向社署感化主任和吸毒者公開每間戒毒中心的輪候人

數和空置宿位數目。委員會詢問，現時有否機制讓感化主任知

悉各間中心工作量的統計數據和入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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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保安局局長及社會福利署署長答稱：  
 
─  在決定某名受感化者適合入住哪間戒毒中心時，感化

主任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戒毒中心的入住率，以及

受感化者的年齡及意願，例如他屬意的治療計劃種類

及治療計劃為時長短等。過往，感化主任會致電查詢

有關中心的入住率；  
 
─  自 2010年起，有關中心最新入住率的資料 (包括輪候入

住每間中心的吸毒者人數及每間中心的空置宿位數

目 )已上載社署內聯網，以便感化主任即時取覽。當局

每 3至 4個月便會更新有關資料；及  
 
─  儘管如此，根據《罪犯感化條例》(第 298章 )，感化主

任不得把年齡為 14歲或以上的受感化者送入違反其

本人意願的戒毒中心。感化主任只可就有關情況向受

感化者作出勸喻、解釋或建議。  
 
 

28. 委員會進一步詢問，上述在社署內部互通有關中心資料的

措施，是在這項帳目審查之前還是之後實施。  
 
 
29. 保安局局長答稱，新措施在這項帳目審查前已經實施。

自2010年 4月起，每間中心的最新入住率資料已分發給感化主任

參考；而自 2010年 8月起，有關中心最新入住率的資料亦已上載

社署內聯網，以便感化主任即時取覽。  
 
 
30. 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22段所載，審計署對 648宗關乎

感化主任把受感化者轉介至戒毒中心的個案所進行的分析顯

示， 201宗 (31%)個案中的受感化者須輪候兩個星期以上，才得

以入住有關中心。相隔時間由少於兩個星期至 21個星期不等。

委員會詢問，女性及男性吸毒者的輪候時間分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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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禁毒專員答稱：  
 

─  女性吸毒者佔總吸毒人數的 19%。然而，為女性吸毒

者而設的宿位數目不足以應付所有需求，儘管相差的

數目不大；及  
 
─  正如一些感化主任反映，女性吸毒者對戒毒中心所提

供的住院服務的需求較男性吸毒者為大。禁毒處支持

在原址擴建或重置戒毒中心時增加為女性吸毒者而

設的宿位。  
 
 

32. 社會福利署署長及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青年及感化服務 )
馮民樂先生補充：  

 
─  在 40間戒毒中心中， 11間為女性吸毒者提供服務，

28間為男性吸毒者提供服務，而 1間則同時為男性及

女性吸毒者提供服務。分配予女性吸毒者的宿位共有

216個。由於年輕女性吸毒者的人數在過去數年急

升，在 2008年增設的 101個資助宿位中， 27個被分配

用作為女性吸毒者提供服務，約佔總增幅的 30%；  
 
─  與男性吸毒者比較，女性吸毒者較易受其他人影響，

並經常獲免費提供毒品。因此，很多女性吸毒者寧願

入住戒毒中心，以遠離毒品來源，導致女性吸毒者對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服 務 的 需 求 較 男 性 吸 毒 者 為

大。社署及禁毒處正積極尋求辦法，增加為女性吸毒

者而設的宿位數目；及  

 

─  在 6間入住率達 100%或以上的戒毒中心中，兩間只收

納女性吸毒者。由於每間中心的職員人數不同，因而

會出現一些情況，就是戒毒中心一方面有空置宿位，

另一方面卻有人輪候，這是由於戒毒中心人手不足所

致。感化主任會繼續安排適當的 "社區為本 "戒毒治療

計劃，為被裁定干犯毒品相關罪行的受感化者，在等

候入住戒毒中心期間，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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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審計署副署長補充，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23段表三顯

示，在 71宗輪候時間超過兩個月的個案中，涉及的女性吸毒者

有 33名。  
 
 
34. 委員會察悉，女性吸毒者輪候入住戒毒中心的時間相對較

長，而為女性吸毒者而設的宿位亦不足。委員會詢問，就收納

女性吸毒者的戒毒中心而言，政府當局有否評估，向有關戒毒

者提供的善後輔導服務終止後，能否達致在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第 3.29(a)段所載的成效衡量準則中 3項目標 (即重返校園／再培

訓、找到工作及過像樣的生活 )的其中一項，以及評估結果為何。 
 
 
35. 保安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22日的函件中答稱：  

 
─  在 12間收納女性吸毒者的戒毒中心中，社署及衞生署

只有其中 7間受政府資助的中心的資料。在這7間中心

中，其中 5間受社署資助，另外兩間受衞生署資助；  
 

─  上述成效衡量準則適用於 5間受社署資助的中心的其

中 3間。這 3間中心須達到與社署所協定的《津貼及服

務協議》中的服務水平，即 60%。社署已透過現行的

服 務 表 現 監 察 制 度 進 行 評 估 ， 確 認 該 3 間 中 心 在

2010-2011財政年度的上半年 (2010年 4月至 9月 )均達

到這個服務表現標準；  
 

─  餘下兩間受社署資助的戒毒中心在其《津貼及服務協

議》中另有一套服務表現標準。上述指標並不適用；

及  
 

─  至於兩間受衞生署資助的女性戒毒中心，為個案管理

的目的，有關非政府機構依據社署的《津貼及服務協

議》所述明的 3項目標，一直監察戒毒康復者在完成

計 劃 後 的 情 況 。 就 2010-2011 財 政 年 度 的 上 半 年

(2010年 4月至 2010年 9月 )而言，達到該 3項目標其中之

一的戒毒康復者比率達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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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6段表一及附件 C察悉，

香港戒毒會中心 3及中心 4(只收納女性吸毒者 )所收納的人士，以

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佔多，並大致物盡其用，但香港戒毒會中心 1
卻尚未能轉為向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人士或青少年吸毒者提供治

療，其入住率亦相對偏低。委員會詢問：  
 

─  中心 3及中心 4在分配資源予吸食海洛英及危害精神

毒品的女性方面有否出現錯配；及  
 
─  與中心 1相比，中心 3及中心 4重整服務的步伐為何。  
 
 

37. 衞生署助理署長 (衞生行政及策劃 )表示：  
 

─  中心 3及中心 4分別為女性吸毒者提供 42個及 24個宿

位，而兩者的使用率分別高達 95%及 100%。雖然兩間

中心的服務對象原本為吸食海洛英的女性，但目前同

時收納吸食海洛英及危害精神毒品的女性。當局察

悉，這兩間中心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女性所佔的人數

不斷上升。事實上，效率促進組在其報告中建議，

中心 3的宿位應予增加。香港戒毒會正積極考慮此項

建議的可行性；及  
 
─  鑒於中心 3及中心 4的營運規模較中心 1為小，這兩間

中心重整服務的進度可以較快。  
 
 
療程的成效  
 
38. 委員會察悉，不同戒毒中心所提供的療程各有不同。

委員會詢問，政府當局有否檢討哪種療程較具成效及成功率較

其他療程為高，以期推廣成功的療程至其他戒毒中心。  
 
 
39. 保安局局長及禁毒專員答稱：  

 
─  不同戒毒中心按其機構的理念和經驗選擇各自的營

運模式。政府當局不會要求中心提供特定模式的療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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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戒毒中心特別受歡迎，因為這些中心所提供的教

育課程相對全面並且為期較短。為此，政府當局在

《香港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第五個三年計劃》中推廣

這類課程，並計劃邀請團體就有效的服務模式和療程

提交建議書。當局希望可收到包括具體教育課程及具

彈性的療程的建議；及  
 
─  由 2010-2011學年開始，教育局增加對戒毒中心的教育

課程資助，把每年每個課程的資助額增加至大約 46萬
元。此外，教育局亦已撤銷每個課程的學生人數下

限。經改善的資助模式會有助中心改善其教育課程。 
 
 

40.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29(a)段，社署和衞生署規定

受資助戒毒中心須在其季度服務表現報告中提交各類資料。

委員會詢問：  
 

─  除入院治療病人人數及戒毒中心病人佔用病牀日數

等資料外，衞生署會否向戒毒中心收集其他資料；  
 
─  作為一項 "成效衡量準則 "， "像樣的生活 "的意思為

何；及  
 
─  政府當局如何能確保善後輔導服務達到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第 3.29(a)段所載的目標。  
 
 
41. 衞生署助理署長 (衞生行政及策劃 )答稱，除用以計算資助

金額的入院治療病人人數及戒毒中心病人佔用病牀日數等資料

外，衞生署亦收集有關脫毒和康復的完成療程比率、吸毒者的

年齡和性別，以及吸食毒品的類別 (即海洛英或危害精神毒品 )
等資料。  
 
 
42. 社會福利署署長表示，戒毒中心的表現會按《津貼及服務

協議》所訂的表現標準予以評估。有關標準是經社署及受資助

機構討論後制訂而成的。一如《津貼及服務協議》所訂， "像樣

的生活 "，就女性服務使用者而言，是指返回家庭中擔任家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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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而就長者而言，則是指與家人團聚／過些安穩的生活，包

括有自己的居所 (例如居於私人處所或入住安老院舍等 )。  
 
 
43. 禁毒專員補充：  
 

─  為協助戒毒康復者融入社會並過正常生活，部分戒毒

中心在市區為吸食海洛英的戒毒康復者提供中途宿

舍。這些中途宿舍或會設於公共屋邨或私人屋苑，為

剛剛離開戒毒中心的康復者提供輔導服務和居所；及  
 
─  鑒於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康復者未必會獲編配中途

宿舍宿位，而他們或有需要在接受治療後立即返回家

中或重返校園，政府當局十分關注為他們提供的善後

輔導服務。禁毒處正與本地持份者討論由 "辨識 "至
"融入社會 "分階段提供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的機制。  

 
 

44. 委員會進一步詢問：  
 

─  教育局所提供的資助 (即 46萬元 )是否足以供戒毒中心

營辦教育課程，為 18歲或以下的青少年吸毒者提供正

規教育，讓他們於接受治療後可到普通學校繼續升

學；及  
 
─  青少年吸毒者於接受治療後需要輪候多久才可重返

正規學校。  
 
 

45. 禁毒專員答稱：  
 

─  現時有 13間戒毒中心獲教育局資助提供教育課程。獲

資助的其中一項條件，是有關資助必須用作聘請合資

格的教師。因此，師資應有一定保證。不過，戒毒康

復者會否重返校園或尋找工作，則視乎其個人意願而

定；  
 
─  部分戒毒中心與主流學校掛鈎，並可安排服務使用者

於接受治療後到有關學校就學。至於未能安排此類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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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中心，戒毒康復者可與教育局的區域教育主任聯

絡，以作安排；  
 
─  鑒於青少年吸毒者僅會入住戒毒中心數個月至 1年左

右，提供教育課程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希望保持他們

有學習的習慣和心態。中心所提供的教育水平未必相

等於正規中學，但中文、英文及數學等主要科目應包

括在課程內；及  
 
─  雖然社署有要求受資助中心提供青少年吸毒者於接

受治療後重返校園的人數，但非資助中心並無提供此

類數字。禁毒處從部分戒毒中心得悉，於接受治療後

重返校園的青少年吸毒者人數並不多，他們大部分均

希望尋找工作。  
 
 
政府政策局／部門之間的協調  
 
46. 委員會察悉，不同政策局和部門攜手打擊吸毒問題。

委員會詢問這些政策局和部門之間有否互相協調，以及是否

設有跨部門單位，定期會面以討論對付吸毒問題的措施。  
 
 
47. 禁毒專員答稱：  
 

─  不同政策局／部門之間一直互相協調，透過不同平

台，例如禁毒常務委員會、毒品問題聯絡委員會，以

及由律政司司長領導的專責小組，打擊吸毒問題。

行政長官又於 2009年率領相關的主要官員，加快和加

大力度，打擊青少年吸毒問題；及  
 
─  至於載有 70多項建議的專責小組報告，禁毒處擔當統

籌者的角色，負責落實有關建議。  
 
 
48. 委員會為確定是否有足夠級別的高級政府官員負責制訂

政府的禁毒政策及整體統籌禁毒工作，詢問由哪位政府官員擔

當有關打擊日趨嚴重的吸毒問題的統籌角色，以及該名官員的

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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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禁毒專員在公開聆訊上表示，禁毒處致力統籌相關政策

局／部門打擊吸毒問題。保安局局長在其 2010年 12月 22日的函

件中表示，禁毒專員的職級是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50.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30(e)段察悉，社署與

教育局之間並無安排定期發布資料。結果，有 10間戒毒中心各

收納了不少青少年吸毒者 (18歲以下 )，讓他們在中心接受戒毒治

療，但這些中心並沒有向教育局尋求資助，以開辦教育課程。

委員會詢問，政府當局曾經或將會採取甚麼措施，以改善政策

局／部門之間發布資料的情況。  
 
 
51. 禁毒專員答稱：  
 

─  禁毒處正推行一項名為 "服務資料系統 "的先導計劃。

該系統收集 5間受資助戒毒中心所提供的多項資料，

包括營運統計數據、工作量和服務成效等。禁毒處正

就服務資料系統進行最後評估。視乎檢討的結果，

禁毒處認為應把服務資料系統擴展至所有其他受資

助戒毒中心，以及盡量推動非資助戒毒中心自願採

用，以期持續改善服務；及  
 
─  進行評估時，禁毒處注意到，有不同部門向戒毒中心

收集大量資料／統計數據作不同用途，而得出有關資

料／統計數字所依據的基礎亦各有不同。禁毒處會與

社署、衞生署、教育局和相關持份者合作，檢討所需

資料、精簡資料收集程序，以及推動各持份者收集和

互通資料。預計檢討工作可於 2011年之前完成。  
 
 
D. 設於政府用地／樓宇的戒毒中心  
 
機構 2在沙田營辦中心 21的情況 (個案四 ) 
 
52.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20至 4.26段顯示，機構2獲當局以私

人協約方式批給一幅約 11 000平方米的政府用地，以營辦一間非

牟利培訓及康復中心 (中心21)，收容流離失所人士。地政總署署長

於 1996年形容該幅用地為 "交通便利，即時可供使用的一幅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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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用地 "，是一幅相當難得的用地。年租為整幅用地的應課差

餉租值的 3%。中心 21於 2009年 11月根據發牌條例獲發牌照，牌

照核准宿位名額為 318個。中心 21的使用率一直十分低。截至

2010年 6月為止的 7年間，該中心的入住人數介乎 48至 169人。

院友不但包括吸毒者，亦有非吸毒者和並非接受戒毒治療及康

復服務的其他人士。社署一直沒有執行營運規模及提交帳目和

運作報告方面的批地條件。  
 
 
53. 基於上述背景，委員會詢問，既然中心 21設於一幅如此優

質的用地，為何社署沒有施加恰當的管制，確保該中心的營運

規模令人滿意。  
 
 
54. 社會福利署署長答稱：  
 

─  社 署 過 往 對 戒 毒 中 心 的 監 察 一 直 集 中 於 受 資 助 中

心。中心21是唯一一間在社署職權範圍內，以私人協

約方式取得用地的非資助戒毒中心。在審計署揭發此

事之前，社署並無跟進這間中心有否提交經審計帳

目。社署會監察中心 21有否符合批地條件的要求，包

括提交經審計帳目及營運規模方面的要求；及  
 
─  鑒於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地可視為某種形式的政府資

助，社署會與中心 21積極探討如何進一步善用設施和

提高入住率。  
 
 

55.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25(a)段察悉，中心21並無

聘請受薪職員，而是由義務職員負責管理，他們為該中心提供

服務，以達到培訓目的。委員會詢問：  
 

─  社署發牌予中心 21以 318個宿位的規模營運前，有否

考慮其能力；及  
 
─  社署在協助中心 21提高入住率方面有何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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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社會福利署署長答稱：  
 

─  中心 21的服務範圍集中於為缺乏依靠的人士，例如露

宿者或其他有困難的人士提供服務。禁毒處和當時的

衞生福利局經考慮機構本身的服務理念、相關經驗及

財政和行政能力等各項因素後，才在政策上支持批地

及批准牌照所訂的宿位名額；  
 
─  鑒於中心 21為非資助中心，社署無法就其入住率設定

表現指標。社署一直鼓勵感化主任按情況轉介更多個

案到中心 21。過去數個月，中心21的入住率已有所上

升。不過，審慎考慮到種種限制，特別是在人手和運

作經驗方面，該中心須分階段收納更多入住者；及  
 
─  社署日後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出土地時，會與相關政府

部門聯絡，以考慮制訂機制，監察戒毒中心的土地使

用情況，以及在批地條件中納入相關規定。  
 
 
57. 據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第 3.24 段 所 載 ， 截 至 2010 年 4 月

23日， 648宗尚在處理的感化主任轉介個案中，只有 43宗 (6.6%)
涉及在中心 21接受戒毒治療的受感化者。委員會詢問，中心 21
曾否拒絕接收感化主任轉介的個案。  
 
 
58. 保安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22日的函件中答稱，所得的紀錄

顯示，中心 21只有兩次認為感化主任所轉介的罪犯因個別情況

而不適合入住該中心。  
 
 
機構 1閒置一幅位於大嶼山的戒毒中心用地 (個案三 ) 
 
59. 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11至 4.19段所載，在個案三中，

當局自 1993年起以短期租約方式及象徵式租金，把一幅位於

大嶼山的用地批予機構 1，以營辦戒毒中心，但在過去 17年，該

中心似乎一直沒有開辦。政府當局曾經多次可及早知悉該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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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閒置，但有關部門卻無充分跟進。鑒於相關政府部門沒有

監察該幅用地的使用情況，以致其 16年來一直閒置，委員會質

疑：  
 
─  為何相關政府部門在 2010年之前沒有就個案三採取

任何行動；及  
 
─  政府當局就上述不當情況採取了甚麼跟進行動，以及

如何防止類似個案再次發生。  
 
 
60. 禁毒專員承認，在個案三中，政府當局方面有所遺漏。

她表示：  
 

─  鑒於過往尚未訂立發牌制度，政府對非資助戒毒中心

的管制相當有限。在個案三中，有關政府部門在政策

上支持批地予機構 1後，便沒有跟進擬設的中心有否

開辦。若非審計署揭發此事，隨着時間流逝，各部門

根本無人留意到這幅用地；  
 
─  為了跟進此事，地政總署和社署已即時視察以批地或

短期租約方式租用用地的其他戒毒中心是否有類似

的情況。社署亦得到地政總署確證並無發現類似個

案，而個案三是唯一一宗閒置獲批土地的個案；  
 
─  政府當局曾聯絡機構 1，要求覆實是否仍需要該短期

租約。最後，機構 1表示不再需要該短期租約。由於

大嶼山用地上樓宇的狀況惡劣，而且能夠翻新／重建

為符合發牌要求的戒毒中心的餘地有限，該幅土地最

終交還地政總署；及  
 
─  現時，繼有關制度制訂後，類似個案應不會再次出

現。政府當局對批地開辦新的戒毒中心十分重視，故

此會密切跟進並查核有關進展。戒毒中心始終須符合

發牌規定，而在使用土地方面亦須令地政總署、社署

或禁毒處滿意，才可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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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地政總署署長譚贛蘭女士補充：  
 

─  鑒於香港批地數目眾多，當局不可能逐一查核是否符

合協議中的所有條件；  
 
─  地政總署過往以短期租約方式把土地批予戒毒中心

時，主要依靠政策部門所提供的意見，把條件納入批

地協議，以期監察戒毒中心。短期租約可分為兩類：

第一類透過招標形式批出，承租人須繳付租金；另一

類則獲相關政策部門支持後批出，當局不會向承租人

收取租金。對於須繳付租金的戒毒中心，地政總署會

安排職員在每 3年調整租金時進行視察。獲政策部門

支持的批地年期相對較長，若非接獲投訴或轉介，地

政總署不會安排視察那些中心。在個案三中，地政總

署 多 年 來 均 沒 有 接 獲 任 何 關 於 該 處 所 的 投 訴 或 轉

介；及  
 
─  繼發生個案三的事件後，地政總署會安排職員每 3年

視察所有戒毒中心一次，不論該中心是以短期租約或

私人協約方式營運。職員在視察時會填寫一份表格。

地政總署亦會就中心的運作是否令人滿意徵詢社署

的意見。  
 
 
62. 委員會察悉，社署會就納入批地協議的條件向地政總署提

供意見。委員會詢問，地政總署或社署會否在批地協議中要求

戒毒中心符合某些表現指標。  
 
 
63. 地政總署署長表示：  
 

─  個案三及個案四中的批地條件訂明，承批人須全面運

作該中心，使其規模令社會福利署署長滿意，並須向

社署提交經審計帳目。社署認為憑藉這些條件已能監

察該戒毒中心；及  
 
─  倘若社署要求把與土地有關的規定納入批地條件，

地政總署會按情況回應有關要求。至於表現指標等運

作細節，社署或須另行與戒毒中心簽訂服務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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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37的營運規模  
 
64. 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6段所載，中心 37自 2003年 2月起

以短期租約形式營運。在截至 2010年 8月為止的 7年內，中心 37
只收納了 6名吸毒者，部分吸毒者只留宿在中心數天。雖然社署

在多次視察中發現該中心破舊失修並且一直關閉，但卻沒有採

取積極行動跟進，反而每年向該中心發出豁免證明書，以便其

繼續營運。委員會詢問為何：  
 

─  6名吸毒者只留宿在中心 37一段短時間；及  
 
─  政府當局每年仍向中心 37發出豁免證明書，儘管其入

住率偏低。  
 
 
65. 社會福利署署長表示，社署轄下牌照事務處的職員一直有

向中心 37提供協助和建議，以解決其問題。事實上，當局已於

2009年 5月建議中心 37暫停收納新院友，直至那些屋宇署認為對

入住該中心有危險的違例建築物移除為止。鑒於安全情況是

社署的主要關注事項，在決定應否繼續向該中心發出豁免證明

書時，該署會考慮這項因素。  
 
 
66. 禁毒專員在公開聆訊上及保安局局長在 2010年 12月 22日
的函件中表示：  
 

─  鑒 於 營 辦 中 心 37的 機 構 人 手 和 專 業 知 識 均 有 限 ，

中心 37的改善工程進展緩慢。禁毒處和社署一直有向

該中心提供協助；及  
 
─  非受資助的非政府機構自行制訂最切合其服務對象

需要的運作模式。據營辦中心 37的非政府機構 (該機構

並無接受政府資助 )表示，其服務對象是不大願意／

不願意參加長期住院戒毒治療計劃的間歇吸毒者及

"地下吸毒者 "。因應服務對象的特質，該非政府機構

推行了為期由 1至兩星期不等的短期住院戒毒治療計

劃，以切合他們的康復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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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發牌予戒毒中心的情況  
 
自 2002年起推行的發牌計劃  
 
67. 一如保安局局長在其序辭中所述，現時 40間戒毒中心當

中，有 21間仍未取得牌照。委員會詢問，除預計會有 7間中心可

於未來兩年取得牌照外：  
 

─  發牌予其餘 14間中心的情況為何；及  
 
─  倘若這 14間中心最終未能符合發牌要求，政府將會採

取甚麼行動。  
 
 
68. 社會福利署署長答稱，預計另有 7間戒毒中心可於未來兩

年取得牌照。政府會繼續與其餘的中心聯絡並提供所需支援，

以協助它們符合發牌要求。  
 
 
69. 委員會進一步詢問：  

 
─  政府有否就規定所有戒毒中心須符合發牌要求訂立

具體的時間表；及  
 
─  那些按豁免證明書營運的戒毒中心會否對其服務使

用者的安全構成危險。  
 
 
70. 社會福利署署長回應時表示：  
 

─  各間戒毒中心的營運規模和人手不盡相同。部分非資

助中心已提供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多時，其前線服務

主要由義工負責。考慮到各間戒毒中心的情況不盡相

同，政府當局給予受資助和非資助中心分別 4年及 8年
的寬限期，以符合發牌要求。雖然發牌條例並無訂明

寬限期的長短，但社署相信當局在釐定該兩個寬限期

時，已審慎考慮有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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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那些尚未符合所有發牌要求的戒毒中心，它們須

逐年向社署申請豁免證明書。社署在決定應否繼續發

出豁免證明書予中心時，會考慮每間中心的實際情

況，例如其進行重置或改善及建築工程的進度；及  
 
─  社署在發出豁免證明書予戒毒中心時，會優先考慮其

安全情況，包括樓宇、結構及消防安全，以及衞生標

準。部分中心在開設時使用當時已存在的建築物，以

致不符合法定的規劃要求，而單靠在原址進行改善工

程，亦不可能使那些中心符合發牌要求。在這情況

下，中心營辦者便須另覓新址重置中心，以便繼續營

運，並且須向社署申請豁免證明書。  
 
 
71. 委員會察悉，部分非資助及／或志願機構規模細小，並且

未必熟悉相關的法定要求。委員會詢問，當局有否設立特別小

組，以協助這些機構符合發牌要求。  
 
 
72. 社會福利署署長答稱，除禁毒處提供財政援助供中心重置

或在原址進行改善工程外，社署人員亦會與中心聯絡，並透過

會面向它們提供意見。藉增聘兩名社工，社署希望可加強發牌

工作。  
 
 
難以覓得合適的用地／樓宇作重置之用  
 
73. 一如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5.16段所述，不少戒毒中心均須

重置，以求符合發牌要求。然而，重置過程往往漫長，不但要

物色適合開設中心的空置政府用地／樓宇，而且還須處理徵求

規劃許可申請、諮詢當地居民，以及處理批地 (包括擬訂私人協

約方式批地／短期租約協議 )等。  
 
 
74. 委員會提述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5.22(a)段並察悉，基於種

種原因，如 "現有建築物的合法性成疑 "、"樓面面積不足 "、"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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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遭到當地居民反對 "或 "靠近民居 "，社署對這些空置校舍多不

加以考慮。委員會詢問：  
 

─  於 2004-2005至 2009-2010年度期間，社署每年因 "預期

會遭到當地居民反對 "而沒有選擇有關校舍的個案數

目；及  
 
─  社署曾否因 "實際 "遭到當地居民反對而不考慮使用有

關校舍。  
 
 

75. 社會福利署署長在 2010年 12月 1日的函件 (附錄 27)中答

稱：  
 

─  社署聯同禁毒處一直致力協助那些不能在原址進行

改善工程或重新發展的戒毒中心尋覓合適的用地／

處所作重置之用，以符合發牌要求。在19間自 2002年
起 已 領 有 牌 照 的 戒 毒 中 心 當 中 ， 6 間 在 2009 年 及

2010年期間獲發牌照。社署預期在未來兩年另有兩間

戒毒中心會進行重置，而另有 5間會在原址進行改善

工程，以便獲發牌照。經社署、禁毒處及其他政府部

門連同有關非政府機構進行所需的地區諮詢及合作

後，重置中的兩間中心已成功覓得合適的新用地合併

營運；  
 
─  在物色合適用地供戒毒中心進行重置時，社署須考慮

一籃子因素，包括必須重置的戒毒中心的宿位名額及

運作需要；空間及所需面積；可供使用用地現有設施

的情況；其他規劃用途；交通便利程度；規劃及土地

用途；必要的改建／建造工程的規模、技術可行性、

所需成本及時間；選址是否符合戒毒中心的治療模式

或計劃；及有關部門的意見等；  
 
─  其他政府部門 (主要是政府產業署或地政總署 )會以傳

閱方式向社署提供有關空置校舍的資訊，又或當物色

有關處所營辦戒毒中心的非政府機構直接提出申請

時，經政府產業署或地政總署轉介社署。社署的紀錄

顯示，由 2004-2005至 2009-2010年度期間，在其得知

的所有空置校舍中，有53間空置校舍可供評估及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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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重置戒毒中心之用，而其中兩處用地是由營辦戒毒

中心的非政府機構物色和申請的。由於有關戒毒中心

確實需要重置，經充分考慮上述因素後，社署認為用

地適宜作有關用途，故此支持機構所提出的申請。

為此，禁毒處亦已在政策上給予支持；  
 
─  社署已仔細研究其餘 51間校舍，並根據其準則逐一加

以考慮，但認為這些校舍不適宜作有關用途。所得悉

的原因包括：面積不足、土地類別 (例如屬於私人土

地 )、技術性困難、須考慮作其他用途，以及其他因素。

在很多情況下，社署預期會遭到當地居民反對，而這

亦是其已考慮的相關事項之一。然而，把預期會遭到

當地居民反對這點視為社署據以評估這些校舍不適

宜作戒毒中心的唯一準則，未必合宜。儘管如此，社署

從來沒有因 "實際 "遭到當地居民反對而不考慮使用空

置校舍；及  
 
─  社署和禁毒處會繼續攜手合作，物色可行選址，並會

向社區推廣戒毒中心所擔當的重要角色，呼籲地區

人士支持設立戒毒中心。  
 
 

76. 委員會詢問：  
 
─  政府當局根據發牌條例批出牌照時所採用的準則為

何；及  
 
─  上述準則是否包括戒毒中心所提供的教育課程內容。 

 
 

77. 社會福利署署長答稱：  
 
─  社署發出的《實務守則》為執行發牌條例提供指引。

在審批發牌申請時，社署會考慮各項因素，包括批地

條件、中心的建築物安全及其營運和管理；  
 
─  為利便戒毒中心領取牌照，社署編撰了 "申領藥物倚

賴者治療康復中心牌照應辦事項清單 "，列明申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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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所有資料，以及相關政府部門的聯絡資料，以供

申請人查詢；及  
 
─  接受政府資助的非政府機構須符合《津貼及服務協

議》所訂的服務目標，並且受到監管。至於那些沒有

接受政府資助的機構，在營運上 (包括服務模式、戒毒

治療方法和療程長短 )則有較大彈性。  
 

 
F. 結論及建議  
 
78. 委員會：  
 

— 肯定各戒毒中心 (資助和非資助 )在抗禦毒禍的工作上

所作出的貢獻；  
 
— 知悉吸食海洛英人士與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人士對服

務的需求各有不同。吸食海洛英人士需要的是以醫療

為主的治療，而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人士 (大部分均為

年青人 )則需要一系列教育及康復服務，以重建自尊和

責任感。因此，戒毒工作者為這兩類吸毒者提供戒毒

治療服務所需的技能組合並不相同；  
 
— 對下述情況表示極度遺憾，並認為不可接受：雖然由

吸食海洛英轉為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情況持續，引起

市民廣泛關注，而政府亦已加強對付日益嚴重的青少

年吸毒問題，但保安局局長並沒有因應不斷轉變的吸

毒情況和服務需求，重新調整為吸毒者提供的戒毒治

療及康復服務，這點由當局在調整資源將戒毒治療焦

點從海洛英轉為危害精神毒品的步伐緩慢、戒毒中心

工作量不均及整體宿位名額減少反映出來；  
 
— 認為：  
 

(a) 審計署署長所指有關提供住院戒毒治療及康復服

務的問題，主要歸因於沒有足夠級別的高級政府

官員負責制訂政府的禁毒政策及整體統籌禁毒工

作，以及衞生署、社會福利署 ("社署 ")、地政總署

及禁毒處在履行各自的監察角色時未盡全力；及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五號報告書  ⎯⎯ 第 8部第 2章節  

 
住院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  

 

 

 -  135 -

(b) 雖然政府對非資助戒毒中心的管制普遍有限，但

應勸喻並協助這些中心針對吸毒者的需要提供合

適的服務，尤其是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青少年；  
 

— 促請：  
 

(a) 保安局局長：  
 

(i) 多加關注政府禁毒政策的制訂，以及與其他

政策局、部門和非政府機構在政府禁毒工作

上的協調，並委任足夠級別的高級官員負責

有關工作；  
 
(ii) 主動並定期檢討社會所需的服務，以確定服

務方面有何不足之處，並且適時採取適當行

動以彌補不足；及  
 

(iii) 主動與教育局局長協調，提升戒毒中心開辦

教育課程的成效，以應付入住戒毒中心的學

齡戒毒者的不同需要；及  
 
(b) 衞生署、社署、地政總署及禁毒處妥善履行各自

對戒毒中心 (包括非資助戒毒中心 )的監察角色，

例如透過執行批地／租約所訂的相關條件進行監

察；  
 
分配予香港戒毒會的資源  
 
— 認為香港戒毒會如能妥善運用有關資源並成功重整

服務，將會有助應付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人士對戒毒治

療持續上升的需求，因為政府用以資助各間受資助戒

毒中心營運的資源，頗大部分 (2009-2010年度 1億元中

的 6,500萬 )分配予香港戒毒會，而由該戒毒會提供的

460個資助宿位，佔所有政府資助戒毒中心提供的宿

位總數的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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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以下情況表示遺憾及深切關注：  
 

(a) 儘管委員會在 2008年 7月已曾表達關注，以及香港

戒毒會營辦的中心 1(提供 316個宿位 )多年來一直

未盡其用，該中心卻尚未重整服務，以應付吸食

危害精神毒品人士的需求；及  
 
(b) 衞生署和香港戒毒會仍未依循委員會於 2008年

7月的敦促訂立《津貼及服務協議》；  
 

— 察悉以下情況：  
 

(a) 香港戒毒會將不再發展 "新德青年計劃 "，並已轉

移力量集中推行由 2010年 8月起於中心 1推出的

"新德計劃 "，以應付不斷轉變的吸毒情況。該計

劃為 21至 35歲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成年男性提供

為期 26至 52周的住院療程；  
 
(b) 保安局認為，當"新德計劃"撥出的38個宿位住滿時，

中心 1的整體入住率會升至 66%，屆時香港戒毒會

便有確切的空間提升中心 1的整體使用率至大約

80%；  
 
(c) 禁毒專員同意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12段所載的

審計署建議；及  
 

(d) 衞生署署長表示，衞生署會繼續在禁毒處的領導

下，協助香港戒毒會重整服務；  
 

— 促請：  
 

(a) 保安局局長：  
 

(i) 優先監察中心 1進行服務重整的步伐，並向

香港戒毒會提供所需支援，以加快服務重

整；及  
 
(ii) 密切監察 21歲以下年青人吸食危害精神毒品

的趨勢，以確保他們不會被忽略，而倘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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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組別的吸毒者人數重現升軌，當局可從

速為他們提供支援；及  
 
(b) 衞生署署長與香港戒毒會訂立《津貼及服務協

議》，不再延誤；  
 

戒毒中心的使用情況  
 
— 認為下述情況不可接受：保安局局長和禁毒專員沒有

採取有效措施，以解決戒毒中心所提供的服務不敷應

付吸毒者所需的問題，亦沒有確保需要戒毒治療的吸

毒者能盡早獲得適當的服務。從以下情況可見一斑： 
 

(a) 雖然近年吸毒人數不斷上升，但戒毒中心的整體

宿位名額卻由 2003年的 1 779個減少至 2010年 8月
的 1 635個；  

 
(b) 在所提供的 1 635個宿位當中，只有 799個 (49%)

屬資助宿位，而且頗大部分仍主要為吸食海洛英

人士提供戒毒治療，而非為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人

士而設，儘管就香港青少年吸毒問題而言，危害

精神毒品是頭號敵人；  
 
(c) 在主要為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人士而設的 1 261個

宿位當中， 824個 (65%)屬由非資助戒毒中心提供

的宿位，而政府對這些中心的管制普遍有限；  
 

(d) 這 1 635個宿位不是全數為吸毒者而設，因為有些

戒毒中心可利用部分非資助宿位收納非吸毒者，

而基於種種原因 (例如人力資源有限 )，部分中心

亦未必可以全面運作；  
 
(e) 根據禁毒處在 2009年 9月進行的調查，禁毒界別曾

就現有戒毒中心所提供的服務不足提出意見。不

足之處包括宿位不敷應付需求、輪候時間偏長、

中心職員培訓不足、缺乏醫療支援、有需要加強

戒毒者的職業及教育課程，以及在提供服務方面

欠缺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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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戒毒中心工作量不均，有些戒毒中心的入住率相

當高，輪候時間亦長，但有些戒毒中心卻有大量

餘額，為女性吸毒者而設的宿位尤其短缺；  
 
(g) 在 648宗關乎感化主任把受感化者轉介至戒毒中

心的吸毒者個案中，71宗 (11%)的受感化者須輪候

兩個月以上 (其中 12宗須輪候超過 4個月 )，才得以

入住戒毒中心。這情況極不理想，因為吸毒者尋

求治療的動力會隨時間減弱。對該 71宗個案進行

的分析進一步顯示，94%的個案與 6間戒毒中心有

關，但其牌照所訂的宿位名額相當有限。另一方

面，有些戒毒中心卻有大量剩餘宿位名額；  
 
(h) 儘管法庭發出的感化令禁止受感化者在接受感化

監管期間 (通常為期 1至 3年 )吸食各類毒品，但在

審計署抽查的 22宗個案中，仍有14宗 (64%)的受感

化者被發現在等候入住戒毒中心期間吸毒。在該

14宗個案中， 5名 (36%)受感化者的感化監管期其

後遭延長 (3至 15個月 )；  
 
(i) 輪候時間偏長亦會增加社署感化主任的工作量，

因為感化監管期可能需要延長，而感化主任須一

直監管受感化者，直到感化令圓滿解除為止；及  
 
(j) 一如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30段所載，現時向戒

毒中心收集資料的機制並不完整，政府內部亦無

有效地互通所收集的資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社署在進行視察時會收集在中心接受戒毒治療的

青少年吸毒者人數的資料，但卻沒有與教育局互

通所得的資料；  
 
— 察悉以下情況：  
 

(a) 政府當局接納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32及 3.33段
所載的審計署建議；  

 
(b) 感化主任轉介的個案分配不均，以及部分戒毒中

心輪候時間偏長，是由於不同的原因所致，包括

過去數年年輕女性吸毒者人數急升，以及有些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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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中心較受歡迎，因為這些中心所提供的戒毒治

療計劃相對全面或為期長短具有彈性，此點最受

受感化者歡迎；  
 
(c) 政府當局正採取措施增加戒毒中心的宿位數目，

包括在可行和理據充分的情況下，支持戒毒中心

進行擴建，以及計劃在 2010年第四季邀請各方就

有效的新服務模式和療程提出建議；  
 

(d) 政府當局亦已採取其他措施，務使各戒毒中心的

工作量更為平均，有關措施包括：定期向感化主

任發布有關中心入住率和戒毒計劃的最新資料，

以協助他們的工作；增加對戒毒中心的教育課程

資助；將工作重點放在入住率偏低的戒毒中心及

其實際的服務能力上，以期盡量善用這些中心的

宿位名額；及  
 
(e) 禁毒處正評估服務資料系統的成效，以期把該系

統推廣至所有戒毒中心。該系統收集多項與毒品

有關的資料，包括營運統計數據、工作量和服務

成效等。此外，禁毒處正綜合從不同政策局／部門

收集所得的各項資料，以精簡資料收集程序；  
 
— 促請保安局局長：  
 

(a) 監督並確保上述審計署建議適時推行，包括提供

足夠資源，以應付日趨殷切的服務需求；  
 
(b) 改善相關政策局／部門在監督和檢討為吸毒者提

供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方面的協調，並採取有效

措施，以確保吸毒者能夠適時獲得合適的戒毒治

療及康復服務；  
 
(c) 因應不同戒毒中心的使用情況及服務需求，適當

地重新調配政府資源，例如向較受歡迎的戒毒中

心提供資源，以增加其宿位名額；  
 
(d) 參考海外經驗，為吸毒者提供戒毒治療及善後服

務制訂有效的方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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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從速總結對服務資料系統成效的評估，並把該系

統推廣至更多戒毒中心，以精簡資料收集程序；  
 

— 促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和社會福利署署長採取有效

措施，提高向感化主任發布有關戒毒中心入住率和戒

毒計劃的最新資料的成效，務使各戒毒中心的工作量

更為平均；  
 
設於政府用地／樓宇的戒毒中心  
 
— 知悉現時有不少戒毒中心設於政府用地／樓宇，這些

政府用地／樓宇透過私人協約或短期租約方式，以象

徵式的地價／租金批給非政府機構；  
 
— 對下述情況深表關注，並認為不可接受：社會福利署

署長、地政總署署長及禁毒專員未有制訂一套合適的

監察機制，以確保執行批地協議／租約所載的條件，

規定承批人使用有關政府用地／樓宇的規模及／或

在其他各方面，須令他們滿意。結果，部分戒毒中心

未盡其用或遭閒置，情況如下：  
 

(a) 在個案四中，社署於 1998年以私人協約方式，將

沙田一幅面積可觀的優質用地批予一間非政府機

構，以營辦一間培訓及康復中心 (中心 21)，收容

流離失所人士。社署其後沒有適當地行使批地條

件所賦予的規管權力，監察中心 21的運作。結果，

一如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25段所載，社署未有

評核中心 21的營運規模，該非政府機構也沒有就

中心 21提交經審計帳目，而社署亦沒有要求該非

政府機構提交運作報告。這情況實在有欠理想，

因為部分戒毒中心有超收人數的情況 (尤其是為

女性吸毒者而設的宿位不足 )，而不少經感化主任

轉介的吸毒者亦須輪候一段時間。反觀中心 21，
不但擁有大量牌照核准宿位名額 (自 2009年 11月
起擁有 318個名額 )，並可同時收納男性及女性吸

毒者，但卻只接收有限的感化主任轉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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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個案三中，一幅位於大嶼山的用地自 1993年起

以短期租約方式批予另一間非政府機構，以營辦

戒毒中心。禁毒處、社署和地政總署其後均沒有

監察擬設的戒毒中心是否已經開辦。結果，這幅

大嶼山用地一直閒置 16年，直至 2010年 10月終止

租約為止；及  
 
(c) 一如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6段所載，社署對非資

助戒毒中心的營運規模，管制甚為有限。舉例而

言，在截至 2010年 8月為止的 7年內，中心 37只收

納了 6名吸毒者，部分吸毒者只在中心留宿數天。

雖然社署在多次視察中發現該中心破舊失修，且

一直關閉，但卻沒有採取積極行動跟進，反而每

年例行向中心發出豁免證明書，以便中心繼續營

運；  
 

— 察悉以下情況：  
 

(a)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和社會福利署署長承諾檢討對

現有非資助戒毒中心實行監察的適當程度，並會

徵詢禁毒處和地政總署的意見，為新中心設立適

當的監察機制；  
 
(b) 地政總署署長和禁毒專員同意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第 4.28段所載就個案三提出的審計署建議。社會

福利署署長表示，社署樂意合力探討被收回的

大嶼山用地的其他用途，並且得到地政總署確

證，沒有發現其他類似的用地閒置個案；  
 
(c) 關於個案四，社署同意採取適當措施，執行批地

條件 (例如中心 21的營運規模須令人滿意，並須提

交經審計帳目 )；  
 
(d) 社署會跟進在個案四中該非政府機構委任審計師

一事是否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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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社署亦會探討方法，善用中心 21的宿位名額，以

應付對住院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的需求，包括：  
 

(i) 聯同禁毒處，與中心 21探討如何豐富並加深

該中心為學齡受感化者提供的教育和職前訓

練課程，以及加強人手；及  
 
(ii) 鼓 勵 感 化 主 任 按 情 況 轉 介 更 多 個 案 給

中心 21；及  
 
(f) 禁 毒 專 員 同 意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第 4.27(c) 至

(e)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並會提供協助；  
 

— 促 請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局 長 和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 聯 同

禁毒專員和地政總署署長：  
 

(a) 從速推行上述審計署建議；  
 
(b) 執行政府用地／樓宇的批地協議／租約的條件，

當中包括營運規模及提交帳目和運作報告，以確

保政府用地／樓宇物盡其用；及  
 
(c) 在適當時候審慎檢討中心 21的批地協議，以確保

該幅用地能夠配合政府的禁毒政策，發揮最大效

益；  
 

— 促請社會福利署署長和禁毒專員審慎檢討繼續向中

心 37發出豁免證明書是否恰當；  
 
發牌予戒毒中心的情況  
 
— 對以下情況深表關注：  
 

(a) 雖然《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 (發牌 )條例》

(第 566章 )自 2002年 4月起生效，而分別給予受資

助和非資助戒毒中心的 4年及 8年寬限期已經屆滿

或快將屆滿，但截至 2010年 8月，40間戒毒中心當

中，有 21間仍按豁免證明書營運，當中5間為受資

助中心， 16間為非資助中心。儘管政府當局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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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已向保安事務委員會保證會盡力協助非資

助中心，使其符合發牌要求，但進展未如理想；  
 
(b) 雖然該 5間仍按豁免證明書營運的受資助戒毒中

心已向社署提交工程進度表，但有跡象顯示，當

中一間的工程已有所延誤；  
 
(c) 至於 16間仍按豁免證明書營運的非資助戒毒中

心，截至 2010年 8月，只有 6間向社署提交了工程

進度表。其餘 10間中心仍未提交工程進度表，亦

未有定出符合發牌要求的目標日期。在 6間已提交

工程進度表的中心當中，兩間沒有委聘認可人士

擬備進度表。此情況令人質疑，這兩間中心所訂

定的目標完工日期是否切合實際；  
 
(d) 不少戒毒中心均須重置，以符合發牌要求。然而，

重置過程往往漫長，不但要物色適合開設戒毒中

心的空置政府用地／樓宇，還須處理徵求規劃許

可申請和諮詢當地居民。如果當地居民反對在其

鄰近地方設立戒毒中心，而問題又無法解決的

話，當局將難以把選址批給戒毒中心；  
 
(e) 曾有一些戒毒中心因為需要負責維修用地內的斜

坡 (一般所費不菲 )，而放棄考慮可作重置之用的

選址；  
 
(f) 雖然社署認為許多空置用地／樓宇不適合作戒毒

中心用途，但沒有證據顯示，社署在放棄這些空

置用地／樓宇前曾探討善用有關用地／樓宇的各

項措施 (例如探討是否可清拆違例或舊建築物，並

興建新建築物 )。此外，這些用地／樓宇不獲考慮

的原因亦不一定記錄在案；  
 
(g) 在其中一宗個案中，社署久久才安排準營辦者視

察選址，以考慮重置現有的戒毒中心。結果，有

關用地最終撥給另一個部門，作臨時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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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雖然政府當局已就所需的原址改善工程向戒毒中

心提供技術意見，但部分非資助中心並不太熱切

進行有關工程以符合發牌要求，因而並無優先處

理此事；及  
 
(i) 透過特別撥款計劃獲取資助的比率偏低。該計劃

於 2002年由禁毒基金設立，旨在協助戒毒中心進

行基本工程以符合發牌要求。截至2010年4月，批予

特別撥款計劃下 5宗申請的款項，只有 1,000萬元

(佔預留的 2,300萬元撥款的 43%)；  
 

— 察悉以下情況：  
 

(a) 社署在 2010年增加人手後，已加強各方面的工

作，包括覓地、盡量減少爭取選址所需時間，以

及採用經改良的記錄系統；  
 
(b) 當局已向禁毒基金注資 30億元，增大基金的資本

基礎，務求賺取更豐厚收入，以資助禁毒工作。

基金下特別撥款計劃的範圍亦會擴大，為按豁免

證明書營運的戒毒中心提供足夠資助，以盡早符

合發牌要求；  
 
(c) 社會福利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5.31及

5.32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及  
 

(d) 禁 毒 專 員 亦 接 納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第 5.31 至

5.33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  
 

— 促請：  
 

(a) 社會福利署署長和禁毒專員加強支持仍按豁免證

明書營運的戒毒中心，並主動提供協助，務使它

們能夠盡早符合發牌要求；及  
 
(b) 保安局局長密切監察戒毒中心致力符合發牌要求

的進度，並盡快推行經擴大的特別撥款計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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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行動  
 

— 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推行委員會及審計署各

項建議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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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言  
 
 審計署就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基金 ")進行審查，主要集中

於以下範疇：  
 

─  基金的管治；  
 
─  社會資本的發展；  
 
─  計劃的評審及監察；及  
 
─  受資助者運用撥款的情況。  
 
 

2. 李慧琼議員申報，她是一些可能曾申請基金撥款的機構的

名譽主席或成員。  
 
 
3. 陳茂波議員申報，他曾參與不同慈善機構的工作，而這些

機構可能曾申請基金撥款。  
 
 
4.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在 2010年 11月 30日的公開

聆訊上發表序辭。他的序辭全文載於附錄 28。  
 
 
B. 社會資本的發展 

 
基金撥款的使用  
 
5. 委員會察悉，政府於 2002年成立 3億元資金的基金。作為

一項種子基金，基金透過社區團體、商界等機構之間的協作計

劃，鼓勵市民互相關心，推動社區參與及跨界別合作，從而建

立 "互信 "、"社羣網絡 "、"合作精神 "、"社區凝聚力 "等社會資本。

基金的目標和定位，是透過向社會各界推廣社會資本的概念，

發揮催化作用，推動社會資本發展，而並非一般福利性或發放

經濟援助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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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1.8段所述，截至 2010年 5月，基金

共批准了 213項計劃，批出撥款總額為 2億 1,200萬元。  
 
 
7. 基於上述背景，委員會詢問： 

 

─  過去 8年，政府及基金委員會汲取了甚麼教訓，以及

日後會如何利用以往的經驗，務求更善用基金；及  
 
─  過去有否犯了任何錯失，以及採取了甚麼改進措施。 
 
 

8.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表示： 

 

─  社 會 資 本 的 概 念 並 不 易 瞭 解 ， 雖 然 基 金 已 成 立 了

8年，但仍有一些人不明白此概念；  
 
─  有別於其他基金，基金是一項種子基金，旨在香港促

進及建立社會資本。基金不會為 "一次性的活動 "計劃

及那些對社區發展沒有長遠效益的計劃提供資助。基

金 相 當 重 視 計 劃 在 基 金 資 助 期 完 結 後 的 可 持 續 發

展。由於不少人對基金的目標認識不深，基金在成立

初期收到很多不合資格的申請，因此評審申請的工作

進度緩慢；  
 
─  針對上述問題，基金已建立一套更清晰和更具體的評

審準則及程序，例如在第十六期申請的評分制度中加

入各項比重，以促進評審申請的效率。每項獲批的計

劃亦獲委派一名基金委員會委員作為計劃導師，聯同

基金秘書處在計劃推行期間協助向計劃小組提供指

引及支援；及  
 
─  勞工及福利局 ("勞福局 ")及基金委員會會推介表現良

好的計劃的成功經驗 (例如關於在屋邨建立 "樓長／層

長 "制度的計劃 )，並把這些計劃推廣至全港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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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金委員會主席楊家聲先生補充：  
 
─  雖然過去 8年曾犯錯失，但都不是嚴重的錯失。在基

金成立初年，申請的成功率約只有 7%至 8%，原因是

大部分申請者對基金的目標認識不深。因此，幾乎所

有申請均由社會福利機構作出，而這些機構期望會獲

得基金經常撥款。當時的基金工作進度緩慢，而基金

的推廣亦不容易。直至近年，才出現了民、商、官三

方的合作，也有更多的商業機構參與；及  
 
─  基金成立後的 8年間，社區內居民之間守望相助的關

係有所加強，例如基督教聯合醫院 ("醫院 ")推行的計

劃已令輪候醫院服務的人數減少。另一項由香港電腦

商會推展的計劃，則是一項富有創意的計劃，令參與

計劃的青少年提升自信，並加強他們獨立解決問題的

能力。  
 
 

10. 委員會詢問：  
 
─  政府為何需要 8年的時間，學習如何運用基金；  
 
─  為何基金的 3億元資金未有全數盡用，以及基金的申

請數目由首兩年超過 200宗，急劇下跌至其後各年度

為數約 100宗或以下；及  
 
─  基金是否已達到目標。  
 
 

11.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答稱：  
 

─  基金成立的目標，旨在推廣社會資本的概念，透過實

踐凝聚社會力量，並希望對社區的社會資本發展起到

長期的效用。鑒於社會資本是一個較新的概念，政府

需要時間進行探索，並透過成功例子作出推廣。在近

三至四年，基金已建立清晰的方向，並總結了一些成

功計劃的經驗 (其中有部分促進了跨界別協作 )，以便

在其他地區作進一步發展。透過整個社會網絡，這些

跨界別協作已為社會資本建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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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福局及基金委員會在評審申請時秉持審慎運用公

帑的原則。由於基金是一項種子基金，基金委員會重

視 計 劃 在 推 動 多 方 協 作 及 社 會 資 本 發 展 方 面 的 效

益，而非着眼於獲批計劃的數目。黃大仙竹園救世軍

所開展的計劃，便是優質計劃的其中一例，該計劃動

員了一羣長者經營 "長者專門店 "，並由一些婦女組織

清潔服務隊。該計劃不單是經營一門生意，更提升該

區不同組羣之間的合作和協作。雖然基金對該計劃的

撥款在 2007年已完結，但該計劃現時仍獲得盈利；及  
 
─  勞福局及基金委員會已加強宣傳工作，以推廣基金，

藉此鼓勵更多合資格的申請者提出申請。有關工作包

括邀請所有有興趣的團體出席簡介會，以及安排路訊

通及電視台的訪問。除了宣傳成功的計劃外，勞福局

及基金委員會亦推動團體合作，共同推行計劃。  
 
 

12. 基金委員會主席補充：  
 
─  世界銀行和亞洲發展銀行均認為，若不發展社會資

本，人們只會不斷要求提供福利，而這正正是設立基

金的原因。基金委員會全體委員及他均認為基金非常

成功，因為在 8年間只撥出一小筆款項 (即 2億 1,200萬
元 )，便將 21 000名接受援助的人轉化為提供協助的

人；  
 
─  一項由多間本地大學的學者組成的研究隊伍就基金

運作和受資助計劃所進行的研究，肯定了基金在發展

社會資本策略方面的成效，並反映社會資本是一個新

概念，值得推廣。基金每年均舉辦座談會，邀請海外

嘉賓參加及分享有關社會資本的經驗。這些嘉賓均反

映香港在建立社會資本方面所採用的模式是有效的； 
 
─  勞福局於 2010年委託了獨立顧問，就基金的效益展開

另一次外間檢討。有關檢討將於 2012年年初完成，屆

時勞福局會就基金的未來路向，向政府提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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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推廣基金，他透過民政總署向 18區區議會主席交代

基金的工作進度。區議會主席及區議員協助在地區推

廣基金；  
 
─  2002年共有 229宗申請，獲批核的有 17宗，獲批的數

字偏低，是因為大部分申請都不符合要求。此外，基

金委員會拒絕了一些申請者的申請，因為他們未能在

財政上達致可持續發展。隨着時間過去，人們開始明

白基金不是一個常設撥款的基金，申請數字便出現減

少，維持在每年 50至 80宗之間。雖然申請數字減少，

但成功率則相對地有所增加；及  
 
─  基金經過多年的運作後，他預期基金不會像成立初期

般有那麼多創新的計劃。  
 
 

社會資本的概念  
 
13. 委員會察悉人們對社會資本的概念認識不深，並詢問：  

 
─  根據世界銀行和亞洲發展銀行， "社會資本 "的定義為

何；及  
 
─  基金所採用的定義與世界銀行和亞洲發展銀行所採

用的定義有何不同。  
 
 

14.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其 2010年 11月 29日的函件 (附錄 29)
中表示：  

 
─  基金對社會資本的定義乃依據世界銀行於網上發布

的資料而制訂， "社會資本 "是指一些制度、關係和標

準，社會互動能力的質與量就是憑這些關係和體制而

形成的。社會資本包括社會規範 (個人態度及社會價值

觀 )、網絡和制度。發展社會資本所應用的 "策略 "包括

"認知 "、 "關係 "和 "結構 "3個層面，融合了 "角色轉化 "
和 "社會互信 "等心理學及社會學的概念，從橫向角度

發展，在不同背景的羣體之間 "搭橋鋪路 "，而從縱向

角度發展，通過協作 "連結 "跨界別和不同權力階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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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社會資本不僅是社會上的各種制度及個人才能

的總和，更把各種制度緊緊凝聚起來，並團結社會各

界人士，為謀求共同的福祉而努力；及  
 
─  亞洲發展銀行在社會資本定義上着墨並不多，社會資

本包含了網絡、組羣、互信、相互理解、個人態度、

社會價值觀及制度，基本上與世界銀行的定義類近。 
 
 

15. 委員會進一步詢問，政府當局在委任各界人士成為基金委

員會委員之前，有否考慮這些人士對社會資本的認識，以及有

否為新加入委員作出有關社會資本概念的簡介。  
 
 

16.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及基金委員會主席在公開聆訊上表示

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其 2010年 11月29日的函件中答稱：  
 
─  政府當局在委任基金委員會委員時，會仔細考慮各相

關因素，包括他們對社會資本的認識及實踐經驗，以

及他們能否肩負推動社會資本發展的使命等，以決定

個別人士是否適合出任基金委員會委員；  
 
─  政府當局向新加入委員發出委任書時，會夾附一份政

府當局於 2002年基金成立時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

請撥款的文件，文件載列社會資本簡介、基金的成立

背景、目標、營運模式及評審準則等，以供新委員參

考；及  
 
─  為整合有關社會資本的本地實踐經驗及更有效地促

進社會資本的發展，基金設立了一個稱為 "社會資本

摯友 "的網絡 (Social Capital.Net)，其會員已有 100人，

他們均清楚掌握社會資本的概念。勞福局及基金委員

會現正推廣這個摯友網絡，以招收更多會員，透過社

會網絡，在社區中推廣社會資本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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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外間檢討  
 
17. 委員會察悉勞福局已委託獨立顧問展開第二次外間檢

討，以評審基金的效益，並詢問該項檢討會由誰進行，以及檢

討的時間表為何。  
 
 
18. 基金委員會主席在公開聆訊上回答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在其 2010年 12月17日的函件 (附錄 30)中答稱：  
 

─  該檢討由基金委員會推薦並由勞福局透過公開招標

方式委託的兩間大學進行，已於 2010年 10月展開，並

預期於 2012年年初完成，顧問須提交中期報告及最後

報告；及  
 
─  該兩間大學會分別研究不同的課題，其中一間負責深

入研究在天水圍區展開的約 20項計劃，這些計劃是回

應數年前在該區發生的多宗慘劇而推行的。  
 
 

基金申請的評審  
 
19. 委員會提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其 2010年 11月 29日的函

件中提供有關 2002年的基金申請評審程序及準則指引。該指引

訂明，鑒於基金的性質、效益及目標均具創新性，基金須承受

較大的風險。基金委員會所面對的風險包括：預期的效果是嶄

新，可能難以具體說明、實現、監察和衡量；而評審準則和程

序嶄新，且未經測試。委員會詢問，經過這麼多年的實踐經驗，

基金委員會是否更瞭解有關的風險。  
 
 
20. 基金委員會主席回應時表示：  
 

─  基金委員會難以確定是否可以達致預期的成果，因為

存在很多變數，例如持份者在計劃推行期間退出。儘

管如此，基金委員會會竭盡所能，履行其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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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者以往的經驗亦會影響計劃會否失敗或延誤。基

金委員會有能力處理受資助者未能繼續推行其計劃

的風險；及  
 
─  基金一直檢討評審準則，以確定其是否合適。  
 
 

21. 委員會提述第十六期申請所採用的經修訂評審準則。委員

會關注到，對申請機構的領導才能及機構能力的要求會不利於

小型機構申請基金。委員會詢問，是否有一些由小型機構開展

的計劃成功獲批的例子。  
 
 
22. 基金委員會主席回應時表示，由小型機構展開而獲基金撥

款的計劃為數不多，約佔計劃總數的 20%，而且往往要與其他持

份者合作推行。由於基金不想過於倚賴社會福利機構來達到其

目標，所以一直鼓勵商界的中小型公司申請基金。然而，這些

公司對申請基金撥款的興趣不大。  
 
 
23. 委員會提述一份由基金秘書處就基金評審小組委員會 (現
稱評審及評估小組委員會 )("評審小組委員會 ")在 2002年 9月20日
的第一次會議所擬備的 "基金計劃：評審程序及準則 "的討論文件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其 2010年 11月 29日的函件中提供該份文

件 )。一如夾附於該份討論文件的評審表格所述，評審基金申請

的其中一項準則是 "其他負面因素 "，當中包括 "政治考慮因素 "
這項草擬指標。委員會詢問，為何將此項指標包括在內，而基

金委員會曾否運用此項指標評審任何申請。  
 
 
24.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其 2010年 12月 17日的函件中回應時

表示：  
 

─  根據在 2002年 9月 20日舉行的評審小組委員會會議的

紀錄，委員並沒有就此項草擬指標作出討論；  
 
─  基金委員會在 2002年 9月 24日舉行的會議曾就評審程

序及準則作出討論，並通過由評審小組委員會負責在

2002年 10月下旬進行 "評審實習 "，就評審小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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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議的評審準則的應用方法和評審程序的詳細工

作安排建立共識；  
 
─  評審小組委員會其後於 2002年 10月 29日舉行的第二

次會議就評審程序及準則作進一步討論，而會議文件

夾附的評審表格已作出修訂，並已剔除 "政治考慮因

素 "這項草擬指標；  
 
─  基金委員會在 2002年 12月 9日就第一期申請進行審

批，當時的評審表格已沒有 "政治考慮因素 "這項指

標。因此，基金自處理第一期計劃申請開始，已沒有

以 "政治考慮因素 "作為審批申請的其中一項評審指

標；及  
 
─  基金其後已再對評審表格作出修訂，而最新修訂本亦

沒有 "政治考慮因素 "這項指標。  
 
 

計劃的可持續發展  
 
25. 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13段所述，在10項已完成的計劃

中，有 7項的持續發展存有疑問。委員會詢問，基金委員會有否

作出檢討，以確定該 7項計劃不能持續發展的原因。  
 
 
26.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其 2010年 12月 17日的函件中答稱：  
 

─  勞福局及基金委員會相信審計署主要指計劃未能在

財政方面持續發展，例如仍需要接受其他的資助；  
 
─  基金委員會認為應從較廣義的角度闡釋持續發展的

概念，計劃不一定要按其原有運作模式繼續推行。事

實上，若執行機構可採取有效的社會資本策略推行計

劃，計劃所締造的社會成果便能得以持續。這些社會

成果包括參加者通過角色轉化令能力得到提升、鄰里

之間成功建立互助支援網絡，以及通過多方協作為社

會創造更多發展機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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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福局及基金委員會認為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提出的

10項計劃當中，有 9項在社會成果方面均能持續發

展。餘下的一項計劃於 2005年完結，負責推行計劃的

相關職員已離開，受資助機構表示無法提供資料以作

評估；及  
 
─  基金委員會不時檢視計劃持續發展的整體成效，並曾

在 2004年至 2006年期間委託本地 5間院校合作為基金

進行成效評估研究。該項研究肯定了基金在建立鄰里

守望相助關係、民商官協作模式及社區參與等多方面

的成果。基金亦已委託獨立顧問於 2010年 10月展開第

二次研究及評估，預期於 2012年年初完成。  
 
 

27. 委員會進一步詢問：  
 
─  基金委員會會否訂立一個可量化的指標，例如以能持

續發展的計劃佔計劃總數的 70%作衡量；及  
 
─  基金會否為一些在社會上能持續發展，但在財政上需

要較長時間達到持續發展的計劃留有調整的空間。  
 
 

28. 基金委員會主席回應時表示：  
 

─  他難以保證所有已完成的計劃均會持續發展，因為有

很多變數會影響計劃的持續發展，例如人事變動等。

不過，計劃的持續發展將是基金工作的重點。事實

上，基金委員會一直跟進在 2002年開展並已完成的計

劃的持續發展情況；及  
 
─  在基金成立初期，其資助對象是一些需時兩至三年發

展的計劃。因此，只有大型機構才有能力推行這些計

劃。基金已對其資助對象作出調整，會批核一些為期

1年的計劃。在計劃完成及進行檢討後，基金會鼓勵

有能力的機構就他們的計劃繼續申請撥款。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五號報告書  ⎯⎯ 第 8部第 3章節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  156 -

申請基金撥款或推行基金計劃時遇到的困難  
 
29. 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5段所述，部分受資助者反映推

行計劃涉及沉重的行政工作量 (例如擬備計劃每季進度報告 )及
高昂的行政費用。委員會亦知悉，部分受資助者在申請提前發

放撥款用作營運／啟動資金，以及在推行計劃期間要求批准重

新調撥款項時遇到困難。委員會詢問，與類似的政府基金相比，

基金委員會就受資助者匯報計劃進度的機制為何。  
 
 
30. 基金委員會主席在公開聆訊上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其

2010年 11月 29日及 2010年 12月 17日的函件中答稱：  
 

─  根據基金撥款協議，受資助者在計劃推行期間，每年

須提交 4次季度報告，以便基金秘書處適時作出監

察，並在有需要時向受資助者提供意見及支援，協助

他們順利完成計劃。為方便執行機構匯報計劃表現，

基金秘書處已於 2010年年初更新了季度表現匯報表

格，清晰列出各項需要呈報的項目，讓執行機構更易

於填寫及掌握基金要求。基金秘書處亦會於每次提交

報告的限期前約半個月透過電郵發放指引，提醒受資

助者準時提交報告及需要注意的事項；及  
 
─  基金是一項旨在促進及推廣社會資本發展的種子基

金，目標與定位清晰。基金的資金並不是為個別人士

提供財政支援或用作支持各項社福計劃，因此並不適

宜與其他政府基金的運作互作比較。  
 

 
31. 委員會提述在每季進度報告的表格中，要求受資助者匯報

建立社會資本之整體成效及目的表現評估，並要求受資助者分

享計劃參加者的回應，例如參加者的正面轉變、動人故事、嘉

許或投訴等。委員會詢問受資助者在填寫進度報告前，會否先

與其計劃導師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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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金委員會主席回應時答稱：  
 

─  每 項 基 金 計 劃 均 由 基 金 秘 書 處 的 一 位 計 劃 主 任 跟

進，有關的計劃主任清楚知道計劃的發展情況，並會

核對由受資助者提交的每季進度報告；   
 
─  計劃導師聯同計劃主任會視乎需要進行實地視察，並

與計劃小組舉行檢討會議，討論小組關注的事宜及計

劃表現。一般而言，如導師發現有計劃表現良好，他

們會向其他受資助者分享有關計劃的經驗；及  
 
─  在 213項獲批的計劃中，大部分均符合預期目標，26%

屬於表現理想的旗艦項目， 12%表現未如理想／有改

善空間。基金會因應各項計劃的情況釐定其優先次

序，並給予適度的協助。  
 
 
33. 就提前發放撥款用作營運／啟動資金一事，委員會詢問： 
 

─  是否所有申請者均有資格申請提前發放撥款；   
 
─  基金由 2002年成立至今，受資助者獲提前發放撥款的

計劃數目為何，以及在這些計劃中，墊支款項佔核准

撥款總額的百分比為何；及  
 
─  基金委員會的提前發放款項機制 (包括審批墊支申請

的準則 )與類似政府基金相比的情況為何。  
 
 
34.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其 2010年 12月 17日的函件中答稱：  
 

─  基金由 2002年成立至今共批核了 229項計劃，當中有

4項計劃曾獲基金委員會批准提前發放部分資助金，

墊支款項佔核准撥款總額的百分比介乎5%至 13%；   
 
─  基金撥款主要以定期發還款項的方式發放。為避免公

帑被濫用，基金委員會只會在特殊的情況下，按個別

申請考慮及處理其提前發放撥款的要求，所涉及的金

額一般不會超過計劃首 3個月的預算開支。過去所批

准的 4項申請中，基金委員會主要的考慮因素包括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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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者的往績、其預先墊付開支的承擔能力，以及需要

提 前 發 放 資 助 金 的 支 出 項 目 和 所 涉 及 金 額 的 合 理

性；及  
 
─  基金性質獨特，目標與定位清晰，是一項旨在促進及

推廣社會資本發展的種子基金。基金的資金並不是為

個別人士提供財政支援或用作支持各項社福計劃，因

此並不適宜與其他政府基金的撥款安排互作比較。  
 
 
35. 委員會進一步詢問，基金會否按照計劃的實際情況，審批

就預算中不同開支項目之間進行重新調撥款項的申請；以及基

金委員會會否考慮放寬其部分行政要求和程序，以方便受資助

者推行計劃，並鼓勵財政實力較遜，但具有創新意念的團體申

請基金。  
 
 
36. 基金委員會主席回應時表示：  
 

─  基金訂有一套既定機制，讓受資助者可在理據充分的

情況下修改預算。受資助者可重新調撥不超過開支項

目核准款額的 15%，但如重新調撥的款項超過 15%，

則須取得基金委員會批准。如重新調撥款項的理據充

分，基金委員會通常都會批准有關要求；  
 
─  由於基金的資金來自公帑，基金委員會和當局在執行

行政要求和程序時，必須秉持審慎的原則。舉例而

言，基金秘書處須確保已取得足夠的證明文件，才會

向受資助者發還開支款項；   
 
─  基 金 秘 書 處 過 去 或 會 要 求 申 請 者 修 改 其 計 劃 建 議

書，以增加獲基金委員會批核的機會。然而，部分申

請者卻將秘書處職員的好意，誤以為是強迫他們修改

建議書，因而增加其行政工作量。為改善有關情況，

基金委員會已安排個別申請者與基金委員會委員會

面，讓他們可就計劃構思及內容交換意見，以期提高

計劃建議書的質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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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減輕申請者的行政工作量，基金已於前一季簡化了

基金撥款申請表。基金委員會身處兩難之間，既要確

保基金撥款獲得善用，又要方便申請者或執行機構。

基金已不時檢討其申請流程。基金秘書處亦聘請了一

名電腦系統分析／程式編製主任，以期循數碼化的方

式簡化流程。他相信數碼化有助騰出更多人手執行其

他工作。  
 

 
C. 計劃的評審及監察  
 
37. 委員會提述基金秘書處為 2002年 10月 29日的小組委員會

會議所擬備的撥款建議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其 2010年 11月 29日
的函件中提供了相關資料 )。鑒於有 3項計劃 (申請編號分別為

11-1、 17-1及 113-1)的租金開支看來佔預算總額相當大的比重，

委員會詢問：  
 

─  該 3項計劃租金開支偏高的原因為何；及  
 
─  勞福局或基金委員會曾否探討協助有關計劃的受資

助者利用空置政府產業的可行性，以減低租金開支。 
 
 
38.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其 2010年 12月 17日的函件中答稱：  
 

─  申請編號 11-1：計劃期望在葵青區物色一個固定場地

設立 "耆網吧 "，為區內的長者提供一個互助認識的平

台；  
 
─  申請編號 17-1：計劃期望在深水埗富昌邨物色一個固

定場地提供課餘託管；及  
 
─  申請編號 113-1：計劃期望在寶田中轉屋附近的商場租

用一個鋪位，作為推行計劃的職員辦公室及凝聚中轉

屋居民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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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關於預算租金開支偏高的原因，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同一

函件中表示：  
 

─  基金一直鼓勵申請者與地區持份者建立互助網絡，以

貫徹發展社會資本的理念。在 3項申請中，申請編號

11-1最終未獲基金委員會接納；  
 

─  至 於 另 外 兩 項 申 請 ( 即 申 請 編 號 17-1 及 申 請 編 號

113-1)，小組委員會在討論申請時認為計劃書有發展

社會資本的潛質，但留意到租金項目預算開支偏高，

因此鼓勵申請者與區內持份者合作，有效利用現有的

社區資源，以減少不必要的租金開支；  
 

─  兩名申請者積極與區內團體商討，並成功獲地區持份

者借出場地，達致社區資源共享。兩項申請 (即申請編

號 17-1及申請編號 113-1)在修訂預算開支後獲基金委

員會正式批核；及  
 

─  基金會繼續秉承在社區建立社會資本的宗旨，鼓勵申

請者積極與地區上的持份者 (包括政府部門 )一同合作

推行計劃。  
 
 
D.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的管治及受資助者運用撥款的情況  
 
基金的管治  
 
公布表現資料  
 
40. 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15段所述，基金秘書處已編製

17項表現資料，以供基金委員會內部使用，但在基金網頁及／

或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提交的定期進度報告中，卻只公布

9項資料。委員會詢問：  
 

─  該 17項表現資料為何；   
 

─  為何只公布其中 9項而隱去其餘 8項資料；及  
 
─  因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16(g)段所載的審計署建

議，基金採取了甚麼跟進行動，以公布更多表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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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公開聆訊上及其 2010年 11月 29日的

函件中答稱：  
 

─  截至 2010年 11月25日，基金的 17項表現資料如下：  
 

(a) 16期申請的獲批計劃為數共有 213項；  
 
(b) 16期申請的批出撥款金額超過 2億 1,000萬元；  

 
(c) 共有超過 560 000名參加者；  
 
(d) 21 000名參與者轉化角色，由受助者變為助人者； 
 
(e) 提升超過 5 000名人士的自信和能力，協助他們重

投勞動市場；  
 
(f) 支援逾 14 500個家庭；  
 
(g) 建立逾 450個互助網絡；  
 
(h) 成立超過 20個自務組織；  
 
(i) 動員超過 5 000個合作夥伴；  
 
(j) 計劃推行地區：基金資助的計劃覆蓋全港18區，

其中在天水圍推展的計劃最多，共有 28項；其次

是深水埗區，佔 23項；  
 
(k) 計劃對象分類：主要包括 "兒童及家庭網絡 "、 "建

構社區能力 "、 "青少年發展 "、 "社會共融 (少數族

裔及新移民服務 )"、 "社區健康網絡 "、 "跨代共融 "
及 "長者充能 "等；  

 
(l) 計劃表現分類：在 213項獲批計劃中，約26%屬於

表現理想的旗艦項目， 62%符合預期目標，其餘

12%表現未如理想／有改善空間；  
 
(m) 就每項基金計劃每季發還款項的金額；  
 
(n) 累積發放撥款金額超過 1億 2,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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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計劃表現報告提交的紀錄；  
 
(p) 計劃年度審計報告提交的紀錄；及  
 
(q) 實地探訪的出席紀錄及取消的原因 (如適用 )；及  

 
─  基金秘書處並無刻意隱去第 (j)至 (q)項表現資料，只是

沒有如上述第 (a)至 (i)項資料般透過不同途徑發放予

公眾。因應審計署的建議，基金秘書處將會上載上述

17項資料至基金網頁，並會定期作出更新，以供公眾

閱覽。  
 
 
42. 委員會進一步詢問，在上文提及 12%表現未如理想／有改

善空間的計劃中，是否大部分均由小型機構推行。  
 
 
43. 基金委員會主席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回應時表示，在該

12%表現未如理想／有改善空間的計劃中，部分是由大型機構營

辦，部分則由小型機構營辦。基金承認小型機構在推行計劃時，

或會基於其財政能力有限而遇到困難。舉例而言，其中一項計

劃是由大澳一個小型機構營辦，最終有部分項目便基於人事變

動及其他因素而暫時停辦。基金委員會曾協助該計劃作出重

組，讓其他機構可繼續推行有關計劃。  
 
 
報告社會資本發展的成果  
 
44. 一如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19段所載的 3個個案反映，部

分受資助者所報告的成果並不準確，並且不能全部證實。舉例

而言，個案一便有同一名義工被計算 13次。此外，部分受資助

者對表現指標有不同的詮釋，因此報告的成果不能按同一基準

作出比較。委員會詢問：  
 

─  除了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提及的 3個個案外，基金委

員會有否追查過往是否也有其他類似個案，以及基金

委員會將採取甚麼行動，以避免問題重演；及  
 

─  基金曾否界定 "義工 "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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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基金委員會主席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表示：  
 

─  由於人手不足，基金並無追查以往曾否出現類似個

案，但基金會因應審計署的建議，抽查受資助者計劃

成果報告內的資料是否準確無誤；及  
 

─  基金沒有就 "義工 "一詞提供定義。為免受資助者再次

把參與人數及參與人次混為一談，基金已在經修訂的

每季進度報告的表格內就此提供清晰指引。  
 
 
委員會委員申報利益的情況  
 
46. 委員會詢問基金委員會是否已因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16(a)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採用兩層申報利益制度，以供委

員會委員申報利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答稱有關建議已經落實。  
 
 
受資助者運用撥款的情況  
 
"一次性 "的活動的開支  
 
47. 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5.16(a)段所述，如一次性的活動對

社會資本發展有長遠效益，仍有可能獲基金秘書處批准。委員

會詢問：  
 

─  一次性活動的長遠效益為何；及  
 

─  除了審計署所審查的 6項計劃外，基金秘書處曾否拒

絕其他一次性活動的申請，以及申請被拒的原因為

何。  
 
 
48.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其 2010年 11月 29日的函件中答稱，基

金是採用向受資助者發還款項的形式，按季發還撥款。基金申

請表註明 "單次性而不符合建立社會資本理念及對計劃的發展缺

乏長遠果效的消費活動支出，一般不獲資助 (例如飲宴、嘉年華

會和旅行的開支等 )。如申請者認為個別單次性活動有推行的必

要，請闡述有關單次性活動如何建立社會資本及符合成本效

益，並提供相關活動之支出及收入預算 "。在考慮是否發還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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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開支時，基金秘書處主要會考慮活動的性質是否與計劃目

標相符，以及活動如何促進社會資本發展。在申請發還款項時，

受資助者需要就活動性質、出席紀錄、活動的成效及活動開支

提出合理的理據。  
 
 
資產管理  
 
49. 委員會詢問：  
 

─  在計劃下採購的資產 (如電腦設備 )會否在計劃完成後

交還基金；  
 

─  基金如何管理受資助者交還的資產；及  
 

─  基金秘書處現時的人手編制，是否足以妥善履行其管

理資產的職責，包括推行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5.23段
所載的審計署建議。  

 
 
50.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其 2010年 12月 17日的函件中表示：  
 

─  基金撥款協議已就受資助者進行採購及資產管理作

出規定。勞福局和基金委員會接納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第 5.23段有關資產管理的建議，並會研究進一步完善

資產管理機制；及  
 
─  基金在 2002年成立時，相關的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文件

表明，當時的衞生及福利局 (由 2007年 7月起為勞工及

福利局 )會為基金提供秘書處服務。因應計劃數量不斷

增加及基金的發展，當局在過去數年已撥出額外資

源 ， 以 加 強 秘 書 處 的 人 手 。 秘 書 處 的 職 員 人 數 由

2002年成立時的 5人增至現時的 11人。當局會因應基

金的未來發展，繼續密切留意秘書處的人手情況及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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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委員會提述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5.18段及 5.24段，並詢問
基金就以下事項制訂指引的最新進展：  
 

─  審批對社會資本發展並沒有長遠效益的 "一次性 "活動
的發還開支申請；及  

 
─  資產超越哪個價值金額須記錄在資產登記表內。  

 
 
52.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其 2011年 1月 7日的函件 (附錄 31)中
答稱：  
 

─  基金秘書處已於 2011年 1月向員工發出有關處理發還
活動款項申請的內部指引，讓他們在審批 "一次性 "活
動的發還開支申請時，有更清晰的指引及一致的準
則。該內部指引清楚訂明基金不會資助 "一次性 "而對
社會資本發展缺乏長遠效益的活動，以及在審批發還
活動開支申請時須符合的條件；及  

 
─  基金秘書處已於 2011年 1月完成修訂 "推行基金計劃

備忘 "，並已發送予現時仍受基金資助的機構／團
體，提醒他們須按基金撥款協議所載的核准家具及設
備清單進行採購；每項價值為港幣 1,000元或以上的家
具及設備，均須記錄在固定資產登記表，並於每季提
交予秘書處。受資助機構／團體並須委任一名資產管
理人負責管理計劃資產，秘書處會在有需要時派員檢
查。  

 
 
E. 結論及建議  
 
53. 委員會：  
 

─  對以下情況表示關注：  
 

(a) 雖然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基金 ")自 2002年成立以
來已運作超過 8年，但發放款項的速度一直緩慢，
而且獲批申請的數字偏低。截至 2010年 6月，基金
的尚餘可用款額為 8,800萬元，佔 3億元總撥款額
的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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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於未有對已完成的受基金資助計劃進行跟進檢

討，以評估其成效，包括它們在社會及財政方面

的持續發展，因此未能確定有關計劃在多大程度

上能夠成功促進和建立社會資本；及  
 
(c) 基金的運作方式和規定，例如其撥款安排 (即以發

還款項的方式發放撥款，而不鼓勵提前發放款項

的要求 )、須提交計劃每季進度報告的規定，以及

對計劃在資助期屆滿後可持續發展的重視，未必

有利於鼓勵規模較小的機構申請基金撥款；  
 
─  察悉：  
 

(a)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 勞 福 局 ") 已 委 託 獨 立 顧 問 在

2010年 10月展開第二次外間檢討，以評審基金能

否達到目標和是否需要計劃注資以維持基金的社

會功能，而該項檢討預期於 2012年年初完成；及  
 
(b) 勞福局會與基金委員會磋商，參考2010年外間檢

討的結果，研究及制訂基金的未來路向；   
 
─  促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和基金委員會，在上述外間檢

討完成之前，審慎地檢討基金整體上能否達到目標，

並 考 慮 是 否 有 其 他 撥 款 來 源 可 支 持 社 會 資 本 的 發

展，以制訂基金的未來路向，以及就這事項諮詢福利

事務委員會；  
 
社會資本的發展  
 
─  對以下情況表示關注：  
 

(a)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和基金委員會未有盡力向社區

宣傳社會資本的概念及基金的目標；  
 
(b) 基 金 由 2002年 4月 至 2010年 6月 僅 接 獲 943宗申

請，遠少於原來估計在 8年內可接獲約 3 200宗申

請之數 (即每年 400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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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部分受資助者表示，他們在申請基金撥款時遇到

困難，而且由於推行基金計劃涉及沉重的行政工

作量及高昂的行政費用，他們可能不會再申請基

金撥款；  
 
(d) 雖然基金相當重視計劃在資助期完結後的持續發

展，但在評審基金申請所用的評分制度中，計劃

的持續發展只佔 10%的比重；  
 
(e) 基金秘書處並沒有把對已完成的計劃進行跟進檢

討訂為慣常做法，以確定計劃有否達到促進和建

立社會資本的目標及有否持續發展。基金秘書處

亦未能提供證據，以支持部分有關計劃持續發展

的報告資料；  
 
(f) 一些在資助期屆滿後完成的計劃未能在財政方面

持續發展；  
 
(g) 部分受資助者報告其計劃成果時，有疏漏或不準

確的情況。舉例而言，部分受資助者對不同計劃

採用不同的 "義工 "定義，因此難以公正地比較各

項計劃成果；及  
 
(h) 要求受資助者自己在計劃每季進度報告的表格中

分享計劃參加者的回應，例如參加者的正面轉

變、動人故事、嘉許或投訴等，可能不切實際，

因為受資助者可能會以私利為出發點，選擇性地

分享回應；  
 
─  察悉：  
 

(a)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和基金委員會：  
 

(i) 同意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7、 3.16、 3.21及
3.27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及  

 
(ii) 已加強宣傳工作，透過不同方法推廣基金；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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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基金自 2002年 12月處理第一期計劃申請開始，並

沒有以 "政治考慮因素 "作為審批申請的其中一項

評審指標；   
 
─  促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和基金委員會：  
 

(a) 更積極地向社區宣傳社會資本的概念及基金的目

標，並鼓勵更多合資格機構申請基金撥款，尤其

是有能力建立社會資本的機構，例如專業團體和

中產階層團體；  
 
(b) 探討簡化行政程序的可行性，例如降低提交進度

報告的頻密程度，以及更寬鬆地考慮受資助者的

提前發放款項要求，從而鼓勵更多申請；  
 
(c) 繼續確保不會以 "政治考慮因素 "作為審批計劃申

請的其中一項評審指標；  
 
(d) 建立有效的評估工具，在質和量方面衡量計劃的

成果，並在開發這類工具時邀請學者協助；  
 
(e) 優先就表現指標提供清晰的定義，例如界定 "義

工 "的涵義及跟進 "義工 "有否參與其他計劃，從而

確保對計劃成果作出公正和一致的報告；及  
 
(f) 促進與其他受資助者和準申請者分享成功計劃的

良好運作模式及經驗；  
 
計劃的評審及監察  
 
─  對以下情況表示關注：  
 

(a) 對於探討建議基金計劃與其他政府資助計劃是

否存在資源重疊的問卷，有政策局／部門給予

"無意見 "的回應，基金秘書處並沒有要求有關的

政策局／部門作出澄清；及  
 
(b) 部分受資助者遲交經審計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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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悉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和基金委員會已同意審計署

署長報告書第 4.5、 4.10及 4.14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  
 
─  促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和基金委員會主動協助計劃

申請者與地區上的持份者 (包括政府部門 )一同合作推

行計劃，並在有需要時協助減低推行成本；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的管治及受資助者運用撥款的情況  
 
─  對以下情況表示關注：  
 

(a) 儘管基金委員會在發放 3億元的基金撥款方面享

有高度自主權，而且其委員往往與申請機構有聯

繫，採用兩層申報利益制度較為合適，但基金卻

採用了一層申報利益制度；  
 
(b) 部分基金委員會委員有利益申報不一致的情況，

但基金秘書處並沒有要求有關委員澄清；  
 
(c) 基金秘書處並沒有編製衡量基金運作效率及效益

的表現資料；  
 

(d) 部分受資助者曾在沒有公開招聘或只是有限度地

宣傳職位空缺的情況下僱用計劃員工；  
 
(e) 沒有既定指引供基金秘書處依循，以供審批對社

會資本發展沒有長遠效益的一次性活動的發還開

支申請；及  
 
(f) 曾有一些在沒有取得報價的情況下購買貨品／服

務的個案，以及沒有任何指引，訂明資產超越某

一金額便須記錄在固定資產登記表；  
 
─  察悉：  
 

(a)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和基金委員會同意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第 2.16、 5.5、 5.9、 5.13及 5.27段所載的審

計署建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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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基金秘書處已於 2011年 1月發出：    
 
(i) 一套關於處理發還活動開支申請的內部指

引；及  
 
(ii) 經修改的 "推行基金計劃備忘 "，以提供指

引，訂明資產超越某一金額便須記錄在固定
資產登記表；  

 
─  促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和基金委員會盡快推行上述

審計署建議；  
 
跟進行動  
 
─  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  
 

(a)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和基金委員會就是否在外間檢
討完成之前，檢討基金整體上能否達到目標，並
制訂基金的未來路向，所作出的決定；  

 
(b) 有關獨立顧問進行第二次外間檢討，以評審基金

能否達到目標和是否需要計劃注資以維持基金的
社會功能，所得的檢討結果；  

 
(c) 就簡化行政程序以鼓勵更多申請所採取的措施；  

 
(d) 採取甚麼行動，向社區宣傳社會資本的概念及基

金的目標，並鼓勵更多合資格機構申請基金撥款； 
 
(e) 就建立有效的評估工具，在質和量方面衡量計劃

的成果所採取的措施；  
 
(f) 就表現指標提供清晰的定義，以確保對計劃成果

作出公正和一致的報告的有關進展；  
 

(g) 就促進與其他受資助者和準申請者分享成功計劃
的良好運作模式及經驗所採取的措施；  

 
(h) 採取甚麼行動，協助計劃申請者與地區上的持份

者一同合作推行計劃，以助減低推行成本；及  
 
(i) 落實各項審計署建議所取得的進展。  



 
 

 
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及各委員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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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宜弘 (主席 ) 
 
 
 
 
 
 
 

陳茂波 (副主席 ) 鄭家富  
 
 
 
 
 
 
 
石禮謙  湯家驊  
 
 
 
 
 
 
 
何秀蘭  李慧琼  

 
 
 
 
 

2011年 1月 26日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報告書內  

經政府帳目委員會在報告書研議的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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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署署長  
第五十五號報告書  

 
 章節    

 

 

 
 
項目 
 

政府帳目委員會

第五十五號報告書
 

 章節   
 

1 直接資助計劃的管理  1 

2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學 校 的 管

治及行政  
1 

10 住院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 2 

11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3 



 

 -  173 -

附錄1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  
 
 

72. 政府帳目委員會 
 
 (1)  立法會設有一個名為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常設委員會，負

責研究審計署署長就以下各事宜提交的報告  ⎯⎯ 
 

(a) 政府的帳目；  
 
(b) 委員會認為須提交立法會省覽的其他帳目；及  
 
(c) 委員會認為與審計署署長履行職責或行使職權有

關的事宜。  
 
 (2)  委員會亦須研究由審計署署長就其審計 (衡工量值審計 )
工作而提交立法會省覽的報告。在該報告中，審計署署長就政府部

門、憑藉任何條例審計署署長職權範圍所及的公共團體或組織或接

受公帑補助的組織是否符合經濟原則及是否講求效率與效用，進行

審計。  
 
 (3)  委員會由一名主席、副主席及 5名委員組成，全部均須

為立法會主席按內務委員會決定的選舉程序任命的議員。 

(2005年第 214號法律公告 ) 
 
 (3A) 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主席加上兩名委員。  
(2005年第 214號法律公告 ) 
 
 (3B) 如主席及副主席暫時缺席，委員會可在其缺席期間另選

一委員代行主席之職。   (2005年第 214號法律公告 ) 
 
 (3C) 所有在委員會內討論的事宜，須以參與表決的委員贊成

者及反對者的過半數決定。主席或主持會議的任何其他委員不得參

與表決，但如其他委員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相等，則在此情況下他

須作決定性表決。   (2005年第 214號法律公告 ) 
 
 (4)  第 (1)及 (2)款所述的報告，一經提交立法會省覽，即當

作已由立法會交付委員會研究。  
 
 (5)  除主席另有命令外，委員會根據第 (8)款邀請任何人士列

席的會議，新聞界及公眾人士得准進入會場旁聽。  



 

 -  174 -

 
 
 
 (6)  委員會須在主席決定的日期、時間及地點舉行會議。會

議的書面預告須在會議日期最少 5整天前發給各委員及任何獲邀列

席的人士；但主席可視個別情況指示給予較短時間的預告。  
 
 (7)  (由 2005年第 214號法律公告廢除 ) 
 
 (8)  主席或委員會可邀請任何官員，或報告所指帳目所屬或

與之有關的非政府團體或組織的成員或僱員，提供委員會在履行其

職責時可能需要的資料，或作出解釋，或出示紀錄或文件；委員會

亦可就該等資料、解釋、紀錄或文件邀請其他人士提供協助。  
 
 (9)  委員會須於審計署署長將政府帳目的審計報告提交立

法會省覽之日起 3個月內 (或根據《核數條例》 (第 122章 )第 12條決定

的較長時間內 )就該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提交報告。  
 
 (10)  委員會須於審計署署長將第 (2)款所述的報告提交立法

會省覽之日起3個月內 (或立法會決定的較長時間內 )，就審計署署長

的報告提交報告。  
 
 (11)  除本議事規則另有規定外，委員會的行事方式及程序，

由委員會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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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1998年 2月 11日臨時立法會會議上 

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提交臨時立法會的文件：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工作的範圍  ⎯⎯  "衡工量值式審計"》 
 
 

工作範圍  
 
1.  審計署署長可就任何決策局、部門、機構、其他公眾團體、

公共機構或受審核機構在履行其職務時所遵守的經濟原則、取得的

效率和效益進行調查。  
 

2.  "受審核機構 "一詞包括  ⎯⎯  
 

(i) 審計署署長可根據任何有關條例所賦權力對其帳目加以審

核的任何人士、法人團體或其他團體；  
 

(ii) 過半數收入來自公帑的機構 (但署長亦可根據補助條件中的

一項協議對少過半數收入來自公帑的機構進行類似審核 )；
及  
 

(iii) 行政長官為公眾利益計而根據《核數條例》(第 122章 )第 15條
的規定以書面授權署長對其帳目及紀錄進行審核的機構。  

 
3.  上述工作範圍的定義，不應闡釋為給予審計署署長權利，使

其可對審核中的任何決策局、部門、機構、其他公眾團體、公共機

構或受審核機構的政策目標的優劣加以質詢，而依照下列準則，亦

不得質詢求得此等政策目標的方法，但署長可對達到此等目標所用

方法的經濟原則、效率和效益提出質詢。  
 

準則 

 

4.  審計署署長向立法會提交報告時，應享有很大自由。他可以

促請立法會注意他在核數過程中所發現的任何情況，並指出所牽涉

的財政問題。按照準則訂定的範圍，審計署署長不會評論行政會議

及立法會的決策，但可指出此等決策對公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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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審計署署長在審查政策目標如何執行的過程中，如有理由相
信有關人員在制訂政策目標和作出決定時，可能缺乏足夠、有關和
可靠的財政及其他資料作為制訂政策目標或作出決定的根據，而一
些重要的基本假設亦可能不夠明確，他都可以進行調查，證實他的
想法是否正確。調查結果如顯示他的想法正確，他便應把有關事項
提交立法會，由政府帳目委員會提出進一步質詢。由於進行此類調
查的程序，可能涉及審查政策目標的制訂方法，審計署署長向立法
會作出報告時，不應對有關事項下任何判斷，而只應條陳事實，由
政府帳目委員會根據此等事實提出質詢。  
 
6.  審計署署長亦可  ⎯⎯  
 

(i) 查核有關方面在釐定政策目標及作出決策時，是否有適當的
權力；  
 

(ii) 查核有關方面有否作出令人滿意的安排，以期探討、揀選和
評估其他推行政策的辦法；  

 
(iii) 查核既定的政策目標是否已明確界定；其後就推行政策所作

的決定，是否符合核准的目標並由適當階層的人員運用適當
權力作出；向執行人員發出的指示，又是否符合核准的政策
目標和決定，並為有關人員清楚了解；  
 

(iv) 查核各項不同的政策目標，以及所選用的推行辦法，是否有
衝突或可能有衝突；  

 
(v) 查核有關方面在將政策目標演繹為行動目標和成效標準方

面，進展和效用如何；查核有關方面有否考慮其他服務水平
成本及其他有關的因素，以及在成本變動時加以檢討；及  

 
(vi) 有權行使《核數條例》 (第 122章 )第 9條所授予的權力。  

 
程序 
 

7.  審計署署長須將其 "衡工量值式審計 "研究的結果，每年向立
法會報告兩次。第一份報告書須於每個財政年度完結後 7個月內，或
行政長官另行規定的較長期間內，呈交立法會主席。報告書須在一
個月內，或立法會主席另行規定的較長期間內，提交立法會。第二
份報告書最遲須於每年 4月 7日或行政長官另行規定的日期之前，提
交立法會主席，並且最遲須於 4月 30日或立法會主席另行規定的日期
之前，提交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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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書提交立法會後，須交付政府帳目委員會

研究。政府帳目委員會研究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書時，須依循立法會

的《議事規則》。  
 

9.  政府就本委員會報告書所提事項擬採取的行動，將在政府覆

文內加以評論，政府覆文須在本委員會報告書提交立法會後 3個月

內，提交該會。  
 
10. 本文所提及的立法會，在臨時立法會存在期間指臨時立法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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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政府總部 

發展局 

規劃地政科 
香港花園道美利大廈  

 
Planning and Lands Branch 

Development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Murray Building, Garden Road 
Hong Kong 

本局檔號 Our Ref. DEVB(PL-CR)1-150/34 (2007) Pt.14 電話 Tel.: 2848 6297 

來函檔號 Your Ref. CB4/PAC/CS(52,53&53A) 傳真 Fax : 2899 2916 

 
傳真 : 2840 0716 

 
中環昃臣道八號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伍美詩女士 
 
伍女士：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 45 號報告書的跟進事項 
西灣河土地發展項目 

 
  謝謝你於 2011 年 1 月 11 日致發展局局長的來函，我

獲授權回覆。  
 
  在 2010-11 年度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重申政府一直

致力提升新樓的設計水平，為我們的下一代締造優質及可持

續的建築環境。行政長官並宣佈因應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提出

的建議，政府將推出一系列措施，要求新建樓宇加入樓宇分

隔或增加建築物的通透度、樓宇後移和綠化等設計元素。為

了在本港廣泛推動綠色建築，我們會提高建築物能源效益標

準，並要求發展商提供樓宇的環保和耗能資料，供準用家參

考。  
 
  有關的一系列措施亦包括收緊為私人樓宇提供總樓

面面積寬免的政策，主要改變包括取消部分設施的寬免，降

低停車場、露台、工作平台和會所的寬免，並為多項仍享有

寬免的設施加設百分之十的整體寬免上限，同時又收緊容許

興建窗台的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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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等建議及實施計劃的詳情已載列於 2010 年 10 月

13 日發出的立法會資料備忘內 (見附件 )。訂明有關詳盡建議

的修訂作業備考將於 2011 年 4 月 1 日生效。   
 
  我們相信這一系列新措施一方面顧及樓宇的環保及

舒適要求，另一方面盡量減低對周邊環境造成影響，在兩者

之間取得適當平衡。方案亦確保本港建築物的設計，有展示

創意的空間。  
 

 發展局局長       
 

(方兆偉      代行)  
 
2011 年 1 月 25 日 
 
副本呈：  
審計署署長  
屋宇署署長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件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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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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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5 
 

出席委員會聆訊的證人  
(按出席次序排列 ) 

 
孫明揚先生  教育局局長  

 
黃鴻超先生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黃邱慧清女士  教育局副秘書長 (4) 

 
胡寶玲女士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學校行政及支援 )

 
李煜輝先生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學校發展 ) 

 
張建宗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陳靜婉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福利 )1 

 
楊家聲先生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主席  

 
應鳳秀女士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秘書處計劃管理主任  

 
陳維安先生  教育局副局長  

 
曾周碧英女士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政 ) 

 
李少光先生  保安局局長  

 
黎棟國先生  保安局副局長  

 
黃碧兒女士  禁毒專員  

 
黃福來先生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禁毒 )1 

 
聶德權先生  社會福利署署長  

 
馮民樂先生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青年及感化服務 ) 

 
譚贛蘭女士  地政總署署長  

 
黎潔廉醫生  衞生署助理署長 (衞生行政及策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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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6 
 

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黃宜弘議員 , GBS 
在委員會於 2010年 11月 29日 (星期一 ) 
就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報告書舉行  

首次公開聆訊中的序辭全文  
 
 
  各位先生、女士，午安，歡迎各位列席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

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進行的公開聆

訊。該報告書已在 2010年 11月17日提交立法會。  
 
2.  政府帳目委員會是立法會轄下一個常設委員會。審計署署長

對政府帳目進行審計及對政府和接受政府資助的組織進行衡工量值

審計工作，並將報告書提交立法會後，政府帳目委員會便會研究這

些報告書，藉以監察公共開支。委員會對審計署署長報告書進行的

研究工作，涉及收集與報告書所載事實有關的證供，讓委員會可抱

着建設性的精神和進取的態度作出結論及建議。我同時強調一點，

整項研究工作的目的是希望從過往經驗中汲取的教訓，以及委員會

對有關官員或其他有關人員的表現所提出的意見，能有助政府在顧

及經濟原則和講求效率及效用的前提下，改善對公帑開支的控制。  
 
3.  委員會按照既定程序研究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書，在有需要的

情況下會舉行公開聆訊，並會進行內部商議及發表委員會的報告

書。委員會已訂定程序，確保有關的各方都有合理的陳詞機會。當

委員會確信本身已確立有關的事實真相後，便會根據這些事實作

出判斷，然後擬訂報告書的結論及建議。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

第 72條，委員會須在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提交立法會省覽當日起計的
3個月內，就該份報告書提交報告。在此之前，我們不會以委員會或
個人名義，發表任何公開言論。  
 
4.  委員會經過初步研究第五十五號報告書後，決定就報告

書中的 4個章節邀請有關官員和其他有關人員到委員會前，回答我們
的問題。除今天下午進行的聆訊外，我們亦已預留 2010年 11月 30日
及 12月 7日就其他章節進行公開聆訊。  
 
5 .   今天下午的公開聆訊是關於第五十五號報告書第 1章及
第 2章，與 "直接資助計劃的管理 "及 "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的管治及行
政"有關的事宜。出席的證人是：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先生、常任秘書長
黃鴻超先生、副秘書長黃邱慧清女士、首席助理秘書長 (學校行政及
支援 ) 胡寶玲女士，以及首席助理秘書長 (學校發展 ) 李煜輝先生。  
 
6.  我現在開始進行公開聆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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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7 
 
 圖 文 傳 真    Facsimile : 2583 9063 
 
 電      話    Telephone : 2829 4217 
 
 

          本 署 檔 號   O u r  R e f . :  UB/BAR/PAC/55 Vol 4 

          來 函 檔 號   Y o u r  R e f . :       
 
 
香港中環昃臣道8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韓律科女士 
 
韓女士： 
 

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度政府帳目 

 

 在二零一一年一月六日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會議上，提交了陳茂波議員就上

述政府帳目提出的兩條書面問題。現把所需資料載列如下。 

 

問題一︰ 

 

 與私營界別的做法一致，審計署會就政府帳目的審計工作向當局發出管理

建議書(以便箋的形式)。現把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發出的一份管理建議書(受審

核機構的名稱已遮蓋)載於附件作為樣本，以供參考。 

 

問題二︰ 

 

 該筆 1.31 億元的款項(在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帳目中

列作預算收入 )，屬當局為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港鐵公司 )進行建造工程而預算應

從該公司收回的款項。截至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完結為止，當局仍未收到港鐵

公司的款項，原因是當局和港鐵公司仍未就該公司尚未清付的款項金額達成協

議。當局表示，1.31 億元是從該公司收回的款項的最接近預算。  
 
 

 審計署署長 

 (劉新和     代行)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日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件只備英文本。 

審 計 署  Audit Commission 
香港灣仔 26th Floor 
告士打道七號 Immigration Tower 
入境事務大樓 7 Gloucester Road 
二十六樓 Wanchai, Hong Kong 

公共審計 盡力盡善  Excellence in Public Aud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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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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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8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BUREAU 
(The Treasury Branch)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  庫  務  科  ) 

香 港 下 亞 厘 畢 道 

中 區 政 府 合 署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Lower Albert Road, 

Hong Kong 
 
 

 2525 9221  
 2810 3726  
 H/MISC/29 Pt.4  
 CB(4)/PAC/ACC  

 
香港中區  
昃臣道8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韓律科女士  
 
 
韓女士：  
 
 

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 

審計結果報告書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二日來信收悉，謹覆如下：  

 
問題1  
 

政府一般收入帳目每年的開支受法 律規管，而政府大部分開支亦從

政府一般收入帳目項下直接撥款支付，因此，政府帳目提供政府一般收

入帳目的差異分析。  
 

現應要求把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個別基金的差異分析列載於附錄。  
 
問題2  
 

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及個別基金的財務報表根據《核數條例》 (第122
章 ) (獎券基金則根據《政府獎券條例》(第334章 ) )由審計署署長審核。為

了 顯 示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的 整 體 財 政 狀 況 及 現 金 資 源 ， 除 了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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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法 定 帳 目 外 ， 政 府 一般 收 入 帳 目 及 個 別 基 金 ( 債 券 基 金 除 外 ) 經 調 整 各

帳目之間的轉撥款項後，合計為現金收付制綜合帳目。由於綜合有關帳

目的程序相對簡單直接，政府認為現金收付制綜合帳目不需由審計署署

長審核。  
 

除了現金收付制綜合帳目外，政府 自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開始編製

應計制財務報表，以提供額外資料。此後，為更能符合普遍認同的會計

原則並簡化編製工作，我們不斷改良應計會計政策及相關的電腦系統。

我們會繼續檢討及改良按應計制編製的帳目，並在適當時候研究需否就

有關帳目進行法定審核。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劉鳳儀代行）  

 
 

 
 
副本送：審計署署長  
 
連附件  
 
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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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29條設立的基金  

收入與開支的差異分析  
 
 2009-10 

 原來預算 實際數額 高/(低)於預算 差異 

 $’000 $’000 $’000 %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收入 33,361,000 41,876,919 8,515,919 25.5 
 開支 48,026,030 51,581,575 3,555,545 7.4 
   
資本投資基金   
 收入 928,449 1,232,145 303,696 32.7 
 開支 980,503 0 (980,503) (100.0) 
   
公務員退休金儲備基金   
 收入 1,377,000 1,377,240 240 0.0 
   
賑災基金   
 收入 12,246 70,469 58,223 475.4 
 開支 -- 98,910 98,910 -- 
   
創新及科技基金   
 收入 251,006 323,259 72,253 28.8 
 開支 1,277,861 721,602 (556,259) (43.5) 
   
土地基金   
 收入 11,196,000 11,196,207 207 0.0 
   
貸款基金   
 收入 2,702,083 2,275,648 (426,435) (15.8) 
 開支 2,592,768 2,149,734 (443,034) (17.1) 
   
獎券基金   
 收入 1,442,413 1,489,963 47,550 3.3 
 開支 1,808,528 737,499 (1,071,029) (59.2) 
   
債券基金   
 收入 -- 11,599,422 11,599,422 -- 
 開支 -- 16,999 16,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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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實際收入增加85.159億元，主要是因為地價收入(231.321億元)及投資收入

(4.897億元)較預期 多。部分增幅因從政府一般收入帳目轉撥的款項減少

(150億元)而抵銷。 

 

實際開支增加35.555億元，主要是因為西港島線提供的財務資助較預期多

(30.89億元)，以及其他基本工程項目的工程進度較預期理想。 

 

 

資本投資基金 

實際收入增加3.037億元，主要是由於投資/貸款的股息及利息收入較預期多

(3.355億元)，部分增幅因香港科技園公司償還貸款低於預期(3,030萬元)而

抵銷。 

 

實際開支減少9.805億元，是由於香港科技園公司延期支取用於發展科學園

第2期的貸款(3.805億元)，以及轉撥至政府一般收入帳目的款項較預期低

(6億元)。 

 

 

賑災基金 

實際收入增加5,820萬元，主要是因為基金獲追加撥款5,000萬元，以向台灣

當局捐款5,000萬元，為颱風莫拉克在二ＯＯ九年八月吹襲台灣造成的嚴重

破壞，進行賑災及重建工作。 

 

由於無法預計對賑災撥款的需求，因此並無擬訂基金在該年度的預算開支。 

 

 

創新及科技基金 

實際收入增加7,230萬元，主要是由於補助金退款(4,660萬元)和投資收入

(2,560萬元)較預期多。 

 

實際開支減少5.563億元，主要是由於各個研發中心(3.235億元)及其他機構

(2.434億元)所進行項目的現金流量需求較預期少。 

 

 

貸款基金 

實際收入減少4.264億元，主要是由於從政府一般收入帳目轉撥的款項(4億元)

及教育貸款的償還金額(9,290萬元)較預期低，部分減幅因出售貸款所得的

款項較預期多(8,660萬元) 而抵銷。 

 

實際開支減少4.43億元，主要是由於貸予學生及學校的教育貸款較預期少 

(5.363億元)，部分減幅因房屋貸款高於預期(1.244億元) 而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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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券基金 

實際收入增加4,760萬元，主要由於來自車牌拍賣的收入(5,420萬元) 和投資

收入 (4,520萬元)較預期多，部份增幅因六合彩獎券收入較預期少(5,450萬元)

而抵銷。 

 

實際開支減少10.71億元，主要是由於各社會福利項目的現金流量需求較預

期少。 

 

 

債券基金 

債券基金是按照立法會決議於二○○九年七月八日設立。該基金由二○一○

至一一年度開始制定原來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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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9 

 
 
 
 
 

 

 

2810 2005 

2537 5139 

 
香港中區 
昃臣道八號 
立法會大樓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韓律科女士)  

郵寄及傳真  
(號碼 : 2537 1204) 

 
韓女士：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  
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2010 年 11 月 19 日就上述事情的來函收悉。  
 
  來函要求本局提供審計署在進行評審時曾探訪的四所直資

計劃學校 (直資學校 )的名稱，以及審計報告書第一與第二章所陳述

有關這些學校被指不符合規定的資料。來函中亦指出鑑於公眾對

事件的關注，政府帳目委員會並不反對本局公開貴委員會所要求

的有關資料。  
 
  回應貴委員會的來信，我們關注到財務通告 2/2010 號有關

政府帳目委員會與政府當局就披露資料的協議：「在報告書提交

立法會省覽至進行公開聆訊的一段期間，雙方應盡量避免公開爭

辯委員會會進一步調查的事項，以確保委員會能順利而公平地進

行公開聆訊，而我們亦應避免公開反駁報告書所載的審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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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以上理解，我們應政府帳目委員的要求，在 2010 年

11 月 29 日進行公開聆訊之前，把貴委員會要求提供的資料列載於

附件 A，供貴委員會作內部參考。請注意有關資料是根據審計署提

供的資料制訂。  
 
  為方便政府賬目委員會考慮有關事宜，我們希望指出審計

報告書內所牽涉不只是審計署曾到訪過的四所學校，而是涵蓋所

有直資學校。由於教育局並不便就審計署揀選該四所學校的準則

及原因作出評論，因此我們認為就報告書的內容提供所有相關直

資學校的資料，較只提供點名的四所學校的資料為恰當。我們相

信提供上述資料將有助全面及公平地討論有關事件。根據審計署

提供在審計報告書內所有相關直資學校的資料，載於附件 B 內。   
 
   由於審計的對象是教育局，我們會在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公

開聆訊回應審計報告的調查結果。因此，我們認為在這階段向公

眾披露個別直資學校的資料，或會損害在財務通告 2/2010 所列明

有關政府帳目委員會及政府當局先前達成的協議，並且不能避免

地引起公眾就報告內提及這四所學校的事項作爭辯。這樣亦會對

有關學校構成不合理及不公平的情況。然而，若政府賬目委員會

認為有關資料可向公眾披露，本局亦會配合。  
 
  以下官員將出席上述事項的公開聆訊：  
 

(一 )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先生；  

(二 )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黃鴻超先生；  

(三 ) 教育局副秘書長黃邱慧清女士；  

(四 ) 首席助理秘書長 (學校行政及支援 )胡寶玲女士；及  

(五 ) 首席助理秘書長 (學校發展 )李煜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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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得到貴委員會就上述回應的進一步意見。    

謝謝。  
 
 

教育局局長 
 

(郭穎詩女士            代行)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副本抄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傳真號碼：2147 5239) 
審計署署長 (傳真號碼：2583 9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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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A 

附 件 A 

 
 

(1) HKCCC Union Logos Academy /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2) Good Hope School / 德望學校 

(3) Tak Sun Secondary School / 德信中學 

(4) Tai Po Sam Yuk Secondary School / 大埔三育中學 

 
(Note: please refer to Annex B for details of the irregularities.) 

(註: 有關不 符 合 規 定 情 況 的 詳情，請參閱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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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0 

2010 年 11 月 29 日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會議 
審計署署長鄧國斌先生發言 

 
主席、各位議員： 
 
 審計署最近就直接資助計劃進行衡工量值式審計工作，範圍包括直資

計劃的管理和直資學校的管治及行政事宜。因應公眾對《審計署署長第五

十五號報告書》第 1 章「直接資助計劃的管理」及第 2 章「直接資助計劃

學校的管治及行政」表示關注，我希望藉此機會作出以下的補充。 
 
 
審計對象 
 
 這次帳目審查的對象是教育局，而非個別學校。審計的目的有兩個：

第一是審查教育局管理直接資助計劃有否可改善的地方；第二是審查教育

局在監察直資學校的管治及行政方面的工作，並找出教育局如何可以協助

直資學校加強管治和問責。 
 
 
探訪四所直資學校 
 
 為了更透徹了解直資學校的運作，以便向教育局作出適當的改善建

議，審計署揀選了四所直資學校進行實地審查。審計署是根據判斷揀選這

些學校，以確定這些學校有否就教育局進行的學校帳目審查得出的結果採

取跟進行動。審計人員在每所學校的工作為期一至兩個星期。這四所學校

已獲告知審計署的意見，並獲邀作出回應。在這四所學校所發現的問題，

是否亦常見於其他直資學校，需由教育局作進一步查核。 
 
 
其他直資學校 
 
 除了探訪四所直資學校外，審計署在教育局審查了有關所有直資學校

的記錄，當中包括學校的周年計劃、發展計劃、經審核的財務報表、服務

合約及租約等。審計署在教育局進行的審計工作涵蓋所有直資學校。由於

審計署的意見是基於本署就教育局的記錄所進行的審查而作出，提出意見

的目的是告知教育局可予改善的範疇，因此獲邀就這些意見作出回應的是

教育局，而非個別學校。教育局的回應載於第五十五號報告書第 1 及     
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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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這次帳目審查顯示，教育局在管理直資計劃以及在監察直資學校的管

理及行政方面都有可予改善的地方。審計署很高興教育局接納審計署的建

議，着手採取行動加強管理直資計劃，並協助直資學校設立健全穩妥而又

有廣泛參與性的管治架構和妥善的內部監控機制，從而使學校提高運作透

明度並加強問責。 
 
 
謝謝各位。 
 
 
 
審計署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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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1 
 

立 法 會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2010 年 11 月 29 日 )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五 十 五 號 報 告 書  

第 一 章 ：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的 管 理  

第 二 章 ：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學 校 的 管 治 及 行 政  

 

教 育 局 局 長 發 言  

多 謝 主 席 。  

 

2.  今 次 被 審 計 的 對 象 ， 是 教 育 局 ， 目 的 是 改 善 直 資 學 校

的 管 治 和 行 政 。 教 育 局 會 採 取 「 依 法 辦 事 」 、 「 應 管 則

管 」 的 態 度 ， 對 審 計 報 告 的 建 議 作 積 極 回 應 。 在 回 答 議 員

的 提 問 前 ， 我 希 望 交 待 幾 個 重 點 。  

 

3.  是 次 審 計 直 資 計 劃 ， 審 計 署 主 要 透 過 查 閱 教 育 局 有 關 直

資 學 校 的 檔 案 和 紀 錄 ， 包 括 所 有 直 資 學 校 呈 交 教 育 局 的 財 務

報 告 所 得 的 資 料 ， 及 教 育 局 對 二 十 七 間 直 資 學 校 所 作 出 的 內

部 審 計 結 果 ， 再 綜 合 審 計 署 自 行 從 其 他 途 徑 ， 例 如 互 聯 網 及

學 校 其 他 資 料 例 如 周 年 計 劃 等 所 得 的 資 料 ， 而 審 計 署 亦 派 員

到 訪 其 中 四 間 學 校 所 得 的 資 料 完 成 報 告 。 對 於 審 計 署 挑 選 這

四 間 學 校 的 準 則 及 原 因 ， 我 們 不 得 而 知 亦 不 便 評 論 。 據 我 所

知 ， 審 計 署 並 無 派 人 到 任 何 其 他 學 校 收 集 資 料 。  

 

4. 審 計 報 告 發 表 後 ， 輿 論 有 不 少 意 見 要 求 立 刻 公 開 該 四 間

學 校 的 資 料 。 立 法 會 帳 目 委 員 會 亦 於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去 信 給

我 ， 要 求 取 得 相 關 資 料 。 我 在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回 覆 帳 目 委

員 會 的 信 件 中 ， 指 出 多 年 來 委 員 會 與 政 府 恪 守 一 項 協 議 ，

同 意 「 在 報 告 書 提 交 立 法 會 省 覽 至 進 行 公 開 聆 訊 的 一 段 期

間 ， 雙 方 應 盡 量 避 免 公 開 爭 辯 委 員 會 會 進 一 步 調 查 的 事

項 ， 以 確 保 委 員 會 能 順 利 而 公 平 地 進 行 公 開 聆 訊 ， 而 政 府

亦 應 避 免 公 開 反 駁 報 告 書 所 載 的 審 計 結 果 。 」 鑑 於 審 計 報

告 書 內 牽 涉 不 只 審 計 署 到 訪 的 四 所 學 校 ， 而 是 涵 蓋 所 有 直

資 學 校 ， 因 此 我 於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給 委 員 會 的 回 覆 中 提 供

了 報 告 書 內 被 指 不 符 合 規 定 的 所 有 直 資 學 校 的 名 稱 ， 作 委

員 會 內 部 參 考 之 用 ， 目 的 是 希 望 確 保 委 員 會 的 公 開 聆 訊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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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順 利 及 公 平 地 進 行 。 然 而 ， 基 於 委 員 會 考 慮 了 上 述 理 據

後 ， 仍 然 認 為 有 關 資 料 應 該 向 公 眾 披 露 ， 教 育 局 遂 於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傍 晚 即 時 將 有 關 資 料 公 開 。  

 

5 .  自 資 料 公 開 以 來 ， 公 眾 及 輿 論 的 焦 點 都 集 中 在 個 別 學

校 ， 令 學 校 變 成 是 次 審 計 的 對 象 之 一 ， 但 卻 沒 有 機 會 就 審

計 報 告 中 所 涉 事 項 於 報 告 發 表 前 交 待 和 解 釋 ， 這 樣 對 學 校

極 之 不 公 平 。 這 亦 是 我 們 當 初 為 恪 守 協 議 於 委 員 會 聆 訊 前

不 披 露 相 關 資 料 的 原 因 ， 當 中 不 存 在 隱 瞞 。 我 們 現 在 可 看

得 見 ， 在 今 天 會 議 舉 行 之 前 ， 有 社 會 人 士 要 求 有 關 學 校 的

校 長 站 出 來 為 事 件 解 釋 及 承 認 錯 誤 ， 這 一 項 建 議 是 無 助 解

決 問 題 ， 因 為 他 們 不 是 這 次 審 計 的 對 象 。 這 值 得 我 們 稍 後

進 一 步 思 考 和 討 論 應 如 何 處 理 就 同 類 事 情 的 資 料 披 露 。  

 

6. 直 資 學 校 的 基 本 性 質 近 似 私 立 學 校 ， 為 家 長 提 供 在 官 立

及 資 助 學 校 以 外 的 另 一 個 可 行 的 選 擇 。 施 行 直 資 計 劃 的 初

期 ， 為 鼓 勵 符 合 條 件 的 學 校 轉 為 直 資 ， 當 其 時 採 取 了 較 寬

鬆 及 彈 性 的 做 法 ， 容 許 一 些 初 步 符 合 資 格 的 學 校 先 加 入 直

資 計 劃 ， 然 後 才 逐 步 完 成 辦 理 有 關 規 定 。 事 實 上 ， 在 2007

年 之 後 ， 所 有 有 意 加 入 直 資 計 劃 的 學 校 ， 都 必 須 符 合 各 項

條 件 後 ， 才 可 獲 批 准 正 式 加 入 直 資 計 劃 。  

 

7 .  為 了 配 合 直 資 學 校 的 運 作 和 發 展 需 要 ， 政 府 在 多 個 範 疇

上 賦 予 直 資 學 校 較 大 的 彈 性 ， 包 括 學 校 管 理 、 資 源 調 配 、 員

工 招 聘 、 課 程 設 計 、 學 生 錄 取 和 收 費 釐 定 等 ， 以 便 直 資 學 校

可 更 迅 速 和 積 極 地 回 應 學 生 不 同 的 需 要 。 因 此 ， 對 於 直 資 學

校 的 管 治 和 行 政 ， 教 育 局 與 學 校 各 司 其 職 ， 在 監 管 和 靈 活

彈 性 之 間 ， 須 小 心 取 得 平 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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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 們 認 為 ， 現 行 的 直 資 學 校 制 度 及 其 監 管 架 構 是 有 效

的 ， 今 次 審 計 報 告 所 針 對 的 大 部 份 是 執 行 及 技 術 性 的 問 題 。

教 育 局 會 繼 續 與 各 直 資 學 校 保 持 溝 通 ， 協 助 學 校 強 化 其 管 治

架 構 及 內 部 監 控 機 制 ， 提 高 透 明 度 ， 並 在 現 行 制 度 的 基 礎 上

有 效 落 實 監 管 措 施 ， 對 於 個 別 學 校 出 現 違 規 問 題 時 適 時 跟

進 及 採 取 合 適 措 施 。  

 

9.  我 和 同 事 樂 意 回 答 議 員 的 問 題 。 多 謝 主 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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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2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教育局  
Education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香港中區  
昃臣道八號  
立法會大樓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韓律科女士 )  

急件郵寄及傳真  
(號碼： 2537 1204) 

韓女士：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  
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第一章：直接資助計劃的管理   

第二章：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的管治及行政   
 
 

根據貴會在 2010 年 12 月 13 日及 14 日就上述事情的來信及我

們今天較早前的回覆，現隨函夾附附件 A, D, H, I 及 L。  
 
 

教育局局長  
 
 

(黃邱慧清女士         代行 )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七日  
 
 

副本抄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傳真號碼： 2147 5239) 
審計署署長 (傳真號碼： 2583 9063) 
 

本局檔號 Our Ref.:  電話 Telephone:  2892 6663 
來函檔號 Your Ref.:  傳真 Fax Line:   2116 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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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來函第 1(a)段的回應 

 (a) according to paragraph 7 in Annex A of your letter dated 11 December 2010, 
three schools had not set aside the required amount for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scheme in 2006/07, 2007/08 and 2008/09.  Please 
provide a copy of the EDB’s letters to these schools concerning the 
under-provision for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schemes and their replies to the 
EDB, the actual amounts set aside by these schools for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schemes and the amounts of under-provision in 2006/07, 2007/08 and 2008/09, 
as well as the latest situation. 

 
教育局向 3 所在 2006/07、2007/08 及 2008/09 年度沒有按規定提

供足夠撥款用作學費減免 /奬學金計劃的學校發出的信件及學校回覆

的副本，見本附件的附錄。有關學費減免 /奬學金計劃部分已加上邊

線，方便委員查閱。有關附錄的一覽表如下：  
 

學校

編號  
學年  教育局發出的信件  

(請參閱英文版之附錄) 
學校回覆的信件及文件

(請參閱英文版之附錄) 
2007/08 
2008/09 

17 2009/10 
至現時  

附錄 1 

附錄 2 

附錄 3 

附錄 4 

附錄 5 

附錄 6 

2007/08 
2008/09 

21 
2009/10 
至現時  

附錄 7 

附錄 8 

附錄 9 

附錄 10 

附錄 11 

附錄 12 

附錄 13 

附錄 14 

附錄 15 

2007/08 
2008/09 

22 

2009/10 
至現時  

附錄 16 

附錄 17 

附錄 18 

附錄 19 

附錄 20 

附錄 21 

附錄 22 

附錄 23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錄 1至 23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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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3 所學校在 2006/07、 2007/08 及 2008/09 年度用作學費減免 /

奬學金計劃的實際撥款額及撥款不足的情況如下：   
 

學年
經審核帳目內的實際

撥款額
撥款不足額

元 元

學校編號 17
2006/07 811,789.00 218,902.00
2007/08 674,550.00 559,210.00
2008/09 1,022,475.00 381,130.00

學校編號 21
2006/07 655,900.02 563,039.98
2007/08 1,057,893.60 675,896.40
2008/09 1,017,551.00 931,490.60

學校編號 22
2006/07 421,400.00 2,457,250.00
2007/08 696,250.00 2,640,262.50
2008/09 945,850.00 3,056,950.00

備註 1 : 撥款不足額的計算是根據學費收入十分之一的最低要求。

備註 2 : 所有學校已同意在2009/10年度帳目中填補不足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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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3 所學校的最新情況如下：  

 
學校編號 17 
 
  學校在 2010 年 12 月 14 日提交該校核數師草擬的核數報告，以顯示

有關問題已妥善處理。  
 
學校編號 21 
 
  學校於 2010 年 8 月 19 日給本局的函件確認已在收取的學費，預留

10%於特設帳户內，供有經濟需要的學生申請學費减免，及為成績

優異的學生提供獎學金。有關結餘都在每年的學校帳目內反映。  

  學校收到我們於 2010 年  12 月  8 日發出的函件後，就學費減免

撥備不足的情況，學校於 2010 年  12 月  14 日回覆，確實會在

2008/09 及  2009/10 學年預留所需的學費減免及獎學金計劃款

項。我們會與學校跟進，查核學校是否確實遵從有關規定。  
  

學校編號 22 
 
  經我們多次催促，學校於 2010 年 9 月 14 日回應，並其後於 2010

年 12 月 3 日提供一份資產負債表，顯示截至 2010 年 8 月 31 日學校

為學費減免所作撥備的數目。本局現正與學校跟進，檢查學校是否

確實遵從有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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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來函第 1(d)段的回應 

(d) regarding each of the 22 schools listed out in Table 1 in paragraph 3.3(b) of 
Chapter 2: 

(i) what the schools’ accumulated reserve for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schemes are; and  

(ii) whether the schools had applied for school fee increase in the past and the 
rate of increase approved by the EDB.  

 
 請參閱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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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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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H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來函第 1(h)段的回應 

(h)  please explain the EDB’s existing policy towards DSS schools using their 
operating reserves to fund large-scale capital works, such as construction of 
school premises; and whether such policy will be revised. 

 
直 資 學 校 現 時 享 有 彈 性 ， 可 將 非 政 府 經 費 的 營 運 儲 備 ， 用 於

支付高於標準的工程和維修保養的開支，例如加建樓層、游泳池等

可 為 學 生 帶 來 益 處 的 建 設 。 除 運 用 由 學 費 收 入 累 積 的 營 運 儲 備

外，亦有學校會另行籌募款項，以支付興建較大型設施所需的費用。 
  

 為日後更有效監管學校使用營運儲備，我們將與直資學校商

議是否需要為大型設施及其相應的維修保養另行撥備並採用獨立

帳目，以及制訂撥備的守則。此外，我們會明確提醒直資學校在

策劃大型工程時，須考慮下列因素 :  

( i )  工程應配合教育及學校用途，符合學生利益；及  

( i i )  為照顧家長的承受能力，學校應採取適當的措施，包括

把工程所需費用的年期攤長等，以減輕學費的增幅。  

我們並會要求學校，當他們計劃進行大型工程前，須諮詢家

長及在諮詢過程中為他們提供足夠的資料，包括有關工程可能對學

費帶來的影響及學校的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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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來函第 1(i)段的回應 

(i) regarding the eight schools mentioned in Table 4 in paragraph 4.10(a) of 
Chapter 2, the percentage of their operating reserves which is used to fund the 
expenses of non-recurrent capital works. 

 
根據有關學校 2008/09 年度的經審核帳目及其提供的資料，在八

所學校當中，六所學校在其收支帳或累積營運儲備均沒有非經常性基

本工程的開支。餘下兩所學校的非經常性基本工程開支分別佔其營運

儲備 2.4%及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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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L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四日來函的回應 

Although Schools C, D and E were admitted to the DSS in 2002/03 to 2004/05, no 
SSB Service Agreement had been signed by them up to June 2010.  It was 
mentioned at the public hearing on 29 November 2010 that there were 
disagreements between the schools and the EDB over som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draft SSB Service Agreements.  The committee would like to know the 
details of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which had been disagreed by the three schools 
and the main point of contention, the actions that have been taken by the EDB to 
expedite the signing of the agreements, as well as the latest position of the matter. 

 
 加入直資計劃前，  C、D 及  E 學校均為資助學校，並有自己

的法團條例。此三所學校不接受辦學團體服務合約 1擬稿內有關學

校管治架構的條文。合約擬稿規定校董員會應由校長、辦學團體

代表、家長、教師、其他社會人士或專業人士，以及校友（如適

用）組成。學校不同意他們在獲批准加入直資計劃後須改變他們

本身的法團條例所訂定的學校管治架構。他們認為學校應獲准繼

續採用他們在申請及獲批加入直資計劃時所建議的管治架構。在

考慮學校的特殊情況及諮詢律政司的意見後，教育局同意修訂合

約擬稿，容許學校可繼續在其原有的管治架構下管理及營辦。  
 

上 述 三 所 學 校 的 其 中 兩 所 同 時 關 注 校 董 會 服 務 合 約 內 的 一 項

條款，就是有關校董會服務合約終止時，校董會需交回所有由政

府津貼或學校產生的經費所購買的資產及物品時予政府，並承擔

有關開支。他們不同意該項規定，並認為由於他們歷史悠久，其

資產及物品很多都是在轉為直資學校前已購置，這些資產及物品

不應在校董會服務合約終止時，交回政府。教育局一直有與學校

聯絡，並透過發出提醒信及與學校舉行會議，促請學校儘快簽訂

服務合約。教育局於 2010 年 9 月同意考慮學校的歷史發展情況，

打算修訂校董會服務合約中有關服務合約終止時資產交回政府的

條文。我們現正諮詢律政司的意見。教育局及辦學團體雙方均同

意校董會服務合約中有關條文的修訂後，便會簽訂辦學團體服務

合約。  

 至於餘下的一所學校，辦學團體於 2010 年 8 月同意在辦學團

體服務合約內的一些條款作輕微修改後，簽訂合約。我們正就辦

學團體提出的修改諮詢律政司的意見。我們會因應實際情況盡快

與學校簽訂服務合約。  

                                                 
1 從 2000/01 學年起，每所加入直資計劃的學校都必須簽訂辦學團體服務合約及校董會服務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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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3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教育局  
Education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香港中區  
昃臣道八號  
立法會大樓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韓律科女士 )  

傳真 (號碼： 2537 1204) 
韓女士：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  

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第一章：直接資助計劃的管理   
第二章：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的管治及行政   

 
 

貴會曾於 2010 年 12 月 1 日、 3 日及 6 日就上述事情來信，

而我們亦於 2010 年 12 月 7 日及 8 日回覆。  
 
貴會在上述信件中要求我們提供的資料，將按以下分類載於

附件 A 至附件 E：    
 
附件 A: 學費減免及相關事宜  

  2010 年 12 月 1 日的來信第 (e)及 (f)項  
  2010 年 12 月 3 日的來信第 (a)及 (b)項  
  2010 年 12 月 6 日的來信第 (a)至 (d)項  
 

附件 B: 學費調整及相關事宜  
  2010 年 12 月 3 日的來信第 (c)至 (e)項  
 
 

本局檔號 Our Ref.:  電話 Telephone:  2892 6663 
來函檔號 Your Ref.:  傳真 Fax Line:   2116 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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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學校帳目審核及相關事宜  

  2010 年 12 月 3 日的來信第 (f)項  
 

附件 D: 不符合規定情況的處理及相關事宜  
  2010 年 12 月 1 日的來信第 (g)及 (h)項  
  2010 年 12 月 3 日的來信第 (g)項  

 
附件 E:  跟進審計報告建議已經執行及將會執行的措施  

  2010 年 12 月 3 日的來信第 (h)項  
 
 

我們現隨函夾附附件 D 及 E，至於其餘的附件則將於明天中

午前備妥。  
        

 
 

 教育局局長  
 
 

  (黃邱慧清女士         代行 )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日  

 

副本抄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傳真號碼： 2147 5239) 
審計署署長 (傳真號碼： 2583 9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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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處理違規等相關事宜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來函第 1(g)段的回應 

(g) it was mentioned at the hearing that the EDB had so far issued two warning 
letters to DSS schools.  Please provide a copy of the two warning letters 

 
 
警告信 1 
 

X       X       X       X       X       X 
 
 
警告信 2 
 
 

X       X       X       X       X       X 
 
 
 
 
 
 
 
 
 
 
 
 
 
 
 
 
 
 
 
 
 
 
 
 
 
 
 
*委員會秘書附註：警告信 1及 2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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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來函第 1(h)段的回應 

(h) the number of advisory letters that had been issued to DSS schools so far and 
the relevant malpractices or non-compliance, and whether they fell under the 
areas examined in Chapters 1 and 2 of the Audit Report. 

 
在 2007/08 至 2009/10 三個學年  

向直接資助學校發出的忠告信數目  
 

 忠告信主要內容  相關審計報告書範圍  
發出的忠告信

數目  

1 
應與教育局簽訂辦學團體

會服務合約  
第 1 章 - 

第 3 部分：與辦學團體

簽訂的服務合約  

23 
 

2 

應 與 教 育 局 簽 訂 校 董 會 /
法團校董會服務合約  

第 1 章 - 
第 4 部分：與具法團地

位的學校管治團體簽

訂的服務合約  

41 

3 學校撥作學費減免／獎學

金計劃之用的學費收入款

額，較其學費水平所須撥

出的款額為少  

第 2 章 - 
第 3 部分：學費減免 /

獎學金計劃  31 

4 學費減免儲備超過學校全

年學費收入的一半  
第 2 章 - 

第 3 部分：學費減免 /
獎學金計劃  

7 

5 學 校 財 務 問 題 (包 括 審 查

經審核帳目而發現需跟進

的財務安排 *、收費及開辦

費安排等 ) 

第 2 章 - 
第 5 部分：財務管理  

88 

6 學校不恰當的商業採購活

動  
第 2 章 - 

第 7 部分：一般行政  9 

7 其他 (學生、人事及行政事

務等 ) 
--- 

27 

  總數 226  
 
* 主要項目包括  (i) 學校儲備未能維持在最少足夠“兩個月營運開

支”水平的規定； (ii) 累積的非政府經費營運儲備超過相當於全年營

運開支的數額；及 (iii)未有適當分開政府及非政府帳目開支 /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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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來函第 1(g)段的回應 

(g) according to paragraph 1.18(c) of Chapter 1, if non-compliance of 
requirements is identified or malpractices are substantiated, the EDB would 
issue advisory or warning letters to the responsible persons demanding 
rectification within a specified time.  Please explain in detail the EDB’s 
mechanism on the issuance of advisory letters and warning letters, includ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letters, and the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 two types of letters will be issued.  Please also provide a 
sample/samples of advisory letters 

 
發出忠告信件及警告信件機制  

1. 教育局在進行帳目審核、或核查學校每年提交的經審核帳目時，若發

現學校有違規 /不當行為，會向相關學校發出忠告信件，要求學校糾

正的違規 /不當行為。  

2. 教育局亦會向未有遵照其他規定的學校發出忠告信件，例如：依時提

交經審核帳目，簽署辦學團體 /學校校董會 /法團校董會的服務合約等。 

3. 教育局會向有嚴重管理問題，以致儘管收到多次的勸諭或提醒，而仍

未能糾正違規 /不當行為的學校發出警告信，要求學校糾正違規 /不當

行為。警告信會引用教育條例內的相關條文，說明若學校未能於指定

期限內糾正相關情況所面臨的後果 (例如，教育局委派人員加入校董

會 )。  

 

 
樣本忠告信 1 
 

X       X       X       X       X       X 
 
 
樣本忠告信 2 
 
 

X       X       X       X       X       X 

 

 

 
*委員會秘書附註：樣本忠告信 1及 2並無在此隨附 
 (謹請注意，"忠告信"即本報告書第 1 章節內文所指的

"勸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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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來函第 1(h )段的回應 

 (h) the measures that the EDB has taken/will take to ensure the following, 
including the detailed work plan of the working group to be set up to follow up 
the Audit recommendations: 

(i) the irregularities identified in Chapters 1 and 2 of the Audit Report will 
be rectified;  

(ii) the Education Ordinance (Cap. 279), Education Regulations, other 
related legislations and other requirements as specified by the 
Government will be complied with by the DSS schools; and  

(iii) the EDB's monitoring of DSS schools will be stepped up. 
 
 為加強對直資學校的監管，在過去 3 年，我們採取了下列的措

施及發出了下列的通告及指引供學校遵從: 

   

(i) 我們早由 2007 年 7 月開始，與香港直資學校議會合作製

作《直資計劃學校管理及行政參考文件》，輯錄就直資學

校不同的運作範疇如人事聘任、薪酬待遇、資源調配、財

務管理等範疇發出的的通告和指引，以協助直資學校強化

其管治及日常運作。參考文件在 2008 年 12 月完成，並上

載到教育局及直資學校議會的網頁。教育局亦會於每年 2

月與直資學校議會合力更新這份文件; 

(ii) 自 2009 年開始,教育局的直接資助計劃工作小組已經著手

改善監察直資學校營運的各項措施。教育局加強部門間的

溝通及協調,包括修訂加費申請的審批程序、加強經審核

帳目的追討機制等; 

(iii) 在 2010 年 4 月 29 日發出的教育局通告第 4/2010 號《直

接資助計劃學校(直資學校)運用政府撥款》，重申現行的

規則、規例及指引，提醒學校在運用政府的撥款及學校的

其他資源時的責任; 

(iv) 在 2010 年 6 月為直資學校舉行講座，增強直資學校對日

常管理的認識; 

(v) 在 2010 年 11 月 5 日發出教育局通告第 12/2010 號《直接

資助計劃學校 (直資學校)運用非政府經費》，重申現行的

規則、規例及指引，提醒學校在運用非政府經費及學校的

其他資源時的責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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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增強與香港直資學校議會的溝通，並協助香港直資學校議

會屬下在 2010 年 8 月新成立的工小組研究改善直資學校

的內部監控工作。 

 
 另外，教育局通過直資學校每年提交的經審核財務資料，以檢

視學校的財務表現及相關財務安排。通過學校核數組對選定學校進行

稽核，我們會更廣泛的檢查學校的財務情況。事實上，我們從 2007/08
年起，已逐漸增加對直資學校進行稽核（由 2006/07 年的 2 間，增至

2007/08 及 2008/09 年每年各 6 間，及 2009/10 年 8 間）。我們預期

在 2010/11 年接受稽核的直資學校數目將會進一步增加至 12 間。 
 
 一向以來，對於直資學校涉及不同性質和類型的違規或失誤，

我們都會向有關學校發出管理信、忠告信或警告信。有見於政府帳目

委員會及審計署的觀察和建議，我們承諾致力改善直接資學校的管

治。為此，教育局局長已委派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考慮檢視直資學校

的管治架構、內部監控和執行機制，以及財務管理。教育局將會成立

工作小組，借力於直資學校、學術界、和具備管治、財務管理及其他

相關經驗的專業人士，進行相關的檢視工作，以回應政府帳目委員會

及審計署提出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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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4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教育局  
Education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香港中區  
昃臣道八號  
立法會大樓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韓律科女士 )  

急件郵寄及傳真  
(號碼： 2537 1204) 

韓女士：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  

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我們應貴會 2010 年 12 月 1 日來函的要求，提供 (a)項至 (d)項
所需的資料，詳見附件 A 至附件 D。  

 
按我們在 12 月 7 日回覆貴會的函件中提及，(e)至 (h)的事項將

於 12 月 10 日連同其他相關資料一併作出回應。  
 

教育局局長  
 

  
(黃邱慧清女士         代行 )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八日  
 

副本抄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傳真號碼： 2147 5239) 
審計署署長 (傳真號碼： 2583 9063) 
 

本局檔號 Our Ref.:  電話 Telephone:  2892 6663 
來函檔號 Your Ref.:  傳真 Fax Line:   2116 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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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來函第 1(a)段的回應 

(a) regarding the five schools mentioned in para. 2.11 of Chapter 1, the detailed 
reasons for the long time taken since January 2006 to sort out the issues 
relating to their change to the non-profit-making status, and in particular, how 
the internal guidelines issued by the EDB in 2008 concerning the change of 
operation right of schools had affected the process, and the date of issuing the 
internal guidelines. 

 
1. 報告中提及的五間學校為前私立「買位學校」，分別由兩間以牟利

形式的有限公司營辦。這兩個學校營辦者於九十年代在「買位學校」

計劃下向政府借貸合共二億四千七百萬港元購買五間校舍，並與政

府簽署了五份「借貸合約」 (Loan Agreement)，及在地政總署登記

了經雙方簽訂的「法定式抵押」 (Legal Charge)。這兩個學校營辦

者是屬於「公司股東以出資額為限對公司債務承擔有限責任」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他們成立了五個已完成非牟利註冊

的團體，用以成為有關學校的辦學團體，並建議透過雙方簽署「約

務更替契約」(novation agreement)，將一切責任和義務轉讓予新的

辦學團體。  
 
2. 由於事件的獨特性及複雜性，當中涉及的不只是新舊辦學團體的

辦學權轉移，而尚有物業擁有權 (法定式抵押 ) (Legal Charge)和借

貸合約 (Loan Agreement)的權益和責任的轉承。為此，教育局採取

審慎的態度，並不時諮詢律政司與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的法律

意見，以確保政府的利益受到適當保障。  
 
3. 在二零零七年初，教育局開始檢討以公司註冊的辦學團體的「組

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的標準條文。與此同時，教育局亦為資

助學校辦學團體轉移辦學權制定程序指引，供教育局內部參考。

教育局認為處理這五所學校的個案時，須顧及前者有關標準條文

的修訂，並應參考後者轉移辦學權的程序指引，以確保一致性。

有關的標準條文於二零零七年完成更新並公開給學校使用。制作

資助學校辦學團體轉移辦學權程序指引的工作則於二零零八年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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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二零零九年，教育局參照資助學校辦學團體轉移辦學權的程序

指引，擬訂了處理這五間學校個案新舊辦學團體轉移辦學權的工

作流程，同時要求新辦學團體提供其現有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章

程細則」供教育局核對。我們在二零一零年一月收到「組織章程

大綱及章程細則」。於二零一零年六月要求新辦學團體修改其「組

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以符合最新的要求。學校在二零一零年

九月提交了經修訂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供教育局審閱。

待辦學團體作進一步修訂後，便可把文件送往公司註冊處 /稅務局

確認修訂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  
 
5. 這涉及複雜法律事宜的個案並無先例可援，由於直接資助計劃 (直

資 )是相對較新的系統，而推行的細節須在實施的過程中不時微調

以配合不同情況的實際需要，我們用了不少時間解決有關事宜，

我們承認工作的進度未如理想。教育局在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已

與有關學校代表開會，商討「轉讓契約」的內容。當相關的「約

務更替契約」及「轉讓契約」得到校方、律政司與法律諮詢及田

土轉易處和教育局的確認，教育局將依據程序進行餘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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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來函第 1(b)段的回應 

(b) the detailed reasons why the SMC/IMCs of the 3 schools mentioned in 
paragraph 3.19 of Chapter 1 had not yet acquired the tax exemption status under 
the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up to 30 June 2010, including when the EDB 
became aware that they had not acquired the tax exemption status and the 
actions that had been taken by EDB to ensure that they would acquire the status 
without delay 

 
第一章第 3.19段提及，直至 2010年 6月 30日，三間學校的校董會 /法團校

董會尚未根據《稅務條例》獲取豁免繳稅資格。有關學校的校董會 /法
團校董會申請豁免繳稅的最新情況如下：  
 
學校A 
  學校於 2008年 9月轉為直接資助計劃（直資）學校。由於協助校董

會草擬《組織大綱及章程》的負責人屬義務性質，故用了較長時間

檢閱及修訂有關文件。同時，該《組織大綱及章程》亦需於校董會

會議中作多次討論及修訂，需時較長。教育局多次與學校聯絡，重

申校董會須於 2009年 8月 31日前簽訂服務合約。  
  教育局亦一直與學校就成立具法團地位的校董會及獲取豁免繳稅

資格保持聯絡。據學校在本年 8月向本局提交的資料，自 2010年 6月
7日起，該校校董會已獲取稅務豁免的資格。校董會隨即於 2010年 9
月 10日與教育局簽訂《校董會服務合約》。  

 
學校B 
  學校 (小學 )於 2008年 9月 1日由資助學校轉為直資學校。  

  教育局一直與學校就成立法團校董會、簽訂服務合約及申請豁免繳

稅資格保持緊密聯繫。  

  就校董會服務合約一事，辦學團體要求該校中學的校友會而非小學

校友會，負責提名校友出任小學的校友校董，並就此與教育局多次

磋商，拖延了完成校董會《組織大綱及章程》及申請稅務豁免資格

的進度。  

  辦學團體最終接納教育局的建議，同意其校董會校友代表必須為該

校的校友，並於 2010年 8月向稅務局提交《組織大綱及章程》及於

11月提交修訂版，申請豁免繳稅。待有關申請完成後，辦學團體將

呈交《組織大綱及章程》予公司註冊處，註冊校董會為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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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C 

  學校於 2004 年 9 月 1 日開辦，由於辦學團體對局方擬備的辦學團

體服務合約内有關校董會的條文有所保留，雙方未能達成共識。經

多次聯絡商討後，辦學團體終於在 2009 年 7 月 15 日與教育局簽訂

辦學團體服務合約。  

  在商討辦學團體服務合約期間，教育局已就校董會服務合約與辦學

團體聯絡，並催促完成校董會《組織大綱及章程》，以便申請公司

註冊及豁免繳稅。  

  於辦學團體服務合約簽妥後，學校表示會手草擬校董會《組織大

綱及章程》及申請公司註冊及豁免繳稅，並承諾將於 2009/10 學年

內完成有關要求。教育局曾多次與學校聯繫，並催促學校加快進度。 

  校董會最終於 2010 年 11 月 9 日，在公司條例下註冊為法團，並已

向稅務局申請稅務豁免，學校預期申請可於 2010 年 12 月獲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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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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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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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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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來函第 1(d)段的回應 

 
•  在 1999年參與處理容許學校  I 繼續留在直資計劃內的教育統籌局

局長是王永平先生 (第 1章第 7部分相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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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5 
    
 圖 文 傳 真    Facsimile : 2583 9063 
 
 電      話    Telephone : 2829 4251 
 
 
  本 署 檔 號   O u r  R e f . :  UB/BAR/PAC/55 Vol 4 
  來 函 檔 號   Y o u r  R e f . :  CB(4 ) /PAC/R55  
 
 
香港金鐘 
美利道多層停車場大厦 
10樓1006室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韓律科女士 
 
 
韓女士：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報告書》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  
 

直接資助計劃的管理(第 1 章)及  
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的管治及行政(第 2 章) 

 
 

 謝謝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的來函，要求本署就下列事項的實際情況提

供資料，以及解釋出現分歧的原因︰  
 

(a) 教 育 局 局 長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致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的 信 函

(R55/1&2/GEN8)中，聲稱“根據該校 (即學校A)在二零一零年八月向教

育局提供的資料，該校的校董會已從二零一零年六月七日起，取得豁免繳

稅資格。”；以及  
 

(b) 審 計 報 告 第 1 章 第 3.19 段 指 出 “ 直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 三 間 在

2004/05至2008/09年度開辦的直資學校 (包括學校A在內 )，／法團校董會

尚未根據《稅務條例》取得豁免繳稅資格。”。  
 
 現謹向委員會提供有關事項的實際情況和出現分歧的原因如下︰  
 

(a) 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六日，教育局以電子郵件通知本署，直至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三間直資學校 (包括學校A在內 )的管治團體，尚未根據《稅務

條例》取得豁免繳稅的資格；  
 

(b)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九日，稅務局通知學校A，其校董會已取得豁免繳稅

資格，生效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六月七日；以及  
 

(c) 學 校 A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八 月 九 日 通 知 教 育 局 已 從 稅 務 局 取 得 有 關 豁 免 。 不

過，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之前，教育局一直未有把最新資料告知本署。  

審 計 署  Audit Commission 
香港灣仔 26th Floor 
告士打道七號 Immigration Tower 
入境事務大樓 7 Gloucester Road 
二十六樓 Wanchai, Hong Kong 

公共審計 盡力盡善  Excellence in Public Auditing



 

-  265 -  

 
 
相信以上資料可以解釋出現分歧的原因。  

 

 
 

 

 

 審計署署長 

 (潘紹祥     代行) 

 

 

副本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傳真︰2537 3210) 
  教育局局長(經辦人︰黃邱慧清女士) (傳真︰2834 7365) 

 

 

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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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http://www.edb.gov.hk  電子郵件: edbinfo@edb.gov.hk 
Web site : http://www.edb.gov.hk  E-mail : edbinfo@edb.gov.hk

附錄16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教育局  
Education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香港  
美利道多層停車場大廈 10 樓  
1006 室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韓律科女士 ) 

急件郵寄及傳真  
(號碼： 2840 0716) 

韓女士：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  
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第一章：直接資助計劃的管理   

第二章：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的管治及行政   
 

 就學校 A 在獲取豁免繳稅資格一事的實際情況及出現資料不

相符的理由，我們收到審計署署長在 2011年 1月 27日覆函帳目委員會

的信件副本。  
 
 我們希望就此作出補充：當教育局於 2010年 7月 16日通知審計署

署長，截至 2010年 6月 30日學校A 為三所仍未獲取稅務條例下豁免繳

稅資格學校的其中一所時，教育局及學校 A 均未知悉學校會獲取追

溯至 2010年 6月 7日生效的豁免繳稅資格。當時向審計署署長提供的

資料是正確的。學校 A 在 2010年 8月 9日通知教育局有關其獲取豁免

繳稅資格的最新情況。 2010年 12月帳目委員會要求本局提交相關的

資料，我們在回覆時遂藉此機會提供更新的資料。  
 

教育局局長  
 
(黃邱慧清         代行 )  

 
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副本抄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傳真號碼： 2147 5239) 
審計署署長 (傳真號碼： 2583 9063) 

本局檔號 Our Ref.:  電話 Telephone:  2892 6663 
來函檔號 Your Ref.:  傳真 Fax Line:   2116 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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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7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總 部 教 育 局  
Education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本局檔號 Our Ref.: 電話 Telephone: 2810 2005 

來函檔號 Your Ref.: 傳真 Fax Line:  2537 5139 

 
香港中區  
昃臣道八號  
立法會大樓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韓律科女士 )  

急件郵寄及傳真  
(號碼： 2537 1204) 

 
韓女士：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  

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2010 年 11 月 22 日的來函收悉。應政府帳目委員會要求，我

們提供所需資料，來函  (a)及 (b)項，見附件 A； (c)項見附件 B，以及

(d)項見附件 C。  
 

 教育局局長  
 
  (郭穎詩女士           代行 )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副本抄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傳真號碼： 2147 5239) 
審計署署長 (傳真號碼：2583 9063)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件 B 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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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回應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報告書第一章  : 直接資助計劃的管理  
 
 
(a) 關於審計報告書第 2.9 至 2.12 段提及五所仍未獲得非牟利身份的

學校，在過去五年如何運用學校的營運盈餘。  
 
回應：  
 
雖然該五所學校的辦學團體仍未獲得法律上認可的非牟利身份，但學

校是一直以非牟利方式營辦。學校所有的累積盈餘，會保留用作與學

生利益有關的用途，例如：進行大型修葺，提升校舍設施，購買家具

及設備，以及聘用額外教師等。事實上，這五所屬同一機構的學校所

收取的學費是一致的，他們的學費相對地低，而且甚少申請增加學費。 
 
 
(b) 關於審計報告書第 2.13 及 2.14 段內提及兩所仍以租用校舍營辦的

學校，是否繳付市值租金。  
 
回應：  
 
按照差餉物業估價署的估價，在報告書第 2.13 及 2.14 段內提及仍租用

校舍營運的兩所學校所繳付的租金，屬市值租金。  



 

- 269 - 
 

附
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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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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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http://www.edb.gov.hk  電子郵件: edbinfo@edb.gov.hk 
Web site : http://www.edb.gov.hk  E-mail : edbinfo@edb.gov.hk

附錄19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總 部 教 育 局  
Education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香港中區  
昃臣道八號  
立法會大樓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韓律科女士 )  

傳真 (號碼： 2537 1204) 
韓女士：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  

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第一章：直接資助計劃的管理   
第二章：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的管治及行政   

 
 

根據我們於 2010 年 12 月 10 日就上述事情來信的回覆，現隨

函夾附附件 A 至 C。  
 

 
 教育局局長  

 
 

  (黃邱慧清女士         代行 )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一日  

 

副本抄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傳真號碼： 2147 5239) 
審計署署長 (傳真號碼： 2583 9063) 

本局檔號 Our Ref.:  電話 Telephone:  2892 6663 
來函檔號 Your Ref.:  傳真 Fax Line:   2116 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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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有關學費減免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以下來函的回應 
 
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來函第1(e)(ii)段 

(e) regarding the 22 schools listed out in Table 1 in paragraph 3.3(b) of Chapter 
2: 
(i) what the average monthly school fees received by each of the schools in 

2008/09 were.  Please break down the schools according to the ranges of 
“underprovided amount” set out in Table 1; and 

(ii) besides the school mentioned in paragraph 3.4, the number of years 
during which the remaining 21 schools did not set aside sufficient 
school fee income for running their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schemes; 

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來函第1(a)段 

 (a) Table 1 of Chapter 2 showed that the amounts of school fee income set aside 
by 22 schools for their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schemes were less than those 
required according to the levels of their school fees.  It was mentioned at the 
hearing that although the Education Bureau ("EDB") had detected the 
problem of underprovision, it had applied flexibility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schools concerned had set aside sufficient money for the purpose of 
running their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schemes, such as allowing the schools 
to fund the schemes from sources other than school fees.   

Please explain in detail the mechanism of and the criteria adopted by the 
EDB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or not Direct Subsidy Scheme ("DSS") schools 
have complied with the EDB's requirements on the funding of school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schemes, including those set out in paragraph 3.2 of 
Chapter 2.  Please also explain the flexibility allowed and the relevant 
justifications 

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來函第4(a)至4(d)段 

 (a) in addition to the average monthly school fees received by the schools in 
2008/09 (which was sought under item (e)(i) of my letter of       1 
December 2010), please also provide the average annual school fees charged 
by the schools as well as their annual school fees (if they charge different 
amounts for different class levels, please list out th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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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whether the schools should set aside their school fee income for their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schemes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mentioned in 
paragraph 3.2(a) or 3.2(b) of Chapter 2; 

(c) the actual amount of underprovision; and 

(d)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the schools’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schemes in 
2008/09. 

 
教 育 局 用 以 評 定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直 資 )學 校 就 學 費 減 免 ／ 奬 學 金 計 劃 上

是 否 已 符 合 教 育 局 規 定 所 採 取 的 機 制 及 準 則  
 
1. 為 推 行 學 費 減 免 ／ 奬 學 金 計 劃 ， 直 資 學 校 須 撥 出  —— 

 
(a) 學 費 收 入 的 10%； 或  
 
(b) 高 出 直 資 計 劃 津 貼 額 三 分 之 二 的 學 費 收 入 的 50%(如 學 費 介 乎

直 資 計 劃 津 貼 額 的 2/3(三 分 之 二 )至 2 1/3(二 又 三 分 之 一 ))，   
 

以 較 高 款 額 者 為 準 。  

 
2. 教 育 局 每 年 均 會 查 閱 直 資 學 校 的 經 審 核 周 年 帳 目 ， 在 這 個 過 程 中 ，

教 育 局 會 查 看 所 有 學 校 是 否 已 在 有 關 年 度 為 學 費 減 免 ／ 奬 學 金 計 劃

撥 出 不 少 於 學 費 收 入 的 10%。 至 於 10%以 上 的 撥 款 ， 教 育 局 依 靠 直

資 學 校 的 外 聘 核 數 師 檢 查 學 校 是 否 符 合 有 關 規 定 。 如 有 不 足 之 數 ，

教 育 局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會 與 有 關 學 校 跟 進 ， 並 要 求 校 方 修 正 問 題 和

填 補 差 額 。 審 計 署 報 告 的 調 查 結 果 指 出 22所 學 校 中 的 10所 學 校 ， 符

合 上 述 第 一 段 (b)項 規 則，但 未 有 按 該 規 則 為 學 費 減 免 /奬 學 計 劃 撥 足

夠 數 額 ； 教 育 局 詳 細 查 閱 這 10所 學 校 的 內 部 紀 錄 ， 發 現 只 有 一 間 學

校 因 誤 解 而 撥 備 不 足 。  
  
 
審 計 署 與 教 育 局 對 直 資 學 校 是 否 符 合 上 述 規 定 的 評 審 分 別  
 
3. 我 們 注 意 到 ， 審 計 署 在 引 用 上 述 第 一 段 (b)項 準 則 的 情 況 下 ， 是 以

2008/09預 計 的 直 資 計 劃 津 貼 額 及 截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的 定

點 學 生 人 數 計 算。然 而，教 育 局 評 審 時 會 以 2008/09經 審 定 後 的 直 資

計 劃 津 貼 額 及 大 多 數 學 校 所 採 用 的 實 際 學 生 人 數 作 為 計 算 基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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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 們 注 意 到 不 同 學 校 或 會 視 乎 其 獨 特 情 況 而 採 用 不 同 的 記 帳 做 法 ，

故 我 們 在 評 定 學 校 是 否 已 按 照 規 定 預 留 足 夠 撥 款 用 作 學 費 減 免 ／ 奬

學 金 計 劃 時 ， 是 從 實 際 的 角 度 出 發 。 但 無 論 如 何 ， 我 們 都 會 緊 記 此

舉 旨 在 確 保 學 校 為 有 需 要 學 生 提 供 足 夠 撥 款 。 因 此 ， 我 們 確 保 學 校

符 合 規 定 的 同 時 ， 亦 會 容 許 學 校 對 學 費 減 免 ／ 奬 學 金 計 劃 撥 款 的 記

帳 安 排 存 在 一 些 合 理 差 異 。 具 體 來 說 ， 除 了 從 學 費 收 入 中 直 接 明 確

扣 除 規 定 款 額 以 外 ， 我 們 亦 會 容 許 學 校 從 其 他 經 費 來 源 撥 出 規 定 款

額 ， 包 括 (但 不 局 限 於 )累 積 儲 備 結 餘 ， 以 及 從 收 支 帳 撥 付 年 內 的 助

學 金 ／ 奬 學 金 ／ 學 費 減 免 開 支 。 另 外 ， 我 們 亦 接 受 學 校 以 學 生 所 交

的 學 費 (即 在 學 費 減 免 後 )按 照 上 述 第 一 段 (a)項 或 (b)項 準 則，撥 出 足

夠 數 額 作 學 費 減 免 ／ 奬 學 金 計 劃 的 撥 備 。  
 
5. 此 外，教 育 局 亦 容 許 極 輕 微 如 0.01%之 類 的 撥 款 不 足 數 額 (在 2008/09

年 度 ， 有 一 個 個 案 涉 及 的 數 額 是 10元 ， 另 一 個 是 大 約 1 000元 )。  
 

評 審 結 果 的 分 別  

6. 根 據 審 計 署 的 發 現 (報 告 書 第 2章 表 一 )，22所 直 資 學 校 在 2008/09年 度

帳 目 中 的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撥 款 不 足，款 額 由 1 元 至 100萬 元 以

上 不 等 。 我 們 對 審 計 署 的 發 現 進 行 了 覆 查 ， 結 果 認 為 上 述 22所 直 資

學 校 中 有 16所 學 校 已 在 2008/09年 度 帳 目 中 提 供 足 夠 撥 款 用 作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 除 了 一 所 學校外， 不 同 評 審 結 果 都 是 因 上 述 第

三 至 第 五 段 所 列 出 的 理 由 。 就 這 16所 學 校 的 具 體 解 釋 如 下 ：  
 

(a) 第 三 段 : 8所 學 校 ；  
(b) 第 四 段 : 5所 學 校 ；  
(c) 第 五 段 : 2所 學 校 ；  
(d) 就 恒 生 商 學 書 院 的 個 案 而 言 ， 教 育 局 只 計 算 2008/09年 度 中 六

／ 中 七 直 資 計 劃 下 的 學 費 收 入，而 審 計 署 則 計 及 包 含 副 學 士 先

修 課 程 ／ 副 學 士 課 程 ／ 學 士 銜 接 課 程 的 學 費 收 入 總 額，因 而 導

致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的 規 定 款 額 有 重 大 分 別 。  
 
7. 至 於 根 據 教 育 局 早 前 的 評 審 及 審 計 署 在 報 告 書 中 的 意 見 屬 於 沒 有 提

供 足 夠 撥 款 用 作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的 6所 學 校 ， 我 們 已 通 知 校

方，而 該 6所 學 校 均 已 同 意 在 2009/10年 度 帳 目 中 填 補 2008/09年 度 的

不 足 撥 備，在 這 6所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撥 款 不 足 的 學 校 之 中，有

3所 學 校 在 2006/07年 度、2007/08年 度 及 2008/09年 度 皆 沒 有 撥 出 規 定

款 額 用 作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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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為 回 應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委 員 在 立 法 會 2010年 12月 6日 信 件 第 4(a)段

至 第 4(d)段 的 要 求 ， 我 們 現 就 審 計 署 報 告 書 第 2章 表 一 內 的 22所 學

校 ， 以 附 件 A-1方 式 提 供 每 所 學 校 的 下 列 資 料 ：  
 

(a)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的 撥 款 準 則 ；  
(b) 2008/09年 度 全 年 學 費 收 入 ；  
(c) 按 照 審 計 署 計 算 的 2008/09年 度 實 際 撥 款 不 足 額 ；  

(d) 按 照 教 育 局 計 算 的 2008/09年 度 實 際 撥 款 不 足 額 ；  

(e) 按 照 教 育 局 計 算 的 2008/09年 度 運 用 率 ； 以 及  

(f) (c)和 (d)的 差 別 原 因 。  

 
未 來 路 向  
 
9. 為 免 如 上 文 所 述 因 對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用 途 的 規 定 有 不 同 詮 釋

而 可 能 產 生 誤 會 ， 教 育 局 會 修 訂 指 引 ， 以 期 使 在 執 行 上 更 為 清 晰 及

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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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來函第 1(f)段的回應 

 (f) the actions that had been taken by the EDB since September 2005 to ensure that 
the school mentioned in paragraph 3.4 of Chapter 2 will set aside sufficient 
amount of school fee income for running its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scheme 
and the school’s response 

 
1. 該校以「一條龍」模式營辦，其小學及中學部分別於 2002 年 9 月及 2003 年

9 月開辦。 

2. 教育局於 2004/05 學年查核該校 2002/03 年度的經審核數帳目時，首次發現

學校未有撥備規定款額以推行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於是在 2005 年 9 月 8

日去信要求學校作出更正。及後 4 年在查核其經審核數帳目時，仍發現同樣

問題，故已先後多次於 2007 年 2 月、2007 年 10 月、2008 年 11 月、2009 年

9 月及 2010 年 8 月去信要求學校作出更正。學校在 2010 年 9 月回覆本局稱

學校已為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作足夠撥備。雖然學校已承諾為學費減免／

奬學金計劃作足夠撥備，有鑑於該校未能因應本局發現的其他不當問題而作

出修正，本局於本年 11 月 12 日向該校發出警告信。學校就警告信所提事項

於 11 月 23 日作出回應，本局現正研究學校的回應並會繼續與校方聯絡，跟

進每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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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來函第 1(b)段的回應 

(b) according to paragraph 3.14 of Chapter 2, only two of the schools visited by 
Audit had mentioned their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schemes in their 
prospectuses.  Please provide a copy of the relevant parts in the service 
agreements signed by the school governing bodies of these two schools as well as 
the relevant parts in their school prospectuses showing details of their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schemes 

 

• 學校 1 的 資 料 請 參 閱 附 件 A-2至 A-5；學 校  2 的 資 料 請 參 閱 附

件 A-6至 A-9。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件 A-2 至 A-5 及附件 A-6、A-7 及 A-9 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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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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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有關調整學費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來函第 1(c)及 1(e)段的回應 

 (c) regarding the revision of school fees: 

(i) the criteria adopted by the EDB for approving or rejecting DSS schools’ 
applications for increasing school fees; and 

(ii) the respective numbers of applications for increasing school fees which had 
been rejected and those with the level of increase reduced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SS, as well as the reasons for rejecting the applications 
and requiring a reduced level of increase 

(e)  Please also explain the mechanism in place to ensure that the financial 
projections made by DSS schools in their applications to increase school fees 
were fair and reasonable 

 

有關(c) (i) 及 (e) 項 

 
審批調整學費申請的主要考慮包括： 

(i) 學校的財務狀況（例如學校的營運儲備及下一年的財政預算）； 

(ii) 申請增加學費的原因及理據；及 

(iii) 完成適當的諮詢家長程序。 

 
2. 為確保調整學費申請的審批工作能保持一致，我們已制定一份包含審批

調整學費申請準則的內部指引，有關的準則概述如下： 

(i) 如學校的累積盈餘超過一年的營運開支而仍然申請加費，區域教育

服務處只會批准理據充分和合理，並已透過合適程序諮詢家長的加

費申請； 

(ii) 區域教育服務處在判別學校是否保留大量的盈餘時，會考慮各項因

素，例如：(a)學校是否已在本學年使用了在經審核帳目內顯示的上

一學年的部分盈餘；或(b)學校的大部份盈餘其實是來自有指定用途

的捐款。對於增幅較大的開支項目，區域教育服務處亦會按情況要

求學校提供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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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如教育局的財務分部在審閱學校加費時發現一些異常的開支項

目，例如過高的額外津貼，區域教育服務處會要求有關學校提供詳

細資料及理據。若學校未能提供充分理據，及這些開支項目會對學

費增幅帶來相當大的影響〔例如加入這些開支項目後會使學校不能

符合“累積營運儲備應足以應付至少兩個月的營運開支”的要求〕，

區域教育服務處會在評估加費理據時把這些項目從開支名單內剔

除； 

(iv) 對於諮詢家長的程序，區域教育服務處會審視(a)學校是否已取得家

長的同意，及(b) 學校是否已適當地回應家長的關注。諮詢家長安

排的詳情如下： 

 如申請加費超過每年教育局所訂的加費百分率基準〔2009 及

2010 年均為 7%〕，就建議的加費，申請加費學校須取得大多

數家長的同意，即是在收回問卷的總數/出席諮詢會議的家長

人數中，須有四分之三或以上家長的同意； 

 如學校的累積盈餘超過一年的營運開支而仍然申請增加學

費，就建議的加費，學校須取得大多數家長的同意，即是在收

回問卷的總數/出席諮詢會議的家長人數中，須有四分之三或

以上家長的同意；及 

 如申請加費不超過加費百分率基準及學校的累積盈餘少於一

年的營運開支，學校最低限度須諮詢家教會或家長代表。 
 
3. 每年我們在接受加費申請前都會舉行簡介會，讓區域教育服務處同事了

解有關審批調整學費申請的指引，務求在審批調整學費申請時，有一致的做法。

如遇到複雜的申請個案，區域教育服務處、財務分部及負責直資計劃政策的組別

會一起開會商討有關申請。 
 
4. 簡言之，在區域教育服務處初步審閱學校申請的資料後，會把所有申請

轉交財務分部提供專業意見。財務分部會根據區域教育服務處初步審批的結果，

及審視學校經審核帳目內的項目，點出異常的開支項目，例如過高的額外津貼，

讓區域教育服務處跟進〔跟進詳情請參閱上述第 2(iii)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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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c) (ii) 項 

 

表一： 不獲批准於 2008/09 至 2010/11 學年加學費的直接資助學校數目 

學校數目 

學年 
拒絕所有級別 

加學費 

拒絕部份級別 

加學費 

拒絕學校申請加學費的主要原因 

2008/09 1 2 

2009/10 0 0 

2010/11 2 0 

 學校未能提交相關年度的經審核帳

目供教育局審視財政狀況； 

 學校有充足財政累積盈餘，亦沒有充

分理據支持加費；及 

 學校提交的資料未能清楚顯示家長

已充分了解加費的原因。  

 

    

表二： 被要求調低加幅後才獲得批准於 2008/09 至 2010/11 學年加學費的直接資助學校

數目 

學年 學校數目 要求學校調低申請加學費幅度的主要原因

2008/09 0 

2009/10 2 

2010/11 0 

 就該學校的財政累積盈餘情况及理

據，加幅應下調；及 

 要求學校須顧及家長財政上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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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來函第 1(d)段的回應 

(d) according to paragraph 4.3 of Chapter 2, for 2008/09 and 2009/10, the EDB 
approved 30 and 18 applications respectively for school fee increases.  In this 
regard: 

(i) what the levels of operating reserves of each of the above schools at the 
time when they applied for school fee increases were;  

(ii) whether the above schools included the ones referred to in Table 6 in 
paragraph 5.3(b); and 

(iii) for the two schools with the highest levels of approved school fee increases 
(i.e. with an increase from $4,500 to $22,000 and from $48,000 to $60,000), 
please provide a copy of the documents issued by the schools to obtain 
consent from parents for increasing the school fees 

 

有關1(d)段第 (i) 及 (ii) 項 

 
教 育 局 要 求 直 資 學 校 經 常 保 持 足 夠 的 營 運 儲 備 以 應 付 最 少 兩 個 月

的 營 運 開 支 ， 我 們 認 為 營 運 儲 備 總 額 相 當 於 二 至 十 二 個 月 的 營 運 開 支

是 合 理 的 。 以 下 表 目 列 出 學 校 在 申 請 加 費 時 的 營 運 儲 備 水 平 : 
 
  2008/09  2009/10
加 費 申 請 個 案   30  18 
     
學 校 的 營 運 儲 備 *     
 根 據 經 審 核 帳 目   2006/07  2007/08
 儲 備 水 平 (相 當 於 每 月 開 支 的 總 月 數 )     

赤 字   3  3 
0 至 2 個 月   6  2 
高 於 2 個 月 至 12 個 月   18  12 
高 於 12 個 月 至 14 個 月   2  1 
學 校 在 2007/08 年 度 才 加 入 成 為 直 資 學

校 ， 故 沒 有 2006/07 有 關 資 料   1  0 

總 計   30  18 
 
*學 校 須 提 交 上 年 度 經 審 核 帳 目、當 年 的 修 訂 預 算 和 下 年 度 預 算 給 教 育

局 作 學 費 建 議 審 核 ， 教 育 局 會 考 慮 學 校 的 上 述 三 年 營 運 儲 備 。  
 
2. 第 5.3(b)段 中 的 表 六 包 括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為 止 64所 學

校 的 營 運 儲 備 。 上 述 的 30所 及 18所 申 請 加 費 的 學 校 ， 分 別 有 1所 和 3所

學 校 不 在 該 64所 學 校 之 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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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1(d)段第 (iii) 項 

 

 

 

 
 
文件1 (指學費由$4,500 增至 $22,000的學校)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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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2 (指學費由$48,000 增至 $60,000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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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來函第 1(e)段的回應 

(e) Table 4 in paragraph 4.10(a) of Chapter 2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variances between the projected and actual operation reserves of eight DSS 
schools for 2008/09.  Please provide 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variances for each of these eight schools.   

 

除 其 他 資 料 外 ， 申 請 在 2 0 0 8 / 0 9 年 度 加 費 的 學 校 還 須 大 約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提 交 以 下 財 務 資 料 ：  
(i) 2006/07 年 度 經 審 核 帳 目 ；  
(ii) 2007/08 年 度 修 訂 預 算 ； 以 及  
(iii) 2008/09 年 度 預 算 ， 並 已 在 預 算 中 計 及 申 請 加 費 的 影 響 。  

 
2. 以 下 原 因 可 解 釋 它 們 的 重 大 差 別 。  
 
時 間 差 距  
3. 2008/09 年 度 的 預 測 儲 備 是 學 校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編 製 ， 即 多 數 學

校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為 止 的 2008/09 年 度 實 際 營 運 儲 備 落

實 前 大 約 16 個 月 編 製。換 言 之，預 測 營 運 儲 備 及 實 際 營 運 儲 備 的 編 製

時 間 相 隔 約 16 個 月。收 支 預 算 與 實 際 收 支 情 況 的 變 動 會 導 致 審 計 署 所

提 出 的 預 測 營 運 儲 備 與 實 際 營 運 儲 備 的 差 別 。  
 
預 計 的 直 資 單 位 津 貼 額 與 經 審 定 後 的 直 資 單 位 津 貼 額 的 差 別  
4. 學 校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擬 備 2008/09 年 度 的 財 政 預 算 時，定 會 參 考

2007/08 年 度 的 預 計 直 資 單 位 津 貼 額 ， 該 津 貼 額 乃 當 時 最 新 的 數 據

(2007/08 和 2008/09 年 度 的 經 審 定 後 的 直 資 單 位 津 貼 額 分 別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月 和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月 才 會 得 知 ) 。2008/09 年 度 的 經 審 定 後 的 直

資 單 位 津 貼 額 較 2007/08 年 度 的 預 計 的 直 資 單 位 津 貼 額 多 6%至 16%，

導 致 學 校 獲 得 較 高 的 津 貼 收 入 ， 因 此 實 際 營 運 儲 備 高 於 預 測 。  
 
5. 表 四 的 八 所 直 資 學 校 當 中，導 致 2008/09 年 度 的 預 測 營 運 儲 備 與 實

際 營 運 儲 備 有 差 別 的 原 因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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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因  
 

學 校 數 目  

由 於 時 間 差 距 及 直 資 津 貼 收 入 高

於 預 測 所 導 致 的 收 入 及 開 支 差 別  
 

 
3 

直 資 津 貼 收 入 高 於 預 測  
 

3 

直 資 津 貼 收 入 高 於 預 測 及 在 不 同

方 面 有 大 筆 比 預 算 小 的 支 出  (備

註 ) 
 

 
2 

總 計  8 
 
備 註 : 
(i). 有 一 所 學 校 的 開 支 較 預 算 少 22%， 由 數 個 原 因 造 成 (包 括 一 項 學 校

自 資 擴 建 工 程 延 期、低 於 預 期 的 大 型 修 葺 工 程 費 用 與 教 師 薪 金 的 開

支 )。  
(ii). 另 一 所 學 校 在 2008/09 年 度 預 算 中 包 括 了 大 型 修 葺 工 程 ／ 自 資 建 築

工 程 的 費 用 ， 但 約 有 1,400 萬 元 沒 有 於 該 學 年 內 使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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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來函第 1(f)段的回應 

(f) whether there had been any change in the manpower, in terms of number of staff 
or man hours etc., deployed for undertaking duties relating to school audits of 
DSS schools and taking follow-up actions during the years from 2005 to 2010; 
and the reason why the glaring practices of the three schools identified by the 
EDB, as set out in Table 4 in paragraph 5.12 of Chapter 1, had not been 
rectified after a long time 

 

Regarding whether there had been any change in the manpower, in terms of number 
of staff or man hours etc., deployed for undertaking duties relating to school audits of 
DSS schools and taking follow-up actions during the years from 2005 to 2010 

 

1.  教 育 局 的 財 政 分 部 及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負 責 有 關 學 校 教 育 服 務 的

一 系 列 工 作 。 現 時 全 港 大 約 有 4000 多 所 學 校 ， 包 括 資 助 、 政 府 、

直 資 、 按 位 津 貼 、 私 立 學 校 及 幼 稚 園 。 四 個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轄 下 的

十 五 個 學 校 發 展 組 負 責 為 學 校 的 行 政 及 發 展 提 供 支 援。有 關 稽 核 直

資 學 校 及 其 跟 進 工 作 ， 教 育 局 內 並 沒 有 專 門 為 此 而 設 的 職 位 。  
 
2.  簡 要 而 言 ， 教 育 局 財 政 分 部 的 學 校 核 數 組 會 對 直 資 學 校 進 行 稽

核，旨 在 評 鑑 直 資 學 校 是 否 已 設 有 適 當 的 財 務 管 理 及 採 購 安 排，以

及 學 校 的 財 務 及 會 計 工 作 有 否 遵 照 教 育 局 發 出 的 相 關 信 函、通 告 及

指 引 。  

3 .  在 完 成 學 校 現 場 稽 核 後 ， 學 校 核 數 組 會 繼 續 與 學 校 跟 進 一 些 學

校 未 能 即 時 提 供 的 文 件 /資 料 /解 釋 。 在 取 得 政 策 分 部 的 意 見 後 ， 學

校 核 數 組 會 向 有 關 學 校 發 出 查 核 情 況 說 明 書 。 除 此 之 外 ， 財 政 分 部

分 會 調 配 職 員 查 閱 直 資 學 校 的 經 審 核 帳 目 及 學 費 調 整 申 請 。  
 
4 .  學 校 須 回 覆 查 核 情 況 說 明 書 ， 其 後 ，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的 有 關 人

員 便 會 按 需 要 採 取 適 當 的 跟 進 行 動。對 於 直 資 學 校，除 上 述 有 關 跟

進 稽 核 的 工 作 外，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負 責 處 理 直 資 學 校 超 過 2 百 萬 元

的 維 修 、 學 費 調 整 、 投 訴 、 服 務 合 約 續 約 事 宜 、 學 校 設 施 提 升 及 其

他 學 校 行 政 工 作 (例 如 危 機 處 理 、 校 長 聘 任 、 商 業 活 動 )。 為 有 效 運

用 資 源 ，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並 沒 有 專 職 人 員 處 理 直 資 學 校 事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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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下 表 所 列 的 人 手 是 指 (a)  學 校 核 數 組 委 派 執 行 相 關 稽 核 職 務 的

人 數 ； (b)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分 配 為 直 資 學 校 提 供 整 體 行 政 及 支 援 的

相 等 人 手，這 人 手 是 基 於 直 資 學 校 與 其 他 類 別 學 校 的 相 對 工 作 量 計

算 出 來 的 。  
 

 年 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預 計 )
稽 核 直 資 學 校

的 宗 數 ：  
4 2 6 6 8 12 

學 校 核 數 組 参

與 稽 核 直 資 學

校 的 人 數 ：  

0.9 0.4 1.3 1.3 1.7 2.5 

 
 年 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負 責 直 資 學

校 行 政 及 發 展

事 務 的 相 等 人

手  

3.2 3.8 4.2 4.9 5.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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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ing “the reason why the glaring practices of the three schools identified by the 
EDB, as set out in Table 4 in paragraph 5.12 of Chapter 1, had not been rectified after 
a long time” 
 
(1) 德信中學 
根據審計署報告，德信中學被發現不當使用政府撥款 (例如以政府撥款支付員工

膳食開支)及沒有制訂採購政策及程序。 
 
使用政府撥款： 
2. 關於不當使用政府撥款，教育局學校核數組於2007年1月到學校進行核數時

已注意到學校出現類似問題，並於2007年5月向學校發出核數函件(management 
letter)，要求學校修正。學校於2007年7月書面回覆時表示已成立獨立帳目，處理

政府和非政府撥款及開支，及修正相關問題 (把有關員工膳食開支撥回非政府帳

目)。為此，教育局認為不需跟進。然而，審計署於2010年5月到校審核時，發現

學校把一筆約2.9萬元的員工周年晚宴開支記入2009/10年度的政府經費帳。學校

解釋仍未能清楚分辨那些開支項目應記入政府或非政府帳項。因應審計署的發

現，學校已把該筆開支由政府經費帳撥回非政府帳目。有關的帳目記錄已呈交教

育局。 
 
採購政策及程序： 
3. 教育局學校核數組於2007年1到學校進行核數時，已提醒學校須制訂妥善的

招標及採購程序。學校收到教育局2007年5月發出的核數函件(management letter)
後，於2007年7月書面回覆時表示已制訂有關程序，及確保報價記錄妥善存檔。

為此，教育局認為不需跟進。然而，在審計署審核時，發現學校仍沒有制訂正式

的採購政策及程序。學校告知審計署已遵照教育局通告第15/2007 號公布的程序

辦理。惟審計署發現學校在部分採購項目上，沒有進行招標程序，亦沒有記錄顯

示法團校董會曾批准有關採購項目可不依循教育局的採購指引。因應審計署的發

現，學校已依照教育局的相關指引制訂採購政策。據學校表示，學校已由2010年

9月開始執行有關政策，相關文件亦已呈交教育局。 
 

(2)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根據審計署報告書，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有以下兩個問題： 
 
 該校以學校經費購入兩項物業，但用以持有其中一項物業的信託安排，未

經校董會批准，教育局於2009年3月的學校帳目審核時首次發現有關問題。 
 該校用相同的信託安排持有第三項物業，也是未經校董會批准，有關問題

由審計署於2010年探訪學校時發現。 
 
2. 教育局於 2009 年 3 月的學校帳目審核時首次發現該校以信託形式持有物業。

從學校獲取補充資料及予以澄清後，教育局於 2010 年 2 月向學校發出核數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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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t Inspection / Management Letter)，指出學校未能提供有關物業信託安排的證

明文件供教育局查閱。教育局亦於核數函件中要求學校在一個月內，就購買物業

及其他財務管理問題提供理據及作出修正。由於學校未能作出具體回應，教育局

於 2010 年 3 月及 8 月去信提醒學校須回覆教育局。鑑於學校在教育局多番提醒

下，仍未能就信託安排及其他財務問題作出回應或糾正，教育局於 2010 年 9 月

及 10 月向學校發出忠告信，並於 2010 年 11 月向學校發出警告信，要求學校提

供有關物業信託安排的詳細資料及更正有關安排的具體行動，包括購買物業的理

據，以及校董會批准有關購買物業及信託安排的紀錄。學校最終於 2010 年 11 月

23 日作出回覆。答應會迅速採取更正行動。教育局正審視學校的回覆，並會密切

監察有關情況。如有需要，教育局會採取進一步行動。 
 
(3) 德望學校 

德望學校被發現以下不當做法：  
 (a) 不當使用學校經費(貸款給一間第三者公司) ;及 
 (b) 沒有就一宗涉及大筆金額的採購，進行招標 
 
不當使用學校經費(貸款給一間第三者公司)： 
2. 教育局學校核數組於2007年12月進行審核時，發現學校不當使用學校經費，

向校車公司貸款六萬元和注資大約二十萬元。於2008年10月28日，教育局發出核

數函件後，學校於2009年2月27日書面回覆，確認已跟校車公司擬定償還貸款的

計劃，該公司已從2008年12月起，分三期歸還貸款。審計署於2010年再揭露此項

不當做法的時候，其實當時學校只是仍未與校車公司完成整個還款與撤回注資的

過程。 
 
3. 在注資校車公司方面，經多次商議後，該校車公司終於在2009年9月17日同

意，於2010年8月31日結束營業，學校悉數取回在該校車公司之投資。校監確認

所有跟有關校車公司的貸款及注資款項已於2010年8月全數取回，學校亦已退

股，不再持有該公司之股份。 
 
沒有就一宗涉及大筆金額的採購進行招標： 
4. 教育局學校核數組於2008年10月發出核數函件，提醒學校每次購買需費超過

50,000元的項目時，應邀請至少五名供應商個別提交標書。 
 
5. 審計署在2010年5月24日至6月10日探訪學校期間，發現學校有一項金額為

$587,000的採購，沒有進行招標。學校確認該項採購，是緊急維修禮堂之舞台射

燈，學校只獲取三份報價單，而沒有依據相關指引進行招標。 
 
6. 於2009年10月，學校亦已遵循教育局的建議，把制訂好的招標和採購程序及

指引，刋印於教職員手冊內，確保日後會遵照有關的法例、規則及通告辦理有關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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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0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總 部 教 育 局  
Education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香港中區  
昃臣道八號  
立法會大樓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韓律科女士 )  

急件郵寄及傳真  
(號碼： 2537 1204) 

韓女士：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  

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第一章：直接資助計劃的管理   
第二章：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的管治及行政   

 
 

2010 年 12 月 13 日及 14 日來函收悉。  
 
我們應貴會 2010 年 12 月 13 日來函的要求，提供 (a)項至 (k)

項所需的資料，詳見附件 A 至附件 K；而 12 月 14 日來函要求提供

的資料詳見附件 L。  
 
我們現隨函夾附附件 B, C, E, F, G, J 及  K，至於其餘的附件

則將於今天稍後備妥。  
教育局局長  

 
(黃邱慧清         代行 )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七日  
 

副本抄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傳真號碼： 2147 5239) 
審計署署長 (傳真號碼： 2583 9063) 

本局檔號 Our Ref.:  電話 Telephone:  2892 6663 
來函檔號 Your Ref.:  傳真 Fax Line:   2116 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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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來函第 1(b)段的回應 

(b) the specific measures that the EDB will take/has taken to ensure that DSS 
schools will improve their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schemes, including the 
publicity and eligibility criteria of the schemes 

 
 為 進 一 步 清 楚 說 明 有 關 直 資 學 校 在 提 供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方 面 的 要 求，我 們 在 2010 年 11 月 5 日 發 出 的 教 育 局 通 告

第 12/2010 號《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學 校  (直 資 學 校 )  運 用 非 政 府 款 項 》

重 申 並 闡 釋 現 行 的 規 則 及 指 引 。 詳 情 如 下 ：  

( i )  直 資 學 校 必 須 制 訂 清 晰 透 明 的 準 則 ( 例 如 申 領 準 則 及

最 高 減 免 的 百 分 比 ) ， 為 清 貧 學 生 提 供 學 費 減 免 及 足

夠 資 助 ；  

( i i )  直 資 學 校 須 為 學 生 提 供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而 所

採 用 的 資 格 評 估 基 準 不 可 遜 於 政 府 提 供 予 學 生 的 資

助 計 劃 ；  

( i i i )  在 評 估 學 生 是 否 符 合 學 費 減 免 準 則 時，家 長 的 財 務 狀

況 是 唯 一 的 考 慮 因 素 ；  

( iv )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的 詳 情 應 載 入 學 校 章 程，並 上

載 學 校 網 頁 ； 及  

(v )  如 因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的 運 用 率 低，以 致 累 積 的

獎 學 金 ／ 學 費 減 免 資 助 儲 備 超 逾 學 校 半 年 學 費 收 入

的 總 和， 學 校 須 向 教 育 局 提 交 計 劃 書 ， 交 代 如 何 有 效

調 配 該 筆 有 特 定 用 途 的 儲 備。可 接 受 的 調 配 方 案 或 用

途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  

( a )  放 寬 頒 發 準 則 以 擴 大 獎 學 金 ／ 學 費 減 免 計 劃 ；  

(b )  減 收 學 費 ；  

( c )  資 助 合 資 格 學 生 購 買 課 本 ／ 參 考 書 ／ 文 具 ； 以 及  

(d )  資 助 學 生 參 加 課 外 活 動 ， 包 括 海 外 遊 學 活 動 、 交

流 計 劃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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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們 將 會 在 即 將 成 立 以 回 應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及 審 計 署 提

出 的 事 宜 的 工 作 小 組 上 ， 進 一 步 研 究 可 行 的 方 法 ， 提 高 直 資 學 校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的 透 明 度 ( 包 括 確 保 家 長 可 獲 得 學 校 的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的 充 足 資 料 及 學 校 如 何 有 效 使 用 獎 學 金 ／

學 費 減 免 資 助 的 累 積 儲 備 ) 與 效 能 ， 以 助 確 保 來 自 低 收 入 家 庭 的

學 生 不 會 因 經 濟 原 因 而 未 能 入 讀 直 資 學 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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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來函第 1(c)段的回應 

(c) whether the EDB had issued any guidelines on how a DSS school with 
excessive reserve for the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scheme should deploy the 
reserve and on the proper use of the reserve (paragraph 3.7 of the Chapter 2 
refers); if it had, what the guidelines are, if it had not, whether it will issue 
such guidelines; 

 

 在 2010年 11月 5日 發 出 的 教 育 局 第 12/2010號《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學

校  (直 資 學 校 ) 運 用 非 政 府 款 項 》的 通 告 內， 我 們 就 直 資 學 校 處 理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的 儲 備 發 出 指 引 ， 詳 情 如 下 ：  
 

( i )  若 累 積 的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儲 備 ， 超 逾 學 校 半 年 學

費 收 入 的 總 和， 學 校 須 就 如 何 有 效 調 配 該 筆 儲 備 向 教 育

局 提 交 計 劃 書 。  
 

( i i )  有 關 學 費 減 免 ／ 獎 學 金 計 劃 的 儲 備， 可 接 受 的 調 配 用 途

包 括 下 列 各 項 ：   

( a )  擴 大 獎 學 金 ／ 學 費 資 助 計 劃 ， 放 寬 發 放 準 則 ；   

(b )  減 收 學 費 ；   

( c )  資 助 合 資 格 學 生 購 買 課 本 ／ 參 考 書 ／ 文 具 ； 及  

(d )  資 助 學 生 參 加 課 外 活 動，包 括 海 外 學 術 參 觀 活 動 、

交 流 計 劃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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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來函第 1(e)段的回應 

(e)  apart from Good Hope School (i.e. School 2 mentioned in Annex A of your 
letter dated 11 December 2010), whether there are any other DSS schools 
which run a fee remission/scholarship scheme for which students from family 
in receipt of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CSSA students”) are 
not eligible; and what the 71 (i.e. all DSS schools except Good Hope School) 
schools’ policies towards the admission of CSSA students are  

 
根 據 我 們 向 所 有 71 所 直 資 學 校 (有 關 德 望 學 校 的 資 料 見 附 件

G)瞭 解 ， 並 沒 有 來 自 領 取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家 庭 的 學 生 (「 綜 援 學

生 」 )  不 符 合 資 格 申 請 「 學 費 減 免 /獎 學 金 計 劃 」 的 情 況 。 另 外 ，

所 有 學 校 對「 綜 援 學 生 」和 非「 綜 援 學 生 」採 取 同 一 的 收 生 準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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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來函第 1(f)段的回應 

(f) the policy of and the criteria adopted by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SWD”) in considering application for school fee remission from CSSA 
students of DSS schools. 

 
以下資料由社會福利署(社署)提供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是為在經濟上無法自給的人士

而設的安全網，以協助他們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  
 
 根據現行綜援計劃，22 歲以下的綜援學童在文法學校及職訓學

校接受中學或以下程度教育，均可獲發放特別津貼，以應付學費及其

他教育費用等開支。但基於政府已在中、小學實施免費教育，有關綜

援學童已可在官津學校接受免費教育，因此，如有關學童選擇就讀直

接資助學校 (直資學校 )，則一般不會獲發放學費津貼。  
 
 然而，若學童在申領綜援前已經入讀直資學校，社署會給予他

們充足的時間作出合適的安排。一般而言，社署會繼續發放學費津

貼，讓這些學童完成整個學年的課程，期間他們可以申請學校的學費

減免計劃，或申請轉往其他官、津學校就讀。對於小五及小六學生，

社署更會容許他們完成整個小學課程；而對於中五及中六的學生，他

們亦可以完成新高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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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G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來函第 1(g)段的回應 

(g) regarding the fee remission scheme of Good Hope School: 
(i) please explain the reason why the school specifies that “Dependents in 

receipt of CSSA (excluding Old Age Allowance and Disability Allowance) 
are not eligible for any point score” under its fee remission scheme; 

(ii) whether there are any CSSA students in the school; 
(iii) whether the school has ever turned down the application for fee remission 

from CSSA students; and  
(iv) whether the school has ever assisted CSSA students in applying for school 

fee remission from the SWD; 
 
1. 學校於本年 12 月 13 日發出的聲明中解釋：「在現時制度下，所收綜援津貼若已包

括學費資助的學生並不符合申請學費減免計劃的條件；但是，如學生所收到的綜

援津貼並不包括學費資助，他們絕對可向校方申請減免學費，校方亦會予以批准。」

學校亦在聲明中澄清：「學費減免計劃申請指引加入了綜援受惠者的考慮因素，旨

在避免學生收到雙重資助。」學校表明將會盡快修改有關學費減免計劃的指引，

令申請資格更加清晰。 
 

2. 在 2010/11 學年，校內有兩位分別是中二及中四的同學，來自領取綜援的家庭，

他們都獲批學費全免。 
 

3. 學校表示，從未拒絕批核來自領取綜援家庭的同學學費減免的申請。 
 

4. 學校表示，未曾協助來自領取綜援家庭的同學向社會福利署申請學費減免，因為

如學生收到的綜援津貼並不包括學費資助，則可按學校的學費減免計劃，獲得學

費全免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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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J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來函第 1(j)段的回應 

(j) please provide a sample appointment letter of external auditor and a sample 
external auditor’s report (paragraph5.27 of Chapter 2 refers). 

 
個 別 直 資 學 校 自 行 聘 用 他 們 自 己 的 核 數 師；而 教 育 局 已 透 過 教 育 局 通

告 第 17/2008 號 提 供 一 套 核 數 師 應 聘 書 的 大 綱 ， 供 學 校 參 考 。 該 大 綱 的 副

本 (見 有 關 通 告 的 附 錄 )， 載 於 附 錄 1。  
 
有 關 核 數 師 報 告 書 的 要 求，我 們 已 向 所 有 直 資 學 校 發 出「 直 資 學 校 核

數 師 參 考 資 料 」。 樣 本 (只 有 英 文 版 )夾 附 於 附 錄 2， 以 供 參 考 。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錄 1及 2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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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K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來函第 1(k)段的回應 

(k) regarding the school which had understated its interest income for three years 
by about $448,000 (paragraph 5.31 of Chapter 2 refers), whether the EDB has 
taken follow-up action on the school and what the results are. 

 
 回應教育局的跟進，學校在 2010 年 12 月 14 日覆函表示會在本月

內，把 2006/07 至 2008/09 學年政府撥款的利息收入共 $447,726.35，
從非政府帳戶轉撥回政府撥款帳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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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http://www.edb.gov.hk  電子郵件: edbinfo@edb.gov.hk 
Web site : http://www.edb.gov.hk  E-mail : edbinfo@edb.gov.hk

附錄21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總 部 教 育 局  
Education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香港中區  
昃臣道八號  
立法會大樓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韓律科女士 )  

急件郵寄及傳真  
(號碼： 2537 1204) 

韓女士：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  
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第一章：直接資助計劃的管理   

第二章：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的管治及行政   
 
 

我們應貴委員會 2010 年 12 月 20 日來函的要求，提供 (a)項至 (g)
項所需的資料，詳見附件 A 至附件 G。  

 
教育局局長  

 
 
(黃邱慧清         代行 )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日  

 

副本抄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傳真號碼： 2147 5239) 
審計署署長 (傳真號碼： 2583 9063)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件 G並無在此隨附。 

本局檔號 Our Ref.:  電話 Telephone:  2892 6663 
來函檔號 Your Ref.:  傳真 Fax Line:   2116 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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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日來函第 1(a)段的回應 

(a) regarding the purchase of properties by a school in August 2006 mentioned in 
paragraph 5.41(a) of Chapter 2, the reason why the EDB was not able to detect 
the purchase from the school’s financial statements submitted to the EDB until 
the school audit carried out in March 2009, including whether and how the 
purchase had been reported in the school’s audited accounts, and whether the 
EDB had taken any action on the relevant audited accounts 

 
教 育 局 每 年 檢 視 學 校 的 經 審 核 帳 目，並 就 處 理 不 當 的 地 方 發 信 要

求 學 校 糾 正。 有 關 學 校 於 2006 年 8 月 購 置 上 述 物 業， 並 在 2005/06 年

度 經 審 核 帳 目 中 記 錄 為 「 校 舍 」 下 的 「 添 置 」 而 沒 有 提 供 其 他 詳 情 ，

包 括 指 出 該 項 目 屬 購 置 物 業 。 由 於 校 舍 加 建 的 情 況 如 小 型 建 築 工 程 及

翻 新 工 程，在 學 校 間 並 非 不 常 見，故 教 育 局 沒 有 特 別 就 此 與 該 校 跟 進 。 
 

當 教 育 局 於 2009 年 3 月 到 學 校 進 行 稽 核 時 ， 首 次 發 現 該 校 購 置

物 業 並 以 信 託 形 式 持 有 。 教 育 局 遂 就 此 作 出 跟 進 。 儘 管 教 育 局 多 次 去

信 ， 校 方 仍 未 回 覆 。 教 育 局 於 2010 年 11 月 12 日 向 學 校 發 出 警 告 信 。 
 

教 育 局 會 要 求 直 資 學 校 由 2009/10 年 度 開 始 ， 在 帳 目 中 披 露 購 置

物 業 的 詳 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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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日來函第 1(b)段的回應 

(b)  please provide a copy of the letter issued by the school supervisor informing the 
EDB that the ownership of the three properties in question would be transferred 
back to the school and the latest position of the matter 

 
學 校 的 有 關 來 信 見 英 文 版 的 附 錄 。  

 
我 們 於 2010 年 12 月 14 日 收 到 有 關 學 校 的 校 監 來 信 ， 表 示 校 董

會 已 接 納 律 師 建 議，向 法 庭 申 請 轉 讓 令 (Vesting Order)，將 三 項 物 業 交

回 校 董 會 直 接 持 有。我 們 於 2010 年 12 月 17 日 回 信 學 校，要 求 校 董 會

在 2011 年 1 月 7 日 或 以 前 ， 完 成 物 業 轉 交 的 手 續 。 我 們 亦 於 2010 年

12 月 21 日 與 校 董 會 會 面 時 ， 重 申 本 局 的 要 求 。  
 
 
 
 
 
 
 
 
 
 
 
 
 
 
 
 
 
 
 
 
 
 
 
 
 

*委員會秘書附註：2010年 12月 14日的函件並無在此隨附。 



-  325 -  

附件 C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日來函第 1(c)段的回應 

(c) regarding Good Hope School’s investments in local equities and investment 
funds mentioned in paragraph 5.47 of Chapter 2 – 

(i)  whether the school is the registered owner of the local equities and 
investment funds; if not, who the registered owner is; and 

(ii)  whether and how the interest generated from the local equities and 
additional unit of funds generated from the investment funds since their 
purchase had been disclosed in the school’s accounts   

 
根 據 學 校 提 交 的 資 料，德 望 學 校 是 經 審 核 帳 目 內 匯 報 所 有 投 資 的

登 記 擁 有 人 ； 而 由 投 資 得 來 的 所 有 股 息 收 入 ／ 額 外 基 金 單 位 賣 出 所 得

均 在 學 校 的 經 審 核 帳 目 中 匯 報 為 利 息 收 入 或 投 資 買 賣 的 利 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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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日來函第 1(d)段的回應 

(d) regarding the fund raising activity undertaken by the school mentioned in paragraph 
5.56 of Chapter 2, the reason why the EDB was not able to detect the irregularities 
until they were identified by the Audit Commission (“Audit”), including how the funds 
raised had been disclosed in the school’s audited accounts since the launching of the 
activity by the school in June 2008, and details of the follow-up action taken by the 
EDB after the irregularities have been identified; 

 
根 據 有 關 學 校 的 2007/08 年 度 經 審 核 帳 目 ， 在 帳 目 註 釋 中  「 其 他

營 辦 開 支 」 下 有 名 為 「 膠 椅 捐 贈 四 川 地 震 災 區 」 的 收 入 及 開 支 記 項 ，

金 額 同 為 508,408 元 。 至 於 審 計 署 在 第 二 章 第 5.56(c)段 指 出 學 校 以 保

留 盈 餘 的 名 目 記 入 學 校 帳 目 內 為 數 約 160,000 元 的 善 款 ， 教 育 局 曾 為

此 翻 查 學 校 的 2007/08 及 2008/09 年 度 經 審 核 帳 目，發 現 帳 目 並 沒 有 另

行 披 露 該 披 盈 餘 。  
 

其 後，我 們 從 2008/09 年 度 經 審 核 帳 目 發 現，上 述 籌 款 活 動 已 經 結

束，但 教 育 局 卻 從 未 接 獲 學 校 舉 辦 活 動 的 申 請。因 此，我 們 於 2010 年

8 月 31 日 去 信 要 求 學 校 補 辦 申 請 手 續。學 校 於 2010 年 9 月 14 日 覆 信，

表 示 籌 款 活 動 全 由 家 長 會 主 辦 ， 以 家 長 為 募 捐 對 象 ， 所 以 認 為 不 需 要

教 育 局 的 批 准 。 教 育 局 要 求 學 校 提 交 文 件 以 證 明 家 長 會 在 籌 款 活 動 的

角 色。學 校 於 2010 年 12 月 7 日 提 交 了 數 封 籌 款 活 動 致 家 長 信 的 副 本，

但 信 件 未 能 證 明 是 學 校 抑 或 家 長 會 發 起 及 主 辦 這 次 籌 款 活 動 ， 教 育 局

於 是 在 2010 年 12 月 21 日 與 校 董 會 的 會 議 中 要 求 校 方 解 釋，而 校 董 會

亦 答 允 跟 進 及 澄 清 此 事 。  
 

校 董 會 於 2010 年 12 月 23 日 去 信 教 育 局 確 認 籌 款 活 動 由 家 長 會 主

辦，並 由 學 校 提 供 協 助。不 過，即 使 校 內 的 籌 款 活 動 由 其 他 組 織 舉 辦 ，

但 仍 須 取 得 教 育 局 的 事 先 批 准 。 因 此 ， 校 董 會 承 諾 向 教 育 局 補 辦 申 請

手 續 。  
 

為 免 引 致 挪 用 善 款 的 誤 會 ， 校 董 會 進 一 步 承 諾 將 善 款 盈 餘 轉 回 家

長 會 的 帳 目；而 家 長 會 亦 已 於 2010 年 11 月 22 日 向 家 長 交 代 有 關 的 籌

款 活 動 財 政 報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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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日來函第 1(e)段的回應 

(e)  according to paragraph 7.17(d) of Chapter 1, the EDB has no objection to 
Audit’s recommendation that it should critically review the justifications for 
continuing to allow School I to remain in the DSS.  Please inform the 
Committee of the details of the review, including when it will be conducted, the 
factors that wi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review, and the outcome of the 
review when it is available 

 

 為 了 回 應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及 審 計 署 提 出 的 事 宜 ， 我 們 將 會 在

2011 年 1 月 初 成 立 一 個 由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擔 任 主 席 的 工 作 小 組 。

工 作 小 組 的 其 中 一 個 關 注 事 項 將 會 是 審 慎 檢 討 准 許 學 校 I 繼 續 留 在

直 資 計 劃 內 的 理 據。我 們 會 再 次 檢 視 當 年 批 准 學 校 I 繼 續 留 在 直 資 計

劃 的 理 據，和 考 慮 當 時 與 現 在 的 各 項 因 素，包 括 學 校 I 的 營 運 模 式 及

其 提 供 的 教 育 服 務 質 素 ， 以 及 相 關 的 法 律 意 見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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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日來函第 1(f)段的回應 

(f)  the specific duties and monthly salaries of the three consultants hired by the 
HKCCC Union Logos Academy (paragraph 6.8 of Chapter 2 refers) 

 
根 據 學 校 提 交 資 料，三 名 專 業 顧 問 分 別 為 一 名 專 業 攝 影 顧 問、一

名 學 校 發 展 顧 問 及 一 名 教 學 質 素 保 證 顧 問 ， 有 關 詳 情 如 下 ：  
 

1. 專 業 攝 影 顧 問 月 薪 為 港 幣 24,000 元 ， 其 工 作 範 疇 如 下 ：  
i)  提 供 媒 體 科 教 學 課 程 之 各 項 建 議 ；  
i i) 組 織 學 生 (中 學 部 )攝 影 學 會 及 有 關 講 座 ；  
i i i) 組 織 教 職 員 攝 影 學 會 及 有 關 講 座 ；  
iv) 組 織 及 負 責 學 生 、 教 職 員 戶 外 攝 影 活 動 ；  
v) 組 織 攝 影 比 賽 ；  
vi) 編 製 攝 影 集 ；  
vii) 舉 辦 攝 影 展 覽 ； 及   
viii) 協 助 本 校 各 項 活 動 拍 攝 工 作 。  

 
2. 學 校 發 展 顧 問 月 薪 為 港 幣 34,000 元 ， 其 工 作 範 疇 如 下 ：  

i)  提 供 學 校 財 務 預 算 的 意 見，並 根 據 每 月 及 每 年 財 政 報 告 作

分 析 。 向 校 長 提 供 財 政 分 析 報 告 及 給 予 相 關 意 見 ；  
i i) 向 學 校 會 計 人 員 建 議 處 理 財 務 的 方 法 ；  
i i i) 負 責 校 園 大 型 發 展 項 目，如 校 內 大 型 工 程 及 興 建 校 舍 新 翼

等 ；  
iv) 協 助 校 長 發 展 學 校 網 絡 及 建 立 伙 伴 關 係 ；  
v) 向 校 長 提 供 學 校 管 理 的 建 議 ；  
vi) 提 供 學 校 宣 傳 計 劃 、 並 籌 備 宣 傳 活 動 及 設 計 相 關 宣 傳 材

料 ； 及  
vii) 協 助 公 關 及 媒 體 發 展，提 供 學 校 網 頁 內 容 及 設 計 學 校 刊 物

的 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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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 學 質 素 保 證 顧 問 月 薪 為 港 幣 87,000 元 ， 其 工 作 範 疇 如 下 ：  

i)  改 良 教 學 質 素  
a. 進 行 日 常 課 堂 視 學 ；  
b. 與 教 師 討 論 教 學 並 給 予 教 學 意 見 ；  
c. 協 助 組 織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 促 進 教 學 效 果 ；  

i i) 組 織 公 開 課  
a. 鞏 固 教 師 各 項 教 學 技 巧 ；  
b. 促 使 家 長 了 解 學 校 政 策 及 學 與 教 之 策 略 ；  
c. 透 過 公 開 課 之 示 範 及 問 答 時 間 ， 促 使 家 長 更 了 解 各 項

教 學 方 法 ；  
i i i) 安 排 學 校 訪 客 觀 課 以 促 進 他 們 了 解 學 校 之 學 與 教 ； 及  
iv) 檢 討 學 與 教 的 效 能、分 享 學 與 教 的 成 果 與 辦 法 及 提 供 合 宜

的 建 議 。  
 
 



-  330 -  

網址: http://www.edb.gov.hk  電子郵件: edbinfo@edb.gov.hk 
Web site : http://www.edb.gov.hk  E-mail : edbinfo@edb.gov.hk

附錄22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教育局  
Education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香港中區  
昃臣道八號  
立法會大樓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韓律科女士 )  

急件郵寄及傳真  
(號碼： 2537 1204) 

韓女士：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  
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第一章：直接資助計劃的管理   

第二章：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的管治及行政   
 
 

我們應貴委員會 2011 年 1 月 20 日來函的要求，提供有關學校

將三項物業會交回校董會的最新進展，詳見於附件。  
 
 

教育局局長  
 
 
(黃邱慧清         代行 ) 

 
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副本抄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傳真號碼： 2147 5239) 
審計署署長 (傳真號碼： 2583 9063) 

本局檔號 Our Ref.:  電話 Telephone:  2892 6663 
來函檔號 Your Ref.:  傳真 Fax Line:   2116 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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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日來函的回應 

 
最新進展 (直至 2011 年 1 月 24 日) 
 
教育局一直與學校緊密聯繫，以確保該三項物業會適當地交回校董

會。學校已委託律師事務所跟進有關的工作。根據校監提供的資料，

信託聲明內的信託人是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法團校董會。由

於學校現時並沒有法團校董會，而辦學團體亦無計劃於短期內成立法

團校董會，法律意見提出有需要向高院申請轉讓令，以將該三項物業

移交校董會（即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校董會有限公司）直接

持有。就此，學校聘用的律師已指示大律師申請所需的轉讓令。有關

的申請將於本周提出。如獲頒發轉讓令，預計約需兩周完成所有物業

轉讓。 

 

我們會密切留意事態發展，以確保有關轉讓過程不會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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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3 
 
 

2010 年 12 月 7 日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聆訊 
審計署署長第 55 號報告書 

 
第 10 章 -住院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 

保安局局長序辭 
 
 多謝主席。  
  
2.  首先，當局接納報告對戒毒中心服務日後發展的意見和建

議。保安局會繼續協調各有關政策局和部門，特別是勞工及福利

局、社會福利署、衞生署、教育局、地政總署，並盡力聯繫營辦住

院式戒毒中心的 17 間非政府機構，加強整體服務供應和成效。 
 
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  
 
3.  提供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幫助受毒品禍害困擾的人士走

出毒海，是整套禁毒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在住院服務方面，現

時全港共有 40 所戒毒中心提供自願住院戒毒服務，由 17 間非政府

機構營辦 ，它們都是政府在戒毒工作上的重要伙伴。 
 
4. 在維繫與這些非政府機構的伙伴合作關係時，有三點值得

留意。第一，現時 40 所戒毒中心，當中 20 所的財政來源是主要依

靠宿費和社區人士的捐獻，除部分教育課程外，並沒有接受政府的

直接資助以營運院舍。這些沒有接受政府資助的機構在財務安排，

以至日常營運等方面，原則上都是獨立於政府的資助監管和完全自

主的。第二，由此衍生，這些非政府機構的戒毒中心的服務模式、

訓練時間和收生對象等，均由這些機構自行訂立，政府没有外加資

助規管，亦沒有直接干預的權限。第三，這些戒毒中心大部分規模

細小，主要由個別的熱心戒毒康復者或義工自己「落手落腳」，操

作和營運中心的服務。  
 
5.  這種服務情況有其優點，例如政府及非政府機構會以協商

自願方式，建立有實效的伙伴關係，協力為自願戒毒者提供多元化

的戒毒服務選擇。而非受資助的機構一般可以較為靈活，可以更快

地回應不斷轉變的吸毒趨勢和社會需要。但另一方面，這些機構由

財務到營運均獨立自主，它們不需要，亦事實上沒有與政府簽訂津

貼及服務協議，政府没有權限對它們的服務表現作出直接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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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些熱心的機構負責人，他們雖然有成功戒毒的經驗，但未必有

充分的行政技術或足夠的資源外聘專業人才管理戒毒中心。在這現

實環境下，政府希望提升這些非政府機構或戒毒中心的服務質素，

會盡量以協商、鼓勵，及提供項目資助等形式進行。我們絶不希望

在過程中，被視為扼殺機構的靈活、自主性，更不想看到有任何非

政府機構和它們的義工，誤以為他們的服務受到批評而影響他們的

服務熱誠。  
 
6.  事實上，我們一直與非政府機構夥拍合作，大家目標一

致，均是致力為自願戒毒者提供多元化的戒毒服務，以符合社會的

期望及服務使用者的需要。在這方面，政府和非政府機構與審計署

的建議方向實為一致。  
 
政府工作 
 
增加整體宿位名額 
 
7.  首先，律政司司長帶領的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在二

零零八年完成報告，提出具體措施以加增住院服務名額。我們分別

於零八至零九年度及一零至一一年度，在社署和衞生署資助的戒毒

中心增加宿位。另外，根據行政長官督導的抗毒運動，我們正物色

合適地方，並計劃邀請各方，就嶄新且有效的療程計劃提出建議。  
 
8.   此外，我們也支持現有戒毒中心在進行原址改善或重置計

劃時，盡量擴大宿位名額。 
 
9.  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服務需求和供應，在政府和非政府機

構營運的戒毒中心間作出協調，更有效地盡用宿位和使用服務。 
 
善用現有資源  
 
10.  除了增加住院宿位和服務名額，我們也會在善用現有資源

方面下功夫。就這方面，我們會按審計署及政府帳目委員會提出的

意見，加強支援香港戒毒會，重整戒毒會服務，尤其為吸食危害精

神毒品人士提供服務。  
 
11.  此外，政府會繼續與入住率較低的戒毒中心協商，並提供

協助，讓這些中心更善用宿位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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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由於不少獲判感化的戒毒者，選擇入住率高的戒毒中心，

故此在戒毒中心之間出現工作量或使用率不均衡的情況。社署現正

定期向感化主任發布各戒毒中心最新的入住率和服務資料，協助他

們安排受感化者入住合適的戒毒中心。但我亦需要指出，感化主任

不能違反 14 歲或以上受感化者的意願，指定他們到非其意願的戒

毒中心接受戒毒服務。  
 
13. 為加強支援正在戒毒中心接受治療的學齡青少年的教育服

務，由二零一零至一一學年起，教育局會將有關教育課程的資助

額，增加約百份之四十，並加強專業支援。  
 
增強資訊互通  
 
14.  此外，為加強了解各戒毒中心的運作情況及表現，我們會

與相關的政策局、部門和社區持份者合作，推動有效的資訊收集及

互通系統。  
 
改善監察機制  
 
15.  有部分非政府資助的戒毒中心，正使用政府用地或空置建

築物。社署會檢視這些個案，務求善用現有監察機制。我們也會向

日後新的營運者批出政府用地或建築物時，制訂更完善的機制。禁

毒處會就此給予政策支持，而地政總署則會提供專業意見。   
 
協助中心獲得社署牌照  
 
16.  當局一直竭力協助戒毒中心，透過重置或原址改善工

程，符合社署的發牌規定。現時 40 所戒毒中心當中，有 19 所中心

領有正式牌照，當中六所是在過去兩年完成改善 /重置工程後，獲

得牌照。至於其餘 21 所仍未取得正式牌照的中心，我們預期當中

七所將可於未來兩年完成有關工程，取得牌照。  
 
17.      禁毒基金在二零一零年中得到 30 億元注資，我們會更善用

禁毒基金的投資收益，支援戒毒中心取得牌照。在禁毒常務委員會

建議之下，我們正改善撥款安排，每項工程可獲高達 5,000 萬元

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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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雖然禁毒基金可以協助戒毒中心解決資金及技術方

面的問題，但對於需要搬遷重置的中心，仍然需要社區的接納和支

持，才能覓得合適選址。我想藉此機會向社會人士呼籲，接納戒毒

中心為社區大家庭的一份子，不要拒諸門外。 
 
結語  
 
19.  審計署報告為進一步改善住院戒毒服務提供不少寶貴建

議。保安局將繼續與各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保持緊密伙伴關

係，完善服務。在這方面，明年中開始籌備的「香港戒毒治療和康

復服務第六個三年計劃(二零一二至一四年)」，提供一個好機會，

讓相關各方有系統地訂定未來路向和協調有關工作。   
 
20. 多謝各位。我們樂意回答議員的問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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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4 
 

2010 年 12 月 7 日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聆訊 
審計署署長第 55 號報告書 

第 10 章 – 住院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開場發言 
主席：  
  
 首先，正如保安局局長所言，我們接納及同意審計署報告

對戒毒中心服務日後發展的意見和建議。我想就報告內與勞工及福利

局政策範疇有關的兩部分作出補充。 
 
受感化者接受戒毒治療的輪候時間  
 
2. 審計報告對社會福利署 (社署 )感化主任轉介個案分布不均

的情況表示關注，並建議社署採取措施，以期盡量縮短輪候接受戒毒

治療的時間。保安局局長之前已經提及過，我亦想藉此機會重申，根

據《罪犯感化條例》，法庭不能在違反 14 歲或以上受感化者意願的

情況下，把他們送往某間戒毒中心。 
 
3. 社署的感化主任會繼續以受感化者的福祉為依歸，參考內

聯網上各戒毒中心最新的入住率，盡量安排他們入住輪候時間比較短

的戒毒中心。但如感化者只選擇個別輪候時間較長的戒毒中心宿位，

感化主任會安排他們在輪候宿位期間參加社區為本的戒毒治療計劃，

以期盡快協助他們開始戒毒治療。   
 
監察戒毒中心於政府用地/樓宇的營運規模  
 
4. 另外，審計報告亦建議社署應採取適當措施，監管非資助

戒毒中心的運作，以確保各中心於營運期間符合政府訂下的有關批地

條件。  
 
5. 非資助機構一直在福利服務的提供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

色。就非資助機構於政府用地營辦戒毒中心而言，他們有獨立的營運

模式，與政府的整體戒毒政策相輔相成，務求為戒毒人士提供適切的

服務。政府在監控土地資源能有效地運用時，會平衡各方面的因素，

並需考慮這些機構的資源及能力。社署與有關政府部門會檢視在批地

予非資助機構在政府用地上營辦戒毒中心的機制，並會妥善監察以私

人協約批地方式營運的中心的運作及表現。另外，社署一直密切留意

各非資助戒毒中心的使用情況，若中心使用率長期偏低，我們會與中

心討論如何更有效地善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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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6. 勞工及福利局和社署會繼續積極配合保安局的政策及工

作，並與相關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保持緊密合作，完善各戒毒中心

的服務。我和社署的同事很樂意回答議員稍後的提問。多謝主席。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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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5 
  

  

 
本 處 檔 號 Our Ref. :    
來 函 檔 號 Your Ref. : 
傳  真  機 Fax : (852)-  2810 1790 
電      話 Telephone:  2867 2752 

 
 
香 港 中 區  
昃 臣 道 8 號  
立 法 會 大 樓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伍 美 詩 女 士  
 
(傳 真 號 碼 : 2537 1204) 
 
 
伍 女 士 ︰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衡工量值式  
審計結果報告書  

住院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  
(第 10 章 )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致 保 安 局 局 長 的 來 信 收 悉 。 政 府 當 局 應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要 求 提 供 的 補 充 資 料 現 載 於附件。  
 
 如 需 其 他 資 料 ， 請 隨 時 與 本 人 聯 絡 。  
 
 

    保 安 局 局 長  
(袁 嘉 諾           代 行 )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NARCOTICS DIVISION 
GOVERNMENT SECRETARIAT 

QUEENSWAY GOVERNMENT OFFICES, 
HIGH BLOCK, 30TH FLOOR, 

66 QUEENSWAY, 
HONG KONG 

政府總部 禁毒處 
香港金鐘道六十六號 

金鐘道政府合署高座三十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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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送: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經辦人: 關曉陽女士)    (傳真號碼: 2524 7635) 
社會福利署署長     (經辦人: 馮文樂先生)  (傳真號碼: 2838 0757) 
衞生署署長      (經辦人: 袁錦華先生)  (傳真號碼: 2573 7432) 
地政總署署長   (經辦人: 林潤棠先生)   (傳真號碼: 2868 4707)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經辦人: 袁詠歡女士)    (傳真號碼: 2530 5921) 
審計署署長              (傳真號碼: 2583 9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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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衡工量值式  
審計結果報告書  

住院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  
(第 10 章 ) 

(a) 審計報告第 3.8 段圖一顯示，在二零一零年，戒毒中心的整

體宿位名額，較二零零三年有所減少。請解釋減少的原因。 

 在二零零三至二零一零年的七年間，有些戒毒中心的牌照宿

位名額有所減少，原因是九間戒毒中心基於各種理由 (包括相

關非政府機構重整服務 )關閉，以及數間非政府機構提出減少

宿位。同期，六間中心擴展服務和一間新中心成立，另有增

加牌照宿位名額。計及 166 個增加宿位和 310 個減少宿位

後，二零一零年八月的整體宿位的淨額為 1 635 個。  
 
(b) 根據審計報告第 3.24 段，截至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三日，

在 648 宗感化主任處理中的轉介個案中，只有 43 宗 (6.6%)
與在中心 21 接受戒毒治療的受感化者有關。請向委員會提

供以下資料：  

(i) 中心 21 可曾拒絕過感化主任轉介的個案；如有，請提

供詳情。  

 所得記錄顯示，中心 21 只有兩次認為由感化主任轉介

該中心的罪犯，因個別情況而不適合入住。  

(ii) 規定中心 21 必須以令社會福利署署長滿意的規模營運

的相關批地條文副本。  

 地政總署署長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去信非政府

機構 2，告知政府通過批出舊批地段延伸部分。該信載

於附錄 I (只有英文 )，當中第 1(9)段載列相關的批地特

別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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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關於收納女性吸毒者的戒毒中心，政府當局可有評估為這些

吸毒者提供的善後輔導服務終止後，以下目標能否達到 (參
閱審計報告第 3.29(a)段 )：  

(i) 重返校園／再培訓  

(ii) 找到工作；及  

(iii) 過像樣的生活  

 如有，結果為何。  

11 間戒毒中心只收納女性吸毒者，另有一間則同時收納男

性和女性吸毒者。它們當中，七間是受政府資助，餘下四間

則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我們只有接受政府資助的中心的資

料，情況如下：  

社會福利署 (社署 )資助的中心  
 
五間女性戒毒中心是接受社署資助。社署是根據適用於中心

服務類別的《津貼及服務協議》所載的服務表現標準評估其

表現。《津貼及服務協議》範本 (英文版 )載於附錄 II。  
 
「善後服務終止後達到以下其中一個目標的個案比率：(i)重
返校園／再培訓， (ii)找到工作；以及 (iii)過像樣的生活」這

成效指標適用於其中三間受社署資助的中心。有關中心須達

到與社署所協定的《津貼及服務協議》中的服務水平，即

60%。社署已透過現行的服務表現監察制度進行評估，確認

該三間中心在二零一零至一一上半財政年度 (二零一零年四

月至九月 )均達到這服務表現標準。  
 
餘下兩間戒毒中心在其《津貼及服務協議》中另有一套服務

表現標準。上述指標並不適用。  
 
獲衞生署資助的中心  
 
兩間女性戒毒中心獲衞生署資助。為個案管理的目的，有關

非政府機構依據社署《津貼及服務協議》述明的三個目標，

一直監察戒毒康復者在完成計劃後的情況。就二零一零至一

一財政年度的上半年 (二零一零年四月至二零一零年九月 )而
言，達到該三個目標其中之一的戒毒康復者比率，達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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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要求香港戒毒會轄下中心 1 達到一定的

使用率水平 (例如入住率須達 80%或 90%)，作為給予該會資

助的其中一項條件﹖  

 衞生署已要求香港戒毒會檢討中心 1 的資源，以便重新調配

過剩資源 (如有 )，向更多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人士提供服務。

檢討工作可望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底完成。其後，當局向香港

戒毒會審批資助時，會考慮要求香港戒毒會須符合一定的使

用率水平，作為資助條件。  

(e) 政府與受資助戒毒中心訂立的《津貼及服務協議》樣本

(參閱審計報告第 4.5 段 )  

 為社署資助戒毒中心訂立的《自願接受的非醫療戒毒治療及

康復服務津貼及服務協議》樣本，載於附錄 II。  

(f) 根據審計報告第 4.6(a)段，在截至二零一零年八月為止的七

年內，中心 37 只收納了六名吸毒者，部分吸毒者只留宿在

中心數天。請解釋何以該六名吸毒者在中心 37 留宿的時間

這麼短。  

 非受資助的非政府機構，均自行制訂最切合其服務對象需要

的運作模式。據營辦中心 37 的非政府機構 (非受政府資助 )
表示，其服務對象是不大願意／不願意參加長期戒毒治療住

宿計劃的間歇吸毒者及「地下吸毒者」。因應服務對象的特

質，該非政府營辦機構推行了由一星期至兩星期不等的短期

戒毒治療計劃，以切合他們的康復需要。  

(g) 每間現有戒毒中心現正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財政資

助的吸毒者人數。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底，共有 554 名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

助人入住戒毒中心。有關個別非政府營辦機構的分項數字載

於附錄 III。  

(h) 禁毒專員的職級  

 禁毒專員的職級是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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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錄 I 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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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錄 II 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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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底  
戒毒中心內的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受助人數目  

 
戒毒中心  

(參照審計報告內所用的編號 ) 
綜援受助人數目

1. 中 心 1、 中 心 2、 中 心 3、 中 心 4、 中 心 5、 中

心 6、 中 心 7、 中 心 8 及 中 心 39  (由 一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 ) 

46 

2. 中 心 9 及 中 心 10  (由 一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 ) 30 

3. 中 心 11、 中 心 12 及 中 心 13  (由 一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 ) 
49 

4. 中 心 14 及 中 心 15  (由 一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 ) 98 

5. 中 心 16 及 中 心 40  (由 一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 ) 12 

6. 中 心 17 及 中 心 18  (由 一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 ) 33 

7. 中 心 19 11 

8. 中 心 20 18 

9. 中 心 21 及 中 心 22  (由 一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 ) 8 

10. 中 心 23 32 

11. 中 心 24、中 心 25、中 心 26 及 中 心 27  (由 一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 ) 
39 

12. 中 心 28、 中 心 29、 中 心 30、 中 心 31、 中 心

32 及 中 心 33   (由 一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 ) 
110 

13. 中 心 34 14 

14. 中 心 35 16 

15. 中 心 38 38 

 總計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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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6 
  

  

 
本 處 檔 號 Our Ref. :   NCR 4/4/11 
本 處 檔 號 Our Ref. :   NCR 4/4/11 
來 函 檔 號 Your Ref. : 
傳  真  機 Fax : (852)-  2521 7761 
電      話 Telephone:   2867 5220 

 

香港中區  
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伍美詩女士  
(傳真號碼：2 5 3 7  1 2 0 4 )  
 
伍女士：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衡工量值式  

審計結果報告書  
 

住院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  
(第 1 0 章 )  

 
 

 多謝你一月十一日致保安局局長的來信。委員要求提供

的進一步資料現載於附件。  
 
 如有任何需要，請隨時與本人聯絡。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七日 

NARCOTICS DIVISION 
GOVERNMENT SECRETARIAT 

QUEENSWAY GOVERNMENT 
OFFICES, 

HIGH BLOCK, 30TH FLOOR, 
66 QUEENSWAY, 

政府總部 禁毒處 
香港金鐘道六十六號 

金鐘道政府合署高座三十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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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送：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經辦人：關曉陽女士) (傳真號碼：2524 7635) 
社會福利署署長 (經辦人：馮民樂先生) (傳真號碼：2838 0757) 
衞生署署長 (經辦人：袁錦華先生) (傳真號碼：2573 7432) 
地政總署署長 (經辦人：林潤棠先生) (傳真號碼：2868 4707)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 
(經辦人：袁詠歡女士) (傳真號碼：2530 5921) 

審計署署長  (傳真號碼：2583 9063) 
香港戒毒會總幹事 (經辦人 : 譚紫樺女士) (傳真號碼：(2165 2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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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德青年計劃的最新發展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的 公 開 聆 訊

中，我們已解釋香港戒毒會已因應不斷轉變的吸毒形勢，改

變工作方向，由新德青年計劃 (以 1 2 至 1 8 歲的青少年為對

象 )  ，轉為推行新德計劃 (以 2 1 至 3 5 歲的年青成年人為對

象 ) 。 現 按 你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十一 日 來 信 的 要 求 ， 提 交 最 新

發展的資料。  
 
2 .  當局一直按審計署及政府帳目委員會過去的建議，與香

港戒毒會合作，全力協助該會重整資源和設施。正如審計報

告第五十五號第 2 . 9 段所述，香港戒毒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向禁毒處提交一項為期三年，名為新德青年計劃的先導計

劃的建議大綱。與此同時，該會就先導計劃向香港賽馬會慈

善信託基金申請資助。計劃其中一項服務，是在中心 1 完成

改善和改建工程後，利用有關設施，為 1 2 至 1 8 歲的男性青

少年提供住院服務。  
 
3 .  再者，如審計報告第 2 . 1 0、2 . 1 1 及 2 . 1 3 ( d )段所述，

自二零一零年五月起，禁毒處向香港戒毒會提出對該計劃的

詳細觀察及意見，使計劃理據更加充份，以助該會獲取香港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當局亦多次與該會交換意見和舉

行會議，就有關計劃給予意見和協助。我們強調需要加快推

行新德青年計劃  ，以更充份使用中心 1 未盡其用的設施，

服 務 更 多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人 士 ， 並 盡 早 重 新 調 撥 現 有 資

源，推行這項先導計劃。這段期間，新德計劃未被提及。  
 
4 .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香港戒毒會正式通知禁毒處，該會

不會再發展新德青年計劃。該會轉移力量及集中推行由二零

一零年八月起於中心 1 推行的新德計劃，以應付不斷轉變的

吸毒形勢。  新德計劃為 2 1 至 3 5 歲的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

成年男性提供為期 2 6 至 5 2 周的住院療程。為推行新德計

劃，中心 1 已初步撥出 3 8 個宿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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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我 們 小 心 審 視 過 新 德 計 劃 ， 認 為 該 計 劃 可 讓 香 港 戒 毒

會：  
 

( a )  更早及更好地使用中心 1 的現有資源和設施，為吸

食危害精神毒品的男性年青成年人提供服務，無需

尋求額外撥款或進行大幅度的改建工程；  

( b )  因應不斷轉變的吸毒形勢，提供切合需要的服務。

根據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的資料，在二零零五

至二零零九年年間，年齡介乎 2 1 至 4 0 歲的吸食危

害 精 神 毒 品 人 士 數 目 ， 顯 著 上 升 了 8 6 % ， 遠 快 於

2 1 歲以下人士的上升數目 ( 5 1 % )。在二零零九年，

這兩個年齡組別的吸毒者人數相若，即兩組人數都

超過 3  0 0 0 人；以及  

( c )  好好利用中心 1 在處理成年吸毒者方面的優勢，並

進一步加強職訓元素，以助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男

性年青成年人在完成新訂的住院療程後，重新融入

社會。  

6 .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日的公開聆訊中，委員注意到香

港戒毒會中心 1 近期的使用率為 5 4 % (審計報告第 2 . 8 段 )，
並要求香港戒毒會更充份使用其設施，如可行的話將整體使

用率推高至 8 0 %。我們認為新德計劃先撥出 3 8 個宿位 (如住

滿這些宿位，中心 1 整體入住率會升至 6 6 % )，是香港戒毒

會在正確的方向上，踏出積極而審慎的第一步。經過時間，

以 及 持 續 努 力 為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的 男 性 提 供 更 多 宿 位 之

下 ， 香 港 戒 毒 會 有 確 切 的 空 間 提 升 中 心 1 的 使 用 率 至 大 約

8 0 %。  
 
7 .  在這方向下，香港戒毒會一直與各方如感化辦事處緊密

合作，推薦這個計劃予有需要服務的對象。截至二零一一年

一 月 十 二 日 ， 新 德 計 劃 收 納 了 1 5 名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男

士。該會已承諾會不斷努力，並會在適當的情況下，逐步擴

展計劃。我們會繼續與香港戒毒會合作，務求善用中心 1 的

資源和設施。  
 
保安局  
二零一一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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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7 
 

傳 真 (2537  1204)  -  四 頁  
及 電 郵  

 
 
 
 
香 港  
中 環  
昃 臣 道 8 號  
立 法 會 大 樓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秘 書  
（ 經 辦 人 ： 伍 美 詩 女 士 ）  
 

伍 女 士 ：  
 

審 計 署 署 長  

衡 工 量 值 式 審 計 結 果 （ 第 五 十 五 號 報 告 書 ）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服 務  

（ 第 10 章 ）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有 關 上 述 課 題 的 信 件 收 悉 。  

 
  本 署 就 來 信 所 提 各 點 的 回 應 載 於附件。 如 需 要 更 多 資 料 ， 請 與

本 信 代 行 人 或 總 社 會 工 作 主 任（ 青 年 事 務 ）黃 燕 儀 女 士（ 電 話 號 碼 ：

2892 5122） 聯 絡 。  
 
  遲 了 覆 信 給 你 ， 謹 此 致 歉 。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           馮 民 樂 代 行 ） 
 

副 本 送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局 長  （ 傳 真 號 碼 ： 2537  3539）

 保 安 局 局 長  （ 傳 真 號 碼 ： 2537  0325）

 禁 毒 專 員  （ 傳 真 號 碼 ： 2523  5731）

 衞 生 署 署 長  （ 傳 真 號 碼 ： 2893  9613）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 傳 真 號 碼 ： 2152  0450）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 傳 真 號 碼 ： 2147  5239）

 審 計 署 署 長  （ 傳 真 號 碼 ： 2583  9063）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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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審 計 署 署 長  

衡 工 量 值 式 審 計 結 果 （ 第 五 十 五 號 報 告 書 ）  

住 院 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服 務  

（ 第 10 章 ）  

 

1 .  社 會 福 利 署 （ 社 署 ） 聯 同 保 安 局 禁 毒 處 一 直 致 力 協 助 那 些 不

能 在 原 址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或 重 新 發 展 的 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中 心

（ 下 稱 「 戒 毒 中 心 」 ） 覓 得 合 適 的 用 地 ／ 處 所 作 重 置 之 用 ，

以 符 合 發 牌 要 求 。 在 19 間 自 二 零 零 二 年 起 已 領 有 牌 照 的 戒 毒

中 心 中 ， 有 六 間 是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及 二 零 一 零 年 期 間 獲 發 牌

照 。 我 們 預 期 在 未 來 兩 年 ， 另 有 兩 間 戒 毒 中 心 將 會 重 置 ， 另

外 五 間 則 會 在 原 址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 以 便 獲 發 牌 照 。 在 社 署 、

保 安 局 禁 毒 處 及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連 同 有 關 非 政 府 機 構 進 行 所 需

地 區 諮 詢 及 合 作 下 ， 重 置 中 的 兩 間 中 心 已 成 功 覓 得 合 適 的 新

用 地 合 併 營 運 。  

2.  在 物 色 合 適 用 地 供 戒 毒 中 心 重 置 之 用 時，我 們 須 考 慮 一 籃 子 因

素，包 括 必 須 重 置 的 戒 毒 中 心 的 宿 位 名 額 及 運 作 需 要，空 間 及

所 需 面 積 ， 可 供 使 用 用 地 現 有 設 施 的 情 況 ， 其 他 規 劃 用 途 ， 交

通 便 利 程 度 、 規 劃 及 土 地 用 途 ， 必 要 的 改 建 ／ 建 造 工 程 的 規

模 、 技 術 可 行 性 、 所 需 成 本 及 時 間 ， 選 址 是 否 符 合 戒 毒 中 心 的

治 療 模 式 或 計 劃 ， 以 及 有 關 部 門 的 意 見 等 。  

3.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主 要 是 政 府 產 業 署 或 地 政 總 署 ）會 以 傳 閱 方 式

向 社 署 提 供 有 關 空 置 校 舍 的 資 訊，又 或 當 物 色 有 關 處 所 營 辦 戒

毒 中 心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直 接 提 出 申 請 時，經 政 府 產 業 署 或 地 政 總

署 轉 介 社 署。社 署 的 記 錄 顯 示，由 二 零 零 四 ／ 零 五 至 二 零 零 九

／ 一 零 年 度 ， 社 署 得 知 的 所 有 空 置 校 舍 中 ， 有 53 間 空 置 校 舍

可 供 社 署 評 估 和 考 慮 作 重 置 戒 毒 中 心 之 用 。 現 把 這 53 個 個 案

按 年 分 項 表 列 於 附 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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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在 有 關 用 地 中，有 兩 處 用 地 由 營 辦 戒 毒 中 心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物 色

和 申 請。由 於 有 關 戒 毒 中 心 確 實 需 要 重 置，而 經 充 分 考 慮 上 文

第 2 段 的 因 素 後，社 署 認 為 用 地 適 宜 作 有 關 用 途，所 以 支 持 機

構 提 出 的 申 請 。 為 此 ， 保 安 局 禁 毒 處 亦 已 在 政 策 上 給 予 支 持 。 

5.  社 署 已 仔 細 研 究 餘 下 （ 51 間 ） 每 間 校 舍 ， 並 根 據 上 文 第 2 段

所 述 的 準 則 考 慮 這 些 校 舍 ， 認 為 不 適 宜 作 有 關 用 途 。 面 積 不

足 、 土 地 類 別 （ 例 如 屬 於 私 人 土 地 ）、 技 術 性 困 難 、 須 考 慮 作

其 他 用 途 及 其 他 因 素 是 已 知 的 原 因。在 很 多 情 況 下，我 們 預 期

會 遭 到 當 地 居 民 反 對，而 且 這 是 我 們 已 考 慮 的 相 關 事 項 之 一 。

然 而，把 預 期 會 遭 到 當 地 居 民 反 對 這 點 看 作 是 我 們 據 以 評 估 這

些 校 舍 不 適 宜 作 戒 毒 中 心 的 唯 一 準 則 ， 未 必 合 宜 。 儘 管 如 此 ，

因 當 地 居 民「 實 際 」反 對 而 不 考 慮 空 置 校 舍 的 情 況 沒 有 出 現 。 

6.  社 署 和 保 安 局 禁 毒 處 會 繼 續 攜 手 合 作，物 色 可 行 選 址，以 及 向

社 區 推 廣 戒 毒 中 心 所 擔 當 的 重 要 角 色，並 呼 籲 地 區 人 士 支 持 設

立 戒 毒 中 心 。  

 

社 會 福 利 署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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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零 零 四 ／ 零 五 年 度 至 二 零 零 九 ／ 一 零 年 度  

社 署 獲 悉 用 以 考 慮 重 置 戒 毒 中 心 的 空 置 校 舍 數 目  

年 度  

社 署 獲 悉

的 空 置 校

舍 數 目  

社 署 贊 成 用 作

重 置 的 空 置 校

舍 數 目  

不 作 跟 進 的  

空 置 校 舍 數 目  

2004-05 0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2005-06 0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2006-07 8 0 8 

2007-08 5 1 4 

2008-09 4 1 3 

2009-10 36 
（ 註 1）  0 36 

總 數  53 2 
（ 註 2）  51 

 
註 1  不 包 括 有 其 他 規 劃 用 途 或 過 往 多 年 被 認 為 「 不 適 宜 作

重 置 戒 毒 中 心 之 用 」 的 空 置 校 舍 ， 但 資 料 於 二 零 零 九

至 一 零 年 度 再 次 傳 閱 社 署 ／ 讓 社 署 得 悉 。  
註 2  在 兩 間 獲 社 署 贊 成 用 作 重 置 戒 毒 中 心 的 校 舍 中 ， 其 中

一 間 及 後 發 現 因 城 市 規 劃 意 向 及 計 劃 發 展 方 面 後 來 有

變 動 而 不 能 供 重 置 之 用 ； 而 有 關 另 一 間 校 舍 的 申 請 則

仍 在 考 慮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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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8 
 

2010 年 11 月 30 日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聆訊 
審計署署長第 55 號報告書 

第 11 章 –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開場發言 

主席：  

 首先，我代表勞工及福利局 (勞福局 )及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

員會(基金委員會)感謝審計署就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基金)進行審計，

我們同意審計署提出的所有意見及建議。事實上，部分改善建議已經

落實推行，我們亦正積極跟進餘下的建議，以加強基金的運作與管

治，實踐良好管治, 確保公帑用得其所。  

基金的管治及運作 

2. 在得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批准後，政府於 2002 年成立為數

3 億元的社區投資共享基金。作為一項種子基金，基金透過社區團

體、商界等機構之間的協作計劃，鼓勵市民互相關心和幫助，推動社

區參與及跨界別合作，從而建立「互信」、「社群網絡」、「合作精

神」、「社區凝聚力」等社會資本。由此可見，基金有其獨特的目標

與定位，旨在透過實踐向各界推廣社會資本這個理念，發揮催化

作用，  推動社會資本發展,而非一般福利性或發放經濟援助的基金。  

3. 現時由楊家聲先生出任主席的基金委員會，網羅不同界別包

括福利、學術、商界、地區人士等成員，集思廣益，負責就基金的審

批向當局提供意見，並擔當審批及督導計劃的角色。基金委員會早於

成立初期，已清楚界定基金將用作支持有效促進社會資本發展的項

目，所有單次性的活動及缺乏長遠效益的項目均不予支持。基金委員

會在審批申請時，一直以重質不重量的原則，著重計劃能否有效推動

多方協作以及發展社會資本為先決考慮因素。 

4. 基金歡迎不同界別的持份者提出申請，所有非政府及私營機

構均可申請基金的資助。現時基金每兩年會進行三期的申請。基金委

員會制訂了公平公正的機制處理所有申請－我們會就申請先諮詢相關

政府部門的意見及按既定評審準則作初步評分，並視乎需要安排申請

者與基金轄下的評審及評估小組委員會代表會面，申請隨後會提交予

評審及評估小組委員會討論，最後由基金委員會作出批核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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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推行現況  

5. 基金成立至今已有八年，目前由基金撥款資助即將開展 /已開

展 /已完成的計劃數目共有213項，由130個不同的機構推行，當中包

括非政府機構、地區團體、教育機構、醫護組織、文化團體和商業機

構等，所涉及的基金撥款超過2億元。至於213個獲資助的計劃的內容

及性質，則主要包括兒童及家庭網絡、建構社區能力、青少年發展、

社會共融(少數族裔及新移民服務)、社區健康網絡及跨代共融長者充

能等不同範疇。  

6. 五間本地大專院校的學者曾於 2004 至 2006 年間對基金進行

聯校獨立研究及評估。報告顯示基金初步達到推動社會資本發展的目

標，同時肯定了基金在建立鄰里守望相助關係、促進民商官協作及推

動社區參與等多方面的成果。  

加強對申請機構及基金計劃的支援  

7. 發展社會資本是一項龐大的工程，需要動員不同界別的持份

者積極參與。由於社會資本是一個較新的概念，我們致力為合資格的

申請者及受資助的計劃提供所需支援。  

8.  為鼓勵更多合資格的團體申請基金的資助，我們一方面加強

向社會服務團體及地區組織的宣傳，並會在每期申請前舉行簡介會，

向有興趣申請的團體講解社會資本理念、評審準則，以及邀請受基金

資助的計劃團隊分享心得。此外，我們亦會不時檢討基金的申請程序

及作出修訂，包括於去年更新申請表格及制訂清晰評審準則，以助申

請者更清楚明白基金的要求及如何扼要撰寫計劃書。因應申請者的需

要，我們亦會提供個別諮詢服務，申請者可就計劃構思與基金秘書處

作初步交流。基金委員會在正式審批前亦會按需要安排個別委員及秘

書處與申請機構會面，就計劃構思及內容交換意見，以期提高計劃書

的質素。 

9. 基金乃公帑，我們為申請者或執行機構提供方便的同時，亦

必須確保公帑得以妥善運用。因此，基金亦設有一套監察及檢討機

制。根據現時的既定做法，每項獲批的計劃均獲委派一名基金委員會

委員作為計劃導師，聯同基金秘書處在計劃推行期間協助向計劃小組

提供指引及支援。此外，受資助個別的團體須就其計劃進度向委員會

提交季度報告，並在完成計劃後提交中期表現報告。秘書處定期按季

度監察受資助計劃的表現，並會在計劃推行期間進行最少一次實地探

訪。對於有表現問題的計劃，基金秘書處會聯同基金委員會委員與執

行機構進行檢討會議，並就計劃發展方向提供改善建議。因應審計署

的建議，秘書處計劃就執行機構共同關注的課題定期舉行培訓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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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促進經驗交流。我們會繼續檢討及改善現行運作機制，確保對申

請者及執行機構提供足夠的支援及指引，以協助他們有效推展計劃。  

計劃的持續發展  

10. 由於基金乃是種子基金，我們非常着重計劃的持續發展。從

實踐經驗所得，計劃如果能運用有效的介入模式，並得到持份者的積

極參與，將有助其持續發展。基金推行以來，有不少持續發展的成功

例子，其中一項是救世軍在黃大仙竹園推行的「長者專門店」，計劃

資助期雖早於 2007 年 5 月屆滿，但在推行期間所組成的多支社區服

務隊，包括由長者帶領的維修隊、由婦女帶領的清潔隊，以及由區內

長者主理以售賣長者和健康用品的「社區店」至今仍然繼續運作。計

劃的中堅份子更積極投入參與另一項由基金資助，現正推行的「誼家

誼室」計劃，通過與區內學校合作，跟學童建立「契爺契嫲」關係，

實踐跨代共融。其他成功的例子包括在全港多個屋邨推行的「樓長 /
層長制」，由居民自發組織起來關顧左鄰右里；以「醫、福、社」協

作模式，建立為社區居民提供身心靈關顧的的社區診所；以及以

「家、社、校」協作模式，為社區內的學童提供課託及生命導航等。  

基金未來發展路向 

11. 基金委員會於今年年中制訂了未來三年的策略發展計劃，著

力在推廣及發展兩方面定出行動計劃。在推廣方面，基金會致力加強

網絡不同持份者的參與，包括將於下(12)月初在黃大仙區舉行首個社

會資本地區高峰會，並會加強與媒體合作加深市民大眾對基金的認

識。在發展方面，基金會總結各項計劃的經驗，並挑選數項成功的計

劃成為旗艦項目，把他們的成功模式推廣及發展至其他地區。此外，

基金已成功凝聚約 100 名來自工商、社福、教育、醫護及地區等不同

界別的人士加入成為「社會資本摯友」(即「Social Capital.Net」)，
未來我們會進一步發揮摯友的影響力及網絡，深化社會資本的發展。  

結語  

12. 主席 , 當局一直非常重視基金的管治及運作，以確保公帑得以

善用，有效達致基金成立的目標。我們已委託獨立顧問為基金進行第

二次研究及評估，研究剛於上 (10)月展開，預期於 2012 年年初完

成。我們會積極跟進獨立評估研究的結果，並在適當時候考慮有關基

金未來發展及注資的事宜。  

13. 我和勞福局的同事，以及基金委員會主席楊家聲先生很樂意

回答議員稍後的提問。多謝主席。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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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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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在 2010年 11月 25日  

要求提供資料的回應  

問 1 世界銀行和亞洲發展銀行對「社會資本」的定義為何？

請與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的定義作比較。  

答 1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基金 )對社會資本的定義乃依據世界

銀行於網上發佈的資料而制訂，社會資本是指一些制

度、關係和標準，社會的互動能力及質素就是憑這些關

係和體制而形成的。社會資本包括社會規範 (個人態度及

社會價值觀 )、網絡和制度。發展社會資本所應用的「策

略」包括「認知」、「關係」和「結構」三個層面，融合

了「角色轉化」和「社會互信」等心理學及社會學的概

念，從橫向角度發展，在不同背景的群體之間搭橋舖路，

而從縱向角度發展，通過協作連結跨界別和不同權力階

層的夥伴。社會資本不僅是社會上的各種制度及個人才

能的總和，更把各種制度緊緊凝聚起來，並團結社會各

界人士，為謀求共同的福祉而努力。  

根據我們在互聯網上搜尋的結果顯示，亞洲發展銀行在

社會資本定義上著墨並不多，社會資本包含了網絡、組

群、互信、相互理解、個人態度、社會價值觀及制度，

基本上與世界銀行的定義類近。  

問 2 基金委員會轄下的評審及評估小組委員會有否向委員發

出指引？若有，請提供該等評審及評估的工作指引。該

等指引自 2002 年以來，曾否作出更改？若有，請提供有

關文本，並標明更改的內容。  

答 2 基金委員會轄下的評審小組委員會 (即評審及評估小組

委員會的前身 )於 2002 年 9 月 20 日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

就評審程序及準則提出建議，該建議指引其後於 2002 年

9 月 24 日基金委員會會議上獲委員通過，有關的指引夾

附於附錄 1。  
基金委員會其後於 2009 年 5 月 8 日及 2009 年 6 月 29 日

兩次會議上檢討評審及評估小組委員會的運作，建議制

訂更清晰及具體的評審準則及程序，以更有效處理計劃

申請。考慮到原訂評審準則未有為每個範疇項目製訂評

分比重，亦欠缺整體評分，基金評審及評估小組委員會

於 2010 年 4 月的會議上修訂評審準則，其後於 2010 年 5
月的基金委員會會議上通過，更新後的評審表格夾附於

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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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3 推廣及發展小組委員會以何形式向基金委員會提出意

見？若有週年報告或類近文件作為提交意見的渠道，請

提供該等自 2002 年以來的文件。  

答 3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轄下之推廣及發展小組委員會

於 2005 年 4 月成立，負責就推廣、市場和聯繫策略，以

及推動社會資本進一步發展的措施，向基金委員會提供

意見。  
 
推廣及發展小組委員會大約每年召開兩次會議，並會向

基金委員會提交文件，提出建議及供委員會確認。自 2005
年 4 月以來，小組委員會向基金委員會提交的文件夾附

於附錄 3。  
 

問 4 請提供基金秘書處於 2002年、 2003年、 2009年及 2010年
向評審及評估小組委員會遞交的撥款建議的詳細資料。  
 

答 4 評審及評估小組委員會於 2002、 2003、 2009 及 2010 年

合共舉行了 8 次會議，有關基金秘書處向小組委員會遞

交的撥款建議的詳細資料夾附於附錄 4。  
 
[註：基金於 2002 年成立初期設有兩個小組委員會，分

別是評審小組委員會及評估和社會資本發展小組委員

會。基金委員會於 2008 年 4 月 18 日的會議上通過將兩

個小組委員會的功能合併，成立評審和評估小組委員

會，就制訂申請主題、甄選計劃的評審準則，以至監察

計劃結果、評估成效和總結成功關鍵因素等方面向基金

委員會提供建議。 ] 
 

問 5 請提供審計報告第 1.9段所提述的聯校研究報告。  
 

答 5 聯校研究報告夾附於附錄 5。  
 

問 6 根據審計報告第 2.6(b)段所述，於 2009年 10月基金委員會

的會議上，委員考慮第 15期撥款申請。請提供出席委員

利益申報及 42個申請機構的名單。  
 

答 6 有關出席委員於 2009 年 10 月 15 日舉行的基金委員會會

議上的利益申報資料及第 15 期申請的 42 個申請機構的

名單夾附於附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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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7 請提供審計報告第 2.15段所提述的 17項表現資料，並解釋

為何只公布其中 9項而隱去其餘 8項資料。  
 

答 7 截至 2010 年 11 月 25 日，基金的 17 項表現資料如下  – 
 
1. 16期申請合共獲資助計劃總數：213 項計劃  (當中有

119 項計劃已經完成，84 項在進行中，另有 10 項計

劃在基金和計劃團隊雙方同意下提早終止 )；  
2. 16 期申請合共獲批核金額：超過  2.1 億元；  
3. 合共超過 560 000名參加者；  
4. 約  21 000名參與者轉變角色，由受助變為助人；  
5. 提升超過 5 000名人士的自信和能力，投身勞動市場；

6. 支援逾 14 500 個家庭；  
7. 建立逾 450個互助網絡；  
8. 成立超過 20個自務組織；  
9. 動員超過 5 000個合作夥伴，包括商界、非政府組織、

學界、居民組織、醫院、區議會及政府部門，其中逾

四分之一為商界夥伴；  
10. 計劃推行地區：基金資助的計劃覆蓋全港 18 區，其

中在天水圍推展的計劃最多，共有  28項；其次是深

水埗區，佔 23項 (詳見附錄 7.1)；  
11. 計劃對象分類：主要包括兒童及家庭網絡、建構社區

能力、青少年發展、社會共融 (少數族裔及新移民服

務 )、社區健康網絡及跨代共融長者充能等 (詳見附錄

7.2) ；  
12. 計劃表現分類：在 213個計劃當中，約 26%屬於表現

理想的旗艦項目、 62%表現合符預期、約 12%表現未

如理想 /有改善空間；  
13. 每項計劃每季發放撥款金額：請參看附錄 7.3；  
14. 累積發放撥款金額：超過港幣 1.2億元；  
15. 計劃表現報告提交紀錄：請參看附錄 7.4；  
16. 計劃年度審計報告提交紀錄：請參看附錄 7.5；及  
17. 實地探訪出席紀錄及取消原因 (如有 )：秘書處如期按

2010年計劃進行實地探訪，當中只有 1個因人手變動

而暫未進行，已安排於 2010年 12月內完成，預期為所

有計劃在 2010年進行實地探訪的安排能順利完成。此

外，秘書處因應實際需要在今年度額外進行 4次實地

探訪 (詳見附錄 7.6)。  
 
我們並無刻意隱去上述第 10 至 17 項資料，只是沒有如

第 1 至 9 項資料般透過不同途徑發放予公眾。因應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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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的建議，秘書處會將上述 17 項資料上載至基金網頁供

公眾閱覽，並會定期作出更新。  
 

問 8 審計報告第 3.5 段所述的進度行政報告與其他基金或區

議會撥款申請的要求比較，有何差異？  
 

答 8 基金的目標與定位清晰，是一項旨在促進及推廣社會資

本發展的種子基金。基金的資金並不是為個別人士提供

財政支援或用作支持各項社福計劃，因此並不適宜和其

他基金或區議會撥款申請作出比較。  
 

問 9 請提供於審計報告第 3.10段中提述的第 16期評分制度的

文本，並請與第 16期前的評分要求作出比較。  
 

答 9 第 16 期前的評審準則主要包括以下八大範疇：  
1. 機構往績和承擔能力  
2. 申請書是否符合基金目標及是否有發展社會資本的

潛質  
3. 成效及表現指標  
4. 推行策略及活動的創新性  
5. 計劃的可行性  
6. 機構的財政狀況及計劃財政的合理性  
7. 持續發展方案  
8. 潛在風險  
 
每個項目設 0-5 分評級， 5 為最高分：  
- 總平均分獲 3分或以上者為有潛質獲接納的建議書  
- 總平均分在 2.5至 2.9需要委員進一步討論  
- 總平均分在 2.5以下則不建議接納  

 
基金評審及評估小組委員會於 2010 年 4 月的會議上通過

修訂評審準則，並於 2010 年 5 月獲基金委員會確認，主

要修訂如下：  
 
在原有的 8 個範疇上增設以下 5 個範疇：   
1. 準確評估及滿足社區需要  
2. 介入模式及網絡策略  
3. 具備有效的評估工具及方法  
4. 關鍵性協作伙伴的參與  
5. 申請機構的領導才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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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個範疇經重新整合後變成四個主要範疇合共 11 項細

項，我們再按四個主要範疇的重要性設不同的評分比重：

1. 對社會資本建立的掌握（佔 10%）  
2. 計劃有效度（佔 70%）  
3. 機構能力（佔 15%）  
4. 其他包括識別危機或處理困難的能力（佔 5%）  
 
每個主要範疇設有合格分數，評審總分為 100 分：  
- 總分達 70或以上者為有潛質獲接納的建議書  
- 總分在 51至 69需要委員進一步討論  
- 總分在 50以下則不建議接納  
 
在新修訂的評分制度實施後，秘書處已即時上載至基金

網頁供公眾瀏覽，並在第 16 期及第 17 期的申請簡介會

上作出釋述。有關第 16 期及之前的評分制度文本夾附於

附錄 1 及 2。  
 
 

問 10 當局在委任各界人士成為基金委員會之前，有否考慮該

等人士對《社會資本》的認識及有否為新加入成員就《社

會資本》作出簡介？  
 

答 10 當局在委任基金委員會委員時，會仔細考慮各相關因

素，包括他們對社會資本的認識及實踐經驗，以及他們

能否肩負推動社會資本發展的使命等，以決定個別人士

是否適合出任基金委員會委員。  
 
我們向新加入委員發出委任書時，會夾附一份當局於

2002 年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基金撥款的文件，文件

載列社會資本簡介、基金的成立背景、目標、營運模式

及審批準則等，以供新委員參考。  
 

問 11 基金秘書處有否就進度報告向受資助團體發出指引（參

閱審計報告第 4.12 段）？若有，請提供該等文本。  
 

答 11 根據基金撥款協議，受資助機構每年需要遞交 4 次季度

報告，基金秘書處會於每次遞交報告限期前約半個月透

過電郵發放指引，提醒受資助機構準時提交報告及需要

注意的事項。有關文本夾附於附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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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12 請提供審計報告第 4.5(c)段所提述交予有關決策局 /部門

填寫的問卷。  
 

答 12 有關問卷夾附於附錄 9。基金秘書處已按審計署的建議刪

除問題的答案部分「無意見」的方格，經修訂的表格已

即時應用於今年八月開展的第 17 期申請。有關修訂文本

夾附於附錄 10。  
  

問 13 審計報告第 5.16段所提述的一次性活動的長遠效益為

何？除審計署審查的六項計劃之外，秘書處有否拒絕其

他計劃的一次性活動申請？拒絕的理據為何？請列出遭

拒絕及獲接納的申請者名單及其計劃的名稱，及該等一

次性活動的金額。  
 

答 13 基金是採用向受資助者發還款項的形式，按季發還撥

款。我們已在基金申請表中註明「單次性而不符合社會

資本理念及對計劃的發展缺乏長遠效果的消費活動支

出，一般不獲資助 (例如飲宴、嘉年華會和旅行的開支

等 )。如申請者認為個別單次性活動有推行的必要，則要

闡述有關單次性活動如何建立社會資本及符合成本效

益，並提供相關活動之支出及收入預算」。  
 
在考慮是否發還個別活動開支時，我們主要會考慮活動

的性質是否與計劃目標相符，以及如何有助發展社會資

本。在申請發還款項時，受資助機構需要就活動性質、

出席紀錄、活動的成效及活動開支提出合理的理據。  
 
有關基金秘書處自 2007 年 7 月至今對一次性活動開支發

還的審批紀錄夾附於附錄 11。  
 
 
勞工及福利局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  
2010 年 11 月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錄 2、3、4(申請計劃摘要及基金秘書處的建議：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參考編號 11-1、17-1及 113-1 除外)、5、6、7.1 至 7.6、
8(基金計劃每季進度報告除外)及 9 至 11 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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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0 

 

 

 

 

 

 電話號碼 Tel No.: 2810 3931 

LWB/CR 2/781/10 Pt.3 傳真號碼 Fax No.: 2524 7635 

 
香港  
中區昃臣道八號  
立法會大樓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伍美詩女士 ) 
 
伍女士：  
 

審計署署長衡工量值式審計工作報告書  
(第五十五號報告書 )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第十一章 ) 
 

繼我們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回覆後，現附上就來信

要求提供的進一步資料的英文譯本 (載於附件 )，以及中文版本的修

訂本 (見第五頁答 (e))，以供參考。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陳靜婉       代行） 
二零一零十二月十七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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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送：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主席  
   (受文人 : 楊家聲先生 )  (傳真號碼：2523 7283)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受文人 : 黃志勤先生 )  (傳真號碼：2147 5236) 
   審計署署長    
   (受文人 : 李劍儀女士 )  (傳真號碼：2583 9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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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在 2010 年 11 月 30 日的公開聆訊中  
要求提供的補充資料  

問 (a) 
 

根據夾附於 2002 年評審程序及準則的評審表格（即當局

於 2010 年 11 月 29 日回信的附錄 1），「政治考慮因素」

是其中一項用以評審計劃可能出現的負面因素的指標。請

告知本委員會當初設計評審表格時採用這項指標的原

因，以及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基金委員會）曾否運

用此指標去評審任何一項申請。若有，請提供詳細資料。

 
答 (a) 勞工及福利局於 2010 年 11 月 29 日提交立法會政府帳目

委員會（帳委會）的文件中載列於附錄 1 的評審表格，乃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基金）評審小組委員會（即評估及評

審小組委員會的前身）於 2002 年 9 月 20 日召開第一次會

議時就討論事項「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計劃：評審程序及準

則」所預備的討論文件。其中一項評審準則「可能出現的

負面因素」包括「政治考慮因素」這一項草擬指標。根據

該次會議的記錄，委員並沒有就「政治考慮因素」此項草

擬指標作出討論。  
 
經進一步翻查當年的紀錄，基金委員會在 2002 年 9 月 24
日舉行的會議曾就評審程序及準則作出討論，並通過由評

審小組委員會負責在 2002 年 10 月下旬進行「評審實習」，

就評審小組所建議的評審準則之應用方法和評審程序的

詳細工作安排建立共識。其後，評審小組委員會於 2002
年 10 月 29 日舉行的第二次會議就評審程序及準則作進一

步討論，而會議文件夾附的評審表格已作出修訂，並已剔

除「政治考慮因素」這項草擬指標。基金委員會在 2002
年 12 月 9 日就第一批申請進行審批，當時的評審表格亦

已沒有「政治考慮因素」這項指標。因此，基金自處理第

一期申請開始，並沒有以「政治考慮因素」作為審批計劃

的其中一項評審指標。  
 
我們未能於 2010 年 11 月 29 日向帳委會提交 2002 年 10
月修訂及最終採用的評審表格而引起誤會，就此表示歉

意。正如勞工及福利局長在 2010 年 11 月 30 日帳委會的

聆訊中指出，基金其後已再對評審表格作出修訂，而最新

修訂本亦沒有「政治考慮因素」這項指標。2002 年 10 月

及 2010 年 5 月修訂的評審表格分別載列於附錄 1 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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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b) 根據基金秘書處為 2002 年 10 月 29 日前評審小組委員會

會議準備的建議資助金額文件（即當局於 2010 年 11 月

29 日回信的附錄 4），以下三項計劃的租金成本與計劃總

預算相比之下偏高 －  
 
計劃一：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參考編號 11-1 
計劃二：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參考編號 17-1 
計劃三：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參考編號 113-1 
 
請提供以下資料 －  
 
(i) 上述計劃預算租金開支偏高的原因；及  
 
(ii) 勞工及福利局（勞福局）或基金委員會有否研究幫助

申請機構利用空置政府物業的可行性，以減低計劃的

租金開支？若否，勞福局和基金委員會否於未來探討

這個可行性？  
 

答

(b)(i) 
就來信所提到的三項申請，其預算租金開支偏高的原因

如下－  
 
- 申請編號11-1：計劃期望在葵青區物識一個固定場地

設立「耆網吧」，為區內的長者提供一個互助認識的平

台；  
 
- 申請編號17-1：計劃期望在深水埗富昌邨物識一個固

定場地提供課餘託管；及  
 
- 申請編號113-1：計劃期望在寶田中轉屋附近的商場租

用一個舖位，用作推行計劃的職員辦公室及凝聚中轉

屋居民的地點。  
 

答

(b)(ii) 
基金一直鼓勵申請者與地區持份者建立互助網絡，以貫徹

建立社會資本的理念。在三項申請中，申請編號 11-1 最

終並沒有獲基金委員會接納。至於另外兩項申請（即申請

編號 17-1 及申請編號 113-1），基金評審小組委員會在討

論申請時認為計劃書有發展社會資本的潛質，但留意到租

金項目預算開支偏高，因此鼓勵申請機構與區內持份者合

作，有效利用現有的社區資源，以減少不必要的租金開支。

兩個申請機構其後按小組委員會的建議積極與區內團體

商討，並成功獲得區內持份者借出場地，達致社區資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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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申請編號 17-1 的執行機構與推行屋邨的居民協會

合作，將預算租金開支由原先的 $540,000 大幅下調至

$30,000，佔整體撥款額的 4.72%；而申請編號 113-1 的執

行機構則與區內教會團體合作，將預算租金開支由原先的

$288,000 下調至$36,000，佔整體撥款額 3.58%。兩項申請

修訂預算後獲得基金委員會正式批核。基金會繼續秉承在

社區建立社會資本的宗旨，鼓勵申請機構積極與地區持份

者包括政府部門合作推行計劃。  
 

問 (c) 之前在公開聆訊中提及有申請機構曾獲准提前發放部分

資助金。請告知本委員會 －  
 
(i) 自基金於 2002年成立以來，有多少計劃曾獲准提前

發放部分資助金？  
(ii) 以上計劃獲核准的提前發放資金佔總核准額的百分

比；及  
(iii) 基金委員會就提前發放資金所訂的機制及批核准則

與其他政府基金作出比較。  
 

答

(c)(i) 
基金由 2002 年成立至今共批核了 229 項計劃，當中有四

項計劃曾獲基金委員會批准提前發放部分資助金。  
 

答

(c)(ii) 
四項獲基金委員會批准提前發放部分資助金的計劃資料

如下 －  
 
- 計劃一：獲核准提前發放的資助金為$131,075，佔總核

准撥款額約13%；  
 
- 計劃二：獲核准提前發放資的助金為 $75,000，佔總核

准撥款額約5%；  
 
- 計劃三：獲核准提前發放的資助金為$150,000，佔總核

准撥款額約10%；及  
 
- 計劃四：獲核准提前發放的資助金為$100,000，佔總核

准撥款額約9%。  
 

答

(c)(iii) 
基金撥款主要以定期發還款項的方式發放。為避免公帑被

濫用，基金委員會只會在特殊的情況下，按個別申請考慮

及處理其提前發放撥款的要求，所涉及的金額一般不會超

過計劃首三個月的預算開支。過去所批核的四個申請中，



-  417 -  

基金委員會主要的考慮因素包括申請機構的往績、其預先

墊付開支的承擔能力，以及需要提前發放資助金的支出項

目和所涉及的金額的合理性。  
 
基金性質獨特，目標與定位清晰，是一項旨在促進及推廣

社會資本發展的種子基金。基金的資金並不是為個別人士

提供財政支援或用作支持各項社福計劃，因此並不適宜和

其他政府基金的撥款安排作出比較。  
 

問 (d) 請將基金委員會就受資助機構匯報計劃進度的機制與其

他政府基金作出比較。  
 

答 (d) 根據基金撥款協議，受資助機構在計劃推展期間，每年需

要遞交四次季度報告，以便基金秘書處適時作出監察，並

在有需要時向機構提供意見及支援，協助他們順利完成計

劃。為方便執行機構匯報計劃表現，我們已於 2010 年初

已更新了季度表現匯報表格，清晰列出各項需要呈報的項

目，讓執行機構更易於填寫及掌握基金要求。基金秘書處

亦會於每次遞交報告限期前約半個月透過電郵發放指

引，提醒受資助機構準時提交報告及需要注意的事項。  
 
基金是一項旨在促進及推廣社會資本發展的種子基金，目

標與定位清晰。基金的資金並不是為個別人士提供財政支

援或用作支持各項社福計劃，因此並不適宜和其他政府基

金的運作作出比較。  
 

問 (e) 根據審計報告第 3.13 段，在審計署調查十個已完成的計

劃當中，有七項計劃的持續發展存疑。請告知本委員會基

金委員會曾否就這七項計劃進行過任何檢討？若有，結果

是甚麼；若否，基金委員會會否於未來就這七項計劃進行

檢討。  
 

答 (e) 根據審計報告第 3.13 段，十項基金資助期已屆滿的計劃

當中，有七項的持續發展存疑。我們相信審計署主要指計

劃未能在財政方面持續發展，例如仍需要接受其他的資

助。  
 
基金委員會認為應從較廣義的角度闡釋持續發展的概

念，計劃並不一定要按其原有運作模式繼續推行。事實

上，若執行機構能夠採取有效的社會資本策略推行計劃，

計劃所締造的社會成果便能得以持續。這些社會成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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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通過角色轉化令能力得到提升、鄰里之間成功建立

互助支援網絡，以及通過多方協作為社會創造更多發展機

會等。我們認為審計報告提出的十項計劃當中，有九項在

社會成果方面均能持續發展。餘下的一項計劃於 2005 年

完結，負責推行計劃的相關職員已離開，受資助機構表示

無法提供資料作評估。  
 
基金委員會不時檢視計劃持續發展的整體成效，曾在 2004
年至 2006 年間委託本地五間學院合作為基金進行成效評

估，報告肯定了基金在建立鄰里守望相助關係、民商官協

作模式及社區參與等多方面的成果。基金亦已委託獨立顧

問於 2010 年 10 月展開第二次研究及評估，預期於 2012
年初完成。  
 

問 (f) 根據審計報告第 5.20 段，以基金撥款購買的資產如家具

及設備擁有權，仍屬基金所有。請告知本委員會基金秘書

處是否有足夠人手去進行資產管理工作，包括落實審計報

告於第 5.23 段的建議。若否，基金秘書處需要增加多少

人手？  
 

問 (g) 與其他政府基金相比，基金秘書處的人手是否足夠？  
 

答  
(f)及
(g) 

基金撥款協議就資助者進行採購及資產管理已作出規

定。我們接納審計報告第 5.23 段有關資產管理的建議，

會研究進一步完善物資管理機制。  
 
基金在 2002 年成立時，相關的財務委員會文件表明，當

時的衞生及福利局（由 2007 年 7 月起為勞工及福利局）

會為基金提供秘書處服務。因應計劃數量不斷增加及基金

的發展，當局在過去數年已撥出額外資源增加秘書處的人

手，秘書處的人手由 2002 年成立時的 5 人增至現時的 11
人。當局會因應基金的未來發展，繼續密切留意秘書處的

人手情況及需求。  
 
基金旨在促進及推廣社會資本發展，以種子基金方式運

作，其目標與定位與其他政府基金有區別，因此並不適宜

作出比較。  
 

勞工及福利局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  
201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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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錄 I 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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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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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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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就政府帳目委員會在 2010年12月 31日  
要求提供資料的回應  

 
 

問 (a)  請告知基金就制訂審批「單次性」而缺乏長遠社會資本

效益活動的指引之進度。  
答 (a)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基金 )秘書處（秘書處）已於 2011

年 1 月向員工發出有關處理申請發還活動款項之內部

指引，讓他們在審批「單次性」活動開支時有更清晰的

指引及一致的準則。該內部指引清楚訂明基金不會資助

「單次性」而缺乏長遠社會資本效益的活動，以及在審

批發還活動開支時須符合之條件。指引載於附錄一。  
 

問 (b) 請告知基金制訂在資產管理指引中訂明超越某一金額

的資產便須記錄之進度。  
答 (b) 秘書處已於 2011 年 1 月完成修訂「推行基金計劃備

忘」，並已發送予現時仍受基金資助的機構 /團體，提醒

他們須按基金協議所載的核准家具及設備清單進行採

購；每項價值為港幣$1,000 或以上的家具及設備，均須

於「固定資產紀錄表」登記 (見附錄二 )，並於每季提交

予秘書處。受資助機構 /團體並須委任一名資產管理人

負責管理計劃資產，秘書處會在有需要時派員檢查。  
 

 
 
 
勞工及福利局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  
201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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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秘書處  
有關處理申請發還活動款項之內部指引  

 
處理申請發還活動款項時需注意事項：  
 
1. 受資助者必須善用撥款，並只可按照基金協議附表三《核准預算》

內所批准之支出項目申請發還款項。所有在基金協議生效日期之前

及期滿或終止之後所招致的開支將不獲發還。  
 
2. 計劃主任在審批發還活動開支的申請時須考慮以下因素：  

2.1 有關活動的主要程序設計能為參加者提供一個建立互助網絡

及發展持久關係的平台，以及符合核准計劃的預期目標及策

略，從而達致長遠的社會資本效益；   
2.2 申請發還的活動開支沒有超出已批核的支出項目預算；  
2.3 有關活動開支須具成本效益；及  
2.4 為參加者舉辦活動（例如導賞活動及家庭配對日營）時，受

資助者應考慮活動性質及參加者的經濟能力，由參加者自行

承擔部分費用（例如入場費及膳食費用；但如一般分享會及

交流茶聚等活動，若符合上述第 2.1 至 2.3 段的要求，則可考

慮全數資助有關活動。）  
 
3. 計劃主任必須謹記，基金不會資助單次性而缺乏長遠社會資本效益

的活動。如計劃透過參加者負責 /協助籌備或舉辦活動，從而達致

建立及鞏固彼此之間的互助互信網絡，讓參加者體驗當家作主的精

神，以建立社會資本的效益，則可獲基金撥款資助，但必須符合上

述第 2 段所列之條件。  
 
4. 計劃主任在處理申請時應參考核准計劃書內有關計劃的目的及策

略，並按需要要求受資助者提交有關活動報告，報告內容應包括活

動的目的、程序及內容、參加人數及類別、收入和支出、出席者的

參與程度（例如有否負責或協助籌備或舉辦該項活動）、義工名單，

以及活動的成效評估等，以決定有關活動是否符合上述第 2 段所列

條件及應否獲發還款項。  
 
5. 處理特殊個案時需特別留意之事項：  

5.1 此內部指引旨在協助各計劃主任在處理受資助者申請發還活

動款項時能有清晰的指引及一致的準則。由於受資助者申請

發還款項的活動種類繁多而不能一一盡錄，計劃主任必須考

慮個別計劃的性質、目的及策略，從而作出專業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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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基金一般不會資助如盤菜及蛇宴等以飲食為主之活

動，但如有關計劃是以「飲食文化」為主要介入手法，而已

獲批核的計劃書內亦有詳述活動的策略、內容及預算開支，

則不在此限。否則，這類活動必須事前獲得秘書處的書面

批准。  
 
5.2 如計劃主任在處理受資助者申請發還活動款項時有任何疑

問，應向助理秘書長（計劃管理）或秘書長尋求協助。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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